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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部分　 总　 　 则

第 １􀆰 １ 章　 适 用 范 围
１􀆰 １􀆰 １　 结　 　 构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由七部分组成。 每部分分为章、节和条。
１􀆰 １􀆰 ２　 适用范围

１􀆰 １􀆰 ２􀆰 １　 根据《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第 ９ 条“危险货物的运送”，在国际铁路货运中运输

危险货物时使用本规则，其规定如下：
ａ）危险物质和物品的运输条件，包括：
———分类、分类标准及试验方法；
———包装的使用、标识以及对混合包装的要求；
———罐车的使用、装载及标识；
———托运程序及运单办理；
———包装和罐车制造及试验要求；
———车辆和集装箱的使用要求；
———货物装卸、整理规定，包括混合装载。
ｂ）禁止运输的危险货物名录。

１􀆰 １􀆰 ２􀆰 ２　 （备用）
１􀆰 １􀆰 ２􀆰 ３　 采用携带品、托运行李或载客汽车行李方式进行的危险货物国际运送仅适用于

１􀆰 １􀆰 ３􀆰 ８ 和 ７􀆰 ７ 章要求。
１􀆰 １􀆰 ３　 例外

１􀆰 １􀆰 ３􀆰 １　 一般性例外

以下情形不适用于《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
ａ）私人运输危险货物，当该类货物为零售包装，用于个人使用，用于日常生活、消遣或体

育活动时，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在正常运输条件下所含物质泄漏。 当此类货物是易燃液体，用
可多次使用的容器运送，由私人或为私人注入，则其一个容器的总量不应超过 ６０ Ｌ。 装在中型

散装容器、大型包装或罐车里的危险货物，则不视为零售包装，不属于个人使用，不属于日常生

活、消遣和体育活动使用。
ｂ）在运输《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尚未列明的，但在其内部或运行设备中

含有危险物质和物品的机器或机械时，采取措施防止在正常运输条件下所含物质泄漏。
ｃ）企业按照其主要经营活动服务程序所进行的运输，例如，将货物运往民用建设工程或

从上述工程运回，或由于测量、修理或服务，每包装单位数量不超过 ４５０ Ｌ，包括中型散装容器

和大型包装，并且不超过 １􀆰 １􀆰 ３􀆰 ６ 所示的最大数量。 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应采取措施防止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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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 运输企业因自身供应，对外或内部分配所进行的运输不受该规定制约。 同样，该规定也

不适用于第 ７ 类货物。
ｄ）在进行紧急救援工作时，按救援工作需要的规模，由主管机关或在其监督下下进行运

输，包括发生事件或事故时危险货物的定位和收集，并将其移至最近的适当的安全地点。
ｅ）为了保障人身、环境安全，由救援、紧急部门或在其监督下进行的紧急运输。
ｆ）运输未清洗的存放过第 ２ 类，Ａ、Ｏ 或 Ｆ 类气体，属于Ⅱ或Ⅲ类包装的第 ３ 类或第 ９ 类物

质，或属于Ⅱ或Ⅲ类包装的 ６􀆰 １ 项杀虫剂的固定式空罐，同时遵守以下条件：
———除了泄压装置上的孔之外所有的孔（如果存在这样的孔），应密封关严；
———采取措施防止在正常运输条件下所含物质泄漏；
———货物固定在底板、檩条架或其他运输装载装置上，或者固定在车辆、集装箱上，在正常

运输条件下货物不会移动。 该例外不适用于存放过减敏爆炸物或《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
附件第 ２ 号禁止运输的物质的固定式储罐。

注：关于放射性材料，见 １􀆰 ７􀆰 １􀆰 ４。
１􀆰 １􀆰 ３􀆰 ２　 与气体运输有关的例外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不适应于运输：
ａ）实施运输作业的铁路机车车辆所装有的用于保障牵引、列车设备运转，或用于运输时

使用的气体（例如制冷装置）。
ｂ）承运的运输工具上的气瓶所装的气体。 燃料箱与发动机之间的阀门应关闭，蓄电池的

电接触应断开。
ｃ）根据 ２􀆰 ２􀆰 ２􀆰 １ 属于 Ａ、Ｏ 类气体，如果容器或罐车内的气体压力在 ２０ ℃ 时不超过

２００ ｋＰａ（２ ｂａｒ），并且如果该气体为非液压或非冷冻液化气。 例如，构成机器和仪器组成部分

的任何种类的容器和罐车。
注：该例外不适用于灯。 关于灯，见 １􀆰 １􀆰 ３􀆰 １０。
ｄ）用于运输工具运营的设备里所装有的气体（例如灭火器里装有的），包括备件（例如充

气轮胎）；该例外也适用于作为货物运送的充气轮胎。
ｅ）作为货物运送的车辆或汽车车辆上的专门设备装有的，以及运输时该专门设备（冷却

系统、养鱼箱、加热器等）运转所必需的气体，以及此类设备的备用容器或用同一车辆运送的

未清洁的可更换的排空容器装有的气体。
ｆ）食品中（ＵＮ１９５０ 除外）所含气体，包括含气体饮料。
ｇ）作为体育器材使用的球中所含有的气体。
ｈ）（备用）

１􀆰 １􀆰 ３􀆰 ３　 与运送液体燃料有关的例外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不适用于运输：
ａ）实施运输作业的铁路机车车辆装有的用于保障牵引或用于运输时所使用的列车设备

运转的，或用于运输时使用的液体（例如，制冷装置）。
ｂ）作为货物运送的汽车车辆或其他运输工具（例如，游艇）的油箱里所装有的燃料，如果

该燃料是为了保障其牵引或此类汽车运输工具或运送工具上的设备运转。 运输时发动机或设

备与油箱之间的所有阀门均应关闭，为保证设备运转而应打开阀门的情形除外。 当需要时，汽
车运输工具或其他运输工具应按规定装车和加固，以免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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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作为货物运送的非道路移动机械①上的油箱里所装有的燃料，如果该燃料是为了保障其

牵引或此类车辆上的设备运转。 燃料可用嵌入式油箱运输，油箱与运输工具上的发动机和 ／或设

备直接相连，并符合有关的法律规范要求。 必要时，该机械应按有关规定装载加固，防止倾覆。
１􀆰 １􀆰 ３􀆰 ４　 与特殊规定、有限数量包装、例外数量包装的危险货物有关的例外

注：关于放射材料，参见 １􀆰 ７􀆰 １􀆰 ４。
１􀆰 １􀆰 ３􀆰 ４􀆰 １　 根据 ３􀆰 ３ 章对个别的危险物品和危险物质的运输可部分或全部免于《国际铁路货

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要求的制约。 这一例外只适用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６ 栏内，在相关的危

险货物栏内，引用特殊规定。
１􀆰 １􀆰 ３􀆰 ４􀆰 ２　 符合 ３􀆰 ４ 章条件的个别危险货物的运输，可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

第 ２ 号要求的制约。
１􀆰 １􀆰 ３􀆰 ４􀆰 ３　 符合 ３􀆰 ５ 章条件的个别危险货物的运输，可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

第 ２ 号其他要求的制约。
１􀆰 １􀆰 ３􀆰 ５　 运输未清理的空包装物有关的例外

曾装过第 ２、３、４􀆰 １、５􀆰 １、６􀆰 １、８ 和 ９ 类项物质的未清理的空包装物（包括中型散装容器和

大型包装物）采取必要措施危险消除后，则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限制。
如果采取必要措施处理 １～９ 类所固有的各类危险，则视为危险消除。
１􀆰 １􀆰 ３􀆰 ６　 用于同一车辆或大型集装箱运送的带包装货物的数量根据《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

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或例外确定。
注 １： 该条款在《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其他规定［在 １􀆰 ８ 和 １􀆰 １０ 章中，以

及 １􀆰 １􀆰 ３􀆰 １ｂ）中等］引用的情况下使用。
注 ２： 运输类型———根据其危险程度为某些货物赋予的等级。

１􀆰 １􀆰 ３􀆰 ６􀆰 １　 （备用）
１􀆰 １􀆰 ３􀆰 ６􀆰 ２　 （备用）
１􀆰 １􀆰 ３􀆰 ６􀆰 ３　 同一车辆或大型集装箱运送的并属于同一运输类型的危险货物总数量只有在不

超过下列表格第 ３ 栏中所注明的数值时，才允许使用 １􀆰 １􀆰 ３􀆰 １ ｂ）规定。
在超过下列表格第 ３ 栏中所注明的数值时，必须遵守相关规定（例如 １􀆰 ８􀆰 ３ 和１􀆰 １０ 章的

规定）。

运输等级
物质和物品

（联合国编号或分类代码 ／包装类别）
单个车辆或大型

集装箱装载总量

（１） （２） （３）

０

　 第 １ 类：分类代码：１􀆰 １Ｌ，１􀆰 ２Ｌ，１􀆰 ３Ｌ 和 ＵＮ０１９０
　 第 ３ 类：ＵＮ３３４３
　 第 ４􀆰 ２ 项：属于包装类别Ⅰ的物质

　 第 ４􀆰 ３ 项：ＵＮ１１８３，１２４２，１２９５，１３４０，１３９０，１４０３，１９２８， ２８１３，２９６５，２９６８，
２９８８，３１２９，３１３０，３１３１，３１３４， ３１４８，３３９６，３３９８ 和 ３３９９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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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运输工具结构综合决议（Ｒ􀆰 Ｅ􀆰 ３）（联合国文件 ＥＣＥ ／ ＴＲＡＮＳ ／ ＷＰ．２９ ／ ７８ ／ Ｒｅｖ．３）的第 ２．７ 节或欧洲议会

及理事会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的关于统一欧盟成员国非道路移动机械用内燃机的气体污染物和固体微颗粒状

污染物排放限制措施的指令 ９７ ／ ６８ ／ ＥＣ 第 ２ 条款中均包含“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定义。



续上表

运输等级
物质和物品

（联合国编号或分类代码 ／包装类别）
单个车辆或大型

集装箱装载总量

（１） （２） （３）

０

　 第 ５􀆰 １ 项：ＵＮ２４２６
　 第 ６􀆰 １ 项：ＵＮ１０５１，１６００，１６１３，１６１４， ２３１２，３２５０ 和 ３２９４
　 第 ６􀆰 ２ 项：ＵＮ２８１４ 和 ２９００
　 第 ７ 类：ＵＮ２９１２～２９１９，２９７７，２９７８ 和 ３３２１～３３３３
　 第 ８ 类：ＵＮ２２１５ 熔融马来酸酐

　 第 ９ 类：ＵＮ２３１５，３１５１，３１５２，３４３２ 和装有此类物质或混合物的设备以

及曾装过该运输等级物质的未清洁的空包装物，ＵＮ２９０８ 包装除外

０

１

　 属于包装类别Ⅰ的未列入运输等级 ０ 的物质和物品，以及以下等级的物

质和物品：
　 第 １ 类：分类代码：１􀆰 １Ｂ ～ １􀆰 １Ｊａ） 、１􀆰 ２Ｂ ～ １􀆰 ２Ｊ、１􀆰 ３Ｃ、１􀆰 ３Ｇ、１􀆰 ３Ｈ、 １􀆰 ３Ｊ
和 １􀆰 ５Ｄａ）

　 第 ２ 类：种类：“Т”、“ТС” ａ） 、“ТО”、“ＴＦ”、“ＴＯＣ” ａ）和“ＴＦＣ”
　 气溶胶：种类：“С”、“СО”、“ＦＣ”、“Ｔ”、“ＴＦ”、“ＴＣ”、 “ＴＯ”、“ＴＦＣ”和

“ＴＯＣ”
　 压力化学品，ＵＮ３５０２、３５０３、３５０４ 和 ３５０５
　 第 ４􀆰 １ 项：ＵＮ３２２１～３２２４
　 第 ５􀆰 ２ 项：ＵＮ３１０１～３１０４

２０

２

　 属于包装类别Ⅱ的未列入运输等级 ０、１ 或 ４ 的物质和物品，以及以下等

级的物质和物品：
　 第 １ 类：分类代码：１􀆰 ４В～１􀆰 ４Ｇ 和 １􀆰 ６Ｎ
　 第 ２ 类：种类“Ｆ”
　 气溶胶：种类“Ｆ”
　 压力化学品：ＵＮ３５０１
　 第 ４􀆰 １ 项：ＵＮ３２２５～３２３０
　 第 ５􀆰 ２ 项：ＵＮ３１０５～３１１０
　 第 ６􀆰 １ 项：属于包装类别Ⅲ的物质和物品

　 第 ９ 类：ＵＮ３２４５

３３３

３

　 属于包装种类Ⅲ的，未列入运输等级 ０、２ 或 ４ 的物质和物品，以及以下

等级的物质和物品：
　 第 ２ 类：种类：“А” 和 “О”
　 气溶胶：种类：“А” 和 “О”
　 压力化学品：ＵＮ３５００
　 第 ３ 类：ＵＮ３４７３
　 第 ４􀆰 ３ 项：ＵＮ３４７６
　 第 ８ 类：ＵＮ２７９４，２７９５，２８００，３０２８ 和 ３４７７
　 第 ９ 类：ＵＮ２９９０ 和 ３０７２

１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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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运输等级
物质和物品

（联合国编号或分类代码 ／包装类别）
单个车辆或大型

集装箱装载总量

（１） （２） （３）

４

　 第 １ 类：分类代码：１􀆰 ４Ｓ
　 第 ４􀆰 １ 项：ＵＮ１３３１，１３４５，１９４４，１９４５，２２５４ 和 ２６２３
　 第 ４􀆰 ２ 项：ＵＮ１３６１ 和 １３６２，包装类别Ⅲ
　 第 ７ 类：ＵＮ２９０８～２９１１
　 第 ９ 类：ＵＮ３２６８，３４９９ 和 ３５０９
　 以及装过危险货物的未清理的空包装物，属于运输等级 ０ 的货物除外

不受限制

　 　 注：ａ）ＵＮ００８１，００８２， ００８４，０２４１， ０３３１，０３３２，０４８２，１００５ 和 １０１７ 在单个车辆或大型集装箱装载总量为

５０ ｋｇ。

上述表格中“单个车辆或大型集装箱装载总量”是指：
———对物品而言是指千克内总重（对 １ 类物品而言是指千克内爆炸物总重；对《国际铁路

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所列举的机械和设备中的危险货物而言是指千克内或升内所含

危险货物的总量，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对固体、液化气、冷冻液化气和在压力下溶解的气体而言是指千克内总重；
———对液体而言是指所含危险货物升内总量；
———对压缩气体、吸附气体和压力下化学品是指含水容器升内容量。

１􀆰 １􀆰 ３􀆰 ６􀆰 ４　 如果用同一车辆或大型集装箱运送属于不同运输等级的危险货物，总数是：
———运输等级 １ 的物质和物品乘以“５０”的数量之和；
———运输等级 １ 的 １􀆰 １􀆰 ３􀆰 ６ 中表格备注ａ）里所提到的物质和物品乘以“２０”的数量之和；
———运输等级 ２ 的物质和物品乘以“３”的数量之和；
———运输等级 ３ 的物质和物品数量之和超过“１ ０００”，那么必须遵守相关要求（例如，

１􀆰 ８􀆰 ３ 和 １􀆰 １０ 章的规定）。
１􀆰 １􀆰 ３􀆰 ６􀆰 ５　 为了适应 １􀆰 １􀆰 ３􀆰 ６，根据第 １􀆰 １􀆰 ３􀆰 １ ａ）、ｂ）、ｄ） ～ ｆ）、１􀆰 １􀆰 ３􀆰 ２ ～ １􀆰 １􀆰 ３􀆰 ５ 和 １􀆰 １􀆰 ３􀆰 ７ ～
１􀆰 １􀆰 ３􀆰 １０，不考虑《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限制的危险货物。
１􀆰 １􀆰 ３􀆰 ７　 与运输蓄电装置和发电系统有关的例外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不适用于蓄电装置和发电系统（例如，锂电

池、电容器、非对称电容器、金属氢化物存储系统和燃料电池盒等）：
ａ）在实施运输作业的铁路机车车辆上安装的并用于保障牵引或机车车辆运转的设备；
ｂ）在运输过程中使用或为了运转保障设备使用所带有的（例如，手提电脑）；
ｃ）在作为货物运送的汽车运输工具安装的，如果是为了保障牵引或此类汽车运输工具运

转的设备。
１􀆰 １􀆰 ３􀆰 ８　 以携带品、托运行李或载客汽车行李方式运送危险货物时的例外

采用携带品、托运行李或载客汽车行李方式运送危险货物时，根据 １􀆰 １􀆰 ３􀆰 １ ａ） ～ ｅ）、
１􀆰 １􀆰 ３􀆰 ２ ｂ）、ｄ） ～ ｉ）、１􀆰 １􀆰 ３􀆰 ３、１􀆰 １􀆰 ３􀆰 ４􀆰 １、１􀆰 １􀆰 ３􀆰 ５ 和 １􀆰 １􀆰 ３􀆰 ７ ｂ），用 ７􀆰 ７ 章所注明的方法，使
用该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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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３􀆰 ９　 与运输时作为制冷气体或空调剂所使用的危险货物有关的例外

车辆和集装箱内，用于制冷和空气调节，使人窒息的危险货物（也就是危险货物取代或替

换大气中通常所含的氧），按照 ５􀆰 ５􀆰 ３ 规定执行。
１􀆰 １􀆰 ３􀆰 １０　 运输含危险货物的灯的例外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不适用于下列灯，如果这类灯不含放射性材

料，不含数量超过 ３􀆰 ３ 章第 ３６６ 条专门规定中注明的数值的汞。
ａ）由个人或家庭作坊直接组装的灯，运送到收集点或加工点时。
注： 属于此类灯的还有由私人送往收集点，然后再运往另一收集点，进行中间加工或有效

利用的灯。
ｂ）含有不超过 １ ｇ 危险物质的灯包装方法如下，使包装中含有不超过 ３０ ｇ 的危险物质，条

件是：
１）根据质量认证保障计划生产灯；
注：为达此目的，可以使用标准 ＩＳＯ ９００１：２００８。
２） 每只灯单独包装在内包装里，彼此用格板隔开，或铺上保护灯的衬垫材料，然后放至坚

固的符合 ４􀆰 １􀆰 １􀆰 １ 的一般规定并能够经受住从 １􀆰 ２ ｍ 跌落试验的外包装里。
ｃ）当灯从收集或加工点运出时，使用过的、损坏的或有缺陷的，含不超过 １ ｇ 危险物质

的灯，单个包装危险物质不超过 ３０ ｇ。 灯应包装在外包装里，外包装足够坚固，以防止所含

物质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外泄，符合 ４􀆰 １􀆰 １􀆰 １ 的一般规定并能够经受住从不低于 １􀆰 ２ ｍ 高跌

落试验。
ｄ）只含 Ａ 和 Ｏ 类气体的灯（根据 ２􀆰 ２􀆰 ２􀆰 １），包装满足破裂物限制在包装内。
注： 含有放射性材料的灯，见 ２􀆰 ７􀆰 ２􀆰 ２􀆰 ２ ｂ）。

１􀆰 １􀆰 ４　 其他规则的使用特点

１􀆰 １􀆰 ４􀆰 １　 通则

１􀆰 １􀆰 ４􀆰 １􀆰 １　 禁止通过某个国家过境运输危险货物可由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这些规则和禁令

应按规定程序公布。
１􀆰 １􀆰 ４􀆰 １􀆰 ２　 （备用）
１􀆰 １􀆰 ４􀆰 １􀆰 ３　 （备用）
１􀆰 １􀆰 ４􀆰 ２　 包括海运或空运的联运

１􀆰 １􀆰 ４􀆰 ２􀆰 １　 包装、集装箱、可移动罐柜、罐式集装箱和多元气体容器，以及装运同一种物质或

物品的包装的满箱车辆，车辆在包装、混合包装、标识、危险标志或橘黄色标牌的放置方面不能

完全满足《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但符合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要求或

国际民航组织技术规则的要求，可以用包括海运或空运联运，但需遵守以下条件：
ａ）如果包装未按《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添加标识和危险标志，则包装应按

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或国际民航组织技术规则的要求添加标识和危险标志；
ｂ）对同一包件进行混合包装时，可采用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或国际民航组织技术规则

的要求；
ｃ）当用包括海运联运进行运输时，如果集装箱、可移动罐柜、罐式集装箱或多元气体容

器，以及在装满整个车辆时，运输装有同一种物质或物品的包装物使用的车辆，未按《国际铁

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 ５􀆰 ３ 章添加标识和危险标志，则应按照《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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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５􀆰 ３ 添加标识和危险标志。 对于未清理、排空的可移动罐柜、罐式集装箱和多元气体容器，
则该项要求适用于将其随后送往清洗站。

该例外不适用于属于《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 １～９ 类危险货物，按照所使

用的《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或《国际民航组织技术规则》的要求，视为非危险货物。
１􀆰 １􀆰 ４􀆰 ２􀆰 ２　 （备用）
１􀆰 １􀆰 ４􀆰 ２􀆰 ３　 （备用）

注： 关于运单上标注的信息，见 ５􀆰 ４􀆰 １􀆰 １􀆰 ７；关于集装箱运输，见 ５􀆰 ４􀆰 ２。
１􀆰 １􀆰 ４􀆰 ３　 国际海事组织所批准型号的用于海运的（ＩＭＯ 型）可移动罐柜的使用

不能满足 ６􀆰 ７ 或 ６􀆰 ８ 章要求的 ＩＭＯ 型可移动罐柜（１、２、５ 和 ７ 型），但其根据《国际海运危

险货物规则》规定（２９－９８ 修订版）在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 日前生产或批准，符合《国际海运危险货

物规则》定期检查（鉴定）和试验②适用规定的条件，可以继续使用；符合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０ 和

１１ 栏里注明的符合规定的要求和 ４􀆰 ２ 章规定，见《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４􀆰 ２􀆰 ０􀆰 １。
１􀆰 １􀆰 ４􀆰 ４　 轮式集装箱运输

１􀆰 １􀆰 ４􀆰 ４􀆰 １　 在轮式集装箱运输时，如果遵守以下要求，则准许运输危险货物：
汽车运输工具和挂车，以及其所装载的提交轮式集装箱运输的货物应符合《欧洲危险货

物国际公路运输协定》的规定。
不准运输的物质如下：
———相容性 Ａ 类第 １ 类爆炸物（ＵＮ００７４，０１１３，０１１４，０１２９，０１３０，０１３５，０２２４ 和 ０４７３）；
———要求调节温度的第 ４􀆰 １ 项自反应物质（ＵＮ３２３１～３２４０）；
———要求调节温度的第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ＵＮ３１１１～３１２０）；
———第 ８ 类的三氧化硫，纯度 ９９􀆰 ９５％或更高，未添加抑制剂，用罐车运输。
注：关于在轮式集装箱运输时所使用的车辆上安放橙黄色标牌形状的危险标志和标识，见

５􀆰 ３􀆰 １􀆰 ３􀆰 ２ 和 ５􀆰 ３􀆰 ２􀆰 １􀆰 ６。 关于运单上所注明的信息，见 ５􀆰 ４􀆰 １􀆰 １􀆰 ９。
１􀆰 １􀆰 ４􀆰 ４􀆰 ２　 在运送汽车运输工具或汽车拖车的车辆上安放危险标志、标识或橙黄色标牌

在运输汽车运输工具或汽车拖车时，准许在以下情况下无需在车辆上安放危险标志、标识

或橙黄色标牌：
ａ）即根据《欧洲危险货物国际公路运输协定》５􀆰 ３ 章或 ３􀆰 ４ 章要求，已在汽车运输工具或

汽车拖车上放置危险标志、标识或橙黄色标牌；
ｂ）即对于汽车运输工具或汽车拖车不要求安放危险标志、标识或橘黄色标牌（例如，按照

《欧洲危险货物国际公路运输协定》１􀆰 １􀆰 ３􀆰 ６ 或对 ５􀆰 ３􀆰 ２􀆰 １􀆰 ５ 的注释要求）。
１􀆰 １􀆰 ４􀆰 ４􀆰 ３　 带包装物的危险货物汽车拖挂车运输

如果汽车拖车与牵引分离，则橙黄色标牌应放置在拖车的前端部，或者相关的危险标志放

置在汽车拖车两侧。
１􀆰 １􀆰 ４􀆰 ４􀆰 ４　 复示运送汽车运输工具或汽车拖车使用的车辆上的危险标志、标识或橘黄色标牌

如果危险标志、标识或橘黄色标牌是根据 １􀆰 １􀆰 ４􀆰 ４􀆰 ２ 的要求粘贴的，从车辆外部看不到，
则应在运送汽车运输工具或汽车拖车的车辆两侧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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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国际海事组织颁布了 “关于继续使用批准的现有 ＩＭＯ 型移动式罐柜及汽车罐车运送危险货物指南”
的通告 Ｄ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２（修订版），在国际海事组织网站 ｗｗｗ􀆰 ｉｍｏ􀆰 ｏｒｇ 可以了解到英文版指南正文。



１􀆰 １􀆰 ４􀆰 ４􀆰 ５　 运单上注明的信息

根据 １􀆰 １􀆰 ４􀆰 ４，在进行轮式集装箱运输中，应在运单上做好以下记录：
“按照 １􀆰 １􀆰 ４􀆰 ４ 运输”
在运输罐车或散装 ／堆装危险货物时，根据《欧洲危险货物国际公路运输协定》的要求，危

险货物必须要有标明危险代码的橙黄色标牌，在运单上联合国编号前应注明危险代码。
１􀆰 １􀆰 ４􀆰 ４􀆰 ６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其他规定无变更，完全适用。
１􀆰 １􀆰 ４􀆰 ５　 除铁路外的其他运输

１􀆰 １􀆰 ４􀆰 ５􀆰 １　 如果载有危险货物的车辆在途中某段改为水路运输，则该段适用于此种运输的现

行国内或国际规则。
１􀆰 １􀆰 ４􀆰 ５􀆰 ２　 （备用）
１􀆰 １􀆰 ４􀆰 ５􀆰 ３　 （备用）
１􀆰 １􀆰 ５　 标准的使用

如果需要使用某个标准，在该标准与《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之间存

在某种抵触，则《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具有优先效力。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列举的标准名称可能与其他国际文件中的标准

名称存在差异，这种情况下，标准的编号具有决定意义。 与《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不相冲突的具体标准要求，按规定程序使用，包括在具体标准中所引用的其他标准要求或其

部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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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２ 章　 术语、定义和计量单位

１􀆰 ２􀆰 １　 术语和定义

在《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使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①ＡＤＮ———见《欧洲国际危险货物内河运输协定》。
②ＡＤＲ———见《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欧洲公约》。
③ＡＳＴＭ———美国材料试验协会 （ＡＳＴ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００ Ｂａｒｒ Ｈａｒｂｏｒ Ｄｒｉｖｅ，ＰＯ Ｂｏｘ Ｃ７００，

Ｗｅｓｔ Ｃｏｎｓｈｏｈｏｃｋｅｎ，ＰＡ，１９４２８⁃２９５９，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④ＣＧＡ———见《美国压缩气体协会》。
⑤ＣＳＩ③———见《临界安全指数》。
⑥欧洲标准（标准）———欧洲标准化委员会颁布标准（ＣＥＮ⁃Ａｖｅｎｕｅ Ｍａｒｎｉｘ １７，Ｂ⁃１０００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⑦ＧＨＳ———见《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⑧ＩＣＡＯ———见《国际民航组织》。
⑨ＩＭＤＧ⁃Ｃｏｄｅ———见《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代码。
􀃊􀁉􀁒ＩＭＯ———见《国际海事组织》。
􀃊􀁉􀁓ＩＳＯ———见《国际标准化组织》。
􀃊􀁉􀁔ＲＩＤ———见《国际铁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ＴＩ④———见运输指数。
􀃊􀁉􀁖ＵＩＣ———见《 国际铁路联盟》。
􀃊􀁉􀁗ＵＮＥＣＥ———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АСГ（俄文）———美国压缩气体协会（ＣＧＡ，４２２１ Ｗａｌｎｅｙ Ｒｏａｄ ５ｔｈ Ｆｌｏｏｒ，Ｃｈａｎｔｉｌｌｙ ＶＡ

２０１５１⁃２９２３）。
􀃊􀁉􀁙气溶胶或气溶胶喷雾器———见“气溶胶包装”。
􀃊􀁉􀁚卷线轴———见“线轴”。
􀃊􀁉􀁛气瓶———容积（水）不超过 １５０ Ｌ 的移动式压力容器（另见“气瓶组”）。
􀃊􀁊􀁒小型气瓶———见“装有燃气的小型容器”。
􀃊􀁊􀁓小型压力气瓶———见“气溶胶包装”。
􀃊􀁊􀁔圆桶———是由金属、纤维板、塑料、胶合板或其他适当材料制成的两端为平面或凸面的

圆柱形容器。 本定义还包括其他形状的容器，例如：收缩或扩展的锥形颈容器。 木桶或罐不属

于此定义范围。
􀃊􀁊􀁕压力圆桶———容积（水）从 １５０ Ｌ 到 １ ０００ Ｌ 焊接而成的移动式压力容器 （例如，加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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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ＣＳＩ 是英文术语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ｄｅｘ 的缩写。
④ ＴＩ 是英文术语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ｄｅｘ 的缩写。



滚箍的圆柱形容器和撬装容器）。
􀃊􀁊􀁖木桶———天然木质包装，有圆形横截面以及凸出的侧壁，用箍圈和底板铆接制成。
􀃊􀁊􀁗车辆———铁路车辆，用于货物运输，自身未配置牵引装置。
􀃊􀁊􀁘多元气体车辆———是装有全套部件的车辆，部件通过歧管彼此连接并永久固定在车辆

上。 部件是指：气瓶、管状容器、瓶组（气瓶框架）、压力圆筒以及用于盛装 ２􀆰 ２􀆰 ２􀆰 １􀆰 １ 定义的

且容积超过 ４５０ Ｌ 气体的罐。
􀃊􀁊􀁙棚车———拥有坚硬侧板、端板、棚板和底板的车辆。 该术语包括运输时要关闭的可活动

的棚板和壁板的车辆。
注：该术语也包含有盖漏斗车。
􀃊􀁊􀁚带篷布敞车———敞车，配有保护货物的遮盖物。
􀃊􀁊􀁛敞车———没有顶盖的车辆。
􀃊􀁋􀁒罐式车辆———装有一个或数个罐体的车辆，罐体永久固定在车底架上，用于气体、液体、

粉末状或颗粒状物质的运输。
注：“罐式车辆”定义包括内置罐以及装有可拆卸罐车的车辆。
􀃊􀁋􀁓固体是指：
ａ）在压力为 １０１􀆰 ３ ｋＰａ 时，熔点或熔融起始温度大于 ２０℃的物质；
ｂ）按照 ＡＳＴＭ Ｄ ４３５９⁃９０ 方法检测为非液态物质，或根据第 ２􀆰 ３􀆰 ４ 节所规定的流动性测

定（使用穿透计检测）标准为膏状物质。
􀃊􀁋􀁔内容器———容器或袋子，其开口处有阀门，内置外包装中，包括大型包装和中型散装容

器，但并非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罐体或罐体隔舱的容积———针对罐柜而言是指罐体或罐体隔舱内部总容积，用升（Ｌ）

或立方米（ｍ３）表示。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其形状或构造原因，不能完全装满罐体或罐体隔舱，
应采用减少后的容积来确定罐体标记上的充装率。

􀃊􀁋􀁖最大容量———容器或包装最大内部体积，包括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用立方米

（ｍ３）或升（Ｌ）表示。
􀃊􀁋􀁗ВОПОГ（俄文）———欧洲国际危险货物内河运输协定。
􀃊􀁋􀁘气体———是一种物质：
ａ）温度 ５０℃时，其蒸气压力大于 ３００ ｋＰａ（３ ｂａｒ）；
ｂ）当温度 ２０℃以及标准压力 １０１􀆰 ３ ｋＰａ 时为完全气态。
􀃊􀁋􀁙包件———见“包装件”。
􀃊􀁋􀁚货物运输单元———见“货物运输单位”。
􀃊􀁋􀁛危险货物———在运输、装卸和储存过程中，可能造成爆炸、火灾、技术设备或其他货物损

毁，以及人员和动物死亡、受伤、中毒、烧伤、辐射或致病的物质或物品。 根据《国际铁路货物

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所规定的条件准许运送和禁止运送的均属于危险货物。
􀃊􀁌􀁒包装类别———以包装为目的，根据某些物质或物品特有的危险程度可将其归入的类别。

包装类别具有下列含义，在第 ２ 部分里更加详细阐述。
———Ⅰ类包装：高危险性物质

———Ⅱ类包装：中等危险性物质

———Ⅲ类包装：低危险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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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气 （ ГНС：液化石油气的俄文缩写）———低压液化气，由一种或多种列入

ＵＮ１０１１，１０７５，１９６５，１９６９ 或 １９７８ 的轻烃组成，其主要成分是丙烷、丙烯、丁烷、丁烷同分异构

体和 ／或丁烯。 可能存在其他烃气的痕迹。
注 １：列入联合国其他编号的易燃气体不视为液化石油气。
注 ２：关于 ＵＮ１０７５，见 ２􀆰 ２􀆰 ２􀆰 ３ 分类号 ２Ｆ ＵＮ１９６５ 注 ２。
􀃊􀁌􀁔试验压力———在进行初期或定期检查（鉴定）时的压力试验过程中所设定和施加的

压力。
注：有关可移动罐柜，见 ６􀆰 ７ 章。
􀃊􀁌􀁕充装压力———充装时罐箱内实际达到的最大压力。
􀃊􀁌􀁖排空压力———排空时罐箱内实际达到的最大压力。
􀃊􀁌􀁗工作压力———基准温度 １５℃时，在已充满压力容器里压缩气体的稳定压力。
注：有关罐，见“最大工作压力（表压）”。
􀃊􀁌􀁘最大工作压力（ 表压）———下列三个压力值中最大的压力：
ａ）罐车充装时的最大允许压力（最大允许充装压力）；
ｂ）罐车排空时的最大允许压力（最大允许排空压力）；
ｃ）最大允许压力（表压）———最高工作温度时，在罐车内物质（包括可能位于其中的不相

干的气体）的作用下，罐车所受的最大允许压力。
如果 ４􀆰 ３ 章所列的特殊要求未做另行规定，那么该工作压力值（表压）不应低于温度

５０℃时所运送物质绝对蒸气压力。
但对于装有安全阀（带有或没有爆破膜）的罐，最大工作压力（表压）等于所规定的该安全

阀启动压力，用于运送第 ２ 类压缩、液化或溶解气体的罐车除外。
注 １：有关可移动罐柜，见 ６􀆰 ７ 章。
注 ２：有关封闭式低温贮器，见 ６􀆰 ２􀆰 １􀆰 ３􀆰 ６􀆰 ５ 注。
􀃊􀁌􀁙计算压力———压力的假定值，根据所运物质的危害程度，可高于或低于工作压力，仅用

于罐体壁厚的测定，同时计算中未考虑其内外硬质部件。
注：关于可移动罐柜，见 ６􀆰 ７ 章。
􀃊􀁌􀁚稳定压力———处于热和扩散平衡状态的压力容器中所含物质压力。
􀃊􀁌􀁛燃料电池发动机———用于驱动设备的装置，燃料电池发动机由燃料电池及其燃料供应

系统组成；该系统可与燃料电池集成一体或分开，包括完成发动机功能所必需的其他装置。
􀃊􀁍􀁒中子辐射探测器———中子辐射探测装置。 此类装置中密封电子转换器里可装有气体。

转换器将中子辐射转换成可测量的电子信号。
􀃊􀁍􀁓ДОПОГ（俄文）———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欧洲公约，包括参与运输作业的国家所签

署的所有特别协议。
􀃊􀁍􀁔货物运输单位———车辆、集装箱、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或多元气体容器。
注：该定义仅用于 ３􀆰 ３ 章特殊规定 ３０２ 和 ５􀆰 ５􀆰 ２ 规定的使用目的。
􀃊􀁍􀁕容器———（第 １ 类）包括箱、瓶、罐、圆桶和管状容器，包括内包装或中间包装所使用的

任何封口装置。
􀃊􀁍􀁖硬内部容器 （用于中型散装容器）———无关闭装置和外壳，可在空载状态下保持自身形

状的容器。 任何内部容器，如果不是“硬”的，则被视为“软”的。

１－１１

　 第 １ 部分　 总　 　 则　



􀃊􀁍􀁗装有燃气的小型容器（小气瓶）———装有压力燃气或压力混合燃气的一次性容器。 金

属制容器水容积不大于 １ ０００ ｍＬ，合成材料或玻璃制容器水容积不大于 ５００ ｍＬ。 容器可装有

排气装置。
􀃊􀁍􀁘ЕЭКООН（俄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ＵＮＥＣＥ，Ｐａｌａｉｓ 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８⁃１４ ａｖｅｎｕｅ

ｄｅ ｌａ Ｐａｉｘ，ＣＨ－１２１１ Ｇｅｎｅｖａ １０，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液体———温度 ５０ ℃时蒸气压力不大于 ３００ ｋＰａ（３ ｂａｒ）的物质，当温度是 ２０ ℃和压力

１０１􀆰 ３ ｋＰａ 时为非完全气态，以及：
ａ）压力 １０１􀆰 ３ ｋＰａ 下，熔点或熔融起始温度等于或低于 ２０℃；
ｂ）按照 ＡＳＴＭＤ ４３５９－９０ 方法检测为液体；
ｃ）根据 ２􀆰 ３􀆰 ４ 所规定的流动性测定（使用穿透计检测）标准为膏状物质。
注：针对罐要求目的而言，液态运送是指：符合上述定义的液体运送，或以熔化状态提交运

输的固体运送。
􀃊􀁍􀁚车辆满载———车辆的使用不取决于其货物占用全部或部分空间。
注：“独家使用”系放射性材料相关术语。
􀃊􀁍􀁛集装箱满载———大型集装箱的使用不取决于货物占用全部或部分空间，其所有装卸作

业要根据发货人或收货人规程进行。
注：“独家使用”系放射性材料相关术语。
􀃊􀁎􀁒取证申请人———对进行定期、中间和计划外检查（鉴定）或符合性评估发出询盘的人。
———在符合性评估时取证申请人为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参与国的制造商或其全权

代表。
———在进行定期、中间和计划外检查（鉴定）时取证申请人为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参与

国的业主、运营商或其全权代表以及以其为基础进行检查（鉴定）的专门企业。
注：在特殊情况下有关进行符合性评估的询盘可由第三方递交，例如罐式集装箱运营商

（见 １􀆰 ２􀆰 １ 定义）。
􀃊􀁎􀁓闸阀———关闭容器孔的装置。
􀃊􀁎􀁔ИКАО（俄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 ＩＣＡＯ，９９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ｒｅｅｔ，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Ｑｕｅｂｅｃ

Ｈ３Ｃ５Ｈ７，Ｃａｎａｄａ）。
􀃊􀁎􀁕ИМО（俄文）———国际海事组织（ ＩＭＯ，４ Ａｌｂｅｒｔ 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 ＳＥ１ ７ＳＲ，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临界安全指数（ＣＳＩ⑤）———盛装易裂变材料的包件、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对运输放射

性物质而言，系指用于控制盛装容易裂变材料的包件、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累积的一个数字。
􀃊􀁎􀁗基础设施（铁路基础设施）———见《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 １􀆰 ２ 章“术语”。
􀃊􀁎􀁘独家使用———对于放射性材料的运送而言，只由一名发货人使用的车辆或大型集装箱。

如果《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要求，那么在独家使用时所有前期、中间和最后的

装卸和运送作业均按照发货人或收货人的指令进行。
􀃊􀁎􀁙ＩＳＯ 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国际标准 （ ＩＳＯ，１， ｒｕｅ ｄｅ Ｖａｒｅｍｂé，ＣＨ － １２０４

Ｇｅｎｅｖａ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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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多元气体车辆、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和多元气体容器的试

验———由专家或主管机关全权委托的企业根据 ６􀆰 ８􀆰 ２􀆰 ４ 要求，对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多元

气体车辆、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和多元气体容器所进行检查（鉴定）的技术性工作，例如水

压试验或密封性试验。
􀃊􀁎􀁛密封性试验———试验的目的是测定罐车、包装或中型散装容器及其设备和闸阀的密

封性。
注：有关可移动罐柜，见 ６􀆰 ７ 章。
􀃊􀁏􀁒罐———金属或塑料外壳，横截面为长方形或多边形的形状，配有一个或几个孔。
􀃊􀁏􀁓线轴（第 １ 类）———由塑料、木材、纸板、金属或其他材料制成的物品，由中心轴组成，在

轴的每一面都装备或者未装备法兰盘。 物品或物料可以缠绕在轴上，以法兰固定。
􀃊􀁏􀁔КБК（俄文）———由国际海事组织颁布的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修正案（日内瓦，１９７２

年），伦敦。
􀃊􀁏􀁕真空阀———弹簧加载装置，压力作用下自动启动，保护罐车避免非许可内部压力。
􀃊􀁏􀁖强制驱动通风阀———罐体通风装置，带有下出料孔，在内部截止阀共同作用下使用，在

通气满充注和放空时，处于开启状态。
􀃊􀁏􀁗安全阀———弹簧加载装置，压力作用下自动启动，保护罐体免受过量的内压。
􀃊􀁏􀁘气瓶框架（第 ２ 类）———见“瓶组”。
􀃊􀁏􀁙主管机关———在各个国家和个别情况下，按照国内法律，指定权利机构或其他机构作为

这样的机构。
􀃊􀁏􀁚罐车成套技术文件———罐车技术文件（任何信息载体），其中包括罐车、多元气体车辆

或多元气体容器的所有必要的技术信息，包括 ６􀆰 ８􀆰 ２􀆰 ３、６􀆰 ８􀆰 ２􀆰 ４ 和 ６􀆰 ８􀆰 ３􀆰 ４ 内列举的证明和

证书。
􀃊􀁏􀁛易燃成分（对于气溶胶包装）———按照《试验与标准手册》中第三部分 ３１􀆰 １􀆰 ３ 附录

１～ ３ 中定义，易燃液体、易燃固体或者易燃气体和气体混合物。 该定义不包括自燃物、自反应

物，以及遇水反应的物质。 根据下述方法之一确定燃烧热：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 ＡＳＴＭ Ｄ２４０，
ＩＳＯ ／ ＦＤＩＳ １３９４３：１９９９ （Ｅ ／ Ｆ）８６􀆰 １ 至 ８６􀆰 ３ 或者 ＮＦＰＡ ３０Ｂ。

􀃊􀁐􀁒结构———按 ２􀆰 ２􀆰 ７􀆰 ２􀆰 ３􀆰 ５ｅ）项描述的运输放射性物质，低弥散特殊形态的放射性物质，
包装或套装，该说明可以完全鉴定上述材料。 说明还包括明细表、工程技术文件（图纸）、证明

遵守规范要求的报告、以及其他相应文件。
􀃊􀁐􀁓集装箱———可重复使用的运输设备单位：
———具备标准尺寸和相应强度；其构造适用于各种形式的货物运输和不需中间换装货物

运输；
———装备用于机械化装卸和在运输工具上加固的附属设备；
———安装有装卸设备和其他操作设备（见“大型集装箱”、“封闭式集装箱”、“带遮盖物的

集装箱”、“小型集装箱”、“开顶集装箱”）；
———内部容积不小于 １ ｍ３，用于运送放射性物质的集装箱除外。
注：术语“集装箱”不包括普通包装、中型散装容器、罐式集装箱或车辆。 然而，集装箱可

以作为运送放射性物质的包装使用。
􀃊􀁐􀁔大型集装箱———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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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不符合“小型集装箱”定义的集装箱；
ｂ）该尺寸集装箱（按照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四个外底角构成的面积是：
———不小于 １４ ｍ２（１５０ 平方英尺）；
———装有顶角配件的情况下，不小于 ７ ｍ２（７５ 平方英尺）。
􀃊􀁐􀁕封闭式集装箱———有密实外壳的集装箱，有刚性顶盖、刚性侧壁、刚性端壁和底板。 该

术语包括活动顶盖集装箱，在运输中顶盖可关闭。
􀃊􀁐􀁖带遮盖物的集装箱———敞顶集装箱装配了遮盖物，保护货物。
􀃊􀁐􀁗小型集装箱———内容积不大于 ３ ｍ３ 的集装箱。 任何其他集装箱都是大型集装箱。
注：放射性材料，见 ２􀆰 ２􀆰 ７􀆰 ２。
􀃊􀁐􀁘多元气体容器———用歧管连接在一起的多个单元组成的框架结构的集装箱。 运输

２􀆰 ２􀆰 ２􀆰 １􀆰 １ 定义的气体，容量大于 ４５０ Ｌ，多元气体容器组件包括：气瓶、管状容器、压力容器和

瓶组。
注：多元气体容器，见 ６􀆰 ７ 章。
􀃊􀁐􀁙海运散装集装箱———为重复使用而专门设计，用于海运危险货物。 海运散装集装箱是

按照公海使用海运集装箱的批准规则而设计和制造的，其设计建造应遵守国际海事组织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８６０ 通函。
􀃊􀁐􀁚开顶集装箱———没有顶盖的集装箱。
􀃊􀁐􀁛中型散装容器———刚性或者柔性移动式包装，与 ６􀆰 １ 章定义的包装不同，其
ａ）容量：
———不大于 ３ ｍ３，用于Ⅱ类和Ⅲ类包装的固体和液体；
———不大于 １􀆰 ５ ｍ３，用于Ⅰ类包装的固体，使用柔性、刚性塑料、复合、纸板或木质中型散

装容器；
———不大于 ３ ｍ３，用于Ⅰ类包装的固体，使用金属中型散装容器；
———不大于 ３ ｍ３，用于第 ７ 类放射性物质。
ｂ）用于机械化装卸。
ｃ）如 ６􀆰 ５ 章规定的试验确定的，经受住装卸操作和运输中产生的荷载（见“木质中型散装

容器”、“刚性塑料中型散装容器”、“纸质中型散装容器”、“金属中型散装容器”、“柔性中型散

装容器”、“带塑料内贮器的复合中型散装容器”）。
注 １：符合 ６􀆰 ７ 或 ６􀆰 ８ 章要求的可移动罐柜和罐式集装箱，不是中型散装容器。
注 ２：符合 ６􀆰 ５ 章要求并满足《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目的的中型散装容

器不是集装箱。
􀃊􀁑􀁒罐式集装箱———符合“集装箱”术语定义的运输设备单位，由罐体和设备组件组成，包

括保证固定位置无明显改变情况下移动罐式集装箱的装置，用于运送气体、液体、固体（粉末

状或颗粒状）物质，运输符合 ２􀆰 ２􀆰 ２􀆰 １􀆰 １ 定义的气体时，其容积大于 ０􀆰 ４５ ｍ３（４５０ Ｌ）。
注：符合 ６􀆰 ５ 章要求的中型散装容器，不是罐式集装箱。
􀃊􀁑􀁓散装货物集装箱———适用于运送与支撑系统（包括任何内贮器或衬垫）直接接触的固

体。 该定义不包括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和罐柜。
􀃊􀁑􀁔散装货物集装箱：
———具有常用特征，足够强度，适合重复使用；

１－１４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专门设计，以一种或几种运输方式及不需中途换装货物的方法简化运送货物；
———安装有简化装卸操作的设备；
———容量不小于 １􀆰 ０ ｍ３。
散装货物集装箱样例有集装箱、海运散装集装箱、干散货集装箱（漏斗式）、可拆卸车体、

槽式散货集装箱、滚轴式集装箱、车辆厢体。
注：该定义只适用于符合 ６􀆰 １１ 章要求的散装货箱。
􀃊􀁑􀁕封闭式散装货物集装箱———完全封闭散装货物集装箱，具有刚性箱顶、侧壁、端板和底

板（包括“活底船”式底孔）。 该术语包括可关闭的开顶盖、开侧壁和端板的散货集装箱。 封闭

式散货集装箱可装备排除蒸气、气体和进空气，防止正常运输条件下固体内容物泄露，以及防

止渗雨和水珠的孔。
􀃊􀁑􀁖带篷布散装货物集装箱———由硬底、侧壁、端板及非硬篷布组成的上部敞开式散货集装

箱（包括“活底船”式底孔）。
􀃊􀁑􀁗箱体（所有类型中型散装容器，复合式包装除外）———容器本身，包括孔洞及其闸阀，操

作设备除外。
􀃊􀁑􀁘罐体 （罐车的）———罐车的一部分，包括适合运输的支撑系统，包括孔洞及其闸阀，操作

设备或外部结构设备除外。
注：可移动罐柜，见 ６􀆰 ７ 章。
􀃊􀁑􀁙КСМ（俄文）———见中型散装容器。
􀃊􀁑􀁚木质中型散装容器———刚性或可分解式木质主体及其内衬（但不含内包装）和相应的

操作设备及结构装置。
􀃊􀁑􀁛硬性塑料中型散装容器———硬性塑料主体，装配相应的操作设备及结构装置。
􀃊􀂏􀂘􀂢防护性中型散装容器（针对金属中型散装容器）———中型散装容器，例如含两层壁或金

属檩条架结构的辅助装置，多层结构（“三明治”型），防止撞击。
􀃊􀂏􀂘􀂣纸质中型散装容器———主体由带可拆卸上下盖或无上下盖的纸板制成，必要时带内贮

器（但是无内包装），以及相应的操作和结构装置。
􀃊􀂏􀂘􀂤金属中型散装容器———金属主体，装备相应的操作和结构装置。
􀃊􀂏􀂘􀂥柔性中型散装容器———壳体由薄膜、布艺材料或任何其他柔性材料，或其组合件制成，

必要时，可以有内涂层或内衬，配以相应的操作设备和装卸吊索具。
􀃊􀂏􀂘􀂦修理过的中型散装容器———是金属、硬塑料或复合中型散装容器，由于撞击或任何其他

原因（例如腐蚀、脆裂或与设计型号相比强度减小的其他迹象），而被修复到符合设计型号并

且能够经受设计型号试验。 用符合同一制造者制定的初始结构型要求的容器替换复合式中型

散装容器刚性内贮器，这视为修理。 但是，日常技术维护刚性中型散装容器不视为修理。 硬塑

料中型散货箱的箱体和复合式中型散装容器内贮器是不可修理的。 柔性中型散装容器是不可

修理的，除非得到主管部门的批准。
􀃊􀂏􀂘􀂧改制的中型散装容器———金属，刚性塑料或复合式中型散装容器，即：
ａ）生产符合联合国推荐的型号，不符合联合国推荐的型号取消生产；
ｂ）从一种符合联合国推荐的结构形式改造成符合联合国推荐的其他结构形式。
改制的中型散装容器须符合同型号新型中型散装容器的要求（见 ６􀆰 ５􀆰 ６􀆰 １􀆰 １ 结构型号定义）。
􀃊􀂏􀂘􀂨带塑料内贮器的中型散装容器———中型散装集装箱由硬性外壳的结构设备组成，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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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内配置了塑料内贮器与操作性或其他结构设备。 该集装箱制作成组装式内贮器和外壳，是
一个统一的整体，可以填充、储存、运送和排空的物品。

注：“塑料”，该术语在复合式中型散装容器内贮器方面使用时，同样表示其他聚合材料，
例如，橡胶。

􀃊􀂏􀂘􀂩可拆卸车体———按照欧洲标准 ＥＮ ２８３：９１，具有下列特征的集装箱：
———仅适用于铁路平车，汽车运输工具或“车船运输”型船舶运输；
———不应堆垛；
———可以借助运输工具上的设备向运输工具装载（卸载）。
􀃊􀂏􀂘􀂪拆卸式罐箱———认为是罐式集装箱。
􀃊􀂏􀂘􀂫托盘（第 １ 类）———由金属、塑料、纸板或其他材料做成的板，它被放置在精密配合的内

部、间隔或外包装内。 托盘的表面形状易于包装或物品嵌入，牢靠固定并相互隔开。
􀃊􀂏􀂙􀂢МАГАТЭ（俄文）———国际原子能机构（ＩＡＥＡ，Ｐ􀆰 Ｏ􀆰 Ｂｏｘ １００，Ａ⁃１４００ Ｖｉｅｎｎａ）。
􀃊􀂏􀂙􀂣运输放射性材料的最大正常工作压力———在温度和阳光辐射条件符合周围环境条件

下，不通风或无超压释放、无外部冷却或在运输过程中不使用控制措施情况下，一年之内在保

护壳（密封）系统形成的超过标准大气压的最大压力。
􀃊􀂏􀂙􀂤最大允许毛重：
ａ）对于中型散装容器———重量系指中型散装容器加其操作或结构装置的重量，并考虑最

大净重。
ｂ）对于罐———重量系指空罐的重量加货物最大允许重量之和。
注：可移动罐柜见 ６􀆰 ７ 章。
􀃊􀂏􀂙􀂥爆炸物质净重———是指除去包装物、外壳、套筒等重量后爆炸物质的总重量。
（该情况下可以使用术语“爆炸物质数量”、“爆炸物质重量”、“爆炸物质装载总重量”）
􀃊􀂏􀂙􀂦最大净重———是单个容器内装物的最大净重，或者内容器及其内装物的最大总重量，用

千克表示。
􀃊􀂏􀂙􀂧包件重量（包装重量）———若无其他规定指包件的毛重。
􀃊􀂏􀂙􀂨动物源性材料———动物尸体、动物躯干部分或者动物性饲料。
􀃊􀂏􀂙􀂩袋———由纸、聚合物薄膜、纺织品、针织品或其他相应材料制成的柔性包装。
􀃊􀂏􀂙􀂪МКМПОГ（俄文）———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是为了实施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事组织在伦

敦颁布的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七章第 Ａ 部分（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而制定的。
􀃊􀂏􀂙􀂫МПОГ（俄文）———国际铁路运输危险货物规则，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公约补充条款 Ｃ。
􀃊􀂏􀂚􀂢МСЖД（俄文）———国际铁路联盟（ＵＩＣ，１６ ｒｕｅ Ｊｅａｎ Ｒｅｙ，７５０１５ Ｐａｒｉｓ，Ｆｒａｎｃｅ）。
􀃊􀂏􀂚􀂣МЭГК（俄文）———见多元气体容器。
􀃊􀂏􀂚􀂤技术名称———指目前在科技参考书、期刊或出版物中（见 ３􀆰 １􀆰 ２􀆰 ８􀆰 １􀆰 １ ）使用的得到公

认的化学名称、生物名称或者其他名称。
􀃊􀂏􀂚􀂥联合国编号———是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中指定的物质或产

品的一组 ４ 位数字。
􀃊􀂏􀂚􀂦未另作规定的———见“未另作规定条目”。
􀃊􀂏􀂚􀂧质量保证———任何组织或机构采用的系统性管制和检查方案，目的是为了在实践中遵

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所规定的安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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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章保证（放射性材料）———为了在实践中保证遵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主管机关使用的系统措施大纲。
􀃊􀂏􀂚􀂩结构性设备：
ａ）罐式车辆罐的结构性设备———安装在罐体内外的刚性部件，用来固定和保护罐体；
ｂ）罐式集装箱罐的结构性设备———安装在罐体内外的刚性配件，用来固定、保护和稳定

罐体；
注：可移动罐柜见 ６􀆰 ７ 章。
ｃ）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部件———加强、固定、保护或稳定壳体和容器的内外

部件；
ｄ）中型散装容器 （柔性中型散货集装箱除外）的结构性设备———加强、固定、吊装货物，

保护或稳定主体的部件（包括带有塑料内贮器的复合式中型散装容器的基座）。
􀃊􀂏􀂚􀂪操作性设备：
ａ）罐车的操作性设备———对罐进行灌注、排空的设备，呼吸、保护、加热和保温的装置，以

及测控仪器；
注：关于可移动罐柜见 ６􀆰 ７ 章。
ｂ）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部件的操作性设备———进行充装和排空的设备，包括歧

管以及保护装置和测控仪器；
ｃ）中型散装容器的操作性设备———进行充装、排空、泄压、通风、保护、加热和保温的设

备，以及测控仪器。
􀃊􀂏􀂚􀂫板条箱———非整体的外包装。
􀃊􀂏􀂛􀂢罐式集装箱 ／可移动罐柜 ／罐式车辆运营商⑥———以其企业名称注册罐式集装箱 、可移

动罐柜或罐式车辆的企业。
􀃊􀂏􀂛􀂣充装者———向罐 （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可拆卸罐车）、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

器装载危险货物的和 ／或向车辆或集装箱装载散装货物的任何企业。
􀃊􀂏􀂛􀂤装货人———企业：
ａ）将装载危险货物包件、小型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装车或装集装箱的企业；
ｂ）将集装箱、散装货箱、多元气体容器、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装车的企业。
􀃊􀂏􀂛􀂥卸货人———企业：
ａ）从车辆上卸载集装箱、散装货箱、多元气体容器、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
ｂ）从车辆或集装箱内卸载危险货物包件、小型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
ｃ）从罐车内（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可移动罐柜或罐式集装箱的）卸载危险货物，或从多

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或从车辆或从干散货大型或小型集装箱或从散装集装箱里卸载

危险货物。
􀃊􀂏􀂛􀂦发货人———见《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１􀆰 ２ 章“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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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起在欧盟国中执行这一义务应根据欧盟及欧洲议会 ２００４ ／ ４９ ／ ＥＣ 指令和协会中

铁路安全性的要求，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７ 日起，根据铁路企业许可 ９５ ／ １８ ／ ＥＣ 条例的协会指令，与根据铁路基础设

施能力分配 ２００１ ／ １４ ／ ＥＣ 指令，以及根据利用铁路设施，安全证书，欧盟和议会 ２００８ ／ ５７ ／ ＥＣ 指令收取费用，也
涉及到关于负责技术维修结构协会中，铁路系统的有效协调性。



􀃊􀂏􀂛􀂧废料———为了对其进行加工、掩埋或销毁而实行运输的不能直接利用的物质、溶液、混
合物或产品。

􀃊􀂏􀂛􀂨符合性评估———根据 １􀆰 ８􀆰 ６ 和 １􀆰 ８􀆰 ７ 有关结构类型确认、制造控制、初期检查（鉴定）和
相关试验的条款，编写产品符合性检查方法。

􀃊􀂏􀂛􀂩集装单元器具———发货人使用的器具（对于放射性物质由单一发货人使用），把一件或

几件包装集装成为一个统一的体积单元，目的是实现装卸机械化和运输途中便于堆垛。 集装

器具的例子如下：
ａ）用于打包装载的辅助工具，例如，托盘，将成件包装货物堆放其上，用塑料带、热缩材

料、拉长的薄膜带或其他方法捆扎固定；
ｂ）保护性外包装，例如，箱子或檩条架。
􀃊􀂏􀂛􀂪运输———指危险货物的位置变化，包括依运输需要的必要的途中停留，以及在位置变更

前、变更过程中与变更后，由于交通原因，危险货物在车辆、罐体和集装箱中的各个阶段。
该定义同样包括货物中途临时库存，目的是更换运输种类或者运输工具（转运、编组）。

这项条款适用于所有条件，按照要求应该递交单据，其中要指出发货地和收货地，包装物中途

库存时间未被开启（主管机关有目的的检查除外）。
􀃊􀂏􀂛􀂫集装箱运输———用铁路车辆、汽车运输工具或汽车拖挂运输（这些术语由《危险货物国

际道路运输欧洲公约》确定）。
􀃊􀂏􀂜􀂢散装运输———用车辆、集装箱或散货集装箱运输不计件、未包装的固体物质或物品。 该

术语不适用于包装货物及罐车运输的物质。
􀃊􀂏􀂜􀂣承运人———见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１􀆰 ２ 章“术语”。
􀃊􀂏􀂜􀂤塑料———聚合材料，可以塑造成型。
􀃊􀂏􀂜􀂥重复使用的塑料———使用过的工业品包装，经加工、清洗和预处理后，用于制造新包装

的材料。
􀃊􀂏􀂜􀂦类属———用于意义明确的一组物质或物品的条目［见 ２􀆰 １􀆰 １􀆰 ２ 的 ｂ）、ｃ）和 ｄ）］。
􀃊􀂏􀂜􀂧未具体指出条目———物质、混合物、溶液或产品，以下情况则属于类属：
ａ）在 ３􀆰 ２ 章表 Ａ 内尚未具体命名；
ｂ）具有有害的物理、化学特性，符合危险货物等级分类码、包装类别及“未指出具体状态”

的描述。
􀃊􀂏􀂜􀂨收货人———见《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１􀆰 ２ 章“术语”。
􀃊􀂏􀂜􀂩欧洲经济委员会规程———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规程，此规章附在有关轮式运输工具

及可能在轮式工具上安装或使用的设备及部件采取统一技术规程，和关于在此规程基础上颁

发的官方批准的相互承认条件的协议（１９５８ 年修正）之后。
􀃊􀂏􀂜􀂪企业———任何盈利或非盈利的自然人、法人；任何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盈利或者非盈

利协会或团体；以及自身具备法人资格或者依附于具备法人资格的某个机构的任何官方

组织。
􀃊􀂏􀂜􀂫装卸吊索具（用于柔性中型散装容器）———固定在散装容器外壳上的环扣、吊环、支架

或者框架，或者构成中型散装容器外壳材料的延伸部分。
􀃊􀂏􀂝􀂢检验机构———由主管机关批准的进行独立检验和试验的机构或组织。
􀃊􀂏􀂝􀂣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多元气体车辆、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和多元气体容器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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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主管机关授权的专家或企业根据 ６􀆰 ８􀆰 ２􀆰 ４ 的要求，对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多元

气体车辆、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和多元气体容器进行检查，鉴定它们与《国际铁路货物联

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相符。 进行以下检验（鉴定）：初始检验（鉴定）、定期检验（鉴定）、
中间检验（鉴定）及计划外的检验（鉴定）。

􀃊􀂏􀂝􀂤放射性材料运输时放射性内装物———放射性材料与处于同一包装内被任何放射性污染

物污染或活化的固体、液体和气体。
􀃊􀂏􀂝􀂥危险性化学反应是指：
ａ）燃烧和 ／或释放大量热量；
ｂ）释放出可燃性、窒息性、氧化性气体和 ／或有毒气体；
ｃ）生成具有腐蚀性的物质；
ｄ）生成不稳定物质；
ｅ）压力超标（仅适用于罐车）。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五次修订版）———联合国颁布的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而推

荐的试验和标准的准则（是在文件 ＳＴ ／ ＳＧ ／ ＡＣ􀆰 １０ ／ １１ ／ Ｒｅｖ􀆰 ５ ／ Ａｍｅｎｄ􀆰 １ 和 ＳＴ ／ ＳＧ ／ ＡＣ􀆰 １０ ／ １１ ／
Ｒｅｖ􀆰 ５ ／ Ａｍｅｎｄ ２ 基础上修改发行的 ＳＴ ／ ＳＧ ／ ＡＣ􀆰 １０ ／ １１ ／ Ｒｅｖ􀆰 ５）。

􀃊􀂏􀂝􀂧瓶组———一组气瓶，由歧管连接，相互牢固固定，作为统一整体运输。 其总容积不应超

过 ３ ０００ Ｌ（水容积），当用于运输第 ２ 类毒性气体时（依据 ２􀆰 ２􀆰 ２􀆰 １􀆰 ３，从字母 Ｔ 开始的组别），
瓶组容积限制在 １ ０００ Ｌ（水容积）。

􀃊􀂏􀂝􀂨СГС（俄文）———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联合国出版第五版。 文献 ＳＴ ／ ＳＧ ／
ＡＣ􀆰 １０ ／ ３０ ／ Ｒｅｖ􀆰 ５）。

􀃊􀂏􀂝􀂩辐射探测系统———指带有辐射探测仪部件的仪器。
􀃊􀂏􀂝􀂪放射性物质定位体系———设计者规定并经主管机关批准旨在保护临界安全的裂变材料

和成套包装组件配置体系。
􀃊􀂏􀂝􀂫放射性物质运输的保护性包装（密封性）系统———设计者规定的旨在运输期间控制放

射性物质的成套包装组件系统。
􀃊􀂏􀂞􀂢放射性材料运输管理系统———为建立策略和目标并确保有效和高效地实现这些目标，

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要素集合。
􀃊􀂏􀂞􀂣基于金属氢化物的贮存系统———由容器、金属氢化物、安全装置、截止阀、 操作设备和

内部组件组成的专门用来运输氢气的氢气贮存综合系统。
􀃊􀂏􀂞􀂤列车———装配或未装配牵引设备，能靠车轮在钢轨上移动的运输工具。
􀃊􀂏􀂞􀂥容器———指用于装放和容纳物质和物品的盛装器具，包括任何形式的封口装置。 关

于罐体见“罐体”。 还可以见“低温贮器”、“内容器”、“压力容器”、“内置刚性容器”和“管
束”。

􀃊􀂏􀂞􀂦应急压力容器———水容积不超过 １ ０００ Ｌ 的压力容器，能替代运输受损的、有缺陷的、泄
漏的或不符合要求的压力容器。 例如，为了再加工和再利用。

􀃊􀂏􀂞􀂧压力容器———通用术语，包括气瓶、管、压力桶、封闭式低温容器、基于金属氢贮存系统、
管束和应急压力容器。

􀃊􀂏􀂞􀂨内贮器———需要有一个外包装才能起容器作用的容器。
􀃊􀂏􀂞􀂩低温贮器———是用于装冷冻液化气体的可运输隔热贮器，其水容积不超过 １ ０００ Ｌ（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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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低温贮器”）。
􀃊􀂏􀂞􀂪开放式低温贮器———移动式隔热贮器，用于盛装冷却的液态气体，在大气压力下通过不

间断泄压保存冷却液态气体。
􀃊􀂏􀂞􀂫运输工具———指通过汽车或者铁路运输时的交通工具或者车辆。
􀃊􀂏􀂟􀂢软钢———最小抗拉强度的钢，抗拉强度从 ３６０ 至 ４４０ Ｎ ／ ｍｍ２。
注：关于可移动罐柜，见 ６􀆰 ７ 章。
􀃊􀂏􀂟􀂣标准钢———抗拉强度达到 ３７０ Ｎ ／ ｍｍ２，断裂延展度达到 ２７％的钢。
􀃊􀂏􀂟􀂤充装系数———１５℃温度条件下备用的压力容器满装气体质量与满装水质量之比。
􀃊􀂏􀂟􀂥包装———一个或多个容器，以及容器为实现其储放功能及其他安全功能所必需的部件

和材料。
注：关于放射性材料，请见 ２􀆰 ２􀆰 ７􀆰 ２。
􀃊􀂏􀂟􀂦应急包装———当危险品包装受损、有缺陷或泄漏或不符合要求时，或者危险品本身泄露

或外溅时，用于装运危险品，再处理或销毁的危险品。
􀃊􀂏􀂟􀂧大型应急包装———独家使用包装：
ａ）独家使用于机械化装卸；
ｂ）净重超过 ４００ ｋｇ 或容积超过 ４５０ Ｌ，但体积不超过 ３ ｍ３。
其中可装入原包装受损、有缺陷、泄漏的的危险品或本身泄漏或外溅的危险品，用于再处

理或销毁。
􀃊􀂏􀂟􀂨内包装———运输时须置入外包装物内的包装物。
􀃊􀂏􀂟􀂩修理过的容器包括：
ａ）金属桶：
———把所有以前的内装物、内外腐蚀痕迹以及外涂层和标志都清除掉，露出原始制造

材料；
———恢复至其初始形状和轮廓，同时应取直和修补凸边（如有的话）并换掉所有可拆卸

垫子；
———清洗后，在上漆之前经过检查，淘汰带有明显点状腐蚀、材料厚度明显降低、金属疲

劳、螺纹或阀门损坏，或有其他明显缺陷的容器。
ｂ）塑料桶和罐：
———把所有以前的内装物、外涂层和标志都清除掉，露出原始制造材料；
———把所有外加密封垫换掉；
———清洁后进行检查，挑出带有明显点状腐蚀、材料厚度明显减少、螺纹或阀门受损或其

他明显缺陷的包装。
􀃊􀂏􀂟􀂪组合包装———由一个或多个内包装按照 ４􀆰 １􀆰 １􀆰 ５ 的要求固定在一个外包装内组成的包

装组合。
注：术语组合包装的“内包装”应该与术语复合包装的“内贮器”区分开。
􀃊􀂏􀂟􀂫大型包装———由包装产品的外包装或内包装组成，它
ａ）用于机械化装卸；
ｂ）净重超过 ４００ ｋｇ 或容积超过 ０􀆰 ４５ ｍ３，但体积不超过 ３ ｍ３。
􀃊􀂏􀂠􀂢重复使用的大型包装———在预先检查并确认不存在影响其性能的缺陷，且通过规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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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之后方可重复使用的大型包装。 本术语包括内装同一种物质或其等效相容物质的大型包

装，也包括发货人可控的，沿各调度站点运送的空置包装。
􀃊􀂏􀂠􀂣改制大型包装———金属或硬性塑料大型包装，其改造：
ａ）从不符合联合国设计类型的包装改到符合联合国设计类型的包装；
ｂ）从一种联合国设计类型的包装到另一种联合国设计类型的包装。
经改制的大型包装与同类新的大型包装一样，适用于《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见 ６􀆰 ６􀆰 ５􀆰 １􀆰 ２ 结构类型定义）。
􀃊􀂏􀂠􀂤轻金属包装———金属制造的包装物，壁厚小于 ０􀆰 ５ｍｍ（例如白铁皮），其横截面有圆形、

椭圆形、矩形或多边形（以及锥形），还有收缩或膨胀（桶状）包装物，有平滑或凸出的底面，有
一个或多个孔，与“圆桶”和“罐”的定义不同。

􀃊􀂏􀂠􀂥重复使用包装———在预先检查并确认不存在影响其性能的缺陷，且通过规定试验之后

方可重复使用的包装。 本术语包括内装同一种物质或其等效相容物质的大型包装，也包括发

货人可控的，沿各调度站点运送的空置包装。
􀃊􀂏􀂠􀂦外包装———组合或复合包装的外包装部分，这些组合或复合包装带有衬垫和保护内容

器或内包装所必需的吸收和衬垫材料及任何其他成分。
􀃊􀂏􀂠􀂧密实包装———用于包装干物的不透气包装，包括运输时易碎成粉状的固体物质。
􀃊􀂏􀂠􀂨衬垫———置于内包装或产品与外包装之间包装。
􀃊􀂏􀂠􀂩改制的包装包括：
ａ）金属桶：
———从不符合联合国推荐要求的包装类型改制成符合 ６􀆰 １ 章相应要求的联合国包装

类型；
———从一种符合 ６􀆰 １ 章要求的联合国型号改制成另一种联合国型号；
———更换不可分离结构部件（如非活动盖）。
ｂ）塑料桶：
———从一种联合国型号改制成另一种联合国型号（例如，１Ｈ１ 变为 １Ｈ２）；
———更换不可分离结构部件。
改制的圆桶须符合 ６􀆰 １ 章中适用于同一型号的新圆桶的要求。
􀃊􀂏􀂠􀂪复合包装———由一个外包装和一个内贮器（器皿）组合成的包装物，其构造方式为由内

贮器和外包装形成单一整体。
以组合的形式，此包装成为不可分的单一整体，作为单一整体进行冲灌、贮存、运输和

卸空。
注：复合包装的“内贮器”概念应区别于组合包装的“内包装”概念。 内贮器是诸如 ６ＨＡ１

类型组合包装（塑料制品）的内置组成部分，因为此容器在缺少外包装时不能实现物质紧固功

能，所以它不是内包装。
当在“复合包装”之后的括号中注明材料时，指的是制造内贮器的材料。
􀃊􀂏􀂠􀂫刚性中型散装容器的日常保养———是对金属、硬性塑料或复合中型散装容器完成以下

日常操作：
ａ）清洁；
ｂ）根据制造商的最初技术要求，在保证中型散装容器密封的条件下进行维修和后续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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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更换封闭装置（包括相关的垫圈）、操作设备；
ｃ）恢复不直接用于紧固危险货物或保持排空压力的结构性设备，以在不损及货物紧固功

能的条件下保证结构类型的符合性（例如，矫直支柱或提升装置），以实现中型散装容器固装

货物的功能。
􀃊􀂏􀂡􀂢柔性中型散装容器的日常保养———对塑料或纺织品柔性中型散装容器完成以下日常

操作：
ａ）清洁；
ｂ）用符合制造商最初技术要求的部件替换诸如衬垫和封口等可移动部件。
这些操作应不会对柔性中型散装容器实现其货物盛装功能产生不利影响并且不改变其结

构类型。
􀃊􀂏􀂡􀂣闪点———液体的蒸气与空气形成可燃混合物的最低温度。
􀃊􀂏􀂡􀂤控制温度———实现有机过氧化物或自反应物质安全运输的最高温度。
􀃊􀂏􀂡􀂥临界温度（对于有机过氧化物和自反应物质）———此温度下，丧失温度调节能力，应该

启动相应的应急程序，以防止有机过氧化物或自反应物质的运输过程中发生危险反应。
􀃊􀂏􀂡􀂦临界温度（对于气体）———高于该温度时物质不能以液体状态存在。
􀃊􀂏􀂡􀂧自加速分解温度———运输时包装物内物质发生自加速分解的最低温度。 关于确定自加

速分解温度和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效应的条款载于《试验和标准手册》的第二部分。
􀃊􀂏􀂡􀂨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ＩＣＡＯ）技术细则———危险物品空中安全运输的技术说明、国际

民用航空芝加哥公约（芝加哥，１９４４ 年）补充附录 １８，由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ＩＣＡＯ）在蒙特利

尔颁布。
􀃊􀂏􀂡􀂩联合国规章范本———联合国颁布的危险货物运输规章，附于联合国颁布的关于危险货

物运输的建议第 １８ 修订版（ＳＴ ／ ＳＧ ／ ＡＣ􀆰 １０ ／ １ ／ Ｒｅｖ􀆰 １６）。
􀃊􀂏􀂡􀂪聚合涂布（用于柔性中型散装容器）———由相应聚合材料的带或丝线制成的材料。
􀃊􀂏􀂡􀂫放射性材料运输指数（ＴＩ⑦）———赋予包装物、运输箱或集装箱及非包装的 ＬＳＡ⁃Ⅰ或

ＳＣＯ⁃Ⅰ的数字，用于提供对放射线的监控。
􀃊􀂐􀂘􀂢管状容器（第 ２ 类）———无缝移动式压力容器，容积（水容积）从 １５０ Ｌ 到 ３ ０００ Ｌ。
􀃊􀂐􀂘􀂣包装件———包装作业完成后准备发运的货物，由包装、大型包装或中型散装容器及货物

本身组成（放射性材料运输除外）。 该术语包括依照本节定义的气体压力容器，还有因其尺

寸、重量或外形可无包装运输，或使用支架、板条箱或装卸装置运输的货物。 该术语不适用于

散装或罐装运输的货物。
注：关于放射性材料见 ２􀆰 ２􀆰 ７􀆰 ２、４􀆰 １􀆰 ９􀆰 １􀆰 １ 和 ６􀆰 ４ 章。
􀃊􀂐􀂘􀂤气溶胶包装———指符合 ６􀆰 ２􀆰 ６ 要求的一次性容器，由金属、玻璃或塑料制成，装有压缩、

液化或溶解的压力气体，含或不含液体、膏状物或粉状物，且装备有释放装置，它可以喷出悬浮

于气体之中的液体颗粒或固体颗粒，呈泡沫、膏状或粉末状或为液态或气态。
􀃊􀂐􀂘􀂥包装者———将危险货物装满、充满、注满容器，包括大型包装与中型散装容器，并在必要

时筹备货件发运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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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基础设施管理者———见《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１􀆰 ２ 章“术语”。
􀃊􀂐􀂘􀂧放射性材料运输辐射水平———以毫西弗 ／小时（ｍＳｖ ／ ｈ）和微西弗 ／小时（μＳｖ ／ ｈ）表示的

相应剂量率。
􀃊􀂐􀂘􀂨放射性材料运输多方批准———根据情况由原产国或启运国相应的主管机关批准，以及

每一个过境国或入境国主管机关的批准。
􀃊􀂐􀂘􀂩放射性材料运输的单方批准———由该产品原产国主管机关批准。 如果原产国非《国际

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的缔约国，则要求沿货物运输路线的第一个《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的
缔约国完成批准（见 ６􀆰 ４􀆰 ２２􀆰 ６）。

􀃊􀂐􀂘􀂪罐车———罐体，包括其操作设备和结构。 单独使用“罐车”术语时，它表示罐式车辆、罐
式集装箱、内置罐、可移动罐柜或可拆卸罐车，它们在本章中的定义包括成为多元气体车辆或

多元气体容器的罐车。
注：关于可移动罐柜，见 ６􀆰 ７􀆰 ４􀆰 １。
􀃊􀂐􀂘􀂫真空操作危废罐———用于运输危险废料的罐式集装箱或拆卸式罐箱，按照 ６􀆰 １０ 章规

定，装有特殊结构和 ／或以便危险废料的装卸。 完全满足 ６􀆰 ７ 或 ６􀆰 ８ 章要求的罐车不能视作真

空操作危废罐。
􀃊􀂐􀂙􀂢内置罐———罐容积大于 １ ０００ Ｌ、固定安装在车架上且 ／或为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的罐

（这种情况下车辆可认为是罐式车辆）。
􀃊􀂐􀂙􀂣密闭罐———用于运输设计压力不小于 ４ ｂａｒ 的液态物质，或者是用于运输与其设计压力

无关的固体物质（粉末状或颗粒状）的罐，其罐孔被密封。 该罐：
———尚未装备安全阀、爆破膜，或其他类似的安全装置或真空阀，或强制驱动通风阀；
———尚未装备安全阀、爆破膜或其他类似的安全装置，但是，根据第 ６􀆰 ８􀆰 ２􀆰 ２􀆰 ３ 的要求，装

备了真空阀或强制驱动通风阀；
———根据 ６􀆰 ８􀆰 ２􀆰 ２􀆰 １０ 在安全阀前面安装了爆破膜，但是，尚未装备真空阀或强制驱动通

风阀；
———根据 ６􀆰 ８􀆰 ２􀆰 ２􀆰 １０ 在安全阀前面安装了爆破膜，根据 ６􀆰 ８􀆰 ２􀆰 ２􀆰 ３ 安装了真空阀或强制

驱动通风阀。
􀃊􀂐􀂙􀂤可移动罐柜———一种混合运输罐柜，当用于运输 ２􀆰 ２􀆰 ２􀆰 １􀆰 １ 中定义的气体时，容积超过

４５０ Ｌ，相应的定义包含在 ６􀆰 ７ 章或者《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的定义中，并以可移动罐柜（代
码 Ｔ）细则的方式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０ 栏中指出。

􀃊􀂐􀂙􀂥可拆卸罐车———对应车辆的特殊结构，仅在取下紧固件后才可转运的罐车。
􀃊􀂐􀂙􀂦过境或入境———当运输放射性材料时，意味着在过境国或入境国领土上运输货物；该术

语特意指出不包括“国境上空”这一概念，也就是说，在一国上空空运放射性材料时，若无计划

降落，则不需确认和通知。
􀃊􀂐􀂙􀂧燃料电池———可将燃料化学能转变为电能、热和反应产物的电化学装置。
􀃊􀂐􀂙􀂨箱———有整体侧板的方形或多边形包装箱，用金属、木材、胶合板、木纤维板、纸板、塑料

或其他材料制成。 允许存在方便装卸或打开的或者与分类规则有关的孔洞，这些孔洞不应影

响运输包装的完整性。
１􀆰 ２􀆰 ２　 计量单位

１􀆰 ２􀆰 ２􀆰 １　 在《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使用下列计量单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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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名称 国际单位制单位ｂ） 与国际单位制

同时使用的单位
两种单位之间的关系

长度 米　 ｍ — —

面积 平方米　 ｍ２ — —

体积 立方米　 ｍ３ 升　 Ｌ １ Ｌ＝ １×１０－３ ｍ３

时间 秒　 ｓ
分钟　 ｍｉｎ
小时　 ｈ

日［天］　 ｄ

１ ｍｉｎ＝ ６０ ｓ
１ ｈ＝ ３ ６００ ｓ

１ 日＝ ８６ ４００ ｓ
１ 昼夜＝ ８６ ４００ ｓ

质量 千克　 ｋｇ
克　 ｇ
吨　 ｔ

１ ｇ＝ １×１０－３ ｋｇ
１ ｔ ＝ １×１０３ ｋｇ

密度 千克 ／立方米　 ｋｇ ／ ｍ３ 千克 ／升　 ｋｇ ／ Ｌ １ ｋｇ ／ Ｌ＝ １×１０３ ｋｇ ／ ｍ３

温度 开尔文　 Ｋ 摄氏度　 ℃ ０℃ ＝ ２７３􀆰 １５ Ｋ

温差 开尔文　 Ｋ 摄氏度　 ℃ ＋ ／ －１℃ ＝＋ ／ －１ Ｋ

力 牛顿　 Ｎ — １Ｎ＝ １ ｋｇ·ｍ ／ ｓ２

压力 帕 Ｐａ 巴 ｂａｒ
１ Ｐａ＝ １ Ｎ ／ ｍ２

１ ｂａｒ＝ １×１０５ Ｐａ
应力（机械的） 牛顿 ／平方米　 Ｎ ／ ｍ２ 牛顿 ／平方毫米　 Ｎ ／ ｍｍ２ １ Ｎ ／ ｍｍ２ ＝ １ＭＰａ

功 ／能量

热量
焦耳　 Ｊ

千瓦特·小时　
千瓦·小时　 ｋＷ·ｈ

电子伏特　 ｅＶ

１ Ｊ＝ １ Ｎ·ｍ＝ １Ｗ·ｓ
１ ｅＶ＝ ０􀆰 １６０ ２×１０－１８ Ｊ

功率 瓦［特］　 Ｗ — １Ｗ＝ １ Ｊ ／ ｓ ＝ １ Ｎ·ｍ／ ｓ

运动学黏度 平方米 ／秒　 ｍ２ ／ ｓ 平方毫米 ／秒　 ｍｍ２ ／ ｓ １ ｍｍ２ ／ ｓ ＝ １×１０－６ ｍ２ ／ ｓ

动力学黏度 帕·秒　 Ｐａ·ｓ 毫帕·秒　 ｍＰａ·ｓ １ｍＰａ·ｓ＝ １×１０－３ Ｐａ·ｓ

活性 贝可［勒尔］　 Ｂｑ

辐射当量剂量 希　 Ｓｖ

　 　 ａ）为了把以前使用的测量单位换算成国际单位制，使用下列取整数值：
力：
１ ｋｇｆ ＝ ９􀆰 ８０７ Ｎ
１ Ｎ＝ ０􀆰 １０２ ｋｇｆ
应力（机械）：
１ ｋｇｆ ／ ｍｍ２ ＝ ９􀆰 ８０７ Ｎ ／ ｍｍ２

１ Ｎ ／ ｍｍ２ ＝ ０􀆰 １０２ ｋｇｆ ／ ｍｍ２

１ Ｎ ／ ｍｍ２ ＝ １ＭＰａ＝ １×１０６ Ｐａ
压力：
１ Ｐａ＝ １ Ｎ ／ ｍ２ ＝ １０－５ ｂａｒ＝ １􀆰 ０２×１０－５ ｋｇ ／ ｍｍ２ ＝ ０􀆰 ７５×１０－２ Ｔｏｒｒ
１ ｂａｒ＝ １０５ Ｐａ＝ １􀆰 ０２ ｋｇ ／ ｍｍ２ ＝ ７５０ Ｔｏｒｒ
１ ｋｇ ／ ｍｍ２ ＝ ９􀆰 ８０７×１０４ Ｐａ＝ ０􀆰 ９８０ ７ ｂａｒ＝ ７３６ Ｔｏｒｒ
１ Ｔｏｒｒ ＝ １􀆰 ３３×１０２ Ｐａ＝ １􀆰 ３３×１０－３ ｂａｒ＝ １􀆰 ３６×１０－３ ｋｇ ／ ｍ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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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功、热量：
１ Ｊ＝ １ Ｎ·ｍ＝ ０􀆰 ２７８×１０－６ ｋＷ·ｈ＝ ０􀆰 １０２ ｋｇｆ·ｍ＝ ０􀆰 ２３９×１０－３ ｋｃａｌ
１ ｋＷ·ｈ＝ ３􀆰 ６×１０６ Ｊ＝ ３６７×１０３ ｋｇｆ·ｍ＝ ８６０ ｋｃａｌ
１ ｋｇｆ·ｍ＝ ９􀆰 ８０７ Ｊ＝ ２􀆰 ７２×１０－６ ｋＷ·ｈ＝ ２􀆰 ３４×１０－３ ｋｃａｌ
１ ｋｃａｌ ＝ ４􀆰 １９×１０３ Ｊ＝ １􀆰 １６×１０－３ ｋＷ·ｈ＝ ４２７ ｋｇｆ·ｍ
功率：
１Ｗ＝ ０􀆰 １０２ ｋｇｆ·ｍ ／ ｓ＝ ０􀆰 ８６ ｋｃａｌ·ｈ
１ ｋｇｆ·ｍ ／ ｓ＝ ９􀆰 ８０７Ｗ＝ ８􀆰 ４３ ｋｃａｌ·ｈ
１ ｋｃａｌ ／ ｈ＝ １􀆰 １６Ｗ＝ ０􀆰 １１９ ｋｇｆ·ｍ ／ ｓ
运动学黏度：
１ｍ２ ／ ｓ ＝ １０４ Ｓｔ
１ Ｓｔ ＝ １０－４ ｍ２ ／ ｓ
动力学黏度：
１ Ｐａ·ｓ＝ １ Ｎ·ｓ ／ ｍ２ ＝ １０ Ｐ ＝ ０􀆰 １０２ ｋｇｆ·ｓ ／ ｍ２

１ Ｐ ＝ ０􀆰 １ Ｐａ·ｓ＝ ０􀆰 １ Ｎ·ｓ ／ ｍ２ ＝ １􀆰 ０２×１０－２ ｋｇｆ·ｓ ／ ｍ２

１ ｋｇｆ·ｓ ／ ｍ２ ＝ ９􀆰 ８０７ Ｐａ·ｓ＝ ９􀆰 ８０７ Ｎ·ｓ ／ ｍ２ ＝ ９８􀆰 ０７ Ｐ
ｂ）国际单位制度被度量衡大会上采纳（地址：Ｐａｖｉｌｌｏｎ ｄｅ Ｂｒｅｔｅｕｉｌ，Ｐａｒｃ ｄｅ Ｓｔ⁃Ｃｌｏｕｄ，Ｆ⁃９２ ３１０ Ｓèｖｒｅｓ）。
十进制倍数和小数单位，可通过在名称前或单位符号前放置前缀或具有以下值的前缀符号而形成：

乘　 　 数 前　 　 缀 前缀标记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１８ 百亿亿 艾 Ｅ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１５ 一千万亿 拍它 Ｐ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１２ 万亿 太拉 Ｔ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９ 十亿 吉［咖］ Ｇ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 １０６ 十万 兆 Ｍ

１０００＝ １０３ 一千 千 ｋ

１００＝ １０２ 一百 百 ｈ

１０＝ １０１ 十 十 ｄａ

０􀆰 １＝ １０－１ 分 分 ｄ

０􀆰 ０１＝ １０－２ 厘 厘 ｃ

０􀆰 ００１＝ １０－３ 毫 毫 ｍ

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０－６ 微 微 μ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０－９ 纳［诺］ 纳 ｎ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０－１２ 皮［可］ 皮 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０－１５ 飞［母托］ 飞 ｆ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０－１８ 阿［托］ 阿 ａ

１􀆰 ２􀆰 ２􀆰 ２　 如果未另行说明，那么在《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的“％ ”符号表示

如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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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对于固体或液体混合物，以及溶液和液体润湿的固体：是指根据混合物、溶液或湿润的

固体总质量而计算的质量百分比；
ｂ）对于压缩气体混合物：在加压装载时，是指根据气体混合物总体积而计算的体积百分

比；或者在按照质量装载时，指根据混合物总质量而计算的质量百分比；
ｃ）对于液化气和加压溶解的气体的混合物：是指根据混合物总质量而计算的质量百

分比。
１􀆰 ２􀆰 ２􀆰 ３　 容器的所有类型的压力（例如，试验压力、内部压力、安全阀启动压力）常表示为表

压，即相对于大气压力的余压；但是，物质的蒸气压常常表示为绝对压力。
１􀆰 ２􀆰 ２􀆰 ４　 当在《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指出容器充装系数时，如果没有指出

其他温度，即指在物质温度为 １５℃时的充装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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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３ 章　 危险货物运输人员培训

１􀆰 ３􀆰 １　 适用范围

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人员，应接受与其所承担责任义务相适应的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要

求的培训；员工上岗前，应该接受 １􀆰 ３􀆰 ２ 所要求的培训；对尚未接受培训的人员，应在受过培训的

人员直接指导下从事有关工作； １􀆰 １０ 章⑧中有关危险货物安保的培训要求也需遵守。
注 １：在各种情况下，要根据国家法律和规范的要求，对与运输工作相关的人员进行培训。
注 ２：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的安全顾问的培训，见 １􀆰 ８􀆰 ３。
注 ３：第 ７ 类货物运输相关的人员培训，见 １􀆰 ７􀆰 ２􀆰 ５。
注 ４：应在员工履行与危险货物运输相关的义务和职能前，对其进行培训。

１􀆰 ３􀆰 ２　 培训特点

培训取决于相关人员的责任和义务，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 ３􀆰 ２􀆰 １　 基础培训

员工应熟悉危险货物运输的一般规定。
１􀆰 ３􀆰 ２􀆰 ２　 专业培训

根据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员工应该通过危险货物运输规则相关要求的培训。
通过联运进行危险货物运输时，员工应了解有关其他运输方式规则的要求。
承运人的员工和铁路地面设施的管理员工都应该学习相应规则和细则的要求。 员工培训

应包括基础培训和专业培训：
ａ）所有员工的基础培训：
所有员工应知道危险性标识、橙黄色标牌和色带的含义。 此外，员工应该熟知意外（紧

急）状态发生时的报告程序。
ｂ）操作人员的专业培训如下：
除 ａ）规定的基础培训外，操作人员还应接受职责范围内规定的额外培训。
根据 １􀆰 ３􀆰 ２􀆰 ２􀆰 １ 的规定注明的人员等级，相应的人员还应通过 １􀆰 ３􀆰 ２􀆰 ２􀆰 ２ 所列问题的专

业培训。
１􀆰 ３􀆰 ２􀆰 ２􀆰 １　 人员类型

类型 类型描述 人　 　 员

１ 　 直接参与危险货物运输的操作人员 　 司机、调度员或者履行类似职能的人员

２ 　 负责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技术检查的人员 　 车辆检查员或履行类似职能的人员

３
　 列车运行和车辆编组的人员，地面设施管理

人员

　 车站调度员、车站值班员、闭塞点值班员，路障

值班员或履行类似职能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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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２􀆰 ２􀆰 ２　 专业培训至少应该包括以下方面 ：
ａ） １ 类人员

司机或履行类似职能的人员：
获取列车编组顺序表，掌握装载危险货物的车辆及在列车编组中的位置。
———在意外（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防护列车和沿相邻轨道运行。
调度员或者履行类似职能的人员：
———了解调度工作中有关车辆编组符号的意义，见《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

的第 １３ 和 １５ 项试样（５􀆰 ３􀆰 ４􀆰 ２），以及 ７􀆰 ５􀆰 ６ 内容；
———了解《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 ７􀆰 ５􀆰 ３，货物车辆遮盖的最低标准；
———发生意外和紧急情况下的处置方法。
ｂ）２ 类人员

车辆检查员或者履行类似 ２ 类职能的人员：
———车辆检查；
———根据 １􀆰 ４􀆰 ２􀆰 ２􀆰 １ 规定进行检查；
———发生意外（紧急）情况下的处置方法。
ｃ）３ 类人员

车站调度员、车站值班员，闭塞点值班人员、路障值班员或者履行类似职能的人员：
———发生意外（紧急）情况下的处置方法。
——— １􀆰 １１ 章在编组站内出现紧急情况时保证安全的内部计划。

１􀆰 ３􀆰 ２􀆰 ３　 安全培训

危险货物运输相关的员工应该熟知货物的危险特性、运输条件、安全操作程序以及紧急状

况的处置措施。
１􀆰 ３􀆰 ２􀆰 ４　 再培训

员工应该定期进行再培训，以便熟知规范的变化。
１􀆰 ３􀆰 ３　 文件

危险货物运输员工培训的资料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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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４ 章　 运输参与方安全责任

１􀆰 ４􀆰 １　 一般安全措施

１􀆰 ４􀆰 １􀆰 １　 为了避免发生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及环境污染，危险货物的运输参与方应该采取必

要的安全措施。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遵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
１􀆰 ４􀆰 １􀆰 ２　 在发生紧急状况时，按照其特性和规模，运输参与方应该立即将此情况通知有关抢

险部门，并且向他们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便采取必要措施消除紧急状况。
１􀆰 ４􀆰 １􀆰 ３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明确了各运输参与方的责任。 在不降低运输

安全水平的条件下，运输缔约方根据本国的法律，按照 １􀆰 ４􀆰 ２ 和 １􀆰 ４􀆰 ３ 的要求，可以将某一特

定参与方的责任转变为一个或者多个其他运输参与方的责任。
１􀆰 ２􀆰 １，１􀆰 ４􀆰 ２ 和 １􀆰 ４􀆰 ３ 中关于确定运输参与方及其责任的要求，不应影响国家法律对法

律后果的规定（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等）。
１􀆰 ４􀆰 ２　 运输参与方的义务

注 １：在本节中规定了安全义务的几个运输参与方可能是同一个企业的。
另一方面，某一个运输参与方的职能及其相应的安全义务可以由几个企业来承担。
注 ２：关于放射性材料，参见 １􀆰 ７􀆰 ６。

１􀆰 ４􀆰 ２􀆰 １　 发货人

１􀆰 ４􀆰 ２􀆰 １􀆰 １　 危险货物的发货人交付的货物必须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

要求。 在遵守常规安全措施情况下，应该：
ａ）确认危险货物是按照《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进行分类和准予

运输。
ｂ）遵守货物包装要求和混合包装条件。
ｃ）遵守有关危险性标识和标志的要求。
ｄ）向承运人提供的跟踪式必要信息和数据。 向承运人转交的运单、文件（许可证、放行

单、通知、证明等）应按照 ５􀆰 ４ 章和 ３􀆰 ２ 章表 Ａ 要求注明的信息。
ｅ）确认使用的包装、大型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和罐车（罐式车辆、可拆卸车体、多元气体车

辆、多元气体容器、可移动罐柜和罐式集装箱），须得到许可并适合运输相应物质和物品，具有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规定的标志。
ｆ）遵守发货方式和发货限制的要求。
ｇ）在一定情况下，要清理空置的罐式车辆、可拆卸车体、多元气体车辆、可移动罐柜和罐

式集装箱，清理车内残余货物，清理之后，去除（遮盖）危险性标识和橙黄色标牌。
ｈ）向同一车辆或集装箱装载不同名称的危险货物时，应该遵行 ７􀆰 ５􀆰 ２ 混装限制要求，以

及危险货物与食品、其他消费品或 ７􀆰 ５􀆰 ４ 关于动物饲料分开放置的要求。
ｉ）确定罐车运输该种货物在技术和商业方面的适用性，以及使用自备罐车装货。
ｊ）确认罐式车辆、可拆卸车体、多元气体车辆、可移动罐柜和罐式集装箱以及多元气体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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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定期检验未过期。
ｋ）向罐式车辆、可拆卸车体、多元气体车辆、可移动罐柜和罐式集装箱内充装获得许可的

危险货物，必须遵守相邻隔舱放置危险货物的要求。
ｌ）遵守罐式车辆、可拆卸车体、多元气体车辆、可移动罐柜和罐式集装箱最大和最小允许

充装系数。
ｍ）确认罐式车辆、可拆卸车体、多元气体车辆、可移动罐柜和罐式集装箱充装后封闭装置

的密封性。
ｎ）保证罐车外表面没有充装货物的残留。
ｏ）按照 ５􀆰 ３ 章的要求，在车辆、罐式车辆、可拆卸车体、多元气体车辆、可移动罐柜和罐式

集装箱粘贴危险性标志和橙黄色标牌。
ｐ）车辆或集装箱装载危险货物时，要遵守装载加固技术条件要求。
ｑ）在运输过程中，从轨距 １４３５ｍｍ 向 １５２０ｍｍ 车辆换装货物时，要保证（其中包括与收货

人一致）执行 ７􀆰 ５􀆰 １１ 规定的从字母“ＣＷ”代码起的补充规定。
１􀆰 ４􀆰 ２􀆰 １􀆰 ２　 如果由其他企业（装货责任人、打包工等）为发货人提供服务，则应保证这些企业

遵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
１􀆰 ４􀆰 ２􀆰 １􀆰 ３　 当第三方以发货人的名义发货，发货人为了履行自身的义务，应向第三方提供危

险货物属性的书面数据和履行自身义务的必需文件。
１􀆰 ４􀆰 ２􀆰 ２　 承运人

１􀆰 ４􀆰 ２􀆰 ２􀆰 １　 在遵守一般安全措施情况下，承运人在承接危险货物运输以及在运输过程中应

确认：
ａ）根据《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所承运的危险货物允许运输。
ｂ）在运输之前，由发货人提供《国际铁路货物运输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所规定的危险

货物运输的所有信息和文件；承运人根据《国际铁路货物运输联运协定》的要求办理运单。 如

果使用数据电子处理法或信息电子交换法来代替纸制单据，需确认该数据在运输过程中等同

于纸制单据。
ｃ）检查车辆或集装箱无明显缺陷，不泄漏、无裂缝，并且以合适的方式装备等。
ｄ）对罐式车辆、多元气体车辆、可拆卸罐车、可移动罐柜、罐式集装箱和多元气体容器的

定期检验（检查）未过期。
注：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满足 ４􀆰 １􀆰 ６􀆰 １０（在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运输时，其构件

为压力容器）、４􀆰 ２􀆰 ４􀆰 ４、４􀆰 ３􀆰 ２􀆰 ４􀆰 ４、６􀆰 ７􀆰 ２􀆰 １９􀆰 ６、６􀆰 ７􀆰 ３􀆰 １５􀆰 ６ 或 ６􀆰 ７􀆰 ４􀆰 １４􀆰 ６ 的规定，罐车、多元

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在该期限逾期后可以运输。
ｅ）确认车辆未超装。
ｆ）在车辆和集装箱上贴涂 ５􀆰 ３ 或 ３􀆰 ４ 章所规定的危险性标志和标识。
ｇ）在司机工作室内备有纸质说明书中所列的工具（参见 ５􀆰 ４􀆰 ３）。

１􀆰 ４􀆰 ２􀆰 ２􀆰 ２　 （备用）
１􀆰 ４􀆰 ２􀆰 ２􀆰 ３　 如果承运人发现有违反 １􀆰 ４􀆰 ２􀆰 ２􀆰 １ 的规定，则不应承运该货物。
１􀆰 ４􀆰 ２􀆰 ２􀆰 ４　 如果在运输过程中发现威胁运输安全的违规情况，应停止运输。 在这种情况下承

运人应根据《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要求和国内法律对货物进行处置。
１􀆰 ４􀆰 ２􀆰 ２􀆰 ５　 承运人应保证铁路基础设施管理者在任何时候可及时的和不受限制的获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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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３􀆰 ６ ｂ）条规定的信息。
１􀆰 ４􀆰 ２􀆰 ２􀆰 ６　 承运人应根据 ５􀆰 ４􀆰 ３ 的要求给机车乘务组提供书面说明。
１􀆰 ４􀆰 ２􀆰 ３　 收货人

１􀆰 ４􀆰 ２􀆰 ３􀆰 １　 收货人：
———如果没有无法克服的理由或者确凿的退货证据，应及时收货；
———确保卸货后遵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

１􀆰 ４􀆰 ２􀆰 ３􀆰 ２　 只有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有关卸货规定（其中包括根据

１􀆰 ４􀆰 ３􀆰 ７）之后，车辆或集装箱才可以返回或再次使用。
１􀆰 ４􀆰 ２􀆰 ３􀆰 ３　 收货人如果使用其他运输参与者（卸货人、保洁企业 、消毒站等）提供服务，则应

采取适当措施，保证遵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 １􀆰 ４􀆰 ２􀆰 ３􀆰 １ 和 １􀆰 ４􀆰 ２􀆰 ３􀆰 ２ 的

规定。
１􀆰 ４􀆰 ２􀆰 ３􀆰 ４　 在运输过程中，从轨距 １ ４３５ ｍｍ 向 １ ５２０ ｍｍ 车辆换装货物时，要保证（其中包括

与发货人一致）执行 ７􀆰 ５􀆰 １１ 规定的编号为 ＣＷ４６～ＣＷ５８ 和 ＣＷ６０～ＣＷ６９ 的补充规定。
１􀆰 ４􀆰 ３　 其他运输参与者的义务

其他运输参与者及其义务清单尚不全面。 这些运输参与者的义务出自于 １􀆰 ４􀆰 １，他们从

中知晓或应该知晓在《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所规定运输框架内所发挥的

作用。
注：１􀆰 ４􀆰 ３􀆰 １～ １􀆰 ４􀆰 ３􀆰 ３、１􀆰 ４􀆰 ３􀆰 ６ 和 １􀆰 ４􀆰 ３􀆰 ７ 之规定适用于匈牙利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

国、立陶宛共和国、波兰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和爱沙尼亚共和国。
１􀆰 ４􀆰 ３􀆰 １　 装货人

１􀆰 ４􀆰 ３􀆰 １􀆰 １　 装货人在遵守一般安全措施方面要着重履行的义务如下：
ａ）只有在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准许危险货物运输的条件，才能将危

险货物移交给承运人。
ｂ）在移交已包装的危险货物或未清理的空包装运输时，应检查包装有无破损。 外表破损

的包装，包括危险物发生或可能发生泄漏的非密封包装，直至破损消除，不得交付运输，未清理

的空包装亦如此。
ｃ）在向车辆或集装箱装载危险货物时，应遵守有关货物装载和处置的专门要求。
ｄ）危险货物装上集装箱后，应根据 ５􀆰 ３ 章和 ／或 ３􀆰 ４ 章规定在车辆或集装箱上贴涂危险性

标识和橙黄色标牌；
ｅ）在装载包件时，应遵守有关混装的禁止条例（同时要考虑到已在车辆或大型集装箱内

的危险货物）以及有关要与食品、其他消费品或动物饲料隔离的要求。
１􀆰 ４􀆰 ３􀆰 １􀆰 ２　 在 １􀆰 ４􀆰 ３􀆰 １􀆰 １ 中的小项 ａ）、ｄ）和 ｅ）里，装货人可以使用其他运输者转交其支配

的信息和资料。
１􀆰 ４􀆰 ３􀆰 ２　 包装者

在遵守一般安全措施方面包装者应着重遵守：
ａ）有关包件或混合包件条件的要求；
ｂ）当为运输准备包件时，遵守有关包件上危险标志和标识的要求。

１􀆰 ４􀆰 ３􀆰 ３　 灌装者

在遵守常规安全措施方面充装者应着重履行的义务如下：

１－３１

　 第 １ 部分　 总　 　 则　



ａ）在装罐车前应确认，罐车及其设备技术状态良好；
注：充装者应建立检测罐车阀门正常运行并保证在装罐车前后排泄装置密封状态的作业

程序。
ｂ）应确认罐式车辆、多元气体车辆、可移动罐柜、罐式集装箱和多元气体容器的下一检测

日期尚未过期；
ｃ）罐车只能装允许用其运输的危险货物；
ｄ）装罐车时应遵守有关相邻隔间内放置危险货物的要求；
ｅ）装罐车时针对所装物应遵守最大装载许可值或每升容量最大许可量；
ｆ）罐车装完后应确认阀门装置的密封状况；
注：充装者应建立检测罐车阀门正常运行并保证在装罐柜前后排泄装置密封状态的作业

程序。
ｇ）应保证罐车的外表面无装载物残留；
ｈ）在危险货物备运时，应保证根据要求在罐车、车辆和集装箱上放置所规定的橙黄色标

牌和危险标志、对环境有害物质标识、高温下所运物质标记、调车作业标记和带有事故编号的

白色标签；
ｉ）液化气罐式车辆充装前后应对充装过程进行专门检查；
ｊ）在给车辆或集装箱装散货时应确认遵守 ７􀆰 ３ 章的相关规定。

１􀆰 ４􀆰 ３􀆰 ４　 可移动罐柜和罐式集装箱的操作员

在遵守一般安全措施方面可移动罐柜和罐式集装箱的操作员应：
ａ）注意遵守有关构件、设备、检查（鉴定）和标志的规定；
ｂ）注意对罐车及其设备的技术维护，以便在正常的运行条件下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

能够满足《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
ｃ）进行计划外检查（鉴定），如果因维修、改变结构或事故罐体或其设备⑨的可靠性会被

降低。
１􀆰 ４􀆰 ３􀆰 ５　 罐式车辆操作员

在遵守一般安全措施时罐式车辆操作员应：
ａ）注意遵守有关构件、设备、测试和标志的要求；
ｂ）注意对罐车及其设备的技术维护，以便在正常的运行条件下罐式车辆能够满足《国际

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
ｃ）根据 ６􀆰 ８􀆰 ２􀆰 ４􀆰 ４ 对其技术状况进行计划外的检查。

１􀆰 ４􀆰 ３􀆰 ６　 铁路基础设施管理者

在遵守一般安全措施方面铁路基础设施管理者应：
ａ）当编组站发生事故时，根据 １􀆰 １１ 章制定安全保障内部计划；
ｂ）保证在任何时候及时和不受限制地获得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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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起在欧盟国中执行这一义务应根据欧盟及欧洲议会 ２００４ ／ ４９ ／ ＥＣ 指令和协会中

铁路安全性的要求，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７ 日起，根据铁路企业许可 ９５ ／ １８ ／ ＥＣ 条例的协会指令，与根据铁路基础设

施能力分配 ２００１ ／ １４ ／ ＥＣ 指令，以及根据利用铁路设施，安全证书，欧盟和议会 ２００８ ／ ５７ ／ ＥＣ 指令收取费用，也
涉及到关于负责技术维修结构协会中，铁路系统的有效协调性。



———列车组，注明每节车辆编号和型号，如果在车辆编号中未注明车辆型号。
———每节车辆所运输的危险货物联合国编号，如果在运单上未注明联合国编号。 如果根

据第 ３􀆰 ４ 章的要求运输的只是限量包装的危险货物，并根据该要求对车辆或大吨位的集装箱

贴涂标记，则只需有关具体车辆里装有限量的危险货物的信息。
———该车辆在列车中所处位置。
此类信息只有为保证安全、实物保护和紧急救援的单位代表才能获取。
注：在铁路基础设施使用规则中应规定传递该信息的条件。

１􀆰 ４􀆰 ３􀆰 ７　 卸货人

注：本条款中的术语“卸货”根据术语定义“卸货人”（参见 １􀆰 ２􀆰 １）涵盖卸下、卸载和倒空。
１􀆰 ４􀆰 ３􀆰 ７􀆰 １　 在遵守一般安全措施方面卸货人应：

ａ）确认包件、集装箱、罐车、多元气体容器或车辆内注明的信息符合运单上所卸货物

信息。
ｂ）在卸载前和卸载过程中检查包件、罐车、车辆或集装箱是否有可能构成卸载危险的损

坏，出现此类损坏时，在采取适当措施前不应进行卸载。
注：卸货人应建立检测罐车阀门正常运行并保证在卸载前后排泄装置密封状态的作业

程序。
ｃ）应满足卸载的所有相关要求。
ｄ）罐车、车辆或集装箱卸载后立即：
———清理在卸载过程中粘在罐车、车辆或集装箱外表面上的危险货物的残留；
———要保证阀门和观察孔已经关闭；
注：卸货人应建立检测罐车阀门正常运行并保证在卸载前后排泄装置密封状态的作业

程序。
———保证执行对车辆或集装箱进行清理和消毒所规定的措施；
———保证在对车辆和集装箱进行全部卸载、完全清理、除气和消毒之后，从车辆和集装箱

上去掉危险性标识和橙黄色标牌。
１􀆰 ４􀆰 ３􀆰 ７􀆰 ２　 卸货人如果接受其他运输参与者所提供的服务（保洁企业和消毒站等），则应采

取适当措施来保证遵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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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５ 章　 偏　 　 差

１􀆰 ５􀆰 １　 临时偏差

１􀆰 ５􀆰 １􀆰 １　 在保持应有的安全运输水平条件下，可能有不完全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
附件第 ２ 号要求的危险货物加入托运；若此运输事项已由托运参与各方确认，则此类情况属于

偏离《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所规定要求的情形。
发货人应向发运国承运人申请签订专属合同，同时告知必要的资料信息。
发运国承运人在签署专属合同之后，应向托运参与国告知上述资料信息，以获取有关各方

的一致意见。 各相关国家的承运人应当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决定告知发运国承运人。
与此同时，各相关国家的承运人应与其所在国主管单位进行必要的协调工作。
获得发货人申请且与发货人签署专属合同的发运国承运人，应告知发货人关于此次托运

的协商结果，并给予发货人专属合同的入册编号（例如：俄铁 Ｉ ／ ２００５）。 发货人除了应遵照

５􀆰 ４􀆰 １􀆰 １———《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俄铁 Ｉ ／ ２００５ 的一致性规定》中的规章条例提

供资料信息外，还应当在运单“货物品名”一栏填写相应的补充内容。
注：我们在 １􀆰 ７􀆰 ４ 中提出的“特殊条件”，不可视为本节内容所界定意义上的临时偏差

情形。
１􀆰 ５􀆰 １􀆰 ２　 临时偏差的有效期为：自其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５ 年。 临时偏差的效力自《国际铁路

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相应修订生效之日起自行终止。
１􀆰 ５􀆰 １􀆰 ３　 凡基于上述临时偏差情形而完成的托运作业，均应视为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

定》附件第 ２ 号要求的运输活动。
１􀆰 ５􀆰 ２　 军事运输

其他条款与细则［参照 ５􀆰 ２􀆰 １􀆰 ５、５􀆰 ２􀆰 ２􀆰 １􀆰 ８、５􀆰 ３􀆰 １􀆰 １􀆰 ２ 和 ５􀆰 ４􀆰 １􀆰 ２􀆰 １ ｅ） 的内容］ 以及

７􀆰 ２􀆰 ４ 中 Ｗ２ 的相关规定，适用于作为军用物资交付托运的 １ 类物质与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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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６ 章　 过 渡 措 施

１􀆰 ６􀆰 １　 概述

１􀆰 ６􀆰 １􀆰 １　 若无另行规定，则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

运输作业条款与细则所适用的各类物质与物品，应按照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通用的《国际铁

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范要求来进行托运处理。
注：若涉及运单办理，参照 ５􀆰 ４􀆰 １􀆰 １􀆰 １２ 相关内容。

１􀆰 ６􀆰 １􀆰 ２　 （备用）
１􀆰 ６􀆰 １􀆰 ３～ １􀆰 ６􀆰 １􀆰 ５ 　 （备用）
１􀆰 ６􀆰 １􀆰 ６　 按照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通用的生产要求且在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制作完成

的中型散装容器，即便其不符合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 日之后通用的各项标准要求，仍可照常投入

使用。
１􀆰 ６􀆰 １􀆰 ７　 按照 ６􀆰 １􀆰 ５􀆰 ２􀆰 ６ 的要求（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有效）下发的高分子量或中分子量聚

乙烯圆桶、罐和复合包装等包装类型的正式批文，即便其不符合 ４􀆰 １􀆰 １􀆰 ２１ 的要求，到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之前仍具备原有的法律效力。 凡依据该正式批文生产制造且兼具标识的包装，在该包

装按照 ４􀆰 １􀆰 １􀆰 １５ 界定的使用年限终结之前，皆可投入使用。
１􀆰 ６􀆰 １􀆰 ８　 符合 ５􀆰 ３􀆰 ２􀆰 ２（此条款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具备法律效力）要求的现有橘黄色标

牌，仍可沿用；但与此同时须以执行 ５􀆰 ３􀆰 ２􀆰 ２􀆰 １ 和 ５􀆰 ３􀆰 ２􀆰 ２􀆰 ２ 的要求为前提条件，即：标牌、字
母和数字的位置在运输过程中不应随车辆位置的改变（包括侧翻在内）而发生位移。
１􀆰 ６􀆰 １􀆰 ９　 （备用）
１􀆰 ６􀆰 １􀆰 １０　 （备用）
１􀆰 ６􀆰 １􀆰 １１　 按照 ６􀆰 １􀆰 ６ ａ）的相关要求（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有效）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下

发的高分子量聚乙烯圆桶、罐和复合包装及高分子量聚乙烯中型散装容器等包装类型的正式

批文，即便其不符合 ６􀆰 １􀆰 ６􀆰 １ ａ）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有效）的要求，仍然具备相应的法律

效力。
１􀆰 ６􀆰 １􀆰 １２　 （备用）
１􀆰 ６􀆰 １􀆰 １３　 （备用）
１􀆰 ６􀆰 １􀆰 １４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制造生产且符合包装产品结构类型的中型散装容器，若未按

照 ６􀆰 ５􀆰 ６􀆰 １３ 的要求经受抗震性测试，或者我们并未遵照 ６􀆰 ５􀆰 ６􀆰 ９􀆰 ５ ｄ）提出的各项标准对其进

行跌落试验，则这类中型散装容器依旧可投入使用。
１􀆰 ６􀆰 １􀆰 １５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之前制造、翻新或经过修缮的中型散装容器，在堆码的情况下无

需按照 ６􀆰 ５􀆰 ２􀆰 ２􀆰 ２ 的要求标识最大载重量。 未按照 ６􀆰 ５􀆰 ２􀆰 ２􀆰 ２ 的要求获具相应标识的中型散

装容器，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后仍可继续使用。 针对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之后得以翻新或修

缮的中型散装容器，应依据 ６􀆰 ５􀆰 ２􀆰 ２􀆰 ２ 的要求予以刷印相应的标识。
若中型散装容器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到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含）期间生产、翻新或修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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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且依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有效的 ６􀆰 ５􀆰 ２􀆰 ２􀆰 ２ 的要求，这类中型散装容器具备最大堆码

载货量标识，则这类中型散装容器仍可照常使用。
１􀆰 ６􀆰 １􀆰 １６　 （备用）
１􀆰 ６􀆰 １􀆰 １７　 （备用）
１􀆰 ６􀆰 １􀆰 １８　 （备用）
１􀆰 ６􀆰 １􀆰 １９　 （备用）
１􀆰 ６􀆰 １􀆰 ２０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通用的 ３􀆰 ４ 章的要求，限量包装的危险货物可以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之前交付运输。 与此同时，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即已生效的 ３􀆰 ４􀆰 １２ ～ ３􀆰 ４􀆰 １５ 的各

项细则，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即可应用到其所适用的各类情形中来。
该过渡条款并不适用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７ａ）栏中的数字值显示为“０”的货物。

１􀆰 ６􀆰 １􀆰 ２１　 （备用）
１􀆰 ６􀆰 １􀆰 ２２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生产并按照 ６􀆰 ５􀆰 ２􀆰 ２􀆰 ４（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前有效）的诸项要求

刷印标记的复合式中型散装容器，其内贮器仍可照常使用。
１􀆰 ６􀆰 １􀆰 ２３　 （备用）
１􀆰 ６􀆰 １􀆰 ２４　 （备用）
１􀆰 ６􀆰 １􀆰 ２５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前通用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条款与细

则，印有危险货物品名联合国编号（ＵＮ）标记的包装和运输包装袋，即便其危险货物品名联合

国编号数字和字母组合“ＵＮ”的高度不符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起适用的 ５􀆰 ２􀆰 １􀆰 １ 的要求，这些

包装和运输包装袋仍可沿用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而水容量不超过 ６０ Ｌ 的压力气瓶则只可

沿用至下次定期检查日之前，但不会晚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 ６􀆰 １􀆰 ２６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前生产或翻新而成的大型包装，即便不符合涉及字母、数字与字

符高度的 ６􀆰 ６􀆰 ３􀆰 １（该条款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起生效）的要求，仍可照常使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前生产或翻新而成的包装，可不依据 ６􀆰 ６􀆰 ３􀆰 ３ 的细则，刷印最大堆码承载量标识。 未按照

６􀆰 ６􀆰 ３􀆰 ３ 的要求刷印最大承载量标识的大型包装，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后仍可继续投入使

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后翻新而成的大型包装，必须根据 ６􀆰 ６􀆰 ３􀆰 ３ 的要求予以刷印相应的

标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到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含）期间生产或翻新而成的大型包装，若其具备

符合 ６􀆰 ６􀆰 ３􀆰 ３ 细则堆码要求（此条款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前有效）的最大载重量标识，则此类大

型包装可照常使用。
１􀆰 ６􀆰 １􀆰 ２７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前生产的阻挡设施，是装有液态燃料（危险货物品名联合国编号

分别为：ＵＮ１２０２，１２０３，１２２３，１２６８，１８６３ 和 ３４７５）的设备或车辆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即便这

些阻挡设施不符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起适用的 ３􀆰 ３ 章第 ３６３ 条特殊规定之 ａ）分项的要求，仍可

照常使用。
１􀆰 ６􀆰 １􀆰 ２８　 针对 １􀆰 ６􀆰 １􀆰 １ 所述的特例，为执行 １􀆰 ８􀆰 ６􀆰 ８、６􀆰 ２􀆰 ２􀆰 １１ 和 ６􀆰 ２􀆰 ３􀆰 ６􀆰 １ 以及 ６􀆰 ８􀆰 ４
ＴＡ４ 和 ＴＴ９ 特殊规定的要求，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以后不再承认此类特例之 ＥＮ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７０２０：
２００４ 标准的合规性认证。
１􀆰 ６􀆰 １􀆰 ２９　 按照第三次重审后编纂的《试验和标准手册（修订版 １）》第 ３８􀆰 ３ 分节的要求生产

出的锂电池和电池组，或按照包装类型试验进行时通用的重审后的后续版本和修改要求生产

出的锂电池和电池组，当《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无其他特别规定时，此类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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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和电池组均可照常交付托运。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生产的锂电池和电池组，若满足第三次重审后编纂的《试验和标准

手册》的要求，当其他诸项通用细则与要求均得以执行的情况下，可照常交付托运。
１􀆰 ６􀆰 １􀆰 ３０ 　 符合 ３􀆰 ４􀆰 ７、３􀆰 ４􀆰 ８、３􀆰 ５􀆰 ４􀆰 ２、５􀆰 ２􀆰 １􀆰 ８􀆰 ３、５􀆰 ２􀆰 ２􀆰 ２􀆰 １􀆰 １、５􀆰 ３􀆰 １􀆰 ７􀆰 １、５􀆰 ３􀆰 ３、５􀆰 ３􀆰 ６、
５􀆰 ５􀆰 ２􀆰 ３􀆰 ２ 和 ５􀆰 ５􀆰 ３􀆰 ６􀆰 ２（这些条款均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有效）要求的危险标志与标识，
可沿用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６􀆰 １􀆰 ３１　 按照《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通用）的要求已

刷印“运输集装袋”标识性字样的运输集装袋，即便其标志性字样的字母高度未满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之后通用的 ５􀆰 １􀆰 ２􀆰 １ ａ）的要求，这类运输集装袋仍可沿用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６􀆰 １􀆰 ３２　 按照《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通用）的要求已

刷印“应急包装 ／应急压力容器”标识性字样的应急包装与应急压力容器，即便其标志性字样

的字母高度未满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之后通用的 ５􀆰 ２􀆰 １􀆰 ３ 的要求，这类应急包装与应急压力容

器仍可沿用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６􀆰 １􀆰 ３３　 针对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之前生产的危险货物品名联合国编号为 ＵＮ３４９９ 的双电层电

容器，可以不按照 ３􀆰 ３ 章第 ３６１ 条特殊细则第 ｅ）分项的要求予以刷印标识，亦即：其电容器瓦

特表中可以不设电容量标识。
１􀆰 ６􀆰 １􀆰 ３４　 针对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之前生产的危险货物品名联合国编号为 ＵＮ３５０８ 的不对称电

容器，可以不按照 ３􀆰 ３ 章第 ３７２ 条特殊细则第 ｃ）分项的要求予以刷印标识，亦即：其电容器瓦

特表中可以不设电容量标识。
１􀆰 ６􀆰 １􀆰 ３５　 （备用）
１􀆰 ６􀆰 １􀆰 ３６　 （备用）
１􀆰 ６􀆰 １􀆰 ３７　 按照 ５􀆰 ３􀆰 １􀆰 ７􀆰 ４（该条款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有效）的要求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

之前安装的车辆小尺寸危险标志与标识，即便其小尺寸危险标志的安装未符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之后通用的 ５􀆰 ３􀆰 １􀆰 ７􀆰 ４ 的要求，此类危险标志与标识仍可沿用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６􀆰 ２　 适用于 ２ 类物质的压力容器

１􀆰 ６􀆰 ２􀆰 １　 尽管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生产的压力容器尚未满足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１ 日之后通用的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但按照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之前通用的《国际铁路

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这类压力容器仍可正常投入使用———故而，此类压力容器

在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之后可依照上述规定投入使用，但前提条件是必须严格执行 Ｐ２００ 与

Ｐ２０３ 包装说明中定期检查的相关规定。
１􀆰 ６􀆰 ２􀆰 ２　 （备用）
１􀆰 ６􀆰 ２􀆰 ３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生产的适用于 ２ 类物质的压力容器，按照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 日

之前通用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自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 日起可获具

标识。
１􀆰 ６􀆰 ２􀆰 ４　 依据一定的技术规范设计制造的压力容器，即便其所依据的技术规范按照 ６􀆰 ２􀆰 ５ 所

述内容已失去权威性，这类压力容器仍可投入使用。
１􀆰 ６􀆰 ２􀆰 ５　 若按照《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相关条款所述标准设计制造压力容器

及其阀门，即便这类条款仅在产品制造之时有效（参见 ６􀆰 ２􀆰 ４），则当且仅当无任何其他过渡措

施限定压力容器及其阀门的使用规范时，这类压力容器及其阀门仍可照常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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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 ２􀆰 ６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按照 ４􀆰 １􀆰 ４􀆰 ４（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前有效）的要求制造、适用于 ２
类以外物质的压力容器，即便其不符合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起通用的 ４􀆰 １􀆰 ３􀆰 ６ 的要求，在遵守

４􀆰 １􀆰 ４􀆰 ４（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有效）要求的条件下，仍可照常投入使用。
１􀆰 ６􀆰 ２􀆰 ７　 （备用）
１􀆰 ６􀆰 ２􀆰 ８　 （备用）
１􀆰 ６􀆰 ２􀆰 ９　 加入国际货协的各方可将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通用的 ４􀆰 １􀆰 ４􀆰 １ 中 Ｐ２００ （１０）包
装说明第“ ×”条特殊细则的规定，应用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之前制造的气瓶这类包装容器

中来。
１􀆰 ６􀆰 ２􀆰 １０　 承运国（多个承运国）主管机关针对适用于运输气体（危险货物品名联合国编号

为：ＵＮ１０１１，１０７５，１９６５，１９６９ 或 １９７８）且可多次使用的焊接钢瓶，依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通

用的 ４􀆰 １􀆰 ４􀆰 １ 中 Ｐ２００ （１０）包装说明第“×”条特殊细则的规定，制定了 １５ 年一次的检验周期；
根据上述特殊细则，此类焊接钢瓶应定期经受常规检验。
１􀆰 ６􀆰 ２􀆰 １１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之前制造且完善以备运输的小型气瓶，若其不适用 １􀆰 ８􀆰 ６、１􀆰 ８􀆰 ７
或 １􀆰 ８􀆰 ８ 关于小型气瓶合规性评估条款所规定的情形，则这类小型气瓶可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之后投入使用，并且同时应当遵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其他所有相关

规定。
１􀆰 ６􀆰 ２􀆰 １２　 应急压力容器可依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的国定规范来生产和报批。 按照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之前的国定规范生产出来并已获审批的应急压力容器，经应急压力容器使用

国主管单位审批许可，可投入使用。
１􀆰 ６􀆰 ２􀆰 １３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生产的瓶组，若其未按照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的

６􀆰 ２􀆰 ３􀆰 ９􀆰 ７􀆰 ２ 和 ６􀆰 ２􀆰 ３􀆰 ９􀆰 ７􀆰 ３ 的要求或未按照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的 ６􀆰 ２􀆰 ３􀆰 ９􀆰 ７􀆰 ２ 的要求

获具相应的标识，则这类瓶组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日起仅可在其下次周期性检验与测试日之前投入

使用。
１􀆰 ６􀆰 ２􀆰 １４　 依据 ６􀆰 ２􀆰 ３ 及承运国与使用国主管单位批准确认的技术条件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之前制造生产出的气瓶，即便其无法按照 ４􀆰 １􀆰 ４􀆰 １ 所述 Ｐ２０８（１）包装说明的要求达到 ＩＳＯ
１１５１３：２０１１ 标准或 ＩＳＯ ９８０９ － １：２０１０ 标准，仍可用于吸附气体的运输，但同时必须满足

４􀆰 １􀆰 ６􀆰 １ 所述的基本包装要求。
１􀆰 ６􀆰 ２􀆰 １５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已经通过定期检验与测试的瓶组，即便其未按照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之后通用的 ６􀆰 ２􀆰 ３􀆰 ９􀆰 ７􀆰 ３ 的要求获取相应标识，这类瓶组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之后仍可投

入使用，但其使用期限仅止于下一次定期检验与测试之时。
１􀆰 ６􀆰 ３　 罐式车辆及多元气体车辆

１􀆰 ６􀆰 ３􀆰 １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前所制造的罐式车辆是根据有效期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国际

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但不符合自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所实施的的要求，在上

述日期之后并考虑到 １􀆰 ６􀆰 ３􀆰 ４～１􀆰 ６􀆰 ３􀆰 ７ 所阐明的过渡性条款可以使用。
１􀆰 ６􀆰 ３􀆰 ２　 须根据对不同货物的要求对依照现行过渡条款可依旧运行的罐式车辆进行周期性

检查（鉴定）。
１􀆰 ６􀆰 ３􀆰 ３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制造的罐式车辆是根据有效期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 日的《国际铁

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但不符合自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所实施的要求，在该日期

之后依旧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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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 ３􀆰 ４　 下卸式罐式车辆，用于 ３ 类液体物品运输，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前制造的，可设有两个串

联的相互独立的阀：内阀（主阀）和固定在下卸装置上的封盖，前提是排泄装置上的所有部件

能够保证安全运营和环保。
１􀆰 ６􀆰 ３􀆰 ５　 轨距为 １ ５２０ ｍｍ 的罐式车辆，用于油品和醇类，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前制造的，准许无

标牌运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因此，在上述期限内运输此类罐式车辆前往保加利亚、匈牙利、
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需单独协商解决。
１􀆰 ６􀆰 ３􀆰 ６　 准许在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前所建造的轨距为 １ ５２０ ｍｍ 的罐式车辆上将标牌固定在

摇枕端面上。
１􀆰 ６􀆰 ３􀆰 ７　 正在运营的罐式车辆准许使用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无需装有第 ６􀆰 ８􀆰 ３􀆰 ２􀆰 ３ 和

６􀆰 ８􀆰 ３􀆰 ２􀆰 ４ 所规定的阀门和闭锁装置，以便保证安全和环保。
１􀆰 ６􀆰 ３􀆰 ８　 燃气专有名称在《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通过相关修改已作变更，
应在信息板上或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和多元气体车辆的罐体上［见 ６􀆰 ８􀆰 ３􀆰 ５􀆰 ６ ｂ）或 ｃ）］以及

标牌上和当进行例行周期性检查（鉴定）时在罐式车辆、可卸式罐车和多元气体车辆的罐体上

作校准（见 ６􀆰 ８􀆰 ３􀆰 ５􀆰 ２ 和 ６􀆰 ８􀆰 ３􀆰 ５􀆰 ３）。
１􀆰 ６􀆰 ３􀆰 ９～ １􀆰 ６􀆰 ３􀆰 １４ 　 （备用）
１􀆰 ６􀆰 ３􀆰 １５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制造的罐式车辆是根据有效期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的要求，但
不符合自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生效的 ６􀆰 ８􀆰 ２􀆰 ２􀆰 ３ 要求，可使用至下一周期性检查（鉴定）。
１􀆰 ６􀆰 ３􀆰 １６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制造的罐式车辆和多元气体车辆，其全套技术文件不符合第

４􀆰 ３􀆰 ２ 节和 ６􀆰 ８􀆰 ２􀆰 ３、６􀆰 ８􀆰 ２􀆰 ４ 和 ６􀆰 ８􀆰 ３􀆰 ４ 有关上述全套文件的要求，应自下一次周期性检查

（鉴定）起全部保留。
１􀆰 ６􀆰 ３􀆰 １７　 罐式车辆用于运输 ５０℃时蒸气压力不超过 １７５ ｋＰａ（１􀆰 ７５ ｂａｒ）（绝对压力）的Ⅰ类

包装 ３ 类物品，根据有效期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的要求于该日前生产并获得代码 Ｌ１􀆰 ５ＢＮ，为了

运输上述物品可依旧使用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６􀆰 ３􀆰 １８　 根据 ６􀆰 ８􀆰 ４ 未获得 ＴＣ 和 ＴＥ 特别条款中的罐车代码和字母数字编码并且未作相

关标志的罐式车辆，准许其使用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后并根据 ６􀆰 ８􀆰 ２􀆰 ４ 作例行检查（鉴定）后一定要注明根据 ６􀆰 ８􀆰 ２􀆰 ５􀆰 ２ 要

标注的检查（鉴定）日期。
１􀆰 ６􀆰 ３􀆰 １９　 （备用）
１􀆰 ６􀆰 ３􀆰 ２０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制造的罐式车辆是根据有效期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的要求，但
不符合自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所实施的 ６􀆰 ８􀆰 ２􀆰 １􀆰 ７ 的要求以及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所实施的 ６􀆰 ８􀆰 ４ｂ）所规定的 ＴＥ１５ 特别条款的要求，依旧可以使用。
１􀆰 ６􀆰 ３􀆰 ２１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制造的罐式车辆是根据有效期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的要求并

符合第 ６􀆰 ８􀆰 ２􀆰 ２􀆰 １０ 条的要求，但未装备压力表或其他适宜的测量仪器，根据 ６􀆰 ８􀆰 ２􀆰 ４􀆰 ２ 到下

一周期性检查（鉴定）前，但不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被视为密闭。
１􀆰 ６􀆰 ３􀆰 ２２～ １􀆰 ６􀆰 ３􀆰 ２４　 （备用）
１􀆰 ６􀆰 ３􀆰 ２５　 （备用）
１􀆰 ６􀆰 ３􀆰 ２６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所制造的罐式车辆是根据有效期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前的要求，但
不符合自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所实施的有涂写关外部计算压力的 ６􀆰 ８􀆰 ２􀆰 ５􀆰 １ 要求，依旧可以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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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期间所制造的罐式车辆上，可将外部计算压力值

以模板形式涂写在罐体上。
１􀆰 ６􀆰 ３􀆰 ２７　 ａ）罐式车辆和多元气体车辆：

———用于 ２ 类气体，其含有字母 Ｔ、ＴＦ、ＴＣ、ＴＯ、ＴＦＣ 或 ＴＯＣ 的分类编码；
———用于可运输液态的 ３ ～ ８ 类物品，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２ 栏里给其标明罐车代码 Ｌ１５ＣＨ、

Ｌ１５ＤＨ 或 Ｌ２１ＤＨ。 罐式车辆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前生产并装有 ６􀆰 ８􀆰 ４ ＴＥ２２ 特别条款中所规定

的能量吸收装置，该特别条款要与主管机关要求相适应。
ｂ）罐式车辆和多元气体车辆：
———用于 ２ 类气体，其仅含有字母 Ｆ 的分类编码；
———用于可运输液体的 ３ ～ ８ 类液体，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２ 栏里给其标明罐车代码 Ｌ１０ＢＨ、

Ｌ１０ＣＨ 或 Ｌ１０ＤＨ。 罐式车辆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前生产，但不符合自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所实

施的 ＴＥ２２ 特别条款要求［见第 ６􀆰 ８􀆰 ４ｂ）］，依旧可以使用。
１􀆰 ６􀆰 ３􀆰 ２８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制造的罐式车辆是根据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实施的要求，
不符合 ６􀆰 ８􀆰 ２􀆰 ２􀆰 １ 第 ４ 段的要求，应在下一次大修或能够完成改装的其他修理时进行

改装。
１􀆰 ６􀆰 ３􀆰 ２９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制造的罐式车辆，虽不符合自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所实施第

６􀆰 ８􀆰 ２􀆰 ２􀆰 ４ 条的要求，依旧可以使用。
１􀆰 ６􀆰 ３􀆰 ３０～ １􀆰 ６􀆰 ３􀆰 ３１　 （备用）
１􀆰 ６􀆰 ３􀆰 ３２　 罐式车辆

———用于 ２ 类货物，其含有字母 Ｔ、ＴＦ、ＴＣ、ＴＯ、ＴＦＣ 或 ＴＯＣ 的分类编码；
———用于 ３～８ 类货物的运输，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２ 栏里给其标明罐车代码 Ｌ１５ＣＨ、Ｌ１５ＤＨ 和

Ｌ２１ＤＨ。 罐车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前生产，但不符合自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所实施的 ６􀆰 ８􀆰 ４
ＴＥ２５ 特别条款要求，依旧可以使用。
１􀆰 ６􀆰 ３􀆰 ３３　 用于运输 ２ 类气体的罐式车辆和多元气体车辆于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 １ 日前生产，不符合

有关装备缓冲器或其他能量吸收部件的 ６􀆰 ８􀆰 ３􀆰 １􀆰 ６ 的要求，依旧可以使用。
１􀆰 ６􀆰 ３􀆰 ３４～ １􀆰 ６􀆰 ３􀆰 ３７　 （备用）
１􀆰 ６􀆰 ３􀆰 ３８　 罐式车辆和多元气体车辆是根据其制造时所适用的标准（见 ６􀆰 ８􀆰 ２􀆰 ６ 和 ６􀆰 ８􀆰 ３􀆰 ６）
设计和制造并依照制造时所采用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议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如果其运营不

会受到某个专门过渡措施的制约，依旧可以使用。
１􀆰 ６􀆰 ３􀆰 ３９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生产的罐式车辆是根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的

６􀆰 ８􀆰 ２􀆰 ２􀆰 ３ 的要求，但不符合有关阻火器或消焰器所设位置的 ６􀆰 ８􀆰 ２􀆰 ２􀆰 ３ 最后一段的要求，依
旧可以使用。
１􀆰 ６􀆰 ３􀆰 ４０　 针对可吸入的有毒物质，ＵＮ１０９２，１２３８，１２３９，１２４４，１２５１，１５１０，１５８０，１８１０，１８３４，
１８３８，２４７４，２４８６，２６６８，３３８１，３３８３，３３８５，３３８７ 和 ３３８９，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使用的 ３􀆰 ２ 章

表 Ａ 第 １２ 栏内所列明的罐车代码，对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制造的罐车可使用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求执行 ＴＥ２５ 特别条款的额外要求，该条款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实施并

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３ 栏内为该物质列明。
１􀆰 ６􀆰 ３􀆰 ４１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制造的罐式车辆和可拆卸罐车是根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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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日的要求，但不符合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所实施的涉及标记的 ６􀆰 ８􀆰 ２􀆰 ５􀆰 ２ 或 ６􀆰 ８􀆰 ３􀆰 ５􀆰 ６ 的

规定，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实施的要求到下一次定期检查（鉴定）时可以作标记。
１􀆰 ６􀆰 ３􀆰 ４２　 针对 ＵＮ２３８１，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使用的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２ 栏所明的罐车编码，对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制造的罐式车辆和可拆卸罐车可使用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６􀆰 ３􀆰 ４３～ １􀆰 ６􀆰 ３􀆰 ４９ 　 （备用）
１􀆰 ６􀆰 ３􀆰 ５０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制造的罐式车辆是根据有效期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的要求，但
不符合自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所实施的涉及环境温度范围的 ６􀆰 ８􀆰 ２􀆰 １􀆰 ８ 和 ６􀆰 ８􀆰 ２􀆰 １􀆰 １０ 的要求，
依旧可以使用。
１􀆰 ６􀆰 ３􀆰 ５１　 如果借助隔板或防波装置将罐式车辆的罐体分隔成容量不大于 ７ ５００ Ｌ 的隔舱，在
第 ６􀆰 ８􀆰 ２􀆰 ５􀆰 １ 条所要求的信息中，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起根据第 ６􀆰 ８􀆰 ２􀆰 ４ 条进行检查（鉴定）后
罐体容量应添加上“Ｓ”标记。
１􀆰 ６􀆰 ３􀆰 ５２　 尽管有 ４􀆰 ３􀆰 ２􀆰 ２􀆰 ４ 的规定，用于液化气或冷冻液化气运输的罐车，结构上符合《国
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所适用的要求，但在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前借助隔板或防波装

置未分隔成容量不大于 ７ ５００ Ｌ 的隔舱，依旧可装其大于 ２０％和小于 ８０％的容积。
注：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运输时不适应于该条要求。

１􀆰 ６􀆰 ３􀆰 ５３　 根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的 ５􀆰 ３􀆰 ５􀆰 ２ 要求，直至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 日，罐车上可

有独特条纹的标识。
１􀆰 ６􀆰 ４　 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和多元气体容器

１􀆰 ６􀆰 ４􀆰 １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所制造的罐式集装箱和多元气体容器，其结构不完全符合自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生效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在符合 ６􀆰 ８􀆰 ２􀆰 ４􀆰 ２ 和

６􀆰 ８􀆰 ２􀆰 ４􀆰 ３ 规定的情况下可以用于今后的运营。
１􀆰 ６􀆰 ４􀆰 ２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制造的罐式集装箱和多元气体容器，其结构不完全符合自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生效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可以用于今后的运营。
１􀆰 ６􀆰 ４􀆰 ３　 （备用）
１􀆰 ６􀆰 ４􀆰 ４　 （备用）
１􀆰 ６􀆰 ４􀆰 ５　 燃气专有名称在《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通过相关修改已作变更，
应在信息板上或罐式集装箱或多元气体容器的罐体上［见 ６􀆰 ８􀆰 ３􀆰 ５􀆰 ６ ｂ）或 ｃ）］以及标牌上和

当进行例行周期性检查 （鉴定） 时在罐式集装箱或多元气体容器的罐体上作校准 （见

６􀆰 ８􀆰 ３􀆰 ５􀆰 ２ 和 ６􀆰 ８􀆰 ３􀆰 ５􀆰 ３）。
１􀆰 ６􀆰 ４􀆰 ６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前所生产的罐式集装箱是根据有效期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的要求，
但根据自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生效的 ６􀆰 ８􀆰 ２􀆰 ５􀆰 １ 不符合有关外部压力计算标识的要求，依旧可

以使用。
１􀆰 ６􀆰 ４􀆰 ７～ １􀆰 ６􀆰 ４􀆰 １１　 （备用）
１􀆰 ６􀆰 ４􀆰 １２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生产的罐式集装箱和多元气体容器是根据有效期至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要求，不符合自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所实施的要求也可以使用，如果其已涂写集装

箱编号，必要时按照 ６􀆰 ８􀆰 ４ 涂写 ＴＣ 和 ＴＥ 特别条款中的字母数字代码。
１􀆰 ６􀆰 ４􀆰 １３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生产的罐式集装箱是根据有效期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的要求，
但不符合自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所实施 ６􀆰 ８􀆰 ２􀆰 １􀆰 ７ 的要求以及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所实施的 ６􀆰 ８􀆰 ４ ｂ）中所阐明的特别条款 ＴＥ１５ 的要求，依旧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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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 ４􀆰 １４　 （备用）
１􀆰 ６􀆰 ４􀆰 １５　 根据 ６􀆰 ８􀆰 ２􀆰 ５􀆰 １ 所检查（鉴定）的型号，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第一次检查后，应
在固定在集装箱的标牌上注明。
１􀆰 ６􀆰 ４􀆰 １６　 （备用）
１􀆰 ６􀆰 ４􀆰 １７　 （备用）
１􀆰 ６􀆰 ４􀆰 １８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制造的罐式集装箱和多元气体容器，其全套技术文件不符合

４􀆰 ３􀆰 ２ 和 ６􀆰 ８􀆰 ２􀆰 ３、６􀆰 ８􀆰 ２􀆰 ４ 和 ６􀆰 ８􀆰 ３􀆰 ４ 有关上述全套文件的要求，应自下一次定期检查（鉴
定）起全部保留。
１􀆰 ６􀆰 ４􀆰 １９　 罐式集装箱用于运输 ５０℃时蒸气压力不超过 １７５ ｋＰａ（１􀆰 ７５ ｂａｒ）（绝对压力）的Ⅰ
类包装 ３ 类物品，根据有效期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的要求于该日前生产并获得代码 Ｌ１􀆰 ５ＢＮ，为
了运输上述物品可依旧使用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６􀆰 ４􀆰 ２０　 废料用真空罐式集装箱，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前制造，虽不符合自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起

所实施的 ６􀆰 １０􀆰 ３􀆰 ９ 的要求，依旧可以使用。
１􀆰 ６􀆰 ４􀆰 ２１～ １􀆰 ６􀆰 ４􀆰 ２９　 （备用）
１􀆰 ６􀆰 ４􀆰 ３０　 联合国可移动罐柜和多元气体容器，不符合自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所实施的构件要

求，但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前所颁发的构件型号正式批准证书所制造的，依旧可以使用。
１􀆰 ６􀆰 ４􀆰 ３１　 （备用）
１􀆰 ６􀆰 ４􀆰 ３２　 如果借助隔板或防波装置将罐式集装箱的罐体分隔成容积不大于 ７ ５００ Ｌ 的隔间，
在 ６􀆰 ８􀆰 ２􀆰 ５􀆰 １ 所要求的信息中，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起根据第 ６􀆰 ８􀆰 ２􀆰 ４ 条进行检查（鉴定）后罐

体容积应添加上“Ｓ”标记。
１􀆰 ６􀆰 ４􀆰 ３３　 尽管有 ４􀆰 ３􀆰 ２􀆰 ２􀆰 ４ 的规定，用于液化气或冷冻液化气运输的罐式集装箱，结构上符

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所适用的要求，但在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前借助隔板或防

波装置未分隔成容积不大于 ７ ５００ Ｌ 的隔间，依旧可装其大于 ２０％和小于 ８０％的容积。
注：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运输时不适用于该条要求。

１􀆰 ６􀆰 ４􀆰 ３４　 （备用）
１􀆰 ６􀆰 ４􀆰 ３５　 （备用）
１􀆰 ６􀆰 ４􀆰 ３６　 对于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１ 栏内的物品规定了特别条款 ＴＰ３７，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所规定的可移动罐柜的规范，可使用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６􀆰 ４􀆰 ３７　 可移动罐柜和多元气体容器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前制造，在标识方面符合使用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的 ６􀆰 ７􀆰 ２􀆰 ２０􀆰 １、６􀆰 ７􀆰 ３􀆰 １６􀆰 １、６􀆰 ７􀆰 ４􀆰 １􀆰 １ 或 ６􀆰 ７􀆰 ５􀆰 １３􀆰 １ 所分别规定的要求，如
果其符合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生效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其他要求，则依

旧可以使用，包括在适用的情形下涉及“Ｓ”形符号标识在标牌上所处位置的 ６􀆰 ７􀆰 ２􀆰 ２０􀆰 １ ｈ）要
求，当罐体或隔舱被防波装置分隔成容量不超过 ７５００Ｌ 的单元时。 如果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前罐

体或隔间被防波装置分隔成容量不超过 ７ ５００ Ｌ 的单元时，那么到根据 ６􀆰 ７􀆰 ２􀆰 １９􀆰 ５ 进行下一

次定期检查或实验时无需添加“Ｓ”符号。
１􀆰 ６􀆰 ４􀆰 ３８　 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前所制造的可移动罐柜上，根据 ６􀆰 ７􀆰 ２􀆰 ２０􀆰 ２、６􀆰 ７􀆰 ３􀆰 １６􀆰 ２ 和

６􀆰 ７􀆰 ４􀆰 １５􀆰 ２ 的要求，到进行下一次定期检查或试验前可以不涂写标识并注明可移动罐柜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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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 ４􀆰 ３９　 罐式集装箱和多元气体容器是根据其制造时所适用的标准 （见 ６􀆰 ８􀆰 ２􀆰 ６ 和

６􀆰 ８􀆰 ３􀆰 ６）设计和制造并依照制造时所采用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如
果其运营不会受到某个专门过渡措施的制约，依旧可以使用。
１􀆰 ６􀆰 ４􀆰 ４０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制造罐式集装箱是根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的

６􀆰 ８􀆰 ２􀆰 ２􀆰 ３ 的要求，但不符合有关断火器和灭火器所处位置的 ６􀆰 ８􀆰 ２􀆰 ２􀆰 ３ 最后一段的要求，依
旧可以使用。
１􀆰 ６􀆰 ４􀆰 ４１　 针对可吸入的有毒物质，ＵＮ１０９２，１２３８，１２３９，１２４４，１２５１，１５１０，１５８０，１８１０，１８３４，
１８３８，２４７４，２４８６，２６６８，３３８１，３３８３，３３８５，３３８７ 和 ３３８９，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使用的 ３􀆰 ２ 章

表 Ａ 第 １２ 栏内所列明的罐车代码，对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制造的罐式集装箱可使用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６􀆰 ４􀆰 ４２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制造的罐式集装箱是根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的要求，
但不符合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所实施的涉及标识的 ６􀆰 ８􀆰 ２􀆰 ５􀆰 ２ 或 ６􀆰 ８􀆰 ３􀆰 ５􀆰 ６ 的要求，到下一

次定期检查（鉴定）前，可根据实施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的要求作标识。
１􀆰 ６􀆰 ４􀆰 ４３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前所制造的可移动罐柜和多元气体容器，可以不符合有关泄压装

置标识的 ６􀆰 ７􀆰 ２􀆰 １３􀆰 １ ｆ）、６􀆰 ７􀆰 ３􀆰 ９􀆰 １ ｅ）、６􀆰 ７􀆰 ４􀆰 ８􀆰 １ ｅ）和 ６􀆰 ７􀆰 ５􀆰 ６􀆰 １ ｄ）的要求。
１􀆰 ６􀆰 ４􀆰 ４４　 对于 ３􀆰 ２ 章表格 Ａ 第 １１ 栏内的物品规定了特别条款 ＴＰ３８ 或 Ｔ３９，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的可移动罐柜的规范，可使用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６􀆰 ４􀆰 ４５ 　 针对 ＵＮ２３８１，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使用的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２ 栏所列明的罐车编码，
对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前所制造的罐式集装箱可使用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６􀆰 ５　 （备用）
１􀆰 ６􀆰 ６　 第 ７ 类放射性物质

１􀆰 ６􀆰 ６􀆰 １　 无需由主管机关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相关出版物系列第 ６ 期的 １９８５ 年出版物

和 １９８５ 年出版物（１９９０ 年修订版）的规定对构件进行审批的包装。
无需由主管机关对构件进行审批的包装（非受限包装———ＬＳＡ⁃Ⅰ类包装、ＬＳＡ⁃Ⅱ类包装、

ＬＳＦ⁃Ⅲ类包装、Ａ 类包装）应完全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符合国际原

子能机构 １９８５ 年或 １９８５ 年的 １９９０ 年修订版的放射性材料安全运输条例出版物要求（国际原

子能机构安全相关出版物系列，ＮＯ􀆰 ６）的包装除外：
ａ）在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做好运输准备并符合 １􀆰 ６􀆰 ６􀆰 ３ 的要求可以继续使用。
ｂ）可以使用的条件是：
１）不用于放置六氟化铀；
２）１􀆰 ７􀆰 ３ 适用要求有效；
３）采用 ２􀆰 ２􀆰 ７ 中所列明的放射强度极限和分类；
４）当进行第 １、３、４、５ 和 ７ 部分所列举的运输时实施要求和监控；
５）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后未生产包装或改变包装。

１􀆰 ６􀆰 ６􀆰 ２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相关出版物系列第 ６ 期的 １９７３ 年出版物、１９７３ 年出版物

（修订版）、１９８５ 年出版物和 １９８５ 年出版物（１９９０ 年修订版）的规定所批准的包装。
１􀆰 ６􀆰 ６􀆰 ２􀆰 １　 要求由主管机关对构件进行审批的包装，若未满足下列条件，则应完全符合国际

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
ａ）按照由主管机关所审批的包装构件进行包装生产，审批是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 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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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９７３ 年（修订版）、１９８５ 年或 １９８５ 年（１９９０ 年修订版）的放射性材料安全运输条例出版物

的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相关出版物系列，ＮＯ􀆰 ６）进行；
ｂ）包装构件应经多方面审核；
ｃ）１􀆰 ７􀆰 ３ 中的适用要求有效；
ｄ）采用 ２􀆰 ２􀆰 ７ 中所列明的放射强度极限和分类；
ｅ）当进行第 １、３、４、５ 和 ７ 部分所列举的运输时实施要求和监控；
ｆ）（备用）
ｇ）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 １９７３ 年或 １９７３ 年（修订版）的放射性材料安全运输条例出版物

的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相关出版物系列，ＮＯ􀆰 ６）：
１）在重新审定的国际原子能机构 １９７３ 年或 １９７３ 年（修订版）的放射性材料安全运输条

例出版物（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相关出版物系列，ＮＯ􀆰 ６）所规定的应急运输条件下，当出现该

包装所允许的最大放射物质含量时，包装能保持足够的保护，以确保在离包装表面 １ ｍ 距离内

辐射水平不超过 １０ ｍＳｖ ／ ｈ；
２）包装内不使用固定通风装置；
３）根据 ５􀆰 ２􀆰 １􀆰 ７􀆰 ５ 的要求，给每个包装都分配一个序列号，该号涂写在包装外表面上。

１􀆰 ６􀆰 ６􀆰 ２􀆰 ２　 不准按照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 １９７３ 年、１９７３ 年（修订版）、１９８５ 年或 １９８５ 年

（１９９０ 年修订版）的放射性材料安全运输条例出版物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相关出版物系

列，ＮＯ􀆰 ６）的构件和包装开始生产新的包装。
１􀆰 ６􀆰 ６􀆰 ３　 根据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出版物（国际原子

能机构安全标准系列 ＮＯ􀆰 ＴＳ⁃Ｒ⁃１）免受裂变材料要求的包装。
根据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出版物 ２􀆰 ２􀆰 ７􀆰 ２􀆰 ３􀆰 ５ ａ） １）

或 ３）［国际原子能机构 ２００９ 年放射性材料安全运输条例出版物第 ４１７ ａ）的 ｉ）或 ｉｉｉ）条］未归

入分类“裂变”的裂变材料，含该材料的包装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前已备好运输，其运输可以继

续，而材料可归类为“非裂变或例外的可裂变”，上述出版物中表 ２􀆰 ２􀆰 ７􀆰 ２􀆰 ３􀆰 ５ 所列明的货物

范围应归属于车辆的除外。 货物则应在专用的条件下运输。
１􀆰 ６􀆰 ６􀆰 ４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相关出版物系列第 ６ 期的 １９７３ 年、１９７３ 年（修订版）、
１９８５ 年或 １９８５ 年（１９９０ 年修订版）的出版物规定所批准的特种放射性材料。

依照获得主管机关单方面审批的构件进行特种辐射材料的生产，而审批则依据国际原子

能机构安全相关出版物系列第 ６ 期的 １９７３ 年、１９７３ 年（修订版）、１９８５ 年或 １９８５ 年（１９９０ 年

修订版）的出版物的规定。 根据 １􀆰 ７􀆰 ３ 所适用的要求在对其采取强制的管理体系时特种放射

性材料才能继续使用。 不准开始生产此类新型放射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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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７ 章　 放射性材料一般条款

１􀆰 ７􀆰 １　 适用范围

注 １：当在放射性材料运输过程中发生事故或事件时，必须遵守有关国家和 ／ 或国际组织

所制定的应急规定，以确保对人员、财产和环境的保护。 有关此类规定的相关须知见《放射性

材料运输事故应急响应计划与准备》，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系列 ＴＳ⁃Ｇ⁃１􀆰 ２（ＳＴ⁃３）出版物，
维也纳（２００２ 年）。

注 ２：当在放射性材料运输过程中发生事故或事件时，所要采取的行动应考虑到其他危险

物质形成的可能性，所运货物与环境相互作用是其可能产生的结果。
１􀆰 ７􀆰 １􀆰 １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规定了在运输放射性材料时确保对辐射危险

以及威胁到人员、财产和环境的临界状态和热辐射监控所需水平的安全标准。 这类标准基于

国际原子能机构《放射性材料安全运输条例》 （２０１２ 年版），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系列第

ＳＳＲ⁃６ 号，维也纳（２０１２ 年）。 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放射性材料安全运输条例》 （２０１２ 年版）
的参考文献中找到说明材料，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系列第 ＳＳＧ⁃２６，国际原子能机构，维也

纳（２０１４ 年）。
１􀆰 ７􀆰 １􀆰 ２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目的是规定运输放射性材料过程中为了确

保安全和保护人员、财产和环境免受辐射影响必须完成的要求。
达到这一保护必须采用：
ａ）放射性物质保护壳（密封）；
ｂ）对外部辐射水平的监控；
ｃ）预防临界状态措施；
ｄ）预防热能作用损害的措施。
完成这些要求的保障措施：
———针对包装和车辆内所含物质范围以及取决于放射性物质危险性质的包装构件标准特

性采用逐步排除法；
———规定包装构件和包装的使用及维护要求，其中包括考虑到放射性物质特性；
———采取行政监控措施，包括必要时主管机关的审批程序。

１􀆰 ７􀆰 １􀆰 ３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适用于放射性材料的铁路运输，包括与放射

性材料移动有关的所有作业和条件，包括包装的设计、制造、维护和修理以及准备、装车、发运

和运输，包括放射性材料和包装的中转储存、卸车和目的地的接收。 对放射性材料的运输条件

采用的是逐步排除法，其三个一般等级的特点如下：
ａ）通常运输条件（无任何事件）；
ｂ）正常运输条件（带有小事件）；
ｃ）紧急运输条件。

１􀆰 ７􀆰 １􀆰 ４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不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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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放射性材料是运输工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ｂ）放射性材料在某个机构范围内运输，当移动不准备使用公路和铁路公共道路时，对其

范围采用该机构所实施的相关安全条例。
ｃ）用于诊断或治疗而植入或注入人体或动物体内的放射性材料。
ｄ）在人体内或人体表面上的放射性材料，此人因遭受到了偶然或蓄意的放射性材料入侵

或污染影响，应送往治疗。
ｅ）日用品中的放射性物质，监管机构准许其在销售给最终使用者之后使用。
ｆ）天然材料和矿石，含有可能已被加工的天然放射性核素，前提是放射性比浓度不超过表

２􀆰 ２􀆰 ７􀆰 ２􀆰 ２􀆰 １ 所注明的，或按照 ２􀆰 ２􀆰 ７􀆰 ２􀆰 ２􀆰 ２а）和 ２􀆰 ２􀆰 ７􀆰 ２􀆰 ２􀆰 ３～２􀆰 ２􀆰 ７􀆰 ２􀆰 ２􀆰 ６ 所计算出的数值

１０ 倍。 对于含有未处于永久平衡状态的天然放射性核素的天然材料和矿石，其放射性浓度的

计算应按照 ２􀆰 ２􀆰 ７􀆰 ２􀆰 ２􀆰 ４ 来完成。
ｇ）非放射性固体物，带有存在于任何表面上的放射性物质，其在数量上不超过 ２􀆰 ２􀆰 ７􀆰 １􀆰 ２

中“放射性污染”术语定义所注明的极限。
１􀆰 ７􀆰 １􀆰 ５　 有关运输例外包装的特别条款

１􀆰 ７􀆰 １􀆰 ５􀆰 １　 可能含有数量有限的放射性材料的例外包装以及 ２􀆰 ２􀆰 ７􀆰 ２􀆰 ４􀆰 １ 中所列明的仪器、
工业制品和空包装应只适应于以下第 ５～７ 部分的条款：

ａ） ５􀆰 １􀆰 ２􀆰 １、 ５􀆰 １􀆰 ３􀆰 ２、 ５􀆰 １􀆰 ５􀆰 ２􀆰 ２、 ５􀆰 １􀆰 ５􀆰 ２􀆰 ３、 ５􀆰 １􀆰 ５􀆰 ４、 ５􀆰 ２􀆰 １􀆰 ９ 中和 ７􀆰 ５􀆰 １１ 中 ＣＷ３３
（３􀆰 １）、（５􀆰 １） ～ （５􀆰 ４）和（６）特别条款里所列明的适应条款；

ｂ）６􀆰 ４􀆰 ４ 中所规定的对例外包装的要求，当放射性材料具有其他危险性质并根据 ３􀆰 ３ 章

２９０ 或 ３６９ 特别条款应列入第 ７ 类以外的其他类的情形除外，根据该要求在以上 ａ）和 ｂ）中所

列明的条款仅根据具体情况使用并作为对主要类别的条款的补充。
１􀆰 ７􀆰 １􀆰 ５􀆰 ２　 例外包装受制于《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其他部分的相关条款。 如

果例外包装含有裂变物质，则应对其采取 ２􀆰 ２􀆰 ７􀆰 ２􀆰 ３􀆰 ５ 所规定的一个例外，并应完成 ７􀆰 ５􀆰 １１
中 ＣＷ３３（４􀆰 ３）特别条款的要求。
１􀆰 ７􀆰 ２　 辐射防护方案

１􀆰 ７􀆰 ２􀆰 １　 放射性材料的运输应考虑到辐射防护方案，该方案由系统性措施构成，其目的是确

保对辐射防护措施作适当计划和考虑。
１􀆰 ７􀆰 ２􀆰 ２　 个人辐射剂量应低于相关极限剂量。 防护和安全应最佳化，其方式是个人辐射剂量

值、遭受辐射的人的数量以及辐射概率在考虑到经济与社会因素同时保持在合理的低水平上。
１􀆰 ７􀆰 ２􀆰 ３　 方案里所拟定的措施特点及规模应取决于辐射值及其概率。 方案应该考虑到

１􀆰 ７􀆰 ２􀆰 ２、１􀆰 ７􀆰 ２􀆰 ４、１􀆰 ７􀆰 ２􀆰 ５ 中以及 ７􀆰 ５􀆰 １１ 中 ＣＷ３３（１􀆰 １）特别条款中所规定的要求。 依照征

询方案文件应提交给相关主管机关进行检查。
１􀆰 ７􀆰 ２􀆰 ４　 因完成与运输有关的工作而遭受职业性照射时，当判断获得有效剂量达：

ａ）１～６ ｍＳｖ ／年是完全可能的———应通过工位剂量监控或个人剂量监控来实施剂量评估

方案；
ｂ）超过 ６ ｍＳｖ ／年是完全可能的———应进行个人剂量监控。
对个人剂量监控或工位剂量监控应用有关方法记录在案。
注：因完成与运输有关的工作而遭受职业性照射时，当判断获得有效剂量达 １ｍＳｖ ／ 年以上

是不大可能时，则不需采用特别工作模式，进行详细的剂量监测，实施剂量评估方案或对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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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监控作记录。
１􀆰 ７􀆰 ２􀆰 ５　 工作人员（见 ７􀆰 ５􀆰 １１ 中 ＣＷ３３ 注 ３）应进行相应地辐射防护的培训，包括必须遵守的预

防措施，以便控制其所受到的职业性辐射水平以及因其作业其他人员可能受到的辐射水平。
１􀆰 ７􀆰 ３　 管理体系

管理体系是基于主管机关所能接受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其他标准，其建立和使用应根

据《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适用范围所确定的活动，正如 １􀆰 ７􀆰 １􀆰 ３ 所规定的那样，
以便确保执行。 主管机关应有可能获得对构件完全符合技术规范的确认：

ａ）在制造或使用时提供检查的机会；
ｂ）向主管机关展示遵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情况。 如果需要主管机

关的审批，那么此类审批则应考虑到是否设立管理体系及其可采用性。
１􀆰 ７􀆰 ４　 特殊规定

１􀆰 ７􀆰 ４􀆰 １　 特殊规定系为主管机关所批准的规定，依其可进行货物运输，但其不能满足《国际

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针对放射性材料运输的要求。
注：按照 １􀆰 ５􀆰 １ 特殊规定不视为临时性偏离。

１􀆰 ７􀆰 ４􀆰 ２　 针对放射性材料的规定无法执行的货物，只能根据特殊规定进行运输。 如果主管机

关认为与《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有关放射性材料的规定相符是不切实际的，所
制定的强制性安全标准要依靠采取替代手段才能被遵守，那么主管机关可以审批依照特殊规

定对单批或有计划的若干几批货物进行运输的作业。 运输时的安全总水平应至少相当于在执

行《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时能够保证的水平。 在国际运输中此类货物

的运输需多方批准。
１􀆰 ７􀆰 ５　 具有其他危险特性的放射性材料

除了放射性和裂变之外，包装中所含物质的次要危险性，如可爆性、可燃性、易燃性、化学

毒性和腐蚀性，也应考虑单证、包装、危险标志、唛头、仓储、隔离和运输内，以符合《国际铁路

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有关危险品的相关规定。
１􀆰 ７􀆰 ６　 违规

１􀆰 ７􀆰 ６􀆰 １　 如果未遵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针对辐射或放射性污染水平所

规定的任何一个极限值，那么

ａ）在适当的情况下，发货人、收货人、承运人以及参与运输并可能触及其利益的单位应被

告知：
１）承运人违规，如果运输时发现这一违规；
２）收货人违规，如果接收货物时发现这一违规。
ｂ）根据具体情况承运人、发货人或收货人应：
１）紧急采取措施，旨在减轻该违规的后果；
２）对该违规事件及其原因、情况及后果进行调查；
３）采取适当措施来消除产生该违规的原因和情况，防止导致该违规产生的类似情况再次

出现；
４）将该违规的原因以及将已经采取的或将要采取的纠正与预防措施告知相关主管机关。
ｃ）应该尽快地将该违规通报给发货人和相关的主管机关，而如果已出现或正在出现辐射

事故情况，则应立即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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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８ 章　 保证遵守安全要求的检查和
其他辅助措施⑩

１􀆰 ８􀆰 １　 危险品的行政监管

１􀆰 ８􀆰 １􀆰 １　 主管机关可在本国领土的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检查其中包括 １􀆰 １０􀆰 １􀆰 ５ 所涉及的危

险品运输的要求情况。
进行此类检查不应对人员、财产和环境造成危险，对铁路运输工作造成大的干扰。

１􀆰 ８􀆰 １􀆰 ２　 危险品运输参与者（１􀆰 ４ 章）应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将需要进行检查的信息立即通

报给主管机关或其全权委托人。
１􀆰 ８􀆰 １􀆰 ３　 为了监管，主管机关也可在参与危险品（１􀆰 ４ 章）运输的企业进行检查，研究所必

需的单证并在安全未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对危险品或包装提取任意样品进行分析。 为了监

管，危险品（１􀆰 ４ 章）运输参与者也应确保主管机关的代表能够进入车辆或其部件中以及设

备和装置中。 如果认为有必要，为了陪同主管机关的代表，参与者可以任命自己企业的

代表。
１􀆰 ８􀆰 １􀆰 ４　 如果主管机关确定《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未被遵守，主管机

关可禁止发运或暂停运输，直至所发现的违规被消除或责令采取其他适当措施。 直接在现场

或由主管机关根据安全注意事项所选择的任何地方暂停运输。 这些措施不应给铁路运输运营

工作造成大的干扰。
１􀆰 ８􀆰 ２　 行政互助

１􀆰 ８􀆰 ２􀆰 １　 为了完成《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各

方彼此给予行政互助。
１􀆰 ８􀆰 ２􀆰 ２　 如果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的一方有证据认为因企业屡次严重违规，在其领土上

的危险货物运输安全水平已下降，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却在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另一方的

领土上，企业应将违规情况通报给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这另一方的主管机关。 在其领土

上发现严重或屡次违规的国家主管机关可请求企业行政管理部门所在国的主管机关对违

规者采取适当措施。 只有在有必要追究严重或屡次违规责任的情形下准许传递有关具体

人员的资料。
１􀆰 ８􀆰 ２􀆰 ３　 被告知的机关将已对相关企业所采取的措施通报给在其领土上发现违规的国家的

主管机关。
１􀆰 ８􀆰 ３　 安全问题顾问

１􀆰 ８􀆰 ３􀆰 １　 每家企业，其经营活动包括危险品铁路运输或装卸作业以及与此类运输有关的其他

业务（如办理单证，危险品分类和包装，运输代理等），要任命一位或数位危险品运输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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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其任务是协助避免此类活动所固有的人员、财产和环境危险。
１􀆰 ８􀆰 ３􀆰 ２　 主管机关可规定这些要求不适用于下类企业：

ａ）运输军用危险品的企业，其隶属于军队或军队为其负责；
ｂ）运输危险品的企业，单个车辆或集装箱里危险品的总数少于 １􀆰 １􀆰 ３􀆰 ６ 和 １􀆰 ７􀆰 １􀆰 ４ 以及

３􀆰 ３、３􀆰 ４ 和 ３􀆰 ５ 章中所规定的数量。
１􀆰 ８􀆰 ３􀆰 ３　 顾问在工作中向企业领导负责，其主要任务在于借助所有的适当手段和措施，在企

业的相关经营活动范围内力求遵守所适用的要求并在最大的安全条件下减轻其安全保障工

作量。
鉴于企业的经营活动顾问所履行的职责如下：
———监督管制危险品运输的法规要求执行情况；
———就危险品运输有关问题给企业做咨询；
———给企业行政管理部门或必要时给地方当局准备该企业有关危险品运输业务的年度报

告。 年度报告在企业档案里要保存 ５ 年并应国家主管机关的要求向其提供。
顾问职能包括在以下方面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监控：
———执行确保遵守有关所运危险品识别要求的程序；
———企业考虑在采购或租赁运输车辆时所运危险品特性所决定的特殊要求；
———执行检查用于危险品运输或装卸作业的设备适用性的程序；
———保证对企业工作人员的适当培训，包括对规范修改的介绍，对培训作记录；
———采取适当措施消除运输或装卸作业时可能威胁到安全的危险品事故或事件；
———对严重事故和事件情况以及危险品运输时或装卸作业过程中所发现的违规行为进行

调查，必要时准备相关报告；
———采取预防性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事故、事件或严重违规行为；
———在选择和使用分包商或其他作业参与者的服务时考虑有关危险品运输的法规要求和

特殊要求；
———进行检查危险品运输及其装车或卸车的工作人员是否有规定安全作业的文件或说

明书；
———采取措施将有关危险品运输及其装卸危险种类告知工作人员；
———执行检查程序目的是保证遵守运输作业的要求；
———执行检查程序目的是保证遵守装卸作业的要求；
———定有 １􀆰 １０􀆰 ３􀆰 ２ 所规定的安全保障计划。

１􀆰 ８􀆰 ３􀆰 ４　 企业领导、履行其他职责的企业工作人员或在该企业未直接工作的人可履行顾问职

能，前提是能够履行顾问职责。
１􀆰 ８􀆰 ３􀆰 ５　 每家企业将自己的顾问信息通报给国家主管机关。
１􀆰 ８􀆰 ３􀆰 ６　 如果在相关企业进行的运输或装卸作业过程中发生事故，已给或可能给人员、财产

和环境造成损失，该企业顾问在搜集所有必要信息后为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必要时为地方当局

写事故报告。 该报告不能替代企业行政管理部门所提供的根据国际或国内法律法规所要求的

报告。
１􀆰 ８􀆰 ３􀆰 ７　 顾问应有对于铁路运输有效的职业培训证证明（证书）。 该证证明（证书）由主管机

关或为此目的所指定的机构颁发。

１－４９

　 第 １ 部分　 总　 　 则　



１􀆰 ８􀆰 ３􀆰 ８　 为了获得该证证明（证书） 候选人应上培训班并顺利通过主管机关所批准的

考试。
１􀆰 ８􀆰 ３􀆰 ９　 培训的基本目的是在于向候选人提供足够的有关危险品运输的危险种类知识，足
够的立法、适用条例和行政规定方面的知识以及足够的有关 １􀆰 ８􀆰 ３􀆰 ３ 中所列举的职能

知识。
１􀆰 ８􀆰 ３􀆰 １０　 考试由主管机关或其指定的考试机构来组织，考试机构不应是培训机构。

对考试机构进行书面任命。 该任命可设期限限制并应基于以下依据：
———考试机构的权威性；
———考试机构所推荐的考试形式介绍；
———旨在保证考试客观性的措施；
———机构针对任何自然人或为顾问雇主的法人的独立性。

１􀆰 ８􀆰 ３􀆰 １１　 考试目的是候选人为了获得 １􀆰 ８􀆰 ３􀆰 ７ 所规定的证明（证书），是否有履行 １􀆰 ８􀆰 ３􀆰 ３
所规定的安全问题顾问职能所必要的知识量。 考试至少应包括以下题目：

ａ）与危险品有关的事故可能导致的后果种类知识和事故主要原因知识。
ｂ）国家法律以及国际协定的规定，其中包括以下问题：
———危险货物的分类（溶液和混合物的分类程序，货物名录结构，危险货物类别及其分类

原则，所运输的危险物质和物品的特性，危险货物的理化和毒理学特性）；
———对包装的一般要求以及对罐车和罐式集装箱的要求［型号、编号、标识、制造、初期与

定期检查（鉴定）和试验］；
———标记、危险标志和橘黄色标牌（在包装上涂写标识和危险标志，危险标志的放置和取

下）；
———运单上的记录（所需信息）；
———发运方式以及对发运的限定（车辆或集装箱的满载，散装运输，用中型散装容器和多

式联运集装箱运输，其中包括用铁路罐车和可拆卸罐车运输）；
———禁止混装及预防混装措施；
———与其他货物的隔离；
———对所运数量以及数量上例外的限制；
———货物的整理与堆放（装卸—充装系数，堆放与隔离）；
———装卸前的清理和 ／或除气；
———操作人员与职业培训；
———随行单证（运单、书面说明书、有关例外规定的复印件，其他单证）；
———书面说明书（说明书的使用和个人保护措施）；
———污染物运营排放和意外泄漏；
———对运输车辆的要求。

１􀆰 ８􀆰 ３􀆰 １２　 考试

１􀆰 ８􀆰 ３􀆰 １２􀆰 １　 考试包括笔试（测验），可能补加口试。
１􀆰 ８􀆰 ３􀆰 １２􀆰 ２　 进行笔试时，除了国际或国家规则外不准使用其他文件资料。
１􀆰 ８􀆰 ３􀆰 １２􀆰 ３　 电子器材只有在考试机构提供时才能使用。 候选人不得将额外的资料输入向其

所提供的电子器材并应只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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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３􀆰 １２􀆰 ４　 笔试由两部分组成：
ａ）给候选人发试卷，其中含有不少于 ２０ 个开放题，涉及到第 １􀆰 ８􀆰 ３􀆰 １１ 条中所列举的题

目。 试卷中还可含有数个答案的问题，应从中选择。 在此情况下两道选答题等同于一道开放

题。 在上述题目中应特别注意以下题目：
———预防与安全保障的一般性措施；
———危险品的分类；
———对包装、罐箱、罐式集装箱和罐车等一般性要求；
———标记和危险标志；
———运单中的记录；
———货物的整理和加固；
———操作人员的职业培训；
———随行单证；
———书面说明书；
———对运输车辆的要求。
ｂ）为了确定所需专业水准候选人应做 １􀆰 ８􀆰 ３􀆰 ３ 中所规定的有关顾问职能的实践题。

１􀆰 ８􀆰 ３􀆰 １３　 主管机关可决定让打算在专做某些种类危险品运输企业工作的候选人只参加与其

工作有关的物品考试。
属于该分类种类的有：
———１ 类；
———２ 类；
———７ 类；
———３、４􀆰 １、４􀆰 ２、４􀆰 ３、５􀆰 １、５􀆰 ２、６􀆰 １、６􀆰 ２、８ 和 ９ 类项；
———ＵＮ１２０２，１２０３，１２２３ 和 ３４７５ 以及按 ＵＮ１２６８ 或 １８６３ 分类的航空燃料。
在 １􀆰 ８􀆰 ３􀆰 ７ 所规定的证明（证书）中应明确指出其只对本条中所列举的种类危险品有效，

候选人根据 １􀆰 ８􀆰 ３􀆰 １２ 中所规定的要求通过上述危险品的考试。
１􀆰 ８􀆰 ３􀆰 １４　 主管机关或考试机构制作一份可补充的考试过程中所提过问题的清单。
１􀆰 ８􀆰 ３􀆰 １５　 １􀆰 ８􀆰 ３􀆰 ７ 中所规定的证明（证书），根据 １􀆰 ８􀆰 ３􀆰 １８ 中所给出的样式制作，国际铁路

货物联运协定各方均予承认。
１􀆰 ８􀆰 ３􀆰 １６　 证明（证书）的有效期及延长

１􀆰 ８􀆰 ３􀆰 １６􀆰 １　 证明（证书）的有效期为 ５ 年，自其结束日起每次延长 ５ 年，如果持证人在证明

（证书）有效期结束日前一年里经过培训并顺利通过考试。 考试应由主管机关批准。
１􀆰 ８􀆰 ３􀆰 １６􀆰 ２　 考试目的是在于证实持证人具备履行 １􀆰 ８􀆰 ３􀆰 ３ 中所规定的职能所必需的知

识。 在 １􀆰 ８􀆰 ３􀆰 １１ ｂ）中规定了所必需的知识，还应包括自最后一件证明（证书）的发放起

对规则所作了修改的知识。 应在与 １􀆰 ８􀆰 ３􀆰 １０ 和 １􀆰 ８􀆰 ３􀆰 １２ ～ １􀆰 ８􀆰 ３􀆰 １４ 要求相同的要求

基础上举行考试并对其进行监管。 就此持证人不需做 １􀆰 ８􀆰 ３􀆰 １２􀆰 ４ ｂ） 中所规定的实

践题。
１􀆰 ８􀆰 ３􀆰 １７　 （备用）
１􀆰 ８􀆰 ３􀆰 １８　 证明（证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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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品运输安全问题顾问培训证证明（证书）
证明（证书）№：􀪋􀪋􀪋􀪋􀪋􀪋􀪋􀪋􀪋􀪋􀪋􀪋􀪋􀪋􀪋􀪋􀪋􀪋􀪋􀪋􀪋􀪋􀪋􀪋􀪋􀪋􀪋􀪋􀪋􀪋􀪋
颁发证明（证书）的国家显著标记：
姓氏：
名字：
出生日期及地址：
国籍：
持证人签名：
针对危险品运输企业以及与该运输有关的装卸作业企业，有效期至􀪋􀪋􀪋􀪋􀪋（日期）
□ 汽车运输

□ 铁路运输

□ 内河运输

颁发（由谁）
日期：　 　 　 　 　 　 　 　 　 　 　 　 　 　 　 　 签名：
延期至：　 　 　 　 　 　 　 　 　 　 　 　 　 　 　 由谁：
日期：　 　 　 　 　 　 　 　 　 　 　 　 　 　 　 　 签名：

１􀆰 ８􀆰 ４　 主管机关及主管机关指定单位名录

参加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的各方，应将其所在国危险货物运输主管机关或主管单位的

名称与地址告知铁路合作组织委员会；并且，这些主管机关或单位依据其国内的法律法规，应
具备在其国内管辖危险货物运输的权限，同时也具有在其国内行使主管机关或其指定主管单

位的相关职责的权限。
参加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的各方，还应将《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规范性

运用主管机关和主管单位的名称与地址告知铁路合作组织委员会；并且，这些主管机关或单位

依据其国内的法律法规，在《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规范性运用的具体问题上具

备管理权限，能够就每项具体情形指出对应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的适用

条款。
铁路合作组织委员会基于所获信息，编纂参加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的各方主管机关

和主管单位名录、适时更新该名录，并将该名录寄送给参加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的相关

各方。
注：为保证《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各项条款的规范性运用，各国应确立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规范性运用主管机关或主管单位，有效管理并解决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各条款在实际应用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这些具体问

题包括：
———运输条件的基本问题。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１􀆰 ８􀆰 １）遵章行为的监管监督与检验检测。
———涉及到安全专家顾问的问题（１􀆰 ８􀆰 ３）。
———所发生事件的数据统计（１􀆰 ８􀆰 ５）。
———７ 类放射性材料分类、包装、批复和运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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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的分类问题，包括：
１ 类爆炸材料的分类问题；
４􀆰 １ 项自反应物质和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的分类问题；
６􀆰 ２ 项传染性物质的分类问题。
———包装的制作与试验要求（６􀆰 １ 章）。
———压力容器、气溶胶喷雾器和装有气体的小型容器的制造与试验要求（６􀆰 ２ 章）。
———６􀆰 ２ 项物质专用包装的制造与试验要求（６􀆰 ３ 章）。
———中型散装容器的制造与试验要求（６􀆰 ５ 章）。
———大型包装的制造与试验要求（６􀆰 ６ 章）。
———可移动罐柜和联合国多元气体容器的设计、制造、检测与试验的要求（６􀆰 ７ 章）。
———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以及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

的制造、装配、定型、检验、试验和标识的要求（６􀆰 ８ 章）。
———散装货物集装箱的设计、制造、检验和试验要求（６􀆰 １１ 章）。
这类具体问题还包括检验机构或检验专家对以下各类包装容器所作的检验工作：
———压力容器（６􀆰 ２ 章）；
———中型散装容器（６􀆰 ５ 章）；
———可移动罐柜和联合国多元气体容器（６􀆰 ７ 章）；
———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以及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

（６􀆰 ８ 章）。
１􀆰 ８􀆰 ５　 事故或事件的报告

１􀆰 ８􀆰 ５􀆰 １　 若在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参加国境内对危险货物进行装载、充装、转运或卸载的

过程中，发生事故或严重事件，则该危险货物的装货人、充装者、承运人、铁路基础设施管理者

或收货人应当确证：将遵照 １􀆰 ８􀆰 ５􀆰 ４ 所示报告模板、在事故或严重事件发生之后的一月期限

内，向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有关各方的主管机关提交事故或事件报告。
１􀆰 ８􀆰 ５􀆰 ２　 （备用）
１􀆰 ８􀆰 ５􀆰 ３　 若所发生的事件符合下列一种或几种情况，则必须遵照 １􀆰 ８􀆰 ５􀆰 １ 所示要求填写事故

或事件报告：
———已发生危险货物漏失（损失）情形，或者当危险物品存在将无可避免地遭受损失的危

险性时；
———已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生态环境损失；
———已发生权力部门进行干预的情形。
人身伤害指的是：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已有人员死亡或已造成与所运载危险货物直接相

关的人员身体受伤的情形，并且已造成的人员身体受伤情形须满足如下条件：
ａ）伤员需高强度医学救治；
ｂ）伤员逗留医院的时间不少于 １ 昼夜；
ｃ）已导致伤员丧失劳动能力的时间连续不少于 ３ 昼夜。
危险物品的损失指的是：危险货物按其运输类型（详见 １􀆰 １􀆰 ３􀆰 ６）划分、在分别达到下表所

示数量的条件下的漏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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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类型 危险货物数量

运输类型 ０ 或运输类型 １ ５０ ｋｇ ／ ５０ Ｌ 或更多

运输类型 ２ ３３３ ｋｇ ／ ３３３ Ｌ 或更多

运输类型 ３ 和运输类型 ４ １ ０００ ｋｇ ／ １ ０００ Ｌ 或更多

如达到上表所示数量的危险物品存在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失的危险性时，则上述危险物品

损失评定标准同样适用于此类情形。 一般而言，应当在下列情形中提前推断出货物存在不可

避免地遭受损失的危险性，即：当货物捆绑拉牵等固定物由于遭到损坏而不适合在运输时继续

使用时；亦或当运输的安全程度由于其他某种原因而无法得到保障时，例如：包装损坏、罐车或

集装箱变形、罐车倾覆或在临近地点已发生火灾，等等。
若事件的发生与 ６􀆰 ２ 类危险货物相关，则无论货物损失的数量是多少，皆应提交事故或事

件报告。
当发生与放射性材料相关的事件时，物品损失的适用标准如下所示：
ａ）放射性材料以任意形式和任意数量从包装容器中释放而出；
ｂ）辐射量趋近于员工与居民电离辐射防护规范所规定的上限（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丛书

１１５ 号信息卡Ⅱ———《电离辐射防护和辐射源安全基本安全标准》）；
ｃ）有足够理由认为：包装的某项安全性功能（货物的固定功能、保护罩、热绝缘或安全临

界点）已发生急剧恶化，若不采取额外的安全保障措施，该包装将因此而无法适应接下来的运

输作业。
注：关于尚未送达目的地的货物，请参见 ７􀆰 ５􀆰 １１ 特别条款 ＣＷ３３（６）所示要求。
财产损失或生态环境损失指的是：在任意数量的危险货物发生漏失的情况下，财产或生态

环境损失的预估金额已超过 ８０ ０００ 瑞士法郎。 在事件发生过程中遭受损坏的运输工具和运

输基础设施，该事件对其造成的损失不应计入本项所指的财产损失或生态环境损失之中。
权力部门的干预指的是：权力部门或抢险勤务部门直接干预到所发生的危险货物事故或

严重事件中来；由于危险货物事故或严重事件所潜藏的危险性，相关机关或单位不得不组织人

员撤离或封闭公共道路（公路 ／铁路）至少 ３ ｈ。
主管机关在必要时可向有关各方征询相应的补充信息。

１􀆰 ８􀆰 ５􀆰 ４　 危险货物运输事故报告模板
危险货物运输事故报告

（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 １􀆰 ８􀆰 ５ 的相关规范）

铁路承运人或铁路基础设施管理者：

􀪋􀪋􀪋􀪋􀪋􀪋􀪋􀪋􀪋􀪋􀪋􀪋􀪋􀪋􀪋􀪋􀪋􀪋􀪋􀪋􀪋􀪋􀪋􀪋􀪋􀪋􀪋􀪋􀪋􀪋􀪋􀪋􀪋􀪋􀪋􀪋􀪋􀪋􀪋􀪋
地址：􀪋􀪋􀪋􀪋􀪋􀪋􀪋􀪋􀪋􀪋􀪋􀪋􀪋􀪋􀪋􀪋􀪋􀪋􀪋􀪋􀪋􀪋􀪋􀪋􀪋􀪋􀪋􀪋􀪋􀪋􀪋􀪋􀪋􀪋􀪋􀪋􀪋􀪋
负责人：􀪋􀪋􀪋􀪋􀪋􀪋􀪋􀪋􀪋电话：􀪋􀪋􀪋􀪋􀪋􀪋􀪋􀪋􀪋传真：􀪋􀪋􀪋􀪋􀪋􀪋􀪋􀪋􀪋
１􀆰 运输方式

铁路运输

车辆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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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２􀆰 发生事故的日期与地点

年：􀪋􀪋􀪋􀪋􀪋􀪋􀪋月：􀪋􀪋􀪋􀪋􀪋􀪋􀪋日：􀪋􀪋􀪋􀪋􀪋􀪋􀪋时间：􀪋􀪋􀪋􀪋􀪋􀪋􀪋

国家 ／地名：􀪋􀪋􀪋􀪋􀪋􀪋􀪋􀪋􀪋

□ 车站

□ 编组站 ／中转站

□ 装载地点 ／卸载地点 ／转载换装地点

或者

区间路段

区间描述：􀪋􀪋􀪋􀪋􀪋􀪋􀪋􀪋􀪋
公里：􀪋􀪋􀪋􀪋􀪋􀪋􀪋􀪋􀪋

３􀆰 地形

□ 下坡 ／上坡

□ 隧道

□ 桥涵 ／跨线桥

□ 道口

４􀆰 特殊天气条件

□ 雨

□ 雪

□ 雾凇

□ 大雾

□ 雷雨

□ 风暴

气温：􀪋􀪋􀪋℃

５􀆰 事故描述

□ 脱轨

□ 碰撞

□ 倾覆 ／翻转

□ 火灾

□ 爆炸

□ 物品漏失（散落）
□ 技术故障

对事故的补充描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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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６􀆰 所运载的危险货物

联合国

编号１ 类 包装类别
已损货物的预计数量

（千克或升） ２ 固定物３ 制成固定物
的材料

固定物的损坏类型４

　 １ 针对列入综合条目、适用特别条款 ２７４ 的危险货
物，还须注明其专业技术名称。

　 ２ 针对 ７ 类危险货物，须遵照 １􀆰 ８􀆰 ５􀆰 ３ 所示标准注
明其相应的数值。

　 ３ 请写明包装容器所对应的编码：
　 １　 包装
　 ２　 中型散装容器
　 ３　 大型包装
　 ４　 小型集装箱
　 ５　 车辆
　 ７　 罐式车辆
　 ９　 多元气体车辆
　 １１　 带有可拆卸罐体的车辆
　 １２　 可拆卸罐车
　 １３　 大型集装箱
　 １４　 罐式集装箱
　 １５　 多元气体容器
　 １６　 可移动罐柜

　 ４ 请写明事故描述所对应的编码：
　 １　 漏失 ／散落
　 ２　 火灾
　 ３　 爆炸
　 ４　 结构损坏

７􀆰 事故原因（须具体说明）

□ 技术故障􀪋􀪋􀪋􀪋􀪋􀪋􀪋􀪋􀪋
□ 货物固定物损坏：􀪋􀪋􀪋􀪋􀪋􀪋􀪋􀪋􀪋
□ 运行故障：􀪋􀪋􀪋􀪋􀪋􀪋􀪋􀪋􀪋
□ 其他原因：􀪋􀪋􀪋􀪋􀪋􀪋􀪋􀪋􀪋
８􀆰 事故后果

与所运载危险货物相关的人身伤害：
　 □ 死亡（罹难人数：􀪋􀪋􀪋􀪋）
　 □ 身体受伤（受伤人数：􀪋􀪋􀪋􀪋）
货物损失：
　 □ 有
　 □ 无
　 □ 货物有将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失的危险性
财产损失 ／生态环境损失：
　 □ 预计损失额≤８００００ 瑞士法郎
　 □ 预计损失额>８０ ０００ 瑞士法郎
权力部门的干预：
　 □ 权力部门已干预。
　 □ 由于所运载货物的危险性，已组织为时至少 ３ ｈ 的人员撤离。
　 □ 由于所运载货物的危险性，已封闭公共道路至少 ３ ｈ。
　 □ 权力部门未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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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机关在必要时可向有关各方征询相应的补充信息。
１􀆰 ８􀆰 ６　 针对 １􀆰 ８􀆰 ７ 所述符合性评估、定期检查、中期检查和计划外检查工作的行政监督

措施

注：本节所提到的“检查”这一专业词汇指的不仅是对压力容器的检查检验，同时也指对

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多元气体车辆、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以及多元气体容器的检验（鉴

定）。
１􀆰 ８􀆰 ６􀆰 １　 检验机构的审批

主管机关可对检验机构进行审批；并且，该检验机构的宗旨是完成 １􀆰 ８􀆰 ７ 所述的各项工

作，即：符合性评估、定期检查、中期检查、计划外检查以及对内部检验部门的监督与监管。
１􀆰 ８􀆰 ６􀆰 ２　 主管机关及其代表或检验机构的工作职责

１􀆰 ８􀆰 ６􀆰 ２􀆰 １　 主管机关及其代表或检验机构应摒弃不必要的繁文缛节，以应有的方式高效地完

成符合性评估、定期检查、中期检查、计划外检查工作。 主管机关及其代表或检验机构应在实

施自身职能范围的活动的同时，认真考察被评估企业的规模与构架、工艺的复杂性和所生产产

品的成批性。
１􀆰 ８􀆰 ６􀆰 ２􀆰 ２　 主管机关及其代表或检验机构应遵守相应的规范性要求并持守必要的安全程度，
以便让压力运输设备达到第 ４ 部分和第 ６ 部分中适用条款的要求。
１􀆰 ８􀆰 ６􀆰 ２􀆰 ３　 一旦主管机关及其代表或检验机构查明生产商未能执行第 ４ 部分与第 ６ 部分所

述要求，则在该生产商实施恰当措施进行整改之前，主管机关及其代表或检验机构将拒绝为该

生产商颁发包装容器构造类型的正式批准证书或合规证明。
１􀆰 ８􀆰 ６􀆰 ３　 提供信息的职责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参加国须将本国的符合性评估规程、本国检验机构的职责及其监

管规范以及此类信息的变更条款悉数公布于众。
１􀆰 ８􀆰 ６􀆰 ４　 检查检验职能的转移

注：若涉及 １􀆰 ８􀆰 ７􀆰 ６ 所述内部检验部门的相应内容，则 １􀆰 ８􀆰 ６􀆰 ４ 的条款规定对此不

适用。
１􀆰 ８􀆰 ６􀆰 ４􀆰 １　 若负责符合性评估、定期检查、中期检查或计划外检查等具体事务的检验机构，倾
向于使用分包单位或分支机构等某个另一主体的服务，则该主体应由检验机构鉴定并委任或

者另行获取认证。 当该主体另行获取认证时，应根据欧洲标准 ＥＮ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７０２５：２００５ 对该

主体进行认证；检验机构还应当根据该主体的认证资质，对其作为独立公正实验室履行试验职

能这一资格进行评定认可；或可根据欧洲标准 ＥＮ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７０２０：２０１２ 对该主体进行认证

（８􀆰 １􀆰 ３ 所述条款除外）。 检验机构须保证，该主体能够满足转移职能方面的各项要求，在权威

性和安全程度上能够与检验机构保持同一水准（见 １􀆰 ８􀆰 ６􀆰 ８）。 检验机构应当监督该主体的工

作，并将上述措施告知主管机关。
１􀆰 ８􀆰 ６􀆰 ４􀆰 ２　 无论该主体在何处履行上述职能，检验机构均应对该主体所履行的职能担负全部

责任。
１􀆰 ８􀆰 ６􀆰 ４􀆰 ３　 检验机构不应当将自身在符合性评估、定期检查、中期检查或计划外检查等事务

方面的所有工作内容全盘转移给另一主体。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最终的评估工作以及证明书

的颁发皆应由检验机构来独立完成。
１􀆰 ８􀆰 ６􀆰 ４􀆰 ４　 若未得到甲方认可，检验机构不得将实施某项工作的职能转移给某个另一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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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６􀆰 ４􀆰 ５　 检验机构应当按照主管机关的指示，将涉及到上述主体资质评定及其工作状况的

文件上交给主管机关。
１􀆰 ８􀆰 ６􀆰 ５　 检验机构提供信息的职责

任何一支检验机构均应向其审批主管机关通报如下各类信息：
ａ）任何拒发证明材料的行为、检查检验行为效力的限定性、检查检验行为的终止或产品

构造类型正式批准证书的撤销行为等（１􀆰 ８􀆰 ７􀆰 ２􀆰 ４ 所适用的情形不在此列）。
ｂ）任何一种（多种）涉及到主管机关所提具的适用范围和审批条件的情形。
ｃ）检验机构可就主管机关下发的符合性评估活动信息征询意向，向主管机关通报对应的

信息；并且，该主管机关应遵照 １􀆰 ８􀆰 １ 或 １􀆰 ８􀆰 ６􀆰 ６ 的要求，对该检验机构的遵章行为进行监督

和管理。
ｄ）检验机构应向主管机关悉数通报其在已获审批的适用范围框架内所实施的符合性评

估活动，以及包括职能转移在内的其他正在实施的活动；职能转移活动的相关信息应在主管机

关征询的条件下由检验机构出具。
１􀆰 ８􀆰 ６􀆰 ６　 主管机关应可保证对检验机构的监管力度。 若主管机关确证检验机构已不再符合

审批规范和 １􀆰 ８􀆰 ６􀆰 ８ 所示要求，或者检验机构并未应用《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

所规定的行为规程，则主管机关应当撤销或限制已赋予该检验机构的现行权能。
１􀆰 ８􀆰 ６􀆰 ７　 若检验机构的审批证明已予以撤销、其行为效力的权能已经受限，或者检验机构已

终止自身的行为活动，则主管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以保证其他检验机构能够获具对现有文件

资料的访问权限或者能够对现有文件资料进行处理。
１􀆰 ８􀆰 ６􀆰 ８　 检验机构应当：

ａ）在其组织架构内拥有训练有素、极富权威性与专业能力的员工，且这类员工应能够履

行自身在技术方面的相应职能；
ｂ）有权使用适宜的工具器材、设施装备和空间场地；
ｃ）秉公行事，排除一切可能对其履行职能造成干扰的因素；
ｄ）应确保所获具信息的保密性，绝不透露任何有关制造商和其他机构活动的商业机密以

及有所有权约束的机密信息；
ｅ）确保能够将检验机构的职能和与检验机构不相关联的职能清晰地区分开来；
ｆ）具备已获相关文件证明的质量保证体系；
ｇ）保证遵照《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所示的相应标准进行试验与检测工作；
ｈ）遵照 １􀆰 ８􀆰 ７ 和 １􀆰 ８􀆰 ８ 的相关条款规定，保障报表编制与文件编纂系统的高效且恰当

运行。
除此之外，按照 ６􀆰 ２􀆰 ２􀆰 １０、６􀆰 ２􀆰 ３􀆰 ６ 和 ６􀆰 ８􀆰 ４ 特别条款 ＴＡ４ 与 ＴＴ９ 中的说明，还应当根据

欧洲标准 ＥＮ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７０２０：２０１２ 对检验机构进行资质认证（第 ８􀆰 １􀆰 ３ 项所述条款除外）。
着手实施相关工作的检验机构可获具临时审批证明。 主管机关在下发临时审批证明之

前，应当确证该检验机构满足欧洲标准 ＥＮ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７０２０：２０１２ 的要求（第 ８􀆰 １􀆰 ３ 项所述条款

除外）。 检验机构应在启动工作的头一年内获具资质认证。
１􀆰 ８􀆰 ７　 符合性评估与定期检查的规程

注 １：本节所提到的“相关机构”这一专业词汇指的是在以下条款中提及的专业性机构，它
们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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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２􀆰 １１ 中提及的旨在为联合国危险货物包装容器进行认证的专业性机构；
———６􀆰 ２􀆰 ３􀆰 ６ 中提及的旨在对压力容器进行审批的专业性机构（联合国危险货物包装容

器不在此列）；
———６􀆰 ８􀆰 ４ 特别条款 ＴＡ４ 与 ＴＴ９ 中提及的专业性机构。
注 ２：本节所提到的“检查”这一专业词汇指的不仅是对压力容器的检查检验，同时也指对

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多元气体车辆、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以及多元气体容器的检验（鉴

定）。
１􀆰 ８􀆰 ７􀆰 １　 概述

１􀆰 ８􀆰 ７􀆰 １􀆰 １　 在审批压力容器（联合国危险货物包装容器除外）时，应遵照 ６􀆰 ２􀆰 ３􀆰 ６ 规定的要求

应用 １􀆰 ８􀆰 ７ 所示规程；而在审批罐式车辆、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时，应遵照 ６􀆰 ８􀆰 ４ 中

特别条款 ＴＡ４ 与 ＴＴ９ 的要求应用 １􀆰 ８􀆰 ７ 所示规程。
在对联合国压力容器进行符合性评估时，应按照 ６􀆰 ２􀆰 ２􀆰 １１ 表格的规定，合规应用 １􀆰 ８􀆰 ７

所示规程。
１􀆰 ８􀆰 ７􀆰 １􀆰 ２　 涵盖以下各项内容的申请书：

ａ）符合 １􀆰 ８􀆰 ７􀆰 ２ 要求的包装容器构造类型审批申请意向；
ｂ）按照 １􀆰 ８􀆰 ７􀆰 ３ 要求对生产过程实施监管，以及按照 １􀆰 ８􀆰 ７􀆰 ４ 要求进行初步检测与试验；
ｃ）按照 １􀆰 ８􀆰 ７􀆰 ５ 的要求进行定期检查、中期检查和计划外检查；
均应由甲方在自行作出选择的条件下，统一递交给同一处主管机关、主管机关代表或已获

审批的检验机构。
１􀆰 ８􀆰 ７􀆰 １􀆰 ３　 申请书的内容应当包括：

ａ）甲方名称与地址；
ｂ）若甲方并非制造商，则在申请符合性评估时应提交制造商的名称与地址；
ｃ）说明该申请并未提交给另一处主管机关、主管机关代表或检验机构的书面声明；
ｄ）１􀆰 ８􀆰 ７􀆰 ７ 所示的技术文献；
ｅ）为主管机关、主管机关代表或检验机构提供检验检测权限的许可证明，主管机关、主管

机关代表或检验机构凭此许可证明可在生产现场进行试验检测和存储工作，并有权获取所有

必要的信息。
１􀆰 ８􀆰 ７􀆰 １􀆰 ４　 若甲方能够向主管机关或主管机关全权委托的检验机构证明其内部检验部门合

乎 １􀆰 ８􀆰 ７􀆰 ６ 所述规范，则甲方有权构建自己的内部检验部门，以便完成 ６􀆰 ２􀆰 ２􀆰 １１ 或 ６􀆰 ２􀆰 ３􀆰 ６
所示的检验检测工作。
１􀆰 ８􀆰 ７􀆰 １􀆰 ５　 若提交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正式批准证书申请意向的单位并非制造商，也不是颁发

此类证明文件的检验机构，则包装容器构造类型的正式批准证书及其合规证明应与技术文献

一并由提出申请的制造商或甲方留存。 留存期限为：从同类型产品最终的出厂之日起不少于

２０ 年。
１􀆰 ８􀆰 ７􀆰 １􀆰 ６　 若制造商或持证单位意欲终止自身的经营活动，则该制造商或持证单位应将整套

文件递交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应当在 １􀆰 ８􀆰 ７􀆰 １􀆰 ５ 所示期限的余下时效内完好留存这套文件。
１􀆰 ８􀆰 ７􀆰 ２　 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批准证书

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正式批准证书能够赋予相关单位或机构在该批准证书有效期内生产制

造压力容器、罐式车辆、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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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７􀆰 ２􀆰 １　 甲方应当：
ａ）就被测的压力容器，遵照相关机构的指令提交拟制造产品的试验样件。 相关机构在需

要获得补充样件以便完成试验计划时，可向甲方征得补充样件。
ｂ）甲方应就被测的罐式车辆、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向相关机构提供使用试验

样件的权限，助其进行包装容器构造类型的试验工作。
１􀆰 ８􀆰 ７􀆰 ２􀆰 ２　 相关机构应当：

ａ）研究 １􀆰 ８􀆰 ７􀆰 ７􀆰 １ 所示技术文献的内容，以便验证：包装容器的构造是否符合《国际铁路

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相应条款的要求；试验样件或试验批次的生产制造是否遵照对应

的技术文献的要求，是否反映出自身的构造特点。
ｂ）进行检验检测工作，并监控《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所列示的试验全过

程，以便确证：已应用并遵守相关条款与细则，且制造商所运用的生产工序均符合相关要求。
ｃ）就《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适用条款的合规性评定项，对某一家或多家原

料制造商所出具的一份或多份证明性文件进行检验检查。
ｄ）确认焊接等永久性连接方式的合规性，或者检查被测方是否已经获具永久性连接方式

合规性证明，并确证：从事零件永久性连接作业的工作人员以及采用无损检验方法进行监管的

相关人员，均具备相应的资质或拥有相关的行业资格证明文件。
ｅ）与甲方商定试验中心以及检验检测与必要试验工作场地的事宜。
相关机构向甲方出具包装容器构造类型的检验检测与试验报告。

１􀆰 ８􀆰 ７􀆰 ２􀆰 ３　 若被测包装容器的构造类型符合所有适用条款的要求，则主管机关、主管机关代

表或检验机构应向甲方出具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批准证书。
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批准证书应包括如下各项内容：
ａ）颁证机构的名称与地址；
ｂ）若甲方并非制造商，则应注明制造商与甲方的名称与地址；
ｃ）援引《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的条款，以此说明该批准证书的生效日

期，还应注明在进行构造类型检验检测与试验时应用到的各类标准；
ｄ）由检验检测与试验结果而得出的相关要则；
ｅ）正如相关标准所作的规定，批准证书须包括鉴别构造类型及其结构方案所必需的资料

信息；
ｆ）引证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检验检测与试验报告中的相关信息；
ｇ）注明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批准证书的最长有效期。
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批准证书应随附相关的技术文献名录（详见 １􀆰 ８􀆰 ７􀆰 ７􀆰 １）。

１􀆰 ８􀆰 ７􀆰 ２􀆰 ４　 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批准证书的有效时限不超过 １０ 年。 若《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

定》附件第 ２ 号的相关技术要求（包括所援引的各项标准）在此有效时限内已变更，致使该批

准证书不再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相关技术要求，则颁发此批准证书的

相关机构应撤回该批准，并将撤回批准的事宜告知该批准证书的持证单位。
注：关于现有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批准证书的撤回日期，请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形，见 ６􀆰 ２􀆰 ４

和 ６􀆰 ８􀆰 ２􀆰 ６ 或 ６􀆰 ８􀆰 ３􀆰 ６ 表格的第 ５ 列所示内容。
若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批准证书的有效期已满或该证书已被撤回，则禁止继续生产制造压

力容器、罐式车辆、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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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批准证书的有效期已满或该证书已被撤回，则当且仅当包装容器依

据下文所述要求尚可正常投入使用时，证书所示的使用要求以及与定期检查、中期检查和试验

相关的各项要求，仍可适用于在证书有效期满或证书撤回之前生产制造出的压力容器、罐式车

辆、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
压力容器、罐式车辆、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仍可继续正常投入使用，直至这类包

装容器已不再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相关要求为止。 一旦这类包装容

器已不再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相关要求，则仅可在按照 １􀆰 ６ 章所示采

取相应过渡措施的条件下，才可延续使用此类包装容器。
只有在对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批准证书进行全面审核并对其进行《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

定》附件第 ２ 号相应条款的符合性评估工作的基础上（这些条款仅在证书延期日之前适用），
才可延长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批准证书的有效期限。 若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正式批准证书已被撤

回，则不得延长其有效期限。 现有批准证书的中期变更，若不影响其合规性（例如：针对压力

容器增添补充尺寸或容积等一般性信息；或针对罐车所作的不影响证书合规性的微小变

动———详见 ６􀆰 ８􀆰 ２􀆰 ３􀆰 ２ 的内容），则这类中期变更对该证书既定的有效期不造成任何影响。
注：全面审核与符合性评估工作可由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正式批准证书的颁证机构进行，也

可由主管机关或其指定机构完成。
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批准证书的颁证机构应在该证书的有效期内妥善保存其整套审批文件

（见 １􀆰 ８􀆰 ７􀆰 ７􀆰 １）；若该证书已延期，则此处所指的有效期还包括该证书时效的延长期。
１􀆰 ８􀆰 ７􀆰 ２􀆰 ５　 若对压力容器、罐式车辆、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改型，且此类包装容器的

构造类型批准证书尚在有效期内、有效期满（业已失效）或已被相关机构撤回，则仅应对压力

容器、罐式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的改型部分进行符合性评估、试验和审批。 所实施的改型工作

应当符合改型时适用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条款要求。 对于压力容器、罐
式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的非改型部分而言，最初的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正式批准证书将依然

有效。
改型的对象可以是具备构造类型正式批准证书的一件或几件压力容器、罐式车辆、多元气

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
改型正式批准证书应由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参加国的主管机关或其指定的机构颁发。

改型正式批准证书须作为罐式车辆、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全套技术文献的一部分，予
以妥善留存。

改型正式审批申请书，应由申请人提交至同一处主管机关或其指定的机构。
１􀆰 ８􀆰 ７􀆰 ３　 对产品生产制造过程的监管

１􀆰 ８􀆰 ７􀆰 ３􀆰 １　 相关机构应监控产品的生产过程，以保障产品的生产制造符合包装容器构造类型

审批条款的相应要求。
１􀆰 ８􀆰 ７􀆰 ３􀆰 ２　 甲方须采取必要措施以保障生产过程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

适用条款的各项规定，且满足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批准证书及其附件中所示的要求。
１􀆰 ８􀆰 ７􀆰 ３􀆰 ３　 相关机构应当：

ａ）检查生产过程是否符合 １􀆰 ８􀆰 ７􀆰 ７􀆰 ２ 中技术文献所示的要求；
ｂ）若应用到分项 ａ）并未涉及到的文件，则务必检查生产过程是否符合该文件所示的各项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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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检查产品材料证明文件的合规性评定项，验证其是否符合必要的技术规格的要求，并
检查该技术规格监管体系在整个工艺流程中是否合规；

ｄ）检查从事焊接等零件永久性连接作业的工人以及采用无损检验方法进行监管的相关

人员，查明其是否都具备相应的资质或拥有相关的行业资格证明文件；
ｅ）与甲方协商检验检测与必要试验工作场地的事宜；
ｆ）根据已完成的监管工作的结果，编写工作报告。

１􀆰 ８􀆰 ７􀆰 ４　 初步检验检测与试验工作

１􀆰 ８􀆰 ７􀆰 ４􀆰 １　 甲方应当：
ａ）粘贴《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所示标签；
ｂ）将 １􀆰 ８􀆰 ７􀆰 ７ 中所示技术文献提交给相关机构。

１􀆰 ８􀆰 ７􀆰 ４􀆰 ２　 相关机构应当：
ａ）进行必要的检验检测与试验工作，以确定产品是否已按照批准的构造类型及相关要求

生产制作而成；
ｂ）检查运行设备制造商所出具的产品认证，依照认证上注明的资料信息，逐项检测设备

的合规性；
ｃ）编写初步检验检测与试验报告，并在报告中详细描述已实施的各项检验检测与试验步

骤以及与相关技术文献的比对分析，再将此报告递交给甲方；
ｄ）若产品满足各相关要求，则相关机构应当办理产品合规性书面证明并加盖本机构的识

别码；
ｅ）由于《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的某些现行条款已获变更，故而，相关机

构应就此并就其中所援引的构造类型审批标准进行诸项检查，以确定该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批

准证书是否依然具备效力。
分项 ｄ）中所提及的产品合规性书面证明，以及分项 ｃ）中所提及的初步检验检测与试验

报告，均可针对同一构造类型的某一系列产品进行编写与说明，亦即：批量产品的合规性书面

证明或检验检测与试验报告。
１􀆰 ８􀆰 ７􀆰 ４􀆰 ３　 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批准证书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

ａ）相关机构的名称与地址；
ｂ）制造商的名称与地址，若甲方并非制造商，则还应注明甲方的地址；
ｃ）引证《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的相关条款，以此说明该证书的生效日

期，并列示实施初步检验检测与试验过程中应用到的各项标准；
ｄ）检验检测与试验结果；
ｅ）已检验产品（或多个产品）的识别信息———产品的序列号（若产品为一次性气瓶，则应

注明其产品批次编号）；
ｆ）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批准证书编号。

１􀆰 ８􀆰 ７􀆰 ５　 定期检查、中期检查与计划外检查

１􀆰 ８􀆰 ７􀆰 ５􀆰 １　 相关机构应当：
ａ）鉴定产品并查对其是否符合技术文献中的各项要求；
ｂ）进行检测工作，并监测产品的试验过程，以确证各项指标是否均已达到相关要求；
ｃ）编写检验检测与试验结果报告（试验可能涉及到多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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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确证产品上已贴覆必要的标签。
１􀆰 ８􀆰 ７􀆰 ５􀆰 ２　 压力容器的检验检测与实验报告应由甲方妥善留存；甲方应至少将其保留至下一

次定期检查启动之前。
注：有关罐车的对应信息，请参见 ４􀆰 ３􀆰 ２􀆰 １􀆰 ７“关于罐车的整套技术文献”。

１􀆰 ８􀆰 ７􀆰 ６　 对甲方内部检验部门的监控

１􀆰 ８􀆰 ７􀆰 ６􀆰 １　 甲方应当：
ａ）组建应受到恰当监管的内部检验部门，以便开展检验检测与试验工作；内部检验部门

须构建 １􀆰 ８􀆰 ７􀆰 ７􀆰 ５ 所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
ｂ）履行与已获审批的质量管理体系相关的各项义务，并保障质量管理体系发挥其应有的

效能；
ｃ）为内部检验部门配备具有相关资质的专业人员；
ｄ）在已检测的产品上贴覆检验机构的识别码。

１􀆰 ８􀆰 ７􀆰 ６􀆰 ２　 检验机构须开展初步检测工作。 若检测结果合格，则检验机构向甲方的内部检验

部门颁发时效不少于 ３ 年的检验检测许可证。
检测工作应满足如下各项要求：
ａ）检验工作应能够确证：为产品所作的检验检测与试验工作满足《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

定》附件第 ２ 号的各项要求；
ｂ）检验机构可允许甲方的内部检验部门在每件已审核的产品上贴覆该检验机构的识

别码；
ｃ）上述检验机构向甲方的内部检验部门颁发的许可证可予以延期，且延期的前提条件

是：检验机构在许可证有效期满之前最后一年内对内部检验部门进行检测，若检测结果为合

格，则可予以延期，且延期日应从该许可证期满失效日开始算起；
ｄ）实施检测工作的检验机构代表须具备渊博的专业知识，洞悉质量管理体系所适用的符

合性评估领域的各类要项。
１􀆰 ８􀆰 ７􀆰 ６􀆰 ３　 检验机构应开展定期检测，旨在保障甲方恰当运用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并对此提

供支持。 与此同时，还应当满足如下要求：
ａ）一年内开展至少两次检测工作。
ｂ）检验机构可提出如下要求：
———进行补充检验检测；
———要求对工作人员进行额外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与技能；
———更改工艺流程和质量管理体系；
———限制或禁止甲方开展检验检测与试验工作。
ｃ）检验机构应对质量管理体系的任意一项变更进行合理评估，并由此作出判断：已变更

的质量管理体系是否依然满足初步检测的要求；或者不得不对已变更的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

面的重新评估。
ｄ）实施检测工作的检验机构代表须具备渊博的专业知识，洞悉质量管理体系所适用的符

合性评估领域的各类要项。
ｅ）检验机构须向甲方提供检测或补充检查工作报告，若已完成试验，则还应提供试验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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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７􀆰 ６􀆰 ４　 若检测结果为不合规，则内部检验部门务须采取改进措施。 如内部检验部门未在

检验机构规定的期限内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则检验机构应终止其检测活动，或撤回其检验检

测许可证。 检验机构须将终止甲方内部检验部门检测活动或召回许可证的决定通报主管机

关，并向甲方出具详尽的原因说明，阐释其作出上述决定的理由。
１􀆰 ８􀆰 ７􀆰 ７　 文件

技术文献应可作为规范要求合规性评估工作的依据。
１􀆰 ８􀆰 ７􀆰 ７􀆰 １　 产品构造类型审批所需的文件

甲方应提供如下文件：
ａ）产品设计与制造所适用标准的名录；
ｂ）对产品构造类型（包括可能的改型在内）的描述；
ｃ）３􀆰 ２ 章表 Ａ 对应栏中的说明与细则，或者该产品所应运装的危险货物的名录；
ｄ）装配图（各类图纸）；
ｅ）合规性检验所必需的各类图纸，包括：进料装置与零件图纸（包括用于技术计算的尺

寸）、运行设备图纸、结构设备图纸以及标签和 ／或标记的图纸；
ｆ）注明已知检测与试验结果与结论的整套技术计算资料；
ｇ）包括容纳能力计算资料在内的运行设备名录，其中须注明安全装置相关资料与信息；
ｈ）每项零件、零件元器件、衬板、运行设备与结构设备制造标准所要求的材料名录，以及

这些材料所对应的技术文件或者《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合规性证明；
ｉ）实施焊接等固定连接作业的人员，其已经确认的资质要求；
ｊ）对热处理过程（多个热处理过程）的描述；
ｋ）《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所列载的试验规程、描述与报告，或者构造类型

审批标准以及制造标准中所列载的试验规程、描述与报告。
１􀆰 ８􀆰 ７􀆰 ７􀆰 ２　 监造文件

甲方应当提供如下文件：
ａ）１􀆰 ８􀆰 ７􀆰 ７􀆰 １ 所列示的诸项文件；
ｂ）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批准证书的复印件；
ｃ）包括试验规程文件在内的生产过程文件；
ｄ）关于产品生产制造的文献资料；
ｅ）实施零件固定连接作业的工作人员（例如：焊接工），其专业资质证明的整套文件；
ｆ）采用无损检验方法进行监测试验的工作人员，其专业资质证明的整套文件；
ｇ）采用破坏性检验与无损检验方法进行产品质量监测试验的试验报告；
ｈ）热处理作业的文件资料；
ｉ）校准作业的文件资料。

１􀆰 ８􀆰 ７􀆰 ７􀆰 ３　 初步检验检测与试验的文件资料

甲方应提供如下文件资料：
ａ）１􀆰 ８􀆰 ７􀆰 ７􀆰 １ 与 １􀆰 ８􀆰 ７􀆰 ７􀆰 ２ 所列示的诸项文件；
ｂ）产品及其零配件制造所用材料的认证文件；
ｃ）运行设备的合规性证明以及运行设备制造所用材料的认证文件；
ｄ）构造类型审批所要求的合规性证明，包括对产品和拟进行改型作业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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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７􀆰 ７􀆰 ４　 定期检查、中期检查和计划外检查的文件资料

甲方应当提供如下文件资料：
ａ）就压力容器而言，提供的文件需注明产品制造、定期检查和试验标准所规定的诸项特

别要求；
ｂ）就罐车而言：
———提供罐车的整套技术文献（详见 １􀆰 ２􀆰 １ 所示定义）；
———提供 １􀆰 ８􀆰 ７􀆰 ７􀆰 １ 至 １􀆰 ８􀆰 ７􀆰 ７􀆰 ３ 所列示的文件。

１􀆰 ８􀆰 ７􀆰 ７􀆰 ５　 内部检验部门的评估文件

甲方在收到关于内部检验部门的征询意向时，应提供质量管理体系的相关文件资料并随

附如下说明：
ａ）内部检验部门的组织架构及其员工的职责分配情况；
ｂ）检验检测与试验规程、质量保障与监管细则以及生产过程遵章条例；
ｃ）以检测报告、试验资料、校准资料与校准证明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检验检测质量信息；
ｄ）旨在保障质量管理体系发挥出其应有效能的监管系统（相关部门已在 １􀆰 ８􀆰 ７􀆰 ６ 条款要

求的检测结果的基础上对此监管系统作了调整与改进）；
ｅ）能够保障相关人员遵守甲方的要求与各类规章制度的流程；
ｆ）文件资料的监管及其重新审核流程；
ｇ）不合规产品的处理流程；
ｈ）专业培训计划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资质认证流程。

１􀆰 ８􀆰 ７􀆰 ８　 依据标准得以制造、获批、检测与试验的产品

若在对应的情形中应用到了如下标准，则 １􀆰 ８􀆰 ７􀆰 ７ 的要求可视作得以达成：

所应用到的标准分别列载

于以下分章小节与条款中
标准的代号 标准的名称

从 １􀆰 ８􀆰 ７􀆰 ７􀆰 １ 至

１􀆰 ８􀆰 ７􀆰 ７􀆰 ４
ＥＮ １２９７２：２００７

（《用于运载危险货物的罐车—
金属罐车的试验、检测与标签的粘贴》）

１􀆰 ８􀆰 ８　 小型气瓶符合性评估的规程

在对小型气瓶进行符合性评估时，须应用到如下某一组评估规程：
ａ）１􀆰 ８􀆰 ７ 所示针对压力容器（非联合国危险货物包装容器）的评估规程（１􀆰 ８􀆰 ７􀆰 ５ 的情形

除外）；
ｂ）１􀆰 ８􀆰 ８􀆰 １ 至 １􀆰 ８􀆰 ８􀆰 ７ 所示规程。

１􀆰 ８􀆰 ８􀆰 １　 概述

１􀆰 ８􀆰 ８􀆰 １􀆰 １　 监造事宜应由 Ａ 类机构操作，而 ６􀆰 ２􀆰 ６ 所要求的试验工作应由 Ａ 类机构或经 Ａ
类机构审批的 ИС（俄文）类机构来完成（Ａ 类机构与 ИС（俄文）类机构的定义请参见第

６􀆰 ２􀆰 ３􀆰 ６􀆰 １ 项的内容）。 符合性评估应交由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参加国的主管机关、主管机

关代表或经其审批的检验机构来完成。
１􀆰 ８􀆰 ８􀆰 １􀆰 ２　 通过应用 １􀆰 ８􀆰 ８ 所示的流程，甲方应可在担负全责的条件下论证演示并作出声

明：小型气瓶这一产品符合 ６􀆰 ２􀆰 ６ 条款及《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其他适用条款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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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８􀆰 １􀆰 ３　 甲方应当：
ａ）遵照 １􀆰 ８􀆰 ８􀆰 ２ 的要求，对每类小型气瓶的构造类型进行检测（检测内容包括所使用的

材料和此类型的结构方案，例如：体积与压力数值、图纸、闭锁装置与卸放装置等）。
ｂ）遵照 １􀆰 ８􀆰 ８􀆰 ３ 的要求，具备已获审批的产品设计、制造、检测与试验质量保障体系。
ｃ）为正常开展 ６􀆰 ２􀆰 ６ 所要求的试验工作，具备符合 １􀆰 ８􀆰 ８􀆰 ４ 要求的已获审批的试验规范。
ｄ）为达成监造与试验的目的，自行选择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某参加国的 Ａ 类机构，向

其提出申请以便让此类机构对自身的质量保障体系进行审批；若甲方并非来自国际铁路货物

联运协定的某参加国，则甲方应当向运输线上的首个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参加国的 Ａ 类机

构提出审批申请。
ｅ）若小型气瓶的组件由甲方制造，但其总装配却由另一家企业完成，则甲方须向负责总

装配的企业出具符合产品构造类型检验证明的小型气瓶装配与充装书面说明。
１􀆰 ８􀆰 ８􀆰 １􀆰 ４　 若甲方和遵照甲方说明实施小型气瓶装配与 ／或充装作业的企业，能够向 Ａ 类机

构出具 １􀆰 ８􀆰 ７􀆰 ６ 条款的合规性证明［１􀆰 ８􀆰 ７􀆰 ６􀆰 １ ｄ）与 １􀆰 ８􀆰 ７􀆰 ６􀆰 ２ ｂ）除外］，则甲方和该企业可

组建内部检验部门，以便完成 ６􀆰 ２􀆰 ６ 所示的单项或所有诸项检验检测与试验工作。
１􀆰 ８􀆰 ８􀆰 ２　 构造类型的检验检测

１􀆰 ８􀆰 ８􀆰 ２􀆰 １　 甲方应就小型气瓶的每种构造类型编写相应的技术文献，且须在其中注明已应用

到的一项（多项）技术标准。 若甲方偏好采用 ６􀆰 ２􀆰 ６ 未列明的某项标准，则甲方应当将此标准

载入上述技术文献中。
１􀆰 ８􀆰 ８􀆰 ２􀆰 ２　 甲方应在生产过程中留存上述技术文献和每种构造类型的小型气瓶样品，并遵照

该构造类型检验证明的相关要求，自小型气瓶最终出厂日期起在至少 ５ 年期限内，妥善留存上

述技术文献和每种构造类型的小型气瓶样品，以备 Ａ 类机构查验之用。
１􀆰 ８􀆰 ８􀆰 ２􀆰 ３　 甲方在检验工作完成之后，应出具有效期限不超过 １０ 年的包装容器构造类型批

准证书；甲方须将此证书纳入技术文献体系。 该证书赋予甲方在既定有效期内制造此类型小

型气瓶的权限。
１􀆰 ８􀆰 ８􀆰 ２􀆰 ４　 若《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相关技术要求（包括其中援引的各项

标准）在既定的有效期限内已发生变更，且其结果导致对应的构造类型已不再满足相关要求，
则甲方应撤回构造类型检验证明，并将此事通报 Ａ 类机构。
１􀆰 ８􀆰 ８􀆰 ２􀆰 ５　 甲方可在全方位审核和评估工作的基础上，延长构造类型检验证明的时效期限；
且该时效的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１０ 年。
１􀆰 ８􀆰 ８􀆰 ３　 对产品制造过程的监管

１􀆰 ８􀆰 ８􀆰 ３􀆰 １　 产品构造类型检验规程及其生产制造过程应交由 Ａ 类机构监管，以保障甲方予

以认证的构造类型和所生产的产品均能符合构造类型证明细则以及《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

定》附件第 ２ 号适用条款的要求。 若 １􀆰 ８􀆰 ８􀆰 １􀆰 ３ 中 ｅ）的内容适用，则产品构造类型检验规程

还应当将实施装配与充装作业的企业涵盖在内。
１􀆰 ８􀆰 ８􀆰 ３􀆰 ２　 甲方应采取必要措施，以保障产品制造过程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

第 ２ 号适用条款以及构造类型证明文件与其附件的相关要求。 若 １􀆰 ８􀆰 ８􀆰 １􀆰 ３ 中 ｅ）的内容适

用，则产品构造类型检验规程还应当将实施装配与充装作业的企业涵盖在内。
１􀆰 ８􀆰 ８􀆰 ３􀆰 ３　 Ａ 类机构应当：

ａ）检验检查甲方所作的构造类型检测是否合规，并检验检查小型气瓶的构造类型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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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１􀆰 ８􀆰 ８􀆰 ２ 所示技术文献的要求。
ｂ）检验检查产品制造过程是否符合其适用的条款及其对应的技术文献的要求。 若小型

气瓶的组件由甲方制造，但其总装配却由一家或几家企业完成，则 Ａ 类机构还须在小型气瓶

总装配与其充装作业完成之后，检验检测产品是否符合所有其适用的条款，并验证甲方出具的

小型气瓶装配与充装说明是否均得以正确执行。
ｃ）检查从事焊接等零件永久性连接作业的工人以及试验操作人员是否都具备相应的资

质或拥有相关的行业资格证明文件。
ｄ）就已完成监管工作的结果，编写工作汇总报告。

１􀆰 ８􀆰 ８􀆰 ３􀆰 ４　 若 Ａ 类机构监管工作的结论显示，甲方所出具的构造类型证明存在不合规性，或
者存在违反生产规程的现象，则 Ａ 类机构应敦促甲方采取措施整改，或者撤回包装容器构造

类型批准证书。
１􀆰 ８􀆰 ８􀆰 ４　 密封性试验

１􀆰 ８􀆰 ８􀆰 ４􀆰 １　 甲方和遵照甲方说明实施小型气瓶总装配与 ／或充装作业的企业应当：
ａ）开展 ６􀆰 ２􀆰 ６ 所要求的试验工作。
ｂ）编写试验报告、阐明试验结果。
ｃ）仅为合乎规范的小型气瓶产品出具合规性证明，这类合乎规范的小型气瓶产品指的

是：完全符合甲方所出具的构造类型证明条款以及《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适用

条款的小型气瓶；以及已通过 ６􀆰 ２􀆰 ６ 的试验检测的小型气瓶产品。
ｄ）在同类型小气瓶产品出厂之日起的至少 ５ 年时间内，须妥善留存 １􀆰 ８􀆰 ８􀆰 ７ 所指的技术

文献，以备 Ａ 类机构查验之用。
ｅ）须在产品上贴覆坚久耐用、清晰易辩的标记，且在标记上注明小型气瓶的类型、甲方名

称、生产日期以及产品批次编号等信息。 若由于小型气瓶尺寸较小而无法将标记整体贴覆在

产品上，则应当改用注明上述信息的坚久耐用的小型标签。 可将此类小型标签与小型气瓶产

品一并放入内包装里。
１􀆰 ８􀆰 ８􀆰 ４􀆰 ２　 Ａ 类机构应当：

ａ）确证：甲方所开展的构造类型检验工作规程以及产品制造与试验工作，均符合构造类

型证明和本规范相关条款的要求。 应当在相关类型小型气瓶产品制造过程的伊始，进行必要

的检验检测与试验工作；并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按照每 ３ 年一次的频率开展检验检测与试验

工作。
ｂ）查验甲方提交的构造类型证明材料。
ｃ）开展 ６􀆰 ２􀆰 ６ 所要求的试验工作；或者批准内部检验部门与试验计划，委任其完成上述试

验工作。
１􀆰 ８􀆰 ８􀆰 ４􀆰 ３　 此证明应当至少包括如下内容：

ａ）甲方和遵照甲方书面说明实施总装配与 ／或充装作业的企业（如有），其单位名称与

地址；
ｂ）援引《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的条款，以此说明该批准证书的生效日

期，还应注明在进行生产与试验时应用到的一项（多项）标准；
ｃ）检验检测与试验结果；
ｄ）符合 １􀆰 ８􀆰 ７􀆰 ４􀆰 １ 中 ｅ）的要求、供标签贴覆之用的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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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８􀆰 ５　 （备用）
１􀆰 ８􀆰 ８􀆰 ６　 对内部检验部门的监管

若甲方和实施小型气瓶装配与 ／或充装作业的企业已组建内部检验部门，则适用 １􀆰 ８􀆰 ７􀆰 ６
的条款［１􀆰 ８􀆰 ７􀆰 ６􀆰 １ ｄ）与 １􀆰 ８􀆰 ７􀆰 ６􀆰 ２ ｂ）除外］。 实施小型气瓶装配与 ／或充装作业的企业应遵

守任意一项涉及到甲方的条款的规定。
１􀆰 ８􀆰 ８􀆰 ７　 文件

所应适用的条款为：１􀆰 ８􀆰 ７􀆰 ７􀆰 １、１􀆰 ８􀆰 ７􀆰 ７􀆰 ２、１􀆰 ８􀆰 ７􀆰 ７􀆰 ３ 和 １􀆰 ８􀆰 ７􀆰 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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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９ 章　 运输主管机关规定的限制措施

１􀆰 ９􀆰 １　 进行国际铁路危险货物运输时，各国主管机关在自己辖区内可制定明确的在《国际铁

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 ２ 中并未规定的附加要求，这些要求应该是：
———与 １􀆰 ９􀆰 ２ 内容相符；
———不违反 １􀆰 １􀆰 ２􀆰 １ ａ）中的条款；
———包含在该国的国家法规中，并且包含在该国境内危险货物运输的国内铁路运输协

定中；
———这些要求中涉及的危险货物在该国境内不禁止运输；

１􀆰 ９􀆰 ２　 属于 １􀆰 ９􀆰 １ 的附加要求：
ａ）为保证安全运输的附加要求及限制措施；
———利用某些设施，例如桥梁或隧道运输；
———运输过程中将利用联运交通工具，如转运换装工具；
———运输开始或结束的港口、火车站或其他货站。
ｂ）要求禁止某些危险货物运输，或是要求特殊运输条件（如限速及限时，不允许会车等）

及路线，当运输路线通过商业居民区、生态敏感区或有危险装置的工业区时，在运输线路中可

能出现全程或局部性的危险，
１􀆰 ９􀆰 ３　 （备用）
１􀆰 ９􀆰 ４　 （备用）
１􀆰 ９􀆰 ５　 除了上述条件，在国际铁路危险货物运输时，各国的主管机关可规定明确的不在《国
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范围内的运输附加要求。

尤其是涉及：
———火车运输；
———交通工具维护、车辆分类操作和列车停站的要求；
———危险货物运输信息的使用。
这些要求不在《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 １􀆰 １􀆰 ２ ａ）和 １􀆰 １􀆰 ２ ｂ）涉及的问题

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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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１０ 章　 安全保障要求􀃊􀁉􀁓

注：本章“安全”的定义是指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和环境的恶意行为的行为，包括恐怖

行为。
１􀆰 １０􀆰 １　 概述

１􀆰 １０􀆰 １􀆰 １　 运输危险货物的所有参与人员都应清楚在本章规定中的自己职能范围内的危险货

物运输的安全保障要求。
１􀆰 １０􀆰 １􀆰 ２　 运输危险货物的承运人必须具有相应的资质。
１􀆰 １０􀆰 １􀆰 ３　 危险货物临时存放站点和区域、仓储区，交通站、编组站等都应设置良好照明，同
时，当在可行且必要的情况下不允许无关人员进入。
１􀆰 １０􀆰 １􀆰 ４　 运输危险货物的机车乘务组，在运输货物时，应随身携带有照片的承运身份证件。
１􀆰 １０􀆰 １􀆰 ５　 根据 １􀆰 ８􀆰 １ 相关要求对交通工具进行检测，还要对采取的相应安全措施进行检查。
１􀆰 １０􀆰 １􀆰 ６　 （备用）
１􀆰 １０􀆰 ２　 安全培训

１􀆰 １０􀆰 ２􀆰 １　 １􀆰 ３ 章规定的培训和再培训也应包括提高安全意识培训。 安全再培训不仅限于安

全规程内的变化。
１􀆰 １０􀆰 ２􀆰 ２　 在提高安全意识培训中，要学习风险评估、对风险进行识别、在险情时采取的必要

的降低风险的措施和行动。 同时，培训在各种险情下，参与运输人员在自己的职能范围下，应
采取的各种安全保障方案。
１􀆰 １０􀆰 ２􀆰 ３　 根据以上培训要求对从事运输危险货物的人员进行上岗培训和测试，以及定期的

人员再培训。
１􀆰 １０􀆰 ２􀆰 ４　 安全培训的测试资料由用人单位留存，并根据员工或主管单位的要求出示。 在主

管单位规定的期限内测试资料应由用人单位保存。
１􀆰 １０􀆰 ３　 高危货物运输条例

１􀆰 １０􀆰 ３􀆰 １　 高危货物的定义

１􀆰 １０􀆰 ３􀆰 １􀆰 １　 高危货物指的是可能被用作以恐怖活动为目地的，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大面积破

坏或社会动荡的严重后果的货物，尤其是 ７ 类货物。
１􀆰 １０􀆰 ３􀆰 １􀆰 ２　 除 ７ 类货物外（见 １􀆰 １０􀆰 ３􀆰 １􀆰 ３）以外，表 １􀆰 １０􀆰 ３􀆰 １􀆰 ２ 中列出的各类货物且运输量

超出了表中规定值的货物，均属于高危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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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１０􀆰 ３􀆰 １􀆰 ２　 高危货物清单

种类 子类 物质或产品
货物量

罐车ａ）（Ｌ） 散装ｂ）（ｋｇ） 包装（ｋｇ）

１

１􀆰 １ 　 炸药及其产品 不运输 不运输 ０

１􀆰 ２ 　 炸药及其产品 不运输 不运输 ０

１􀆰 ３ 　 炸药及其产品，Ｃ 类混合型 不运输 不运输 ０

１􀆰 ４
　 ＵＮ０１０４，０２３７，０２５５，０２６７，０２８９，０３６１，０３６５，０３６６，
０４４０，０４４１，０４５５，０４５６，０５００ 爆炸性物质及产品

不运输 不运输 ０

１􀆰 ５ 　 炸药 ０ 不运输 ０

２
　 可燃气体（分类代码仅含字母 Ｆ） ３ ０００ 不运输 未限定

　 有毒气体（分类代码含字母 Ｔ，ＴＦ，ＴＣ，ＴＯ，ＴＦＣ 或

ＴＯＣ）（气溶胶除外）
０ 不运输 ０

３
　 第Ⅰ和第Ⅱ类包装易燃液体 ３ ０００ 不运输 未限定

　 减敏炸药 ０ 不运输 ０

４ 　 减敏炸药 不运输 不运输 ０

４􀆰 ２ 　 第Ⅰ类包装物质 ３ ０００ 不运输 未限定

４􀆰 ３ 　 第Ⅰ类包装物质 ３ ０００ 不运输 未限定

５􀆰 １
　 氧化物第Ⅰ类液体包装 ３ ０００ 不运输 未限定

　 高氯酸盐，硝酸铵，硝酸铵和硝酸铵乳液类化肥、悬
浮液或凝胶体

３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未限定

６􀆰 １ 　 第Ⅰ类包装有毒气体 ０ 不运输 ０

６􀆰 ２
　 除动物源材料外的 Ａ 类传染性物质（联合国编号：
２８１４ 和 ２９００）

不运输 ０ ０

８ 　 第Ⅰ类包装腐蚀性物质 ３ ０００ 不运输 未限定

由此可知：
“０”———运输货物任何数量都应遵守 １􀆰 １０􀆰 ３ 中的相关要求；
“３ ０００”———在规定运输方式下，运输体积为 ３ ０００ Ｌ 和大于 ３ ０００ Ｌ 时，应遵守 １􀆰 １０􀆰 ３ 中

的相关要求；
“不运输”———未规定以该方式运输货物；
“未限定”———１􀆰 １０􀆰 ３ 的要求不适用规定的运输方式运输任何量；
“ａ）”———本栏规定的值只适用于根据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０ 栏或 １２ 栏允许罐车运输的情况，

对于不允许罐车运输的物质，本栏的规定指数不适用（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运输此种货

物）；
“ｂ）”———本栏规定的值只适用于根据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０ 或 １７ 栏允许散装运输的情况，对

于不允许散装运输的物质，本栏的规定指数不适用（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运输此种货物）。
１􀆰 １０􀆰 ３􀆰 １􀆰 ３　 高危放射性物质（第 ７ 类危险货物）是单独包装的活度值等于安全运输临界值

３ ０００Ａ２ 或更高（也可见 ２􀆰 ２􀆰 ７􀆰 ２􀆰 ２􀆰 １）的放射性物质，不包括放射性核素，在表 １􀆰 １０􀆰 ３􀆰 １􀆰 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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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给出放射性核素的安全运输临界值。

表 １􀆰 １０􀆰 ３􀆰 １􀆰 ３　 单一放射性核素运输的安全临界值

化学元素 放射性核素 运输安全临界值（ＴＢｑ）

镅 Ａｍ⁃２４１ ０􀆰 ６

金 Ａｕ⁃１９８ ２

镉 Ｃｄ⁃１０９ ２００

锎 Ｃｆ⁃２５２ ０􀆰 ２

锔 Ｃｍ⁃２４４ ０􀆰 ５

钴 Ｃｏ⁃５７ ７

钴 Ｃｏ⁃６０ ０􀆰 ３

铯 Ｃｓ⁃１３７ １

铁 Ｆｅ⁃５５ ８ ０００

锗 Ｇｅ⁃６８ ７

钆 Ｇｄ⁃１５３ １０

铱 Ｉｒ⁃１９２ ０􀆰 ８

镍 Ｎｉ⁃６３ ６００

钯 Ｐｄ⁃１０３ ９００

钷 Ｐｍ⁃１４７ ４００

钋 Ｐｏ⁃２１０ ０􀆰 ６

钚 Ｐｕ⁃２３８ ０􀆰 ６

钚 Ｐｕ⁃２３９ ０􀆰 ６

镭 Ｒａ⁃２２６ ０􀆰 ４

钌 Ｒｕ⁃１０６ ３

硒 Ｓｅ⁃７５ ２

锶 Ｓｒ⁃９０ １０

铊 Ｔｌ⁃２０４ ２００

铥 Ｔｍ⁃１７０ ２００

镱 Ｙｂ⁃１６９ ３

１􀆰 １０􀆰 ３􀆰 １􀆰 ４　 通过比较各个存在的放射性核素的活度除以各自放射性核素的安全运输临界值

所得值的总和，确定是否达到或超过放射性核素混合物的安全运输临界值，如果所得值总和小

于 １，则该混合物放射性临界值未达到且未超过放射性核素混合物的安全运输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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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下面公式进行计算：

∑
ｉ

Ａｉ

Ｔｉ
＜ １

式中　 Ａｉ———在包装中的放射性核素 ｉ 活度（ＴＢｑ）；
Ｔｉ———放射性核素 ｉ 安全运输临界值（ＴＢｑ）。

１􀆰 １０􀆰 ３􀆰 １􀆰 ５　 当放射性物质为其他类型危险性的次要危险性时，应以 １􀆰 １０􀆰 ３􀆰 １􀆰 ２ 中规定的标

准为准（详见 １􀆰 ７􀆰 ５）。
１􀆰 １０􀆰 ３􀆰 ２　 安全保障方案

１􀆰 １０􀆰 ３􀆰 ２􀆰 １　 １􀆰 ４􀆰 ２ 和 １􀆰 ４􀆰 ３ 中指定的发货人和承运人以及运输高危货物的其他参与人（见
表 １􀆰 １０􀆰 ３􀆰 １􀆰 ２）或高危放射性物质（见表 １􀆰 １０􀆰 ３􀆰 １􀆰 ３）的参与人员应接受、应用并遵守至少包

含 １􀆰 １０􀆰 ３􀆰 ２􀆰 ２ 中规定要素的安全保障方案。
１􀆰 １０􀆰 ３􀆰 ２􀆰 ２　 安全保障方案至少应包含以下要素：

ａ）在有相关职权、资质和权力的人员中，具体安全保障责任的分配。
ｂ）相关危险货物清单或危险货物类型。
ｃ）对现业务及其相关的安全风险的评估，包括运输条款中要求的每个站点，运输前、运输

中及运输后危险货物所在车辆、罐车或集装箱的位置及更换交通工具或转运过程中危险货物

的临时仓储。
ｄ）根据运输人员的责任与职能，对减少安全风险的措施做出明确表述，其中包括：
———培训；
———安全保障策略（如高风险情况应对，雇佣新员工或给新员工任命某些职务时的审核

等）；
———实践操作（如选择或使用熟知路线，临时存放的危险货物的许可［根据分项 ｃ）］，接

触易损基础设施等）；
———利用设备和工具以减少风险。
ｅ）在险情、违反安全规定或事故时，通报及操作有效并时时更新。
ｆ）安全保障方案的评估及试验方法，以及对这些方案的定期检查及更新方法。
ｇ）安全保障方案中的运输信息实物安全保证措施。
ｈ）安全保障方案中的运输信息仅在必要人员中传播的保障措施。 根据《国际铁路货物联

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的其他相关条款，这些措施不得阻碍提供信息。
注：在交换危险信息，采取相应安全措施及应对威胁安全的事故方面，承运人、发货人和收

货人之间，以及与主管单位相互协助。
１􀆰 １０􀆰 ３􀆰 ３　 利用设备设施或物资防盗系统，以防止运输高危货物（见表 １􀆰 １０􀆰 ３􀆰 １􀆰 ２）和高危

放射性物质（见 １􀆰 １０􀆰 ３􀆰 １􀆰 ３）的铁路交通工具被偷开走和货物被盗。 同时，应采取相关措

施，确保设备设施或系统处于稳定良好的运行状态。 指定的防护措施不应妨碍排除紧急

事故。
注：如果规定的措施已运用且必要的设备已安装，应利用遥测系统，或其他方法来跟踪高

危货物（见表 １􀆰 １０􀆰 ３􀆰 １􀆰 ２）和高危放射性物质（见 １􀆰 １０􀆰 ３􀆰 １􀆰 ３）的移动。
１􀆰 １０􀆰 ４　 每个车辆或大集装箱运输的包装货物量不超过 １􀆰 １􀆰 ３􀆰 ６ 规定值的情况不适用第

１􀆰 １０􀆰 １、１􀆰 １０􀆰 ２ 和 １􀆰 １０􀆰 ３ 章条款，但不包括 ＵＮ００２９，００３０，００５９，００６５，００７３，０１０４，０２３７，０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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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６７，０２８８，０２８９，０２９０，０３６０，０３６１，０３６４，０３６５，０３６６，０４３９，０４４０，０４４１，０４５５，０４５６，０５００ 条款及

当活度等级超过 Ａ２ 时，ＵＮ２９１０ 和 ２９１１ 条款。
此外，当一节车辆或大集装箱，罐车或散装运输的货物量，不超过 １􀆰 １􀆰 ３􀆰 ６􀆰 ３ 规定值时，

１􀆰 １０􀆰 １、１􀆰 １０􀆰 ２ 和 １􀆰 １０􀆰 ３ 的补充要求不适用。 本章条款不适用于 ＵＮ２９１２ 的条款，低比活度

放射性物质（ＬＳＡ⁃Ｉ）和 ＵＮ２９１３ 的放射性表面污染物体（ＳＣＯ⁃Ｉ）的运输。
１􀆰 １０􀆰 ５　 如果放射性物质适用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材料和核装置实物保护》􀃊􀁉􀁕通函条款及

核材实物保护公约的条款，对于放射性物质本章条款为可执行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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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ＡＥＡＣＩＲＣ ／ ２２５ ／ Ｒｅｖ􀆰 ４（修订），国际原子能机构，维也纳（１９９９ 年）。



第 １􀆰 １１ 章　 编组站发生紧急事故的
内部安全保障方案

　 　 编组站应编写内部安全保障方案，以确保运输危险货物出现紧急事故时的安全。
在发生紧急事故或其他事故时，内部安全保障方案能够协调所有相关人员的行动，防止或

降低对人身健康和环境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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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部分　 分　 　 类

第 ２􀆰 １ 章　 概　 　 述
２􀆰 １􀆰 １　 引言

２􀆰 １􀆰 １􀆰 １　 根据《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依据危险特性，物质和物品可划

分为以下类别：
第 １ 类　 爆炸品

第 ２ 类　 气体

第 ３ 类　 易燃液体

第 ４􀆰 １ 项　 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和固态退敏爆炸品

第 ４􀆰 ２ 项　 自燃物质

第 ４􀆰 ３ 项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第 ５􀆰 １ 项　 氧化性物质

第 ５􀆰 ２ 项　 有机过氧化物

第 ６􀆰 １ 项　 毒性物质①

第 ６􀆰 ２ 项　 感染性物质

第 ７ 类　 放射性物质

第 ８ 类　 腐蚀性物质

第 ９ 类　 其他危险物质和物品

２􀆰 １􀆰 １􀆰 ２　 不同类别里的每一条目（物质、制品或物质、物品种类）都有一个联合国编号。 使用

如下条目类型：
Ａ􀆰 单一条目适用于意义明确的物质或物品，包括若干个异构体的物质条目，如：
ＵＮ１０９０ 丙酮

ＵＮ１１０４ 乙酸戊酯

ＵＮ１１９４ 亚硝酸乙酯溶液

Ｂ􀆰 类属条目适用于意义明确的物质或物品，这些物质或物品并非“未具体注明”的条

目，如：
ＵＮ１１３３ 黏合剂

ＵＮ１２６６ 香料制品

ＵＮ２７５７ 固态氨基甲酸酯农药，毒性

ＵＮ３１０１ 液态 Ｂ 型有机过氧化物

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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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为另作规定的”特定条目适用于一组具有化学或物理特性的物质或物品，如：
ＵＮ１４７７ 无机硝酸盐，未另作规定的

ＵＮ１９８７ 醇类，未另作规定的

Ｄ􀆰 “未另作规定的”一般条目适用于一组符合一个或多个类项标准的物质或物品，如：
ＵＮ１３２５ 有机易燃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ＵＮ１９９３ 易燃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在 Ｂ、Ｃ 和 Ｄ 条中所规定的条目为类属条目。
２􀆰 １􀆰 １􀆰 ３　 根据对包装的要求，除了归入第 １ 类、第 ２ 类、第 ５􀆰 ２ 项、第 ６􀆰 ２ 项和第 ７ 类的物质

以及第 ４􀆰 １ 项中的自反应物质外，某些物质和物品根据其所具有的危险程度划分包装类别，其
等级如下：

———Ⅰ类包装：具有较高危险性的物质；
———Ⅱ类包装：具有中等危险性的物质；
———Ⅲ类包装：具有较低危险性的物质。
物质所属包装类别见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４ 栏。
针对物质未规定包装类别。 就包装目的而言，针对运营特性的具体水平要求在所使用的

包装说明中得以说明。
２􀆰 １􀆰 ２　 分类原则

２􀆰 １􀆰 ２􀆰 １　 危险货物分类是基于其特性并根据 ２􀆰 ２􀆰 ×􀆰 １ 的相关危险类别进行分类。 根据 ２􀆰 ２􀆰
×􀆰 １ 规定的标准将危险货物归入某个危险类别或包装种类。 正如 ２􀆰 ２􀆰 ×􀆰 １ 中所规定的那样，
将一种或若干种次要种类的危险归入某个危险物质或物品，是基于危险类别标准或符合这些

种类的危险类别。
２􀆰 １􀆰 ２􀆰 ２　 在 ３􀆰 ２ 章 Ａ 表②中按照联合国编号列出所有危险货物的条目。 该表中含有所列货

物信息，如品名、危险类别、包装类别、相关危险标志以及有关包装和运输的规定。
２􀆰 １􀆰 ２􀆰 ３　 物质里可含有工业杂质（例如，制造过程中所产生的杂质）或为了稳定或其他目的

而加入的不影响物质分类的添加剂。 按品名在 ３􀆰 ２ 章表 Ａ 里作为单个条目所列出的物质，含
有工业杂质或为了稳定或其他目的而加入的但会影响物质分类的添加剂，应视为溶剂或混合

物（见 ２􀆰 １􀆰 ３􀆰 ３）。
２􀆰 １􀆰 ２􀆰 ４　 不准运送 ２􀆰 ２􀆰 ×􀆰 ２ 中所列出的或所规定的每个危险类别的危险货物。
２􀆰 １􀆰 ２􀆰 ５　 根据 ２􀆰 １􀆰 ３ 节所规定的程序，将未按品名列出的货物，即在 ３􀆰 ２ 章表 Ａ 中未列出的

单个条目和在 ２􀆰 ２􀆰 ×􀆰 ２ 中未列出或未规定的货物，归入相关危险类别。 此外，应为其确定次要

危险种类（如果有此类危险）和包装类别（必要时）。 当危险类别和次要危险种类（如果有此类

危险）以及包装类别（必要时）确定之后再确定相关联合国编号。 在每项危险类别结尾处的

２􀆰 ２􀆰 ×􀆰 ３（类属条目列表）中所列举的决定方式上规定了选择相关类属条目（联合国编号）所必

需的参数。 在所有情况下，根据 ２􀆰 １􀆰 １􀆰 ２ 中用 Ｂ、Ｃ 和 Ｄ 字母所表明的条目层次结构选择包括

该物质或物品性质的最具体的类属条目。 如果根据 ２􀆰 １􀆰 １􀆰 ２ 不能将物质或物品归入 Ｂ 和 Ｃ
类条目里，那么在此情况下只能将其归入 Ｄ 类条目里。
２􀆰 １􀆰 ２􀆰 ６　 如果 ３􀆰 ２ 章表 Ａ 中按品名所列出的一定危险类别的物质、溶液或混合剂不符合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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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中所规定的试验程序和 ２􀆰 ２􀆰 ×􀆰 １ 中所阐明的不同危险类别标准规定，那么该物质、溶液或混

合物就不属于该危险类别。
２􀆰 １􀆰 ２􀆰 ７　 为了便于分类，将具有 ２０℃熔融起始温度或在 １０１􀆰 ３ ｋＰａ 压力下熔点更低的物质视

为液体。 对无法确定熔融温度的黏性物质，根据 ＡＳＴＭ Ｄ ４３５９⁃９０ 标准进行试验，或根据

２􀆰 ３􀆰 ４ 进行确定流动性的试验（使用透度计的试验）。
２􀆰 １􀆰 ３　 对 ３􀆰 ２ 章表 Ａ 中按品名未列明的物质分类，包括溶液和混合物（如制剂和残渣废料）
２􀆰 １􀆰 ３􀆰 １　 表 Ａ 中品名未列明的物质，包括溶液和混合物，是根据 ２􀆰 ２􀆰 ×􀆰 １ 不同危险类别所涉

标准的危险程度进行分类。 对这样或那样物质所构成的危险性是按其理化和生理特性来

确定。
２􀆰 １􀆰 ３􀆰 ２　 在 ３􀆰 ２ 章表 Ａ 中品名未列明，但构成某一种危险的物质，应归入相应危险类别并列

入 ２􀆰 ２􀆰 ×􀆰 ３ 中该危险类别所列明的一个类属条目里。
２􀆰 １􀆰 ３􀆰 ３　 溶液或混合物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所规定的分类标准，其构

成是按 ３􀆰 ２ 章表 Ａ 中的品名所列出的具体的主要物质，以及一个或若干个不受《国际铁路货

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所规定所限制的物质。 溶液或混合物按照 ３􀆰 ２ 章表 Ａ 中的品名所列

出的具有微小特征的一个或若干个物质（存在痕迹）应被归入联合国编号和在第 ３􀆰 ２ 章表 Ａ
中列出物质品名，以下情形除外：

ａ）溶液或混合物名称在 ３􀆰 ２ 章表 Ａ 中具体列出；
ｂ）按 ３􀆰 ２ 章表 Ａ 中的品名所列出的物质名称和对其说明，具体指明其只适用于化学纯

物质；
ｃ）溶液或混合物的危险类别、分类编号、包装类别或物理状态与 ３􀆰 ２ 章表 Ａ 中的品名所

列出的物质有所不同；
ｄ）溶液或混合物的危险性质和特性要求采取的应急措施，与按 ３􀆰 ２ 章表 Ａ 中的品名所列

出的物质情形所要求的措施有差异。
在除小项 ａ）中所描写的所有情况下，溶液或混合物应归入按品名未列出的物质和相关危

险类别里，考虑到该溶液或混合物所构成的额外危险种类（如果存在此类危险）应将其列入

２􀆰 ２􀆰 ×􀆰 ３ 中该危险类别所列明的一个类属条目，当该溶液或混合剂一个危险类别标准都不符

合进而不受制于《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的情形除外。
２􀆰 １􀆰 ３􀆰 ４　 溶液或混合物，如含有属于 ２􀆰 １􀆰 ３􀆰 ４􀆰 １ 或 ２􀆰 １􀆰 ３􀆰 ４􀆰 ２ 所涉及的条目之一的物质，应
按这些条款规定进行分类。
２􀆰 １􀆰 ３􀆰 ４􀆰 １　 溶液或混合物，如含有按品名所列出的下列物质之一的，并且不具有 ２􀆰 １􀆰 ３􀆰 ５􀆰 ５
所列明的危险性质，则将其归入该物质所在条目里：

———第 ３ 类

ＵＮ１９２１ 丙烯亚胺，稳定的；
ＵＮ３０６４ 硝酸甘油酒精溶液，含硝化甘油 １％ ～５％ 。
———第 ６􀆰 １ 项

ＵＮ１０５１ 氰化氢，稳定的，含水少于 ３％ ；
ＵＮ１１８５ 乙撑亚胺，稳定的；
ＵＮ１２５９ 羰基镍；
ＵＮ１６１３ 氢氰酸水溶液（氰化氢水溶液），含氰化氢不大于 ２０％ ；

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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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１６１４ 氰化氢，稳定的，含水不大于 ３％ ，被多孔惰性材料吸收；
ＵＮ１９９４ 五羰铁；
ＵＮ２４８０ 异氰酸甲酯；
ＵＮ２４８１ 异氰酸乙酯；
ＵＮ３２９４ 氰化氢酒精溶液，含氰化氢不超过 ４５％ 。
———第 ８ 类

ＵＮ１０５２ 无水氟化氢；
ＵＮ１７４４ 溴或溴溶液；
ＵＮ１７９０ 氢氟酸，含氟化氢大于 ８５％ ；
ＵＮ２５７６ 熔融三溴氧化磷。

２􀆰 １􀆰 ３􀆰 ４􀆰 ２　 含有属于下列第 ９ 类条目之一物质的溶液或混合物

ＵＮ２３１５ 多氯联苯，液态；
ＵＮ３１５１ 多卤联苯，液态；
ＵＮ３１５１ 液态多卤二联苯或液态单甲基卤化二苯基甲烷或液态多卤三联苯；
ＵＮ３１５２ 多卤联苯，固态；
ＵＮ３１５２ 固态多卤二联苯或固态单甲基卤化二苯基甲烷或固态多卤三联苯；
ＵＮ３４３２ 固态多氯联苯。
应始终属于第 ９ 类同一条目，前提是：
———它们不含次要的危险成分，属于第 ３ 类、第 ４􀆰 １ 项、第 ４􀆰 ２ 项、第 ４􀆰 ３ 项、第 ５􀆰 １ 项、第

６􀆰 １ 项或第 ８ 类的Ⅲ类包装的成分除外；
———它们不具有 ２􀆰 １􀆰 ３􀆰 ５􀆰 ３ 所列明的危险特性。

２􀆰 １􀆰 ３􀆰 ５　 按 ３􀆰 ２ 章表 Ａ 中的品名未列名的具有一个以上危险物质的物质以及符合《国际铁

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所规定的分类标准的并含有若干个危险物质的溶液或混合物，
应根据其危险特性列入相关类属条目和相关危险类别的包装类别。 对此类物质按其危险特性

并根据 ２􀆰 １􀆰 ３􀆰 ５􀆰 １～２􀆰 １􀆰 ３􀆰 ５􀆰 ５ 所规定的原则进行分类。
２􀆰 １􀆰 ３􀆰 ５􀆰 １　 通过测量或计算来确定其理化特性，而对物质、溶液或混合剂的分类是根据 ２􀆰 ２􀆰
×􀆰 １ 不同危险类别所规定的标准。
２􀆰 １􀆰 ３􀆰 ５􀆰 ２　 如果危险物质的确定关系到大量费用和巨大劳动力（如对于某些种类的残渣废

料），那么该物质、溶液或混合物应归入最大危险成分类别里。
２􀆰 １􀆰 ３􀆰 ５􀆰 ３　 如果因自身的危险特性物质、溶液或混合物可能归入一个以上危险类别或以下所

列物质的一个以上包装类别，那么在此情况下该物质、溶液或混合物应按以下优先方式归入相

应最高危险类别或物质包装类别：
ａ）第 ７ 类物质（当其他危险特性具有优先权时，其适用于 ３􀆰 ３ 章 ２９０ 特殊规定，ＵＮ３５０７ 六

氟化铀，用例外包装的放射性物质除外）；
ｂ）第 １ 类物质；
ｃ）第 ２ 类物质；
ｄ）第 ３ 类液态退敏爆炸物；
ｅ）第 ４􀆰 １ 项自反应物质和固态退敏爆炸物；
ｆ）第 ４􀆰 ２ 项自燃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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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第 ５􀆰 ２ 项物质；
ｈ）吸入毒性方面符合Ⅰ类包装标准的第 ６􀆰 １ 项物质；
注：应归入第 ８ 类的是符合第 ８ 类分类标准并具有Ⅰ类包装类别里的粉尘和悬浮颗粒

（ＬＣ５０）吸入毒性特点或只在Ⅲ类或更低包装类别里的口服或皮肤渗透毒性特点的物质。
ｉ）第 ６􀆰 ２ 项感染性物质。

２􀆰 １􀆰 ３􀆰 ５􀆰 ４　 如果因自身危险特性物质归入一个以上危险类别或一个以上 ２􀆰 １􀆰 ３􀆰 ５􀆰 ３ 中未列

明的物质包装类别，那么就根据同一程序对该物质进行分类，相关危险类别的选择要借助

２􀆰 １􀆰 ３􀆰 １０ 中所含的危险特性优先选择。
２􀆰 １􀆰 ３􀆰 ５􀆰 ５　 如果物质作为残渣废料运送，其成分不明，应根据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和安全法③

所要求的安全信息，基于发货人所掌握的信息，包括可获得的科技信息，按照 ２􀆰 １􀆰 ３􀆰 ５􀆰 ２ 将其

列入联合国编号和包装类别。
如果有疑问应研究最高危险的可能性。
与上述不同的是，如果根据残渣废料成分以及所识别的组分理化特性就可以证明残渣废

料的特性不符合归入Ⅰ类包装的标准，那么残渣废料可归入最为合适的Ⅱ类包装“未另行规

定”的物质条目里。 但是如果知道该残渣废料只对环境具有危险，那么可将其归入 ＵＮ３０７７ 或

３０８２ 项下的Ⅲ类包装。
如果残渣废料含有 ２􀆰 １􀆰 ３􀆰 ５􀆰 ３ 所列明的物质，第 ４􀆰 ３ 项物质以及带有 ２􀆰 １􀆰 ３􀆰 ７ 所指明特

性的物质或根据 ２􀆰 ２􀆰 ×􀆰 ２ 禁止运输的物质，就不能使用该分类程序。
２􀆰 １􀆰 ３􀆰 ６　 在所有情况下应使用最具体的类属条目，也就是通用条目“未另行规定”只应在任

何一条概括性条目或具体条目“未另行规定”不适用时才能使用。
２􀆰 １􀆰 ３􀆰 ７　 氧化剂或构成额外氧化危险的溶液和混合物可具有爆炸性。 因此只有当其满足有

关第 １ 类的要求时才准许对其进行运送。
２􀆰 １􀆰 ３􀆰 ８　 第 １ 类、第 ６􀆰 ２ 项、第 ８ 类和第 ９ 类的物质（归入 ＵＮ３０７７ 或 ３０８２ 编号项下的物质除

外）符合 ２􀆰 ２􀆰 ９􀆰 １􀆰 １０ 所规定的标准，对环境有危险的物质应视为对其第 １ 类、第 ６􀆰 ２ 项、第 ８
类和第 ９ 类危险种类的补充。 一些物质未归入第 １ ～ ９ 类的标准，但符合 ２􀆰 ２􀆰 ９􀆰 １􀆰 １０ 所规定

的标准，应根据具体情况将其归入 ＵＮ３０７７ 或 ３０８２。
２􀆰 １􀆰 ３􀆰 ９　 残渣废料不符合归入第 １～９ 类的标准，但受限于《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

巴塞尔公约》，可按 ＵＮ３０７７ 或 ３０８２ 运送。
２􀆰 １􀆰 ３􀆰 １０　 危险特性优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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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此类的法律法规有，例如欧盟委员会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３ 日的决议№２０００ ／ ５３２ ／ ЕС，替代决议№９４ ／ ３ ／ ЕС，其
中含有根据欧盟委员会有关废物的指令№７５ ／ ４４２ ／ ЕЕС 第 １ａ）项的废物名录［被欧洲议会与理事会指令

№２００６ ／ １２ ／ ЕС 所代替（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Ｎｏ􀆰 Ｌ １１４ ｏｍ ２７􀆰 ０４􀆰 ２００６，ｃｍｐ􀆰 ９）］，以及欧盟委

员会决议№９４ ／ ９０４ ／ ЕС，其中含有根据欧洲委员会有关危险废物的指令№９１ ／ ６８９ ／ ЕЕС 第 １（４）项的危险废物

名录（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Ｎｏ􀆰 Ｌ ２２６ ｏｆ ６􀆰 ９􀆰 ２０００，ｐａｇｅ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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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１：讲解表格使用方法范例

单一物质的分类

对要分类的物质的说明：
胺，未按品名列出，符合第 ３ 类标准，Ⅱ类包装，还符合第 ８ 类标准，Ⅰ类包装。
程序：
在第 ３（Ⅱ）行与第 ８（Ⅰ）列的交叉格里注明了 ８（Ⅰ）。 因此胺应归入第 ８ 类和条目：

ＵＮ２７３４ 液态胺，腐蚀性，易燃，未另作规定的或液态聚胺，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或 ＵＮ２７３４
液态胺，腐蚀性，易燃，未另作规定的或液态聚胺，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Ⅰ类包装。

混合物的分类

对要分类的混合物的说明：
混合物是由属于第 ３ 类的易燃液体，Ⅲ类包装，属于第 ６􀆰 １ 项的毒性物质，Ⅱ类包装以及

属于第 ８ 类的腐蚀性物质，Ⅰ类包装构成。
程序：
在第 ３（Ⅲ）行与第 ６􀆰 １（Ⅱ）列交叉格里注明了 ６􀆰 １（Ⅱ）。
在第 ６􀆰 １（Ⅱ）行与第 ８（Ⅰ）列交叉格里注明了 ＬＩＱ８（Ⅰ）。
因此该混合物应归入第 ８ 类和条目：ＵＮ２９２２ 腐蚀性液体，毒性，未另作规定的，Ⅰ类包装。
注 ２：将混合物和溶液归入相关危险类别和包装类别的范例

苯酚溶液属于第 ６􀆰 １（Ⅱ）项，如果处于第 ３（Ⅱ）类的苯中，应归入第 ３ 类（Ⅱ）。 鉴于苯酚

的毒性，该溶液应归入条目：ＵＮ１９９２ 易燃液体，毒性，未另作规定的，第 ３ 类（Ⅱ）。
砷酸钠属于第 ６􀆰 １（Ⅱ）项，氢氧化钠属于第 ８ 类，其固体混合物应归入条目：ＵＮ３２９０ 无机

毒性固体，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第 ６􀆰 １（Ⅱ）项。
粗萘或精萘属于第 ４􀆰 １（Ⅲ）项，其液体处于属于第 ３ 类（Ⅱ）的汽油中，则应归入条目：

ＵＮ３２９５ 液态烃类，未另作规定的，第 ３ 类（Ⅱ）。
烃类属于第 ３（Ⅲ）类，多氯联苯属于第 ９ 类（Ⅱ），其混合物应归入条目：ＵＮ２３１５ 多氯联

苯，液态，或 ＵＮ３４４２ 固态二氯苯胺，第 ９ 类（Ⅱ）。
丙胺属于第 ３ 类，多氯联苯属于第 ９ 类（Ⅱ），其混合物应归入条目：ＵＮ１９２１ 丙烯亚胺，稳

定的第 ３ 类。
２􀆰 １􀆰 ４　 样品的分类

２􀆰 １􀆰 ４􀆰 １　 如果物质的危险类别和联合国编号未确定而且运送是为了进行另行检测，那么就根

据发货人所掌握的有关该物质的信息给其临时指定危险类别、联合国编号和适当的品名，还要

考虑到：
ａ）２􀆰 ２ 章中所规定的分类标准；
ｂ）本章的要求。
为了选择适当的品名应尽可能使用最为严格限定的包装类别。
在使用该条款时货物质名要加上“样品”字样（例如：易燃液体，未另作规定的，样品）。 在

某些情况下，当为了选择符合某些分类标准的物质样品时规定了具体适当的品名（例如，
ＵＮ３１６７ 未压缩其他样品，易燃，未另作规定，非冷冻液体。），就应采用这一适当的品名。 如果

为了样品运送采用条目“未另行规定”，那么根据 ３􀆰 ３ 章特殊规定 ２７４ 的要求应辅以适当的品

名和技术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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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４􀆰 ２　 对物质样品的运送应根据适用于对临时指定的货物名称的要求，但前提是：
ａ）该物质根据 ２􀆰 ２ 章 ２􀆰 ２􀆰 ×􀆰 ２ 或第 ３􀆰 ２ 章的规定为非禁止运输的物质；
ｂ）不能满足第 １ 类、第 ６􀆰 ２ 项或第 ７ 类标准的物质；
ｃ）物质如果分别是自反应物质或有机过氧化物，那么就符合 ２􀆰 ２􀆰 ４１􀆰 １􀆰 １５ 或 ２􀆰 ２􀆰 ５２􀆰 １􀆰 ９

的规定；
ｄ）样品只用组合包装运送，一个货件净重不大于 ２􀆰 ５ ｋｇ；
ｅ）样品未与其他货物包装在一起。

２􀆰 １􀆰 ５　 未清理的报废空包装分类

未清理的空包装、大型包装、中型散装容器或其部件的运送是为了处置、重新加工或其材

料回收再生，可将其归入 ＵＮ３５０９，翻新、修理、日常维护、改造或二次利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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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２ 章　 涉及个别分类的特殊规定

２􀆰 ２􀆰 １　 第 １ 类爆炸性物质和物品

２􀆰 ２􀆰 １􀆰 １　 标准

２􀆰 ２􀆰 １􀆰 １􀆰 １　 第 １ 类物质包括：
ａ）爆炸物：自身能发生化学反应释放高温、高压、高速气浪并给周围环境带来破坏的固体

或液体（或混合物）。
烟火物：通过无爆自持放热化学反应，用于产生热、光、声、气、烟效果或其综合效果的物质

或混合物。
注 １：本身不是爆炸物，但能以气体、蒸气或粉尘形式形成爆炸混合物的物质不是第 １ 类

爆炸品。
注 ２：不属于第 １ 类的还有：
———水或酒精浸泡过的爆炸物，其水或酒精含量超过指定限度的；
———归入第 ３ 类或第 ４􀆰 １ 项的含有增塑剂的爆炸物；
———还有根据其主要的危险特性而列入第 ５􀆰 ２ 项的爆炸物。
ｂ）爆炸物品：含有一种或几种爆炸物或烟火物的物品。
注：所含爆炸物的数量不大或在运输过程中偶然或意外被点燃的情况下不会在装置外引

发迸射、起火、冒烟、发热或巨响的装置类物品不属于第 １ 类范筹。
ｃ）为爆破作业或制造烟火效果而生产的上文未提及的爆炸物和物品。
第 １ 类适用以下定义：
退敏是指在爆炸物中加入一种物质（或退敏剂），以提高流通和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性。 由

于添加退敏剂，爆炸物对以下情况不敏感或敏感度降低：热、振动、撞击、打击或摩擦。 减敏物

质包括但不限于：蜡、纸、水、聚合物（如氯氟聚合物），酒精、石蜡和滑油等。
２􀆰 ２􀆰 １􀆰 １􀆰 ２　 具有或怀疑具有爆炸性的爆炸物或物品，应根据《实验和标准手册》第一部分规

定的试验、流程及标准，考虑归入第 １ 类。
划入第 １ 类的爆炸物或物品，只有当其被归入 ３􀆰 ２ 章表 Ａ 中指明的某个名称或某“未另

作规定”项且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所规定的标准时，才允许运输。
２􀆰 ２􀆰 １􀆰 １􀆰 ３　 第 １ 类爆炸物和物品应纳入联合国编号的其中一个编号以及 ３􀆰 ２ 章表 Ａ 所列名

称中的一项或“未另作规定”中的一项。 ３􀆰 ２ 章表 Ａ 所列爆炸物和物品名称的解释应基于

２􀆰 ２􀆰 １􀆰 ４ 所含术语词汇表。
被运送用于试验、分类、研究、结构设计、质量控制或商用样品的新的或现有爆炸物或物品

样品，可划入 ＵＮ０１９０ 爆炸性物质样品，引爆炸药除外。
３􀆰 ２ 章表 Ａ 中未注明名称的爆炸物和物品划入第 １ 类物质“未另行规定”项中的一项，或

划入 ＵＮ０１９０ 号爆炸性物质样品，引爆炸药除外，其运输根据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６ 栏的特殊规定需

经主管机关特别审批的某些物质划入此项或别项，由原产国主管机关实施。 主管机关应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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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形式确认这些爆炸物和物品的运输条件。 若原产国不是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成员国，则
分类和运输条件应得到货物运输途中首个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成员国主管机关的认可。
２􀆰 ２􀆰 １􀆰 １􀆰 ４　 第 １ 类爆炸品应根据 ２􀆰 ２􀆰 １􀆰 １􀆰 ５ 划入一个项，并根据 ２􀆰 ２􀆰 １􀆰 １􀆰 ６ 划入一个配装

组。 项应基于 ２􀆰 ３􀆰 ０ 和 ２􀆰 ３􀆰 １ 所列的试验结果和 ２􀆰 ２􀆰 １􀆰 １􀆰 ５ 中的定义确定。 配装组别应按

２􀆰 ２􀆰 １􀆰 １􀆰 ６ 中的定义确定。 分类码由项编号和配装组别字母构成。
２􀆰 ２􀆰 １􀆰 １􀆰 ５　 项的划分

第 １􀆰 １ 项　 有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整体爆炸是指实际上瞬间影响到几乎全部载

荷的爆炸）。
第 １􀆰 ２ 项　 有迸射危险，但无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第 １􀆰 ３ 项　 有燃烧危险并兼有局部迸射危险之一或兼有这两种危险，但无整体爆炸危险

的物质和物品：
ａ）产生相当大辐射热的物质和物品；
ｂ）相继燃烧，产生局部爆炸或迸射效应或两种效应兼而有之的物质和物品。
第 １􀆰 ４ 项　 在运输过程中一旦点燃或引发，只造成较小的危险。 危险效应主要限于包件

本身，并且估计不会有较大的碎片射出，射程也不远。 外部火烧不会引起包件几乎全部内装物

的瞬间爆炸。
第 １􀆰 ５ 项　 有整体爆炸危险的非常不敏感物质，本项包括有整体爆炸危险、但非常不敏感

以致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引发或由燃烧转为爆炸的可能性非常小的物质。
第 １􀆰 ６ 项　 没有整体爆炸危险的极不敏感物质，其意外引发或传导的概率可以忽略不计。
注：第 １􀆰 ６ 项产品的危险性仅限于单个物品的爆炸。

２􀆰 ２􀆰 １􀆰 １􀆰 ６　 爆炸性物质和物品配装组的划分：
Ａ———一级爆炸物。
Ｂ———含有一级爆炸物但不具备两种或两种以上有效保护装置的物品。 一些诸如含有爆

破用雷管、爆破用雷管组件和帽型点火器的物品，即便不含有一级爆炸物，也列入该组。
Ｃ———投射爆炸物或其他爆炸物含有此类爆炸物的产品。
Ｄ———二级起爆物或黑火药或含有二级起爆物的物品，任何情况下均无起爆剂或发射装

药，或含有一级爆炸物并具备两种或两种以上有效保护装置的物品。
Ｅ———含有二级起爆物的物品，无起爆剂，但带有发射装药（含有易燃液体、凝胶体或自燃

液体的装药除外）。
Ｆ———含有二级起爆物的物品，自有起爆剂，带发射装药（含有易燃液体或凝胶体或自燃

液体的装药除外）或不带有发射装药。
Ｇ———烟火物质或含有烟火物质的物品或既含有爆炸物质又含有照明、燃烧、催泪或生烟

物质的物品（水激活物品或含有白磷、磷化物、自燃物、易燃液体、凝胶体或自燃液体的物品除

外）。
Ｈ———含有爆炸物和白磷的物品。
Ｊ———含有爆炸物和易燃液体或胶体的物品。
Ｋ———含有爆炸物和毒性化学试剂的物品。
Ｌ———具有特殊危险性（例如具有水激活性或因含有自燃液体、磷化物或自燃物）需要分

类型隔离的爆炸物或含有爆炸物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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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只含有极不敏感爆炸物的物品。
Ｓ———具有如下包装或设计的爆炸物或物品：在包件被火烧损的情况下，能使意外起爆引

起的任何危险后果不蔓延到包件之外，所有爆炸和迸射效应能够限制在不妨碍货件紧邻处救

火或采取其他应急措施。
注 １：有具体包装的爆炸物或物品，仅可归入一个配装组。 由于配装组 Ｓ 采用的标准以试

验为依据，爆炸物或物品归入该配装组需要经过试验来赋予分类码。
注 ２：配装组 Ｄ 和 Ｅ 的物品可包括自身的起爆剂或与之包装在一起，条件是，该起爆剂具

备不少于两个有效的保护装置以防止起爆剂意外启动时爆炸。 此类物品和包装划入配装组 Ｄ
或 Ｅ。

注 ３：配装组 Ｄ 和 Ｅ 的不具备两个有效的保护装置的物品，在符合 ４􀆰 １􀆰 １０ 所列 МР２１ 条

款的前提下可与自身的起爆剂（也就是划入配装组 Ｂ 的起爆剂）包装在一起。 此类包装件属

于配装组 Ｄ 或 Ｅ。
注 ４：排除正常运输条件下点火剂燃发的情况，物品可以配置点火剂或与其一起包装。
注 ５：配装组 Ｃ、Ｄ 和 Ｅ 的物品可包装在一起。 此类包装物划入配装组 Ｅ。

２􀆰 ２􀆰 １􀆰 １􀆰 ７　 烟火制品的危险性项划分

２􀆰 ２􀆰 １􀆰 １􀆰 ７􀆰 １　 烟火制品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系列 ６ 的试验结论，划入第 １􀆰 １ 项、第 １􀆰 ２ 项、
第 １􀆰 ３ 项和第 １􀆰 ４ 项危险项别。 此外，也可以根据 ２􀆰 ２􀆰 １􀆰 １􀆰 ７􀆰 ２ 中的程序划定危险项别。
２􀆰 ２􀆰 １􀆰 １􀆰 ７􀆰 ２　 可根据 ２􀆰 ２􀆰 １􀆰 １􀆰 ７􀆰 ５ 中设定的烟火制品分类表，在类推法的基础上，将烟火制

品划入 ＵＮ０３３３，０３３４，０３３５ 或 ０３３６，而无需进行《试验和标准手册》系列 ６ 的试验。 这种划定

必须得到主管机关的同意。 表中未具体列出的产品分类，必须根据试验《试验和标准手册》系
列 ６ 得出的试验结果进行分类。

注 １：要在 ２􀆰 ２􀆰 １􀆰 １􀆰 ７􀆰 ５ 的表中第 １ 栏列入其他类型烟花，只能根据提交“联合国危险货

物运输专家小组委员会”审查的全部试验数据作出结论。
注 ２：主管机关得到的 ２􀆰 ２􀆰 １􀆰 １􀆰 ７􀆰 ５ 表格第 ４ 栏的试验结果，与列于第 ５ 栏按技术特性划

分的烟火制品类型和 ／ 或其项别相对照，能证实或不能证实其危险项别归属的正确性，应提交

“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小组委员会”审查。
２􀆰 ２􀆰 １􀆰 １􀆰 ７􀆰 ３　 如果分属于几个危险项别的不同烟火制品包装进同一个包装物，而《试验和标

准手册》系列 ６ 的试验结果未进行其他标注，它们应按最高危险项别归类。
２􀆰 ２􀆰 １􀆰 １􀆰 ７􀆰 ４　 ２􀆰 ２􀆰 １􀆰 １􀆰 ７􀆰 ５ 分类表中所示的分类法仅适用于以纤维板箱（４Ｇ）包装的物品。
２􀆰 ２􀆰 １􀆰 １􀆰 ７􀆰 ５　 烟火制品分类表（类推法）④

注 １：表中提到的百分比，除非另有说明，是指所有烟火物质（例如，火箭推进剂、发射装

药、爆炸药和用于取得相应效果的装药）重量的百分比。
注 ２：在此表中的“燃爆成分”是指以火药形式或起爆剂中的火药单元形式存在的烟火物

质，用于产生声效，作为爆炸装药或发射装药，条件是按《试验和标准手册》附件 ７ 所规定的

ＨＳＬ 实验室方法在爆燃成分试验中未证明重为 ０􀆰 ５ ｇ 的烟火物质样品的升压时间超过 ６ μｓ。
注 ３：以毫米（ｍｍ）为单位的规格指的是：

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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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见 ２􀆰 ２􀆰 １􀆰 １􀆰 ７􀆰 ２）表格中列有在缺少系列 ６ 试验结果的情况下许可使用的烟火制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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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礼花球弹和多爆点礼花球弹为弹球的直径；
———对于柱形礼花弹为弹壳的长度；
———对于射弹集束烟花、罗马烟花、射筒烟花或焰火筒⑤为装烟花的弹筒内径；
———对于纸质焰火筒或筒柱形焰火筒为发射器内径。

２􀆰 ２􀆰 １􀆰 １􀆰 ８　 第 １ 类的排除情形

２􀆰 ２􀆰 １􀆰 １􀆰 ８􀆰 １　 根据试验结果和第 １ 类的定义，经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任一成员国主管机关

核准，爆炸性物质和物品可以被排除在第 １ 类之外。 该主管机关也可承认非国际铁路货物联

运协定成员国主管机关的核准书，条件是，核准书的提交采用了《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欧
洲国际危险货物运输协议》《欧洲内河航线国际危险货物运输协议》《国际危险货物海运规则》
或《国际民航组织技术规程》所认同的程序。
２􀆰 ２􀆰 １􀆰 １􀆰 ８􀆰 ２ 　 根据 ２ 􀆰 ２ 􀆰 １ 􀆰 １ 􀆰 ８ 􀆰 １ ，在进行下列试验后经主管机关核准，物品就可以

被排除在第 １ 类之外———取 ３ 个未包装的物品，每一个都能借助于其自有的活化剂

或者点火剂或外来的功能化物质在规定的试验程序下被单独激活，并满足下列试验

标准：
ａ）任何一处外表面的温度，不应超过 ６５℃。 但可允许瞬时升温到 ２００℃。
ｂ）不产生外壳爆炸或者裂解，物品或其分离出来的部分在任何方向上的位移不超过

１ ｍ。
注：如果在外部火焰作用下物品的完整性可能会被破坏，则应该按照 ＩＳＯ １２０９７⁃３ 标准，对

这些条件进行耐火性能测试。
ｃ）１ ｍ 距离范围内，噪声的峰值不应该超过 １３５ ｄＢ。
ｄ）接触物品点燃诸如密度为 ８０±１０ ｇ ／ ｍ２ 的纸张，物品不会着火。
ｅ）无大量蒸气、烟雾、灰尘。 在由适当尺寸防爆板材做成的容积是 １ ｍ３ 的封闭室内，光源

在封闭室对面墙的中心，校准后的照度计和辐射计距离恒定光源 １ ｍ，根据照度计和辐射计的

测量结果，蒸气、烟雾、灰尘数量不应使能见度降低超过 ５０％ 。 可遵循 ＩＳＯ ５６５９⁃１ 标准关于光

密度试验的通用指南和 ＩＳＯ ５６５９⁃２ 标准第 ７􀆰 ５ 节描述的测光系统的通用指南，还可采用其他

类似的光密度测量方法。 应使用适当遮罩挡住光度计的背面和侧面，以最小化不直接从光源

发出的散射或泄漏光的影响。
注 １：如果在按 ａ）、ｂ）、ｃ）、ｄ）项标准进行测试时，没有观察到或只有很少量的烟雾，那么，

下面 ｅ）项标准测试可不必进行。
注 ２：如果上述 ２􀆰 ２􀆰 １􀆰 １􀆰 ８􀆰 １ 中所说的主管机关认为，物品运输中所用的包装可能造成更

大的危险，该机构可要求对物品进行包装状态下的测试。
２􀆰 ２􀆰 １􀆰 ２　 不允许运输的爆炸性物质和物品

２􀆰 ２􀆰 １􀆰 ２􀆰 １　 按照《试验和标准手册》的第一部分所列出的标准，具有强烈敏感性的爆炸物，或
者能够自反应的爆炸物，还有 ３􀆰 ２ 章表 Ａ 中所列的不能明确归类的爆炸性物质和物品，均不

得运输。
２􀆰 ２􀆰 １􀆰 ２􀆰 ２　 配装组 Ａ 的爆炸物（１􀆰 １Ａ，ＵＮ００７４，０１１３，０１１４，０１２９，０１３０，０１３５，０２２４ 和 ０４７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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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铁路运输配装组 Ｋ 的物品（１􀆰 ２Ｋ，ＵＮ００２０ 和 １􀆰 ３Ｋ，ＵＮ００２１）不得运输。
２􀆰 ２􀆰 １􀆰 ３　 综合条目

类别符号

（见 ２􀆰 ２􀆰 １􀆰 １􀆰 ４）
联合国编号 爆炸性物质和物品名称

１􀆰 １Ａ ０４７３ 　 爆炸物，未另作规定的（不得铁路运输，见 ２􀆰 ２􀆰 １􀆰 ２􀆰 ２）

１􀆰 １Ｂ ０４６１ 　 连锁爆破构件，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１Ｃ

０４７４ 　 爆炸物，未另作规定的

０４９７ 　 投射液体爆炸物的

０４９８ 　 投射液体爆炸物的

０４６２ 　 爆炸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１Ｄ
０４７５ 　 爆炸物，未另作规定的

０４６３ 　 爆炸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１Ｅ ０４６４ 　 爆炸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１Ｆ ０４６５ 　 爆炸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１Ｇ ０４７６ 　 爆炸物，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１Ｌ
０３５７ 　 爆炸物，未另作规定的

０３５４ 　 爆炸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２Ｂ ０３８２ 　 连锁爆炸构件，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２Ｃ ０４６６ 　 爆炸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２Ｄ ０４６７ 　 爆炸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２Ｅ ０４６８ 　 爆炸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２Ｆ ０４６９ 　 爆炸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２Ｌ

０３５８ 　 爆炸物，未另作规定的

０２４８ 　 水激活装置，携带爆炸、发射或投射装药

０３５５ 　 爆炸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３Ｃ

０１３２ 　 爆燃的，硝基衍生的、芳香族的金属盐类，未另作规定的

０４４７ 　 爆炸物，未另作规定的

０４９５ 　 投射液体爆炸物的

０４９９ 　 投射液体爆炸物的

０４７０ 　 爆炸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３Ｇ ０４７８ 　 爆炸物，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３Ｌ

０３５９ 　 爆炸物，未另作规定的

０２４９ 　 水激活装置，带有爆炸装药、发射剂或推进剂

０３５６ 　 爆炸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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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类别符号

（见 ２􀆰 ２􀆰 １􀆰 １􀆰 ４）
联合国编号 爆炸性物质物品名称

１􀆰 ４Ｂ
０３５０ 　 爆炸物品，未另作规定

０３８３ 　 传爆系统组件，未另作规定

１􀆰 ４Ｃ

０４７９ 　 爆炸物，未另作规定

０５０１ 　 投射液体爆炸物

０３５１ 　 爆炸物品，未另作规定

１􀆰 ４Ｄ
０４８０ 　 爆炸物，未另作规定

０３５２ 　 爆炸物品，未另作规定

１􀆰 ４Ｅ ０４７１ 　 爆炸物品，未另作规定

１􀆰 ４Ｆ ０４７２ 　 爆炸物品，未另作规定

１􀆰 ４Ｇ
０４８５ 　 爆炸物，未另作规定

０３５３ 　 爆炸物品，未另作规定

１􀆰 ４Ｓ

０４８１ 　 爆炸物，未另作规定

０３４９ 　 爆炸物品，未另作规定

０３８４ 　 连锁爆炸构件，未另作规定

１􀆰 ５Ｄ ０４８２ 　 敏感度很低的爆炸物（很低敏爆炸物），未另作规定

１􀆰 ６Ｎ ０４８６ 　 极低敏感度爆炸物（极低敏爆炸物）

０１９０
　 爆炸性物质样品，引爆炸药除外

　 注：项和配装组根据 ２􀆰 ２􀆰 １􀆰 １􀆰 ４ 规定的原则按主管机关的指示

确定。

２􀆰 ２􀆰 １􀆰 ４　 术语汇编

注 １：本汇编中的说明不能代替第 １ 类爆炸品的试验流程和分类。 划入相应项应依据《试

验和标准手册》 第一部分对物质和物品进行的试验，并决定爆炸物或物品属于配装组 Ｓ，或参

照上述《试验和标准手册》所规定的流程已完成试验和分类的类似爆炸物和物品进行。
注 ２：名称后面的数字指的是对应的联合国编号（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 栏）。 类别符号参

见 ２􀆰 ２􀆰 １􀆰 １􀆰 ４。
①火箭弹头，带起爆装药：ＵＮ０２８６，０２８７
含有起爆炸药、带或不带起爆剂、装配有 ２ 个或更多有效保险设备的物品。 用于安装在

导弹上。 本术语包括制导炸弹弹头。
②火箭弹头，带起爆装药：ＵＮ０３６９
含有起爆炸药、自有起爆剂、未装配有 ２ 个或更多有效保险设备的物品。 用于安装在导弹

上。 该术语包括制导炸弹弹头

③火箭弹头，带起爆装药或发射装药：ＵＮ０３７０
含有惰性战斗部和少量起爆或爆燃炸药装药、自身不带或带有起爆剂、装配有 ２ 个或更

多有效保险设备的物品，用于安装在火箭发动机上分离惰性成分。 该术语包括制导炸弹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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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火箭弹头，带起爆装药或发射装药：ＵＮ０３７１
带有惰性战斗部和少量爆炸或爆燃炸药装药、自身带有起爆剂，未装配 ２ 个或更多有效

保险装置的物品，用于装配到火箭发动机上进行惰性成分的分离。 该术语包括制导炸弹弹头。
⑤鱼雷弹头，带起爆装药：ＵＮ０２２１
含有起爆炸药、自身无或有起爆剂、配有 ２ 个或更多有效保险装置的物品。 用于安装在

鱼雷上。
⑥发烟弹药，带或不带起爆药、发射药或推进药：ＵＮ００１５，００１６，０３０３
含有诸如氯磺酸混合物、四氯化钛或白磷的发烟物质或以六氯乙烷或磷为基料的发烟烟

火药的物品。 如果发烟物质本身不是爆炸性的，弹药还将含有以下一种或多种配物：带有雷管

或点火剂的投射装药；带有爆炸或发射装药的导火索。 这个术语包括烟雾手（枪）榴弹。
注：该术语不包括单列的烟雾信号弹。
⑦白磷发烟弹药，带起爆药、发射药或推进药：ＵＮ０２４５，０２４６
含有白磷作为发烟物质并含有以下一种或多种配物的弹药：带有雷管或点火剂的发射装

药；带有起爆或发射装药的导火索。 该术语包括烟雾手（枪）榴弹。
⑧燃烧弹药，带或不带起爆药、发射药或推进药：ＵＮ０００９，００１０，０３００
含有燃烧成分的弹药。 若其成分本身不是爆炸物，这种弹药会含有以下一种或多种配物：

带有雷管或点火剂的投射装药；带有起爆或投射装药的导火索。
⑨白磷燃烧弹药，带起爆药、发射药或推进药：ＵＮ０２４３，０２４４
含有白磷作为燃烧物并含有以下一种或多种配物的弹药：带有雷管或点火剂的投射装药；

带有爆炸或投射装药的导火索。
􀃊􀁉􀁒 燃烧弹药，液体或胶体，带起爆药、发射药或推进药 ：ＵＮ０２４７
含有液体或胶体燃烧物质的弹药。 如燃烧物质本身不是爆炸物，则这种弹药会含有以下

一种或多种配物：带有雷管或点火剂的发射装药；带有起爆或发射装药的导火索。
􀃊􀁉􀁓测试用弹药：ＵＮ０３６３
含有烟火物质用来检测新弹药、武器部件或组件性能或威力的弹药。
􀃊􀁉􀁔照明弹药，液体或胶体，带起爆药、发射药或推进药 ：ＵＮ０１７１，０２５４，０２９７
用于以单一强烈光源照亮一片区域的弹药。 该术语包括照明弹药筒、手枪弹和射弹，以及

照明炸弹和目标识别炸弹。
注：该术语不包括以下单独列出的产品：信号弹药筒；手提信号装置；遇险求救信号器；空

投照明弹和地面发射照明弹。
􀃊􀁉􀁕 练习用弹药：ＵＮ０３６２，０４８８
无主要爆炸装药，但含有起爆或投射装药的弹药。 通常它还含有导火索和发射装药。
注：这个术语不包括单列的练习用手榴弹。
􀃊􀁉􀁖催泪弹药，液体或胶体，带起爆药、发射药或推进药 ：ＵＮ００１８，００１９，０３０１
装含有催泪物质及以下一种或几种配物的弹药：烟火物质；带有雷管和点火剂的投射装

药；带有起爆或发射装药的导火索。
􀃊􀁉􀁗深水炸药：ＵＮ００５６
由装在缸或壳体中的起爆炸药装药构成、无引爆剂、含有 ２ 个或更多有效保护装置的物

品，用于在水下起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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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易燃液体的炸弹，带爆炸装药： ＵＮ０３９９，０４００
从飞行器投射、由含有易燃液体的储罐和爆炸装药构成的物品。
􀃊􀁉􀁙炸弹，带爆炸装药： ＵＮ００３４，００３５
从飞行器投射，自有或没有引爆剂，配有 ２ 个或多个有效保险装置的爆炸物品。
􀃊􀁉􀁚炸弹，带爆炸装药 ： ＵＮ００３３，０２９１
从飞行器投射，自有引爆剂，不配备 ２ 个或多个有效保险装置的爆炸物品。
􀃊􀁉􀁛非起爆导火索：ＵＮ０１０１
由小颗粒黑火药包覆的棉线构成的物品（速燃导火线）。 它点燃时伴有明火， 用来点燃烟

火装置等。
􀃊􀁊􀁒Ａ 型爆破炸药：ＵＮ００８１
由诸如硝化甘油等的液态有机硝酸盐或由以下一种或几种配物组成的混合物构成的炸

药：硝化纤维素；硝酸铵或其他无机硝酸盐；芳香族硝基衍生物或诸如木粉填料和铝粉的可燃

物。 可含有如硅藻土等的惰性成分及染色剂和稳定剂的掺合物。 这类炸药应是粉状、凝胶状

或弹性体。 本术语包括甘油炸药、爆破甘油炸药和明胶甘油炸药。
􀃊􀁊􀁓Ｂ 型爆破炸药：ＵＮ００８２，０３３１
此类炸药包括：
ａ）硝酸铵或其他无机硝酸盐与爆炸物（如三硝基甲苯）的混合物，含有或不含木粉填料或

铝粉等的其他物质；
ｂ）硝酸铵或其他无机硝酸盐与其他非爆炸性可燃物质的混合物。
上述两种情况可能含有如硅藻土等的惰性成分及染色剂和稳定剂的掺合物。 这种炸药不

应含有硝化甘油、与其类似的液态有机硝酸盐或氯酸盐。
􀃊􀁊􀁔Ｃ 型爆破炸药：ＵＮ００８３
由氯酸钾或氯酸钠、或者高氯酸钾、高氯酸钠或高氯酸铵与有机硝基衍生物或如木粉填

料、铝粉、碳氢化合物等的可燃物组成的混合物构成的炸药。 可能含有惰性成分（比如硅藻

土）及染色剂和稳定剂的掺合物。 这种炸药不应含有硝化甘油或与其类似的液态有机硝

酸盐。
􀃊􀁊􀁕Ｄ 型爆破炸药：ＵＮ００８４
由硝酸盐化合物和如碳氢化合物、铝粉等可燃物的混合物构成的物质。 可能含有惰性成

分（比如硅藻土）及染色剂和稳定剂掺合物。 这种炸药不应含有硝化甘油或类似的液态有机

硝酸盐、氯酸盐或硝酸铵。 本术语一般包括塑性炸药。
􀃊􀁊􀁖Ｅ 型爆破炸药：ＵＮ０２４１，０３３２
由作为基本配料的水及更高比例的硝酸铵或其他氧化剂（可能在溶液中）构成的炸药。

其他成分可包括如三硝基甲苯、碳氢化合物或铝粉等的硝基衍生物。 可能含有惰性成分（比如

硅藻土）及染色剂和稳定剂掺合物。 本术语包括乳胶炸药、悬浮炸药和水凝胶炸药。
􀃊􀁊􀁗非常不敏感爆炸性物质，未另作规定的：ＵＮ０４８２
有整体爆炸危险但很不敏感以致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引发或燃爆概率非常小且已通过系列

５ 测试的炸药。
􀃊􀁊􀁘爆炸性物质样品，引爆炸药除外：ＵＮ０１９０
新的或现有的爆炸性物质和物品，其名称暂未划入 ３􀆰 ２ 章表 Ａ 类别内，根据主管机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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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进行运输，一般数量不大，特别是用于试验、分类、研究、设计开发或质量控制，或者作为商

用样品。
注： 该术语不包括已经划入 ３􀆰 ２ 章表 Ａ 其他名称的爆炸性物质和物品。
􀃊􀁊􀁙液态推进器：ＵＮ０４９５，０４９７
由爆燃性液态炸药构成的爆炸物，用于投射。
􀃊􀁊􀁚固态推进剂：ＵＮ０４９８，０４９９，０５０１
由爆燃性固态炸药构成的爆炸物，用于产生推力。
􀃊􀁊􀁛点火器：ＵＮ０１２１，０３１４，０３１５，０３２５，０４５４
装有一种或几种爆炸性物质的物品，用于激发爆炸链的爆燃。 可用化学、电力或机械方式

点燃。
注：本术语不包括单列的以下物品：导火索、点火管、非起爆导火索、点火引信、导火索点火

器、帽型起爆器、管状起爆器。
􀃊􀁋􀁒引信点火器：ＵＮ０１３１
具有不同设计，可由摩擦、撞击或电力激发的物品，用来点燃安全导火索。
􀃊􀁋􀁓管状底火：ＵＮ０３１９，０３２０，０３７６
由一次点火器和诸如黑火药等的爆燃辅助装药构成的物品，用来点燃火炮弹药筒内的投

射装药等。
􀃊􀁋􀁔黑沙托纳炸药：ＵＮ０３９３
由环三亚甲基三硝胺（ＲＤＸ）、三硝基甲苯（ＴＮＴ）和铝的均匀混合物组成的炸药。
􀃊􀁋􀁕黑克索利特炸药（ＨＥＸＯＴＯＬ）， 干的，或湿的，按重量含水低于 １５％ ：ＵＮ０１１８
由环三亚甲基三硝胺（ＲＤＸ）和三硝基甲苯（ＴＮＴ）的均匀混合物组成的炸药。 该术语包

括“Ｂ 成分”。
􀃊􀁋􀁖空弹壳，带底管：ＵＮ０３７９，００５５
由金属、塑料或其他非易燃材料制作的弹药筒，其中唯一的爆炸性成分是雷管。
􀃊􀁋􀁗可燃空弹壳，不带底火：ＵＮ０４４７，０４４６
部分或全部由硝化纤维素制造的弹药壳。
􀃊􀁋􀁘练习用手榴弹或枪榴弹：ＵＮ０１１０，０３７２，０３１８，０４５２
无主要爆炸装药，用手投射或步枪发射的物品。 装有雷管装置，可有试射用爆炸装药

􀃊􀁋􀁙手榴弹或枪榴弹，带起爆装药：ＵＮ０２８４，０２８５
用手投射或步枪发射的物品。 无或有起爆剂，装有 ２ 个或更多有效保险装置。
􀃊􀁋􀁚手榴弹或枪榴弹，带起爆装药：ＵＮ０２９２，０２９３
用手投射或步枪发射的物品。 有起爆剂，未装有 ２ 个或更多有效保险装置。
􀃊􀁋􀁛火箭发动机：ＵＮ０１８６，０２８０，０２８１
固态推进剂形式的炸药装药组成的物品，炸药装药放置于带有由一个或多个喷射管的圆

筒内，用来推进火箭或制导炸弹。
􀃊􀁌􀁒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ＵＮ０３９５，０３９６
带有一个或多个喷射管的充有液体燃料的圆筒物品，用来推进火箭或制导炸弹。
􀃊􀁌􀁓伊伯格尔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带有或不带发射装药火箭发动机，装有双组分液体燃

料，带有或不带发射机：ＵＮ０３２２，０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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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伊伯格尔燃油的物品，燃油置于带有一个或几个喷射管圆筒内。 用来推进火箭或制

导炸弹。
􀃊􀁌􀁔助爆管，不带雷管：ＵＮ００４２，０２８３
由起爆炸药装药构成的物品，不带起爆剂，用来增强起爆管或导爆索的引发能力。
􀃊􀁌􀁕带有雷管的助爆器：ＵＮ０２２５，０２６８
由起爆炸药装药构成，带有起爆剂，用来增强起爆管或导爆索的引发能力。
􀃊􀁌􀁖弹药用雷管：ＵＮ００７３，０３６４，０３６５，０３６６
装有叠氮铅、季戊炸药等炸药或炸药混合物的小型金属管或塑料管物品，用于引发起爆

炸链。
􀃊􀁌􀁗非电引爆雷管，爆破用：ＵＮ００２９，０２６７，０４５５
专门用于引发高爆炸药的物品。 这种起爆管既可以设计成瞬时起爆，也可装有延时器。

非电引爆雷管依靠诸如导火管、点火管、安全导火索、其他辅助性设备或软导爆索等工具引发。
这里还引用不带导爆索的起爆继电器。

􀃊􀁌􀁘非电引爆雷管组件，爆破用：ＵＮ０３６０，０３６１，０５００
由安全导火索、起爆管、点火管或导爆索等工具组成并激发的非电起爆管。 可以设计成瞬

时的，也可装有延时器。 这里将引用装有导爆索的起爆继电器。
􀃊􀁌􀁙电引爆雷管，爆破用：ＵＮ００３０，０２５５，０４５６
专门用于引发高爆炸药的物品。 这种引爆管可以设计成瞬时的，也可装有定时器。 电引

爆雷管依靠电流引发。
􀃊􀁌􀁚爆炸式铆钉：ＵＮ０１７４
金属铆钉内装有少量炸药的物品。
􀃊􀁌􀁛点火管，包金属的：ＵＮ０１０３
带有爆燃炸药芯的金属管物品。
􀃊􀁍􀁒商用爆炸装药，不带雷管：ＵＮ０４４２，０４４３，０４４４，０４４５
由起爆炸药装药构成的不带起爆剂的物品，用于以爆炸方式完成焊接、连接、成形和其他

工序。
􀃊􀁍􀁓补助性爆炸装药：ＵＮ００６０
引信和爆炸装药之间的射弹空腔内设置的的可移动小型二次起爆管物品。
􀃊􀁍􀁔柔性线状聚能装药：ＵＮ０２３７，０２８８
含有柔性外皮包覆着的 Ｖ 型起爆炸弹芯的物品。
􀃊􀁍􀁕聚能装药，不带雷管：ＵＮ００５９，０４３９，０４４０，０４４１
含有起爆炸药装药、中有空腔、外覆坚固材料的包壳物品，不带起爆剂。 用以获得强大的

穿透喷射效果。
􀃊􀁍􀁖推进药：ＵＮ０２７１，０２７２，０４１５，０４９１
由任何物理形状的投射装药构成的物品，带有或不带外壳，用作火箭发动机的配件或用于

减少射弹的迎面阻力。
􀃊􀁍􀁗火炮发射药：ＵＮ０２４２，０２７９，０４１４
任何物理形式的投射炸药装药，用于单独装填火炮弹药。
􀃊􀁍􀁘爆破炸药：ＵＮ０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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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纤维板、塑料、金属或其他材质的包壳内装进起爆炸药装药的物品。 此物品不带或带有

起爆剂，装配有 ２ 个或更多有效保险设备。
注：该术语不包括单独列出的以下物品：炸弹、地（水）雷、射弹。
􀃊􀁍􀁙起爆装置，爆炸性：ＵＮ００４３
由少量爆炸装药构成的物品，用来爆破炸开射弹或其他弹药包壳，使其内装物散射。
􀃊􀁍􀁚塑料胶粘爆炸装药：ＵＮ０４５７，０４５８，０４５９，０４６０
装有增塑起爆炸药、有特殊形式、无包壳、无起爆剂的物品。 用作如弹头等的弹药组分。
􀃊􀁍􀁛极低敏感性爆炸物品：ＵＮ０４８６
装有敏感性极低的爆炸性物质和物品。 这种爆炸物在正常运输情况下意外引爆或传播的

概率微乎其微并通过了系列 ７ 测试。
􀃊􀁎􀁒专用烟火物品：ＵＮ０４２８，０４２９，０４３０，０４３１，０４３２
装有烟火物质的物品，用于实现技术目的：释放热和气体，制造特殊效果等。
注：该术语不包括以下单列的物品：所有形式的弹药；信号弹药筒；爆炸式电缆切割器；烟

火工具；空中照明弹；地面照明弹；爆炸式释放装置；爆炸式铆钉；手持信号装置；遇险求救信号

器；爆炸式铁路轨道用信号器；发烟信号器。
􀃊􀁎􀁓发火物品：ＵＮ０３８０
含有自燃物质（能在空气中自燃）和爆炸性物质或成分的物品。 该术语不包括含有白磷

的物品。
􀃊􀁎􀁔帽式底火：ＵＮ００４４，０３７７，０３７８
含有少量很容易在撞击时点燃的混合物的金属或帽式塑料制品。 这种起爆器用作轻武器

弹药筒或发射装药推进器的点火部件。
􀃊􀁎􀁕地雷或水雷，带起爆装药：ＵＮ０１３７，０１３８
通常由装填起爆炸药的金属贮器或组合贮器构成的物品，不带起爆剂或带有起爆剂，装配

有 ２ 个或更多有效保险设备。 它们用于在船只、车辆或人员通过时起爆。 本术语包括“爆破

筒”。
􀃊􀁎􀁖地雷或水雷，带起爆装药：ＵＮ０１３６，０２９４
通常由装填起爆炸药的金属贮器或组合贮器构成的物品，带有起爆剂，未装配 ２ 个或更

多有效保险设备。 用于在船只、车辆、人员、车辆经过时起爆，本术语包括“爆破筒”。
􀃊􀁎􀁗奥克托利特炸药（奥克托尔炸药），干的，或湿的，按重量低于 １５％ ：ＵＮ０２６６
由环四亚甲基四硝胺（ＨＭＸ，奥克托金炸药）和三硝基甲苯（ＴＮＴ）的混匀混合物构成的

炸药。
􀃊􀁎􀁘奥克托纳：ＵＮ０４９６
由环四亚甲基四硝胺（ＨＭＸ，奥克托金炸药）和三硝基甲苯（ＴＮＴ）及铝的混匀混合物构成

的炸药。
􀃊􀁎􀁙子（炮）弹，动力装置：ＵＮ０２７５，０２７６，０３２３，０３８１
用于产生机械运动的物品。 由装有爆燃炸药的外壳和点火器组成。 爆燃释放的气体产生

直线或旋转运动，或开动闸板、阀门或开关，抛射紧固装置或抛撒灭火剂。
􀃊􀁎􀁚武器子（炮）弹，空包弹；或轻武器子弹，空包弹；工具子弹，空包弹：ＵＮ００１４
该物品在工具中使用，由内含中心起爆器或环状起爆器的封闭包壳构成，带有或不带无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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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药或黑炸药的装药，但无子弹或弹头。
􀃊􀁎􀁛油井用弹药筒：ＵＮ０２７７，０２７８
该物品有一个薄纤维、金属或其他材质包壳，其中只装有抛射炸药用来抛射硬射弹以对油

井套管进行穿孔。
注：本术语不包括单独列出的下列物品：聚能装药。
􀃊􀁏􀁒武器子（炮）弹，带惰性射弹：ＵＮ００１２，０３２８，０３３９，０４１７
不携带爆炸装药但携带装或不装爆管的投射装药的射弹物品。 在投射装药形成主要危险

情况下，该物品可使用曳光剂。
􀃊􀁏􀁓武器子（炮）弹，带爆炸装药：ＵＮ０００６，０３２１，０４１２
该弹药由携带爆炸装药的射弹构成，不带起爆剂或带有起爆剂，未装配 ２ 个或更多有效

保险设备，带有或不带投射装药。 如其成分包装在一起，该术语包括完填和未完填弹药，以及

分填弹药。
􀃊􀁏􀁔武器子（炮）弹，带起爆药：ＵＮ０００５，０００７，０３４８
这种弹药由携带爆炸装药的射弹构成，带有起爆剂，未装配 ２ 个或更多有效保险设备，带

有或不带投射装药。 如其成分包装在一起，该术语包括完填和未完填弹药，以及分填弹药。
􀃊􀁏􀁕武器子（炮）弹，带空包弹：ＵＮ０３２６，０４１３，０３２７，０３３８，００１４
由携带中心或边缘爆管及无烟火药或黑火药装药的封闭包壳构成的弹药，但无子弹或射

弹，用来发出巨响，在训练、鸣放礼炮时用作发射装药、用作发令枪装药等。 该术语包括空包

弹药。
􀃊􀁏􀁖武器子（炮）弹，带惰性射弹或轻武器子弹：ＵＮ０４１７，０３３９，００１２
由携带中心或边缘爆管及投射装药和实心射弹的包壳构成的弹药，用于在口径不大于

１９􀆰 １ ｍｍ 的武器中发射。 这一术语也包括任何口径的步枪弹药。
注：本术语不包括单列的非实弹轻武器弹药物品；以及列在带惰性射弹武器弹药条目下的

一些轻武器用弹药。
􀃊􀁏􀁗武器子（炮）弹，空包弹或轻武器子（炮）弹，空包弹：ＵＮ００１４，０３２７，０３３８
由携带中心或边缘爆管及无烟火药或黑火药装药的封闭包壳构成的弹药，包壳内无子弹

或射弹。 用于在口径不大于 １９􀆰 １ ｍｍ 的武器中发射，用来发出巨响，在训练、鸣放礼炮时作为

发射装药，作为发令枪装药等等。
􀃊􀁏􀁘闪光弹：ＵＮ００４９，００５０
由包壳、起爆器和闪光火药装配成的发射物品。
􀃊􀁏􀁙信号弹：ＵＮ００５４，０３１２，０４０５
用于从信号手枪等发射彩色照明弹或其他信号工具的物品。
􀃊􀁏􀁚喷妥炸药，干的，或湿的，按重量含水低于 １５％ ：ＵＮ０１５１
由季戊四醇四硝酸酯和三硝基甲苯的均匀混合物构成的炸药。
􀃊􀁏􀁛爆炸式铁路轨道信号器：ＵＮ０１９２，０１９３，０４９２，０４９３
装有烟火物质、在受压时爆炸产生强声的物品。 用于安装到轨道上。
􀃊􀁐􀁒无烟火药：ＵＮ０１６０、０１６１、０５０９
以硝化纤维素为基料用作投射爆炸物。 本术语包括单一基料（只有硝化纤维素）、两种基

料（例如硝化纤维素、硝化甘油）和三种基料（例如硝化纤维素、硝化甘油、硝基胍）的投射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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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物。
注：灌注、压制或袋装的无烟火药粉装药列在“ 投射装药”或“火炮发射装药”条目下。
􀃊􀁐􀁓块状火药 （膏状火药），湿的，按重量含酒精不低于 １７％ ，且含水不低于 ２５％ ：

ＵＮ０４３３，０１５９
由不超过 ６０％的硝化甘油或其他液态有机硝酸盐或它们的混合物浸渍而成的硝化纤维

素构成。
􀃊􀁐􀁔闪光粉：ＵＮ００９４，０３０５
点燃时发出强烈光的烟火物质。
􀃊􀁐􀁕黑火药（火药），颗粒状或粉状：ＵＮ００２７
其成分是木炭或其他碳和硝酸钾或硝酸钠的均匀混合物，含硫或不含硫。
􀃊􀁐􀁖压缩黑火药（火药）或丸状黑火药（火药）：ＵＮ００２８
由筒装有烟火药粉构成的物质。
􀃊􀁐􀁗液体燃料火箭，带起爆装药：ＵＮ０３９７，０３９８
由装有一个或多个喷管的液体燃料筒和弹头组成。 该术语包括制导火箭。
􀃊􀁐􀁘空投照明弹：ＵＮ００９３，０４０３，０４０４，０４２０，０４２１
装有烟火物质的飞行器投射用于照明、识别、发信号或警告的物品。
􀃊􀁐􀁙地面照明弹：ＵＮ００９２，０４１８，０４１９
装有烟火物质在地面条件下用于照明、识别、发信号或警告的物品。
􀃊􀁐􀁚火箭，带发射装药：ＵＮ０４３６，０４３７，０４３８
由火箭发动机和用于从火箭弹头部分释放有效负载的装药构成的物品。 该术语包括制导

炸弹。
􀃊􀁐􀁛火箭，带有惰性弹头：ＵＮ０１８３，０５０２
由火箭发动机和惰性弹头构成的物品。 该术语包括制导炸弹。
􀃊􀁑􀁒火箭，带起爆装物：ＵＮ０１８１，０１８２
由火箭发动机和带有或不带起爆剂的弹头构成的物品，装配有 ２ 个或更多有效保险装

置。 本术语包括制导炸弹。
􀃊􀁑􀁓火箭，带起爆装药：ＵＮ０１８０，０２９５
由火箭发动机和带有起爆剂的弹头构成的物品，未装配有 ２ 个或更多有效保险装置。 本

术语包括导弹。
􀃊􀁑􀁔抛绳用火箭：ＵＮ０２３８，０２４０，０４５３
由火箭发动机构成用作拋索的物品。
􀃊􀁑􀁕爆炸式电缆切割器：ＵＮ００７０
由切割装置构成的物品、通过少量爆燃炸药装药爆炸来驱动刀刃进入砧座。
􀃊􀁑􀁖发烟信号器：ＵＮ０１９６，０１９７，０３１３，０４８７，０５０７
装有烟火物质用于产生烟雾的物品。 此外，可以包括产生声音信号的装置。
􀃊􀁑􀁗爆炸式声测装置：ＵＮ０３７４，０３７５
装有起爆炸药装药、不带或带有起爆剂、装配有 ２ 个或更多有效保险设备的物品。 用于

从船上投到海里，当达到预定的深度或海床时便起爆。
􀃊􀁑􀁘爆炸式声测装置：ＵＮ０２０４，０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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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一定量的起爆炸药装药、带有起爆剂、未装配 ２ 个或更多有效保险装置的物品。 用

于从船上投到海里，当海水达到预定的深度或海床时便起爆。
􀃊􀁑􀁙射弹，惰性带曳光剂：ＵＮ０３４５，０４２４，０４２５
如炮弹、子弹、榴弹或迫击炮弹等用火炮或其他炮器、步枪或其他轻武器发射的物品。
􀃊􀁑􀁚装药的喷射式钻孔枪，油井用，不带雷管：ＵＮ０１２４，０４９４
钢管或金属带构成的物品，里面放入与导爆索连接的聚能装药，不带起爆剂。
􀃊􀁑􀁛射弹，带起爆药：ＵＮ０１６８，０１６９，０３４４
如炮弹、子弹、榴弹、迫击炮弹等用火炮或其他炮器、步枪或其他轻武器发射的物品。 该物

品不带起爆剂，或带有装配有 ２ 个或更多有效保险装置的起爆剂。
􀃊􀂏􀂘􀂢射弹，带起爆药：ＵＮ０１６７，０３２４
如炮弹、子弹、榴弹、迫击炮弹等用火炮或其他炮器、步枪或其他轻武器发射的物品。 该物

品带有未装配 ２ 个或更多有效保险装置的起爆剂。
􀃊􀂏􀂘􀂣射弹，带底火或发射药：ＵＮ０３４６，０３４７
如炮弹、子弹、榴弹等用火炮或其他炮器、步枪或其他轻武器发射的产品发射的物品。 自

身带有或不带起爆剂，装配有 ２ 个或更多有效保险装置。 用于抛射染色剂，以便调整射击，或
散射其他惰性材料。

􀃊􀂏􀂘􀂤射弹，带底火或发射药：ＵＮ０４２６，０４２７
如子弹或榴弹等用火炮或其他炮器、步枪或其他轻武器发射的物品。 带有起爆剂，未装配

２ 个或更多有效保险设备。 用于抛射染色剂，以便调整射击，或散射其他惰性材料。
􀃊􀂏􀂘􀂥射弹，带底火或发射药：ＵＮ０４３４，０４３５
如炮弹、子弹、榴弹等用火炮或其他炮器、步枪或其他轻武器发射的物品。 用于发射染色

剂，以便调整射击，或散射其他惰性材料。
􀃊􀂏􀂘􀂦烟火：ＵＮ０３３３，０３３４，０３３５，０３３６，０３３７
用于放烟火的烟火物品。
􀃊􀂏􀂘􀂧爆炸式压裂装置，不带雷管，油井用：ＵＮ００９９
由装在筒体中的起爆炸药装药构成的物品，不带起爆剂，用于破坏钻井周围的岩石，便于

石油从中流出。
􀃊􀂏􀂘􀂨液体燃料鱼雷，带惰性弹头：ＵＮ０４５０
由用来推动鱼雷在水中行进的液体爆炸性推进系统和惰性弹头装配而成的物品。
􀃊􀂏􀂘􀂩液体燃料鱼雷，带有或不带有爆炸装药：ＵＮ０４４９
该物品装有用于推动其在水中行进的液体爆炸性推进系统，带有或不带弹头；或装有用于

推动其在水中行进的液体爆炸性推进系统，带弹头。
􀃊􀂏􀂘􀂪鱼雷，带有爆炸装药：ＵＮ０４５１
该物品装有用于推动其在水中行进的液体爆炸性推进系统，带有装或不装自有起爆剂的

弹头，装配有 ２ 个或多个有效保险装置。
􀃊􀂏􀂘􀂫鱼雷，带有爆炸装药：ＵＮ０３２９
该物品装有用于推动其在水中行进的液体爆炸性推进系统，带有装或不装起爆剂的弹头，

装配有 ２ 个或多个有效保险装置。
􀃊􀂏􀂙􀂢鱼雷，带有爆炸装药：ＵＮ０３３０

１－１０４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该物品装有用于推动其在水中行进的液体爆炸性推进系统，带有装起爆剂的弹头，未装配

２ 个或多个有效保险装置。
􀃊􀂏􀂙􀂣弹药曳光剂：ＵＮ０２１２，０３０６
装有烟火物质的密封物品，用于显示射弹（子弹）的轨道。
􀃊􀂏􀂙􀂤特里托纳尔炸药：ＵＮ０３９０
三硝基甲苯和铝的混合物物品。
􀃊􀂏􀂙􀂥起爆引信：ＵＮ０１０６，０１０７，０２５７，０３６７
装有爆炸性成分、用于启动弹药起爆的物品。 装有用于引发起爆的机械的、电的、化学的

或液压部件。 一般有保护构件。
􀃊􀂏􀂙􀂦起爆引信，带有保险装置：ＵＮ０４０８，０４０９，０４１０
装有爆炸性成分、用于启动弹药起爆的物品。 装有用于引发起爆的机械的、电的、化学的

或液压的部件。 起爆引信应具有 ２ 个或多个有效保护构件。
􀃊􀂏􀂙􀂧点火引信：ＵＮ０３１６，０３１７，０３６８
装有一次炸药、用于启动弹药爆燃的物品。 装有用于启动爆燃的机械的、电的、化学的或

液压的部件，一般有保护构件。
􀃊􀂏􀂙􀂨水激活装置，带起爆药、发射药或推进药：ＵＮ０２４８，０２４９
通过内装物与水发生化学反应实现制动的物品。
􀃊􀂏􀂙􀂩安全装置，烟火材料：ＵＮ０５０３
该物品装有烟火剂或其他类型的危险货物，用在陆地交通工具、水面船只或航空器上以提

高人的安全性。 此类装置举例：充气安全气囊、安全气囊模件、安全带预拉装置、抛射装置。 此

类抛射装置会自行构成集结点，用于实现船上人员的分开、封锁或滞留。
􀃊􀂏􀂙􀂪手提信号装置：ＵＮ０１９１，０３７３
装有烟火物质、用来传递视觉或预警信号的便携式装置。 该术语包括小的地面发射照明

弹，比如公路工程信号火炬或铁路爆燃药筒，以及便携式预警求救信号器。
􀃊􀂏􀂙􀂫爆炸式释放装置：ＵＮ０１７３
由带起爆剂的少量炸药装药以及杆或链构成的物品。 炸断杆或链以迅速使装备松脱。
􀃊􀂏􀂚􀂢摄影闪光弹：ＵＮ００３８
从飞行器上投射，用于保障拍照物体短时间高强度照明的物品。 装有自带或不自带起爆

剂的起爆炸药装药，配有 ２ 个或多个有效保险装置。
􀃊􀂏􀂚􀂣摄影闪光弹 ＵＮ００３７
从飞行器上投射，用于保障拍照物体短时间高强度照明的爆炸物品。 装有起爆 炸药装

药，自带起爆剂，未配有 ２ 个或多个有效保险设备。
􀃊􀂏􀂚􀂤摄影闪光弹：ＵＮ００３９，０２９９
从飞行器上投射，用于保障拍照物体短时间高强度照明的爆炸物品，装有摄影燃爆成分。
􀃊􀂏􀂚􀂥导爆索，软的：ＵＮ００６５，０２８９
用人造纺织品包裹的起爆炸药芯物品，带有聚合或其他外包物。 若人造纺织品是防筛漏

的，则不需要外包物。
􀃊􀂏􀂚􀂦导爆索（信管），包金属的：ＵＮ０１０２，０２９０
用金属软管包裹的起爆炸药芯物品，带有或不带聚合外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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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效应导爆索（信管），包金属的：ＵＮ０１０４
用金属软管包裹的起爆炸药芯物品，带有或不带保护外套。 芯体内装的炸药量很少，保证

其点燃时外部现象不明显。
􀃊􀂏􀂚􀂨点燃导火索：ＵＮ００６６
该物品由覆盖黑火药或其他速燃烟火成分的纱线和柔性保护外套组成；或由柔性纺织品

包着一个黑火药芯组成。 点燃时外部火焰渐渐地沿着引线燃烧，用来将燃点从装置传导至装

药或起爆器上。
􀃊􀂏􀂚􀂩安全导火索：ＵＮ０１０５
该物品由柔软的纺织品包着细粒黑火药芯体和一层或几层保护外套组成。 点燃时，按预

定的速度燃烧而不会产生任何外部爆炸效果。
􀃊􀂏􀂚􀂪火药系部件，未另作规定的：ＵＮ０３８２，０３８３，０３８４，０４６１
装有炸药、用于沿爆炸链路传导引爆或爆燃的物品。

２􀆰 ２􀆰 ２　 第 ２ 类气体

２􀆰 ２􀆰 ２􀆰 １　 标准

２􀆰 ２􀆰 ２􀆰 １􀆰 １　 第 ２ 类是指纯气体、混合气体、一种或几种气体与一种或几种其他物质的混合物，
以及含有这类物质的物品。

气体是：
ａ）温度 ５０℃时，其蒸气压力大于 ３００ ｋＰａ（３ ｂａｒ）；
ｂ）温度 ２０℃时，１０１􀆰 ３ ｋＰａ 标准压力下为完全气态。
注 １􀆰 ＵＮ１０５２ 无水氟化氢属于第 ８ 类。
注 ２􀆰 纯气体可以包含其所产生的副产品或用于保持物质稳定性的添加剂，条件是其浓度

不改变气体的类别以及运输条件，比如充装系数，充装压力，试验压力等。
注 ３􀆰 在 ２􀆰 ２􀆰 ２􀆰 ３ 中所示“未另作规定的”项，可能包括纯气体以及气体混合物。

２􀆰 ２􀆰 ２􀆰 １􀆰 ２　 第 ２ 类物质和物品分为：
１􀆰 压缩气体———临界温度等于或低于－５０℃的气体。
２􀆰 液化气体———临界温度高于－５０℃的气体。 可分为：
高压液化气体———临界温度在－５０℃和 ６５℃之间的气体；
低压液化气体———临界温度高于 ６５℃的气体。
３􀆰 冷冻液化气体———由于低温而处于液态的气体。
４􀆰 溶解气体———溶解于液相溶剂中的气体。
５􀆰 烟雾剂包装及装有气体的小型贮器（蓄气筒）。
６􀆰 含有压力气体的其他物品。
７􀆰 气体样品———特殊要求规定的常压气体。
８􀆰 带压的化学物质———与推进剂压缩在一起的液体，膏状物或者粉末状，符合压缩气体

或液化气体及上述物质混合物的定义。
９􀆰 吸附气体———在运输时需要充装的气体，吸附在硬质多孔材料表面，使得容器内的内

部压力在 ２０℃时小于 １０１􀆰 ３ ｋＰａ，或者 ５０℃时小于 ３００ ｋＰａ。
２􀆰 ２􀆰 ２􀆰 １􀆰 ３　 除烟雾剂（烟雾剂包装）和带压化学物质外，第 ２ 类物质和物品按其危险属性划

入以下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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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窒息性

Ｏ———氧化性

Ｆ———易燃性

Ｔ———毒性

ＴＦ———毒性，易燃

ＴＣ———毒性，腐蚀性

ＴＯ———毒性，氧化性

ＴＦＣ———毒性，易燃，腐蚀性

ＴＯＣ———毒性，氧化性，腐蚀性

如果气体和气体混合物具有一类以上的危险属性，则该类用字母 Ｔ 表示，按照危险程度

高于其他所有类别。 字母 Ｆ 表示的类别高于字母 Ａ 和 Ｏ 表示的类别。
注 １：在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和《危

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中，按照气体的主要危险性，划入以下三个类别中的一项：
２􀆰 １ 项：易燃气体（符合字母 Ｆ 表示的类别）；
２􀆰 ２ 项： 非易燃，无毒气体（符合字母 Ａ 或 Ｏ 表示的类别）；
２􀆰 ３ 项：毒性气体 （符合字母 Ｔ 表示的类别，即 Ｔ、ＴＦ、ＴＣ、ＴＯ、ＴＦＣ 和 ＴＯＣ）。
注 ２：ＵＮ２０３７ 装有气体的小型贮器（蓄气筒），应根据其内容物的危险性类别，划归 Ａ⁃ＴＯＣ

类别。 关于 ＵＮ１９５０ 烟雾剂（烟雾剂包装）的类别，见 ２􀆰 ２􀆰 ２􀆰 １􀆰 ６。 关于带压化学物质（ＵＮ３５００
～３５０５）的类别见 ２􀆰 ２􀆰 ２􀆰 １􀆰 ７。

注 ３：腐蚀性气体具有毒性，因此被列入 ＴＣ、ＴＦＣ 或 ＴＯＣ 类别。
２􀆰 ２􀆰 ２􀆰 １􀆰 ４　 如果 ３􀆰 ２ 章表 Ａ 所示的第 ２ 类混合物符合 ２􀆰 ２􀆰 ２􀆰 １􀆰 ２ 和 ２􀆰 ２􀆰 ２􀆰 １􀆰 ５ 中规定的各

类标准，则该混合物应根据本标准进行分类并划归相应的“未另作规定的”条款内。
２􀆰 ２􀆰 ２􀆰 １􀆰 ５　 除烟雾剂（烟雾剂包装）和带压化学物质外，３􀆰 ２ 章表 Ａ 名称未提及的第 ２ 类物

质和物品，应按照 ２􀆰 ２􀆰 ２􀆰 １􀆰 ２ 和 ２􀆰 ２􀆰 ２􀆰 １􀆰 ３ 划归 ２􀆰 ２􀆰 ２􀆰 ３ 所列的汇总项目中的一个条款。 在

这种情况下，使用以下标准：
窒息性气体

非氧化性，非易燃性和无毒性的，稀释或取代空气中含有的氧气的气体。
易燃气体

在温度 ２０℃和标准压力 １０１􀆰 ３ ｋＰａ 下的气体：
ａ）在与空气的混合物中按体积占 １３％或更少时可点燃的气体；
ｂ）与空气混合，可燃幅度不小于 １２％的气体，不论易燃性下限如何。 易燃性必须按照 ＩＳＯ

１０１５６：２０１０ 标准中采用的方法，通过试验或计算确定。
如果现有数据不足，无法使用这些方法，可使用产地国主管机构承认的相似方法进行试

验。 若产地国为非国际铁路货运联运协定成员国，则该类方法应得到货运所到达的第一个国

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成员国主管机构的认可。
氧化性气体

由于释放氧气而比空气更能引起或导致其他材料燃烧的气体，纯气体或根据标准 ＩＳＯ
１０１５６：２０１０ 注明的方法测定的氧化性大于 ２３􀆰 ５％的气体混合物，被认为是氧化性气体。
毒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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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自身具有腐蚀性，其部分或全部符合毒性标准的气体，应划为毒性气体分类。 腐蚀作

用可能的次要危险，见“腐蚀性气体”栏所列标准。
系指：
ａ）由于毒性或腐蚀性作用强到对人体健康有危害；
ｂ）按照 ２􀆰 ２􀆰 ６１􀆰 １ 试验，其急性毒性 ＬＣ５０值等于或小于 ５ ０００ ｍＬ ／ ｍ３（百万分率）， 因而认

为是对人类有毒性或腐蚀性作用的气体。
对于气体混合物（包括其他类别物质的蒸气）可利用下述公式：

ＬＣ５０毒性（混合物）＝ １

􀰑
ｎ

ｉ ＝ １

ｆｉ
Ｔｉ

式中　 ｆｉ———混合物的第 ｉ 种成分物质的克分子分数；
Ｔｉ———混合物的第 ｉ 种成分物质的毒性指数。 Ｔｉ等于 Ｐ２００ 包装说明书（见 ４􀆰 １􀆰 ４􀆰 １）中

注明的 ＬＣ５０值。 如果在 Ｐ２００ 包装说明书中未注明 ＬＣ５０值，则必须使用科学文献

中提供的 ＬＣ５０值。 若 ＬＣ５０值未知，则毒性指数通过具有类似生理和化学作用物

质的最低 ＬＣ５０值，或通过试验测定。
腐蚀性气体

自身具有腐蚀性，全部符合毒性标准的气体或气体混合物，应作为带腐蚀作用的次要危险

性的毒性气体分类。
因兼具腐蚀性和毒性作用的有毒气体混合物具有腐蚀作用次要危险性，根据经验得知，该

混合物对皮肤、眼睛或粘膜具有破坏作用，或如果混合物腐蚀性成分的 ＬＣ５０ 值不超过

５ ０００ ｍＬ ／ ｍ３（百万分比），ＬＣ５０值按以下公式计算：

ＬＣ５０腐蚀性（混合物）＝ １

􀰑
ｎ

ｉ ＝ １

ｆｃ ｉ
Ｔｃ ｉ

式中　 ｆｃ ｉ———混合物的第 ｉ 种腐蚀性成分的克分子分数；
Ｔｃ ｉ———混合物的第 ｉ 种腐蚀性成分的毒性指数。 Ｔｃ ｉ等于 Ｐ２００ 包装说明书注明的 ＬＣ５０

值（见 ４􀆰 １􀆰 ４􀆰 １）；当 Ｐ２００ 包装说明书未注明 ＬＣ５０值，则必须使用科学文献中提

供的 ＬＣ５０值。 若 ＬＣ５０值未知，则毒性指数通过具有类似生理和化学作用物质的

最低 ＬＣ５０值，或通过试验测定。
２􀆰 ２􀆰 ２􀆰 １􀆰 ６　 烟雾剂（烟雾剂包装）

ＵＮ１９５０ 烟雾剂（烟雾剂包装），根据其内容物的危险属性，划入以下类别：
Ａ———窒息性

Ｏ———氧化性

Ｆ———易燃

Ｔ———毒性

Ｃ———腐蚀性

ＣＯ———腐蚀性，氧化性

ＦＣ———易燃，腐蚀性

ＴＦ———毒性，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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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Ｃ———毒性，腐蚀

ＴＯ———毒性，氧化性

ＴＦＣ———毒性，易燃，腐蚀性

ＴＯＣ———毒性，氧化性，腐蚀性

注：符合 ２􀆰 ２􀆰 ２􀆰 １􀆰 ５ 中毒性气体定义的气体或者被 ４􀆰 １􀆰 ４􀆰 １ 包装规范 Ｐ２００ 的表 ２ 定义为

“考虑为可发火的”气体不应作为气溶胶喷罐的推进剂使用。 含有符合Ⅰ类包装的毒性或腐

蚀性组合的气溶胶不应被允许进行运输（见 ２􀆰 ２􀆰 ２􀆰 ２􀆰 ２）。
应采用如下标准：
ａ）不符合 ｂ） ～ ｆ）中任何其他类别的，应归为 Ａ 类。
ｂ）按照 ２􀆰 ２􀆰 ２􀆰 １􀆰 ５，如烟雾剂包装含有氧化气体的，应归为 Ｏ 类。
ｃ）如烟雾剂包装内容物包含其质量 ８５％ 或更多易燃成分，且燃烧热等于或大于 ３０ ｋＪ ／ ｇ

的，应归为 Ｆ 类。
如果内容物包含其质量等于或小于 １％的易燃成分，且其燃烧热小于 ２０ ｋＪ ／ ｇ 的，不应归为

Ｆ 类。
否则，应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３１ 节规定的试验方法，对烟雾剂进行易燃性

试验。 赋予紧急易燃和易燃烟雾剂为 Ｆ 类。
注：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３１􀆰 １􀆰 ３，１⁃３ 备注中有定义的易燃成分包括易燃液

体、易燃固体或易燃气体及气体混合物。 该定义不包括可发火的、自热或遇水反应的物质。 燃

烧热按下列标准中叙述方法中的一种方法测定：ＡＳＴＭＤ２４０，ＩＳＯ ／ ＦＤＩＳ１３９４３：１９９９（Е ／ Ｆ） ８６􀆰 １⁃
８６􀆰 ３ 或者 ＮＦＰＡ３０Ｂ。

ｄ）除烟雾剂包装中的推进剂外，内容物符合第 ６􀆰 １ 项，Ⅱ类或Ⅲ类包装的，应归为 Ｔ 类。
ｅ）除烟雾剂包装中的推进剂外，内容物符合第 ８ 类，Ⅱ类或Ⅲ类包装的，应归为 Ｃ 类。
ｆ）如符合 Ｏ、Ｆ、Ｔ 或 Ｃ 类中一种标准以上的，应归为相应的 ＣＯ、ＦＣ、ＴＦ、ＴＣ、ＴＯ、ＴＦＣ 或

ТＯＣ 类。
２􀆰 ２􀆰 ２􀆰 １􀆰 ７　 加压化学产品

加压化学产品（ＵＮ３５００～３５０５），按照其内容物的危险属性，划归下类别：
Ａ———窒息性

Ｆ———易燃

Ｔ———毒性

Ｃ———腐蚀性

ＦＣ———易燃，腐蚀性

ＴＦ———毒性，易燃

根据不同状态下成分的危害特性分类：
推进剂；
液态；
固态。
注 １： 符合 ２􀆰 ２􀆰 ２􀆰 １􀆰 ５ 中毒性气体或者氧化性气体定义的气体或被 ４􀆰 １􀆰 ４􀆰 １ 包装规范

Ｐ２００ 的表 ２ 定义为“可发火”气体不应作为加压化学产品中的推进剂（见 ２􀆰 ２􀆰 ２􀆰 ２􀆰 ２）。
注 ２：内容物符合毒性或腐蚀性Ⅰ类包装或者同时符合毒性Ⅱ或Ⅲ类包装和腐蚀性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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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类包装的加压化学品不允许以这些联合国编号运输。
注 ３：具有第１ 类；３ 类液体退敏爆炸品；自反应物质和第４􀆰 １ 项；第４􀆰 ２ 项；第４􀆰 ３ 项；第５􀆰 １ 项；

第 ５􀆰 ２ 项；第 ６􀆰 ２ 项或第 ７ 类固体退敏爆炸品的加压化学品不允许按照这些联合国编号进行运输。
注 ４：烟雾剂包装的加压化学品应按照 ＵＮ１９５０ 运输。
采用下列标准：
ａ）如果其内容物不符合下列 ｂ） ～ ｅ）项，应归为 Ａ 类。
如果其成分之一可能是纯物质或者混合物，必须作为易燃物质进行分类，应归为 Ｆ 类。

易燃成分为易燃液体和液体混合物，易燃固体和固体混合物，或者易燃气体或气体混合物，应
符合以下标准：

Ⅰ）易燃液体是闪点不超过 ９３℃的液体；
Ⅱ）易燃固体是符合 ２􀆰 ２􀆰 ４１􀆰 １ 标准的易燃固体；
Ⅲ）易燃气体是符合 ２􀆰 ２􀆰 ２􀆰 １􀆰 ５ 标准的易燃气体。
ｂ）非推进剂类分属于危险货物第 ６􀆰 １ 项，Ⅱ或Ⅲ类包装的内容物归为 Ｔ 类。
ｃ）非推进剂类分属于第 ８ 类危险货物，Ⅱ或Ⅲ类包装的内容物归为 Ｃ 类。
ｄ）如果内容物符合 Ｆ、Ｔ 或者 Ｃ 类中的两个标准，则相应的归为 ＦＣ 或者 ＴＦ 类。

２􀆰 ２􀆰 ２􀆰 ２　 不允许运送的气体

２􀆰 ２􀆰 ２􀆰 ２􀆰 １　 第 ２ 类化学不稳定物质不允许运输，除非在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任何可能产生危险

反应（比如，分解、聚合、形成不稳定物质）的条件下，才允许运输。 为此应该确保容器和罐体

内不含有能够激活该反应的物质。
２􀆰 ２􀆰 ２􀆰 ２􀆰 ２　 不允许运输下列物质和混合物：

———ＵＮ２１８６ 冷冻液态氯化氢；
———ＵＮ２４２１ 三氧化二氮；
———ＵＮ２４５５ 亚硝酸甲酯；
———不能划归 ３Ａ、３Ｏ 或 ３Ｆ 类的冷冻液态气体；
———不能划归 ＵＮ１００１，２０７３ 和 ３３１８ 的溶解气体；
———含有 ２􀆰 ２􀆰 ２􀆰 １􀆰 ５ 有毒气体或根据 Ｐ２００ 包装说明书（见 ４􀆰 １􀆰 ４􀆰 １）使用自燃气体且被

用于推进剂的烟雾剂；
———含有符合毒性或腐蚀性Ⅰ类包装的烟雾剂（见 ２􀆰 ２􀆰 ６１ 和 ２􀆰 ２􀆰 ８）。
按照 Ｐ２００（见 ４􀆰 １􀆰 ４􀆰 １）包装说明书自燃气体的小型贮器。

２􀆰 ２􀆰 ２􀆰 ３　 类属条目列表

分类号 联合国编号 物质或物品名称

压缩气体

１Ａ １９５６ 　 压缩气体，未另作规定的

１Ｏ ３１５６ 　 压缩气体，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

１Ｆ
１９６４
１９５４

　 压缩烃类气体混合物，未另作规定的

　 压缩气体，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１Т １９５５ 　 压缩气体，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１ТＦ １９５３ 　 压缩气体，毒性，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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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分类号 联合国编号 物质或物品名称

压缩气体

１ТС ３３０４ 　 压缩气体，毒性，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１ТО ３３０３ 　 压缩气体，毒性，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
１ТＦС ３３０５ 　 压缩气体，毒性，易燃，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１ТОС ３３０６ 　 压缩气体，毒性，氧化性，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液化气体

２А

１０５８
１０７８

１９６８
３１６３

　 液化气体，非易燃，含氮、二氧化碳或空气
　 制冷气体，未另作规定的，例如字母 Ｒ 表示的气体混合物，如下：
　 Ｆ１ 混合物———在 ７０℃时蒸气压力不超过 １􀆰 ３ ＭＰａ（１３ ｂａｒ），５０℃时密度不低于
二氯氟甲烷密度（１􀆰 ３０ ｋｇ ／ Ｌ）；
　 Ｆ２ 混合物———在 ７０℃时蒸气压力不超过 １􀆰 ９ ＭＰａ（１９ ｂａｒ），５０ ℃时密度不低于
二氯氟甲烷密度（１􀆰 ２１ ｋｇ ／ Ｌ）；Ｆ３ 混合物———在 ７０℃时蒸气压力不超过 ３ ＭＰａ（３０
ｂａｒ），５０℃时密度不低于二氯氟甲烷密度（１􀆰 ０９ ｋｇ ／ Ｌ）；
　 注：三氯氟甲烷 （制冷气体 Ｒ１１），１，１，２⁃三氯⁃１，２，２⁃三氟乙烷 （制冷气体 Ｒ
１１３），１，１，１⁃三氯⁃２，２，２⁃三氟乙烷（制冷气体 Ｒ１１３ａ），１⁃氯⁃１，２，２⁃三氟乙烷（制冷
气体 Ｒ １１３）和 １⁃氯⁃１，１，２⁃三氟乙烷（制冷气体 Ｒ １３３ｂ）不是第 ２ 类物质。 但他们
可以列入 Ｆ１～ Ｆ３ 的混合物中
　 气体杀虫剂，未另作规定的
　 液化气体，未另作规定的

２О ３１５７ 　 液化气体，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Ｆ

１０１０

１０６０

１９６５

３３５４
３１６１

　 丁二烯和碳氢化合物混合物，稳定的，７０℃时蒸气压力不超过 １􀆰 １ ＭＰａ（１１ ｂａｒ），
５０℃时密度不小于 ０􀆰 ５２５ ｋｇ ／ Ｌ。
　 注：稳定的丁二烯也划入 ＵＮ１０１０，见 ３􀆰 ２ 章表 Ａ。
　 甲基乙炔和丙二烯混合物，稳定的，比如含甲基乙炔和丙二烯烃类混合物，即：
　 混合物 Ｐ１———按体积含量不大于 ６３％的甲基乙炔和丙二烯，不大于 ２４％的丙烷
和丙烯，且 Ｃ４ 饱和烃的体积应不小于 １４％ ；以及
　 混合物 Ｐ２ ———按体积含量不大于 ４８％的甲基乙炔和丙二烯，不大于 ５０％的丙烷和
丙烯，且 Ｃ４饱和烃的体积应不小于 ５％，以及含 １％～４％甲基乙炔的丙二烯混合物
　 液化烃类气体混合物，未另作规定的，比如下列混合物：
　 混合物 Ａ———７０℃时蒸气压力不超过 １􀆰 １ＭＰａ（１１ｂａｒ），５０℃时密度不小于 ０􀆰 ５２５ｋｇ ／ Ｌ；
　 混合物 Ａ０１———７０℃时蒸气压力不超过 １􀆰 ６ＭＰａ（１６ ｂａｒ），５０℃时密度不小于 ０􀆰 ５１６
ｋｇ ／ Ｌ；
　 混合物 Ａ０２———７０℃时蒸气压力不超过 １􀆰 ６ ＭＰａ（１６ ｂａｒ），５０ ℃时密度不小于
０􀆰 ５０５ ｋｇ ／ Ｌ；
　 混合物 Ａ０———７０ ℃时蒸气压力不超过 １􀆰 ６ ＭＰａ（１６ ｂａｒ），５０ ℃时密度不小于
０􀆰 ４９５ ｋｇ ／ Ｌ；
　 混合物 Ａ１———７０ ℃时蒸气压力不超过 ２􀆰 １ ＭＰａ（２１ ｂａｒ），５０ ℃时密度不小于
０􀆰 ４８５ ｋｇ ／ Ｌ；
　 混合物 Ｂ１———７０℃ 时蒸气压力不超过 ２􀆰 ６ ＭＰａ（２６ ｂａｒ），５０ ℃ 时密度不小于
０􀆰 ４７４ ｋｇ ／ Ｌ；
　 混合物 Ｂ２———７０℃ 时蒸气压力不超过 ２􀆰 ６ ＭＰａ（２６ ｂａｒ），５０ ℃ 时密度不小于
０􀆰 ４６３ ｋｇ ／ Ｌ；
　 混合物 Ｂ———７０ ℃ 时蒸气压力不超过 ２􀆰 ６ ＭＰａ（２６ ｂａｒ），５０ ℃ 时密度不小于
０􀆰 ４５０ ｋｇ ／ Ｌ；
　 混合物 Ｃ———７０ ℃ 时蒸气压力不超过 ３􀆰 １ ＭＰａ（３１ ｂａｒ），５０ ℃ 时密度不小于
０􀆰 ４４０ ｋｇ ／ Ｌ。
　 注 １：为描述上述混合物，可以在贸易中使用下列通行的名称：对于混合物 Ａ，
Ａ０１，А０２ 和 Ａ０———丁烷，对于混合物 Ｃ———丙烷
　 注 ２：在运输中，在之前或之后的海运或空运中，ＵＮ１０７５ 液化石油气可作为必选
之一项目使用，代替 ＵＮ１９６５ 液化烃类气 体混合物，未另作规定的
　 气体杀虫剂，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液化气体，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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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分类号 联合国编号 物质或物品名称

液化气体

２Ｔ
１９６７
３１６２

　 气体杀虫剂，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液化气体，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ＴＦ
３３５５
３１６０

　 气体杀虫剂，易燃，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液化气体，易燃，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ＴＣ ３３０８ 　 液化气体，毒性，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ＴＯ ３３０７ 　 液化气体，毒性，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ＴＦＣ ３３０９ 　 液化气体，毒性，易燃，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ＴＯＣ ３３１０ 　 液化气体，毒性，氧化性，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冷冻液态气体

３Ａ ３１５８ 　 冷冻液态气体，未另作规定的

３Ｏ ３３１１ 　 冷冻液态气体，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Ｆ ３３１２ 　 冷冻液态气体，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溶解气体

４ 　 只允许运输 ３􀆰 ２ 章表 Ａ 列举物质

烟雾剂包装和充装气体的小型贮器

５
１９５０
２０３７

　 烟雾剂（烟雾剂包装）
　 装气体的小型贮器（蓄气筒），无释放装置，不能再充气的

包含加压气体的其他物品

６Ａ
２８５７
３１６４
３１６４

　 制冷机，含非易燃、无毒气体或氨溶液 （ＵＮ２６７２）
　 气压物品（含非易燃气体）
　 液压物品（含非易燃气体）

６Ｆ

３１５０
３１５０
３４７８
３４７８
３４７８
３４７９
３４７９
３４７９

　 以烃类气体作能源的小型装置

　 小型装置的烃类气体充气罐，带有释放装置

　 燃料电池盒，含液化易燃气体

　 作为设备组成的的燃料电池盒，含液化易燃气体

　 与设备包装在一起的燃料电池盒，含液化易燃气体

　 燃料电池盒，含金属氢化物中贮存的氢

　 作为设备组成的的燃料电池盒，含金属氢化物中贮存的氢

　 与设备包装在一起的燃料电池盒，含金属氢化物中贮存的氢

气体样品

７Ｆ ３１６７ 　 未压缩气体样品，易燃，未另作规定的，非冷冻液体

７Ｔ ３１６９ 　 未压缩气体样品，毒性，未另作规定的，非冷冻液体

７ＴＦ ３１６８ 　 未压缩气体样品，毒性，易燃，未另作规定的，非冷冻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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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分类号 联合国编号 物质或物品名称

加压化学品

８А ３５００ 　 压力化学品，未另作规定的

８Ｆ ３５０１ 　 压力化学品，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８Т ３５０２ 　 压力化学品，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８С ３５０２ 　 压力化学品，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８ＴＦ ３５０４ 　 压力化学品，易燃，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８ＦС ３５０５ 　 压力化学品，易燃，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吸附气体

９А ３５１１ 　 吸附气体，未另作规定的

９О ３５１３ 　 吸附气体，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

９Ｆ ３５１０ 　 吸附气体，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９Ｔ ３５１２ 　 吸附气体，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９ＴＦ ３５１４ 　 吸附气体，毒性，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９ＴＣ ３５１６ 　 吸附气体，毒性，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９ＴＯ ３５１５ 　 吸附气体，毒性，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

９ＴＦＣ ３５１７ 　 吸附气体，毒性，易燃，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９ＴＯＣ ３５１８ 　 吸附气体，毒性，氧化性，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 ２􀆰 ３　 第 ３ 类易燃液体

２􀆰 ２􀆰 ３􀆰 １　 定义

２􀆰 ２􀆰 ３􀆰 １􀆰 １　 第 ３ 类包括以下物质和物品：
———按照 １􀆰 ２􀆰 １ 包含的定义子项 ａ）对“液体”定义，属于液体；
———在温度 ５０ ℃ 时，蒸气压力不大于 ３００ ｋＰａ （ ３ ｂａｒ），在温度 ２０℃ 及标准压力为

１０１􀆰 ３ ｋＰａ时，不完全呈现气态；
———闪点不高于 ６０℃（相关试验见 ２􀆰 ３􀆰 ３􀆰 １）。
第 ３ 类还包括液体和闪点 ６０℃以上处于熔融状态的固体，其在等于或高于闪点时交付运

送或加热状态下运输。 这类物质划归 ＵＮ３２５６。
第 ３ 类同样包括液态退敏爆炸品。 液态减敏爆炸品是在水中或其他液态物质中溶解或悬

浮的爆炸品，形成一种均匀的液态混合物以抑制其爆炸性能。 在 ３􀆰 ２ 章表 Ａ 中，这类物质划

归 ＵＮ１２０４，２０５９，３０６４，３３４３，３３５７ 和 ３３７９。
注 １：闪点高于 ３５℃的物质，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３２􀆰 ５􀆰 ２ 中规定的稳定燃烧试

验条件下，不能持续燃烧的，不属于第 ３ 类物质；但如果该类物质在加热状态下交付运送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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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且温度等于或高于其闪点时，则其为第 ３ 类物质。
注 ２：与 ２􀆰 ２􀆰 ３􀆰 １􀆰 １ 要求不同，包括闪点高于 ６０℃，但不超过 １００℃的瓦斯油、柴油、轻质燃

料油包括合成制造产品，被认为第 ３ 类物质，ＵＮ１２０２。
注 ３：在 ２􀆰 ２􀆰 ６１􀆰 １􀆰 ４～２􀆰 ２􀆰 ６１􀆰 １􀆰 ９ 中定义的具有高吸入毒性的易燃液体，，和闪点是 ２３℃

或者大于 ２３℃的毒性物质，属于第 ６􀆰 １ 项物质（见 ２􀆰 ２􀆰 ６１􀆰 １）。 具有高吸入毒性的液体，在 ２
栏中其相应的货物名称中作为“吸入毒性物质”或者按照 ３􀆰 ２ 章表 Ａ 的第 ６ 栏特别规定 ３５４
要求进行分类。

注 ４：作为农药使用的易燃液体物质和制剂，是剧毒、毒性或弱毒物质，其闪点为 ２３℃或高

于 ２３℃，属于第 ６􀆰 １ 项物质（见 ２􀆰 ２􀆰 ６１􀆰 １）。
２􀆰 ２􀆰 ３􀆰 １􀆰 ２　 第 ３ 类分成包含以下这些物质和物品：

Ｆ　 无次要危险的易燃液体

　 　 Ｆ１　 闪点不高于 ６０℃的易燃液体

　 　 Ｆ２　 闪点高于 ６０℃，且在温度等于或高于其闪点（过高温度下的物质）的情况下运

输或交付运送的易燃液体

　 　 Ｆ３　 含有易燃液体的物品

ＦＴ　 易燃液体，毒性

　 　 ＦＴ１　 易燃液体，毒性

　 　 ＦＴ２　 农药

ＦＣ　 易燃液体，腐蚀性

ＦＴＣ　 易燃液体，毒性，腐蚀性

Ｄ　 液态退敏爆炸品

２􀆰 ２􀆰 ３􀆰 １􀆰 ３　 属于第 ３ 类的物质和物品列入 ３􀆰 ２ 章表 Ａ 中。 ３􀆰 ２ 章表 Ａ 未提到名称的物质应

划入 ２􀆰 ２􀆰 ３􀆰 ３ 列举的相应项目，以及按照本节的规定划入相应的包装类别。 易燃液体应根据

其在运输过程中的危险程度，归在下列包装类别中的类别：

包装类别 闪点（闭杯）（℃） 初沸点（℃）

Ⅰ — ≤３５

Ⅱａ ＜２３ ＞３５

Ⅲａ ≥２３ 和≤６０ ＞３５

　 　 ａ 见 ２􀆰 ２􀆰 ３􀆰 １􀆰 ４。

对于具有次要危险性的液体，应考虑根据上述表格确定的包装类别，以及其次要危险性确

定的包装类别；然后按 ２􀆰 １􀆰 ３􀆰 １０ 包含的危险性优先级表格确定其分类和包装类别。
２􀆰 ２􀆰 ３􀆰 １􀆰 ４　 对于闪点低于 ２３℃的黏性易燃液体，例如色漆、搪瓷、喷漆、清漆、黏合剂和抛光

剂，可按照《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３２􀆰 ３ 规定的程序划为Ⅲ类包装，条件是：
ａ）黏度⑦和闪点符合以下表格指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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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黏度的确定。 如审核的物质不具有牛顿力学性质，或者不适合使用黏度杯法的方法，应使用可变剪切

速率黏度计，确定在 ２３℃时物质在若干切变速率上的动力黏度系数。 将获得的值制成切变率图，然后外推得

到零切变率，再将得到的动力黏度除以密度，便得到零切变速率的表面运动黏度值。



２３℃时的运动黏度（外推）ｖ
（当剪切速率接近零时）（ｍｍ２ ／ ｓ）

流过时间 ｔ（ｓ） 射流直径（ｍｍ） 闭杯闪点（℃）

２０＜ｖ≤８０ ２０＜ｔ≤６０ ４ 高于 １７
８０＜ｖ≤１３５ ６０＜ｔ≤１００ ４ 高于 １０
１３５＜ｖ≤２２０ ２０＜ｔ≤３２ ６ 高于 ５
２２０＜ｖ≤３００ ３２＜ｔ≤４４ ６ 高于－１
３００＜ｖ≤７００ ４４＜ｔ≤１００ ６ 高于－５

ｖ＞ ７００ ｔ＞１００ ６ 无限制

ｂ）溶剂分离试验时，清澈的溶剂分层小于 ３％ ；
ｃ）混合物或者分离的溶剂不符合第 ６􀆰 １ 项或者第 ８ 类的标准；
ｄ）物质包装在容量不超过 ４５０ Ｌ 的贮器内。
注：本规定同样适用于硝化纤维素含量不大于 ２０％ 的混合物，硝化纤维素中含氮量不大

于 １２􀆰 ６％ （按照干重算）。 硝化纤维素含量大于 ２０％ ，但不大于 ５５％ ，硝化纤维素含氮量不大

于 １２􀆰 ６％ 的混合物（按照干重算），为 ＵＮ２０５９ 的物质。
闪点低于 ２３℃的混合物，含有：
———大于 ５５％ 的硝化纤维素，与其含氮量无关；
———不大于 ５５％ 的硝化纤维素，其含氮量大于 １２􀆰 ６％ （按照干重算），属于第 １ 类物质

（ＵＮ０３４０ 或 ＵＮ０３４２）或第 ４􀆰 １ 项（ＵＮ２５５５，ＵＮ２５５６ 或 ＵＮ２５５７）。
２􀆰 ２􀆰 ３􀆰 １􀆰 ５　 黏性液体为：

———闪点不低于 ２３℃且不高于 ６０℃；
———无毒性、无腐蚀性或无环境危险性；
———含有不超过 ２０％的硝化纤维素，而且硝化纤维素中按干重量含氮不大于 １２􀆰 ６％；和置于容

量不大于 ４５０ 升的贮器内，如符合下列条件，即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约束：
ａ）在溶剂分离试验［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３２􀆰 ５􀆰 １］时，溶剂分离层高小于样品

总高的 ３％ ；
ｂ）在用直径 ６ ｍｍ 的喷嘴进行的黏度试验中［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３２􀆰 ４􀆰 ３］时，

流过时间应不少于：６０ ｓ 或者 ４０ ｓ，如果粘性物质中包含不大于 ６０％的第 ３ 类物质。
２􀆰 ２􀆰 ３􀆰 １􀆰 ６　 当增加物质时，第 ３ 类物质所列入的危险类别区别于 ３􀆰 ２ 章表 Ａ 中按名称注明

的物质归属的危险类别，则该类混合物或溶液应划入其实际危险程度所属的项目中。
注：关于溶液和混合物的分类（比如制剂和废料），见 ２􀆰 １􀆰 ３。

２􀆰 ２􀆰 ３􀆰 １􀆰 ７　 基于 ２􀆰 ３􀆰 ３􀆰 １ 和 ２􀆰 ３􀆰 ４ 规定的试验程序，以及 ２􀆰 ２􀆰 ３􀆰 １ 所述标准，也可以判定所

提到的溶液或混合物或含有所提到的物质的溶液或混合物不受本分类限制（同样见 ２􀆰 １􀆰 ３）。
２􀆰 ２􀆰 ３􀆰 ２　 不允许运送的物质

２􀆰 ２􀆰 ３􀆰 ２􀆰 １　 易形成过氧化物的第 ３ 类物质 （例如，与酯或某些杂环氧化物物质接触时），如过氧化

物含量换算成过氧化氢（Ｈ２Ｏ２）超过 ０􀆰 ３％，则不允许运输。 过氧化物含量应按照 ２􀆰 ３􀆰 ３􀆰 ３ 确定。
２􀆰 ２􀆰 ３􀆰 ２􀆰 ２　 ３ 类中的化学不稳定物质，只有在运输中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其危险分解或聚合

时，才可允许运输。 为此必须保证，容器和罐体内不含能够激活上述反应的物质。
２􀆰 ２􀆰 ３􀆰 ２􀆰 ３　 ３􀆰 ２ 章表 Ａ 中未列出的液态退敏爆炸品不允许作为第 ３ 类物质运输。
２􀆰 ２􀆰 ３􀆰 ３　 类属条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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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危险性 分类码 联合国编号 物质和物品名称

含有这类物质的易燃液体和物品

无次要危险　 Ｆ

Ｆ１

高温时

Ｆ２

物品 Ｆ３

１１３３ 　 黏合剂，含易燃液体

１１３６ 　 煤焦油馏出物，易燃

１１３９
　 涂料溶液 （包括用于工业或其他用途的表面处理剂或涂料，
例如车辆的底漆、圆桶或琵琶桶的面料）

１１６９ 　 液态萃取香料

１１９７ 　 液态萃取调味剂

１２１０ 　 印刷油墨，易燃

１２１０ 　 印刷油墨相关材料（包括印刷油墨稀释剂或还原剂），易燃

１２６３
　 涂料（包括色漆、喷漆、搪瓷、着色剂、虫胶、清漆、抛光剂、液
态填料和液态喷漆基料）

１２６３ 　 涂料的相关材料（包括油漆冲淡剂或稀释剂）

１２６６ 　 香料产品，含易燃溶剂

１２９３ 　 药用酊剂

１３０６ 　 液体木材防腐剂

１８６６ 　 树脂溶液，易燃

１９９９ 　 液体焦油，包括铺路油、沥青和稀释沥青

３０６５ 　 酒精饮料

１２２４ 　 液态酮类，未另作规定的

１２６８ 　 石油馏出物，未另作规定的

１２６８ 　 石油产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９８７ 　 石油产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９８９ 　 醇类，未另作规定的

２３１９ 　 醛类，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７１ 　 萜烃，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７２ 　 醚类，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９５ 　 酯类，未另作规定的

３３３６ 　 液态烃类，未另作规定的

３３３６ 　 液态硫醇，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１９９３ 　 液态硫醇混合物，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５６
　 高温液体，易燃，未另作规定的，闪点高于 ６０ ℃，温度不低于

其闪点时运输

３２６９ 　 聚酯树脂器材

３４７３ 　 燃料电池盒

３４７３ 　 设备中的燃料电池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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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次要危险性 分类码 联合国编号 物质和物品名称

含有这类物质的易燃液体和物品

无次要危险　 Ｆ 物品 Ｆ３ ３４７３ 　 与设备包装在一起的燃料电池盒

毒性，ＦＴ

ＦＴ１

农药

（闪点

＜２３℃）
ＦＴ２

１２２８ 　 液态硫醇，易燃，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１２２８ 　 液态硫醇混合物，易燃，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１９８６ 　 醇类，易燃，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１９８８ 　 醛类，易燃，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４７８ 　 异氰酸酯，易燃，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４７８ 　 异氰酸酯溶液，易燃，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４８ 　 液态医药，易燃，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７３ 　 腈类，易燃，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１９９２ 　 易燃液体，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７５８ 　 液态氨基甲酸酯农药，易燃，毒性

２７６０ 　 液态含砷农药，易燃，毒性

２７６２ 　 液态有机氯农药，易燃，毒性

２７６４ 　 液态三嗪基农药，易燃，毒性

２７７２ 　 液态硫代氨基甲酸酯农药，易燃，毒性

２７７６ 　 液态铜基农药，易燃，毒性

２７７８ 　 液态汞基农药，易燃，毒性

２７８０ 　 液态取代硝基苯酚农药，易燃，毒性

２７８２ 　 液态联吡啶农药，易燃，毒性

２７８４ 　 液态有机磷农药，易燃，毒性

２７８７ 　 液态有机锡农药，易燃，毒性

３０２４ 　 液态香豆素衍生物农药，易燃，毒性

３３４６ 　 液态苯氧基乙酸衍生物农药，易燃，毒性

３３５０ 　 液态拟除虫菊酯基农药，易燃，毒性

３０２１ 　 液态农药，易燃，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备注：基于农药的活性成分、物理性能和其可能引起的任何

次要危险性，将农药划入条目之一

腐蚀性 ＦＣ

３４６９
　 涂料，易燃，腐蚀性（包括色漆、喷漆、搪瓷、着色剂、虫胶、清
漆、抛光剂、液态填料和液态喷漆基料）

３４６９ 　 涂料的相关材料，易燃，腐蚀性（包括涂料冲淡剂或稀释剂）

２７３３ 　 胺，易燃，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７３３ 　 聚胺，易燃，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９８５ 　 氯硅烷，易燃，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７４ 　 醇化物酒精溶液，未另作规定的，未另作规定的

２９２４ 　 易燃液体，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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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次要危险性 分类码 联合国编号 物质和物品名称

含有这类物质的易燃液体和物品

腐蚀性，毒性 ＦＴＣ ３２８６ 　 易燃液体，毒性，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液态退敏爆炸品 Ｄ

３３４３
　 液态硝化甘油混合物，减敏的，易燃，未另作规定的，按重量

硝化甘油含量不大于 ３０％

３３５７
　 液态硝化甘油混合物，减敏的，未另作规定的，按重量硝化甘

油含量不大于 ３０％

３３７９ 　 液态退敏爆炸品，未另作规定的

２􀆰 ２􀆰 ４１　 第 ４􀆰 １ 类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和固态退敏爆炸品

２􀆰 ２􀆰 ４１􀆰 １　 标准

２􀆰 ２􀆰 ４１􀆰 １􀆰 １　 第 ４􀆰 １ 项包括易燃物质和物品，按照 １􀆰 ２􀆰 １ 含有的“固体”术语定义分项 ａ）是固

体的退敏爆炸品，和自反应液体或固体。
第 ４􀆰 １ 项包括：
———易燃固态物质和物品（见 ２􀆰 ２􀆰 ４１􀆰 １􀆰 ３～２􀆰 ２􀆰 ４１􀆰 １􀆰 ８）；
———自反应固体或液体（见 ２􀆰 ２􀆰 ４１􀆰 １􀆰 ９～２􀆰 ２􀆰 ４１􀆰 １􀆰 １６）；
———固态退敏爆炸品（见 ２􀆰 ２􀆰 ４１􀆰 １􀆰 １８）；
———与自反应物质相关的物质（见 ２􀆰 ２􀆰 ４１􀆰 １􀆰 ９）。

２􀆰 ２􀆰 ４１􀆰 １􀆰 ２　 第 ４􀆰 １ 项物质和物品分成：
Ｆ　 易燃固体，无次要危险性

　 　 Ｆ１　 有机物

　 　 Ｆ２　 有机物，熔融状态

　 　 Ｆ３　 无机物

ＦＯ　 易燃固体，有氧化性

ＦＴ　 易燃固体，有毒

　 　 ＦＴ１　 有机，有毒物质

　 　 ＦＴ２　 无机，无毒物质

ＦＣ　 易燃固体，有腐蚀性

　 　 ＦＣ１　 有机，腐蚀性物质

　 　 ＦＣ２　 无机，腐蚀性物质

Ｄ　 固态退敏爆炸品，无次要危险性

ＤＴ　 固态退敏爆炸品，有毒

ＳＲ　 自反应物质

ＳＲ１　 不要求调整温度

ＳＲ２　 要求调整温度

易燃固体

定义和性质

２􀆰 ２􀆰 ４１􀆰 １􀆰 ３　 易燃固体是容易燃烧的固体物，以及摩擦时能够引起燃烧的固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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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燃烧的固体为粉末状，颗粒状或膏状物质，这些物质如短暂接触火源容易起火，如燃烧的

火柴，并且火焰会迅速蔓延的危险物。 危险可能不仅来自火焰，还有来自有毒的燃烧产物。 金属粉

末特别危险，这种情况下很难熄灭火焰，原因是普通灭火剂如二氧化碳或水，可能增加危险性。
分类

２􀆰 ２􀆰 ４１􀆰 １􀆰 ４　 第 ４􀆰 １ 项易燃固体分类的物质和物品列举于 ３􀆰 ２ 章表 Ａ。 ３􀆰 ２ 章表 Ａ 未注明名

称的有机物按照 ２􀆰 １ 规定，依据现有经验或依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３３􀆰 ２􀆰 １ 的试验程

序进行，划入 ２􀆰 ２􀆰 ４１􀆰 ３ 相应条目。
未注明名称的无机物划入要依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３３􀆰 ２􀆰 １ 的试验程序进行；

同时，应当考虑实际经验，假如经验能保证更严格的分类。
２􀆰 ２􀆰 ４１􀆰 １􀆰 ５　 将未注明名称的物质依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３３􀆰 ２􀆰 １ 的试验程序，划入

到 ２􀆰 ２􀆰 ４１􀆰 ３ 列举的某一条目，应遵照以下标准：
ａ）粉末状、颗粒状或膏状物质，除金属粉末或金属合金粉末外，假如其在短时与火源（例

如，与燃烧的火柴）接触情况下可能容易起火，火焰迅速蔓延；或长度 １００ ｍｍ 的样品燃烧时间

少于 ４５ ｓ 或燃烧速度超过 ２􀆰 ２ ｍｍ ／ ｓ，都应该划为第 ４􀆰 １ 项易燃物质。
ｂ）金属粉末或金属合金粉末假如其在与火焰接触可能起火，及在 １０ ｍｉｎ 内或更短时间燃

烧蔓延到样品整个长度，应划入第 ４􀆰 １ 项。
摩擦时能够引起燃烧的固体应与现有项目（例如，火柴）相类似或按照相应的特别规定划

入第 ４􀆰 １ 项。
２􀆰 ２􀆰 ４１􀆰 １􀆰 ６　 依据 《试验和标准手册》 第三部分 ３３􀆰 ２􀆰 １ 的试验程序，和 ２􀆰 ２􀆰 ４１􀆰 １􀆰 ４ 和

２􀆰 ２􀆰 ４１􀆰 １􀆰 ５ 叙述的标准，确定是否因注明名称的某种物质的性能使得该物质不受第 ４􀆰 １ 项规

定的限制。
２􀆰 ２􀆰 ４１􀆰 １􀆰 ７　 向第 ４􀆰 １ 项物质列入新物质时，其所属危险等级不同于与 ３􀆰 ２ 章表 Ａ 中按名称

注明的物质的危险等级，则该类混合物应划入其实际危险程度所属的项目中。
注：有关溶液和混合物分类（如制剂和废料），见 ２􀆰 １􀆰 ３。

包装类别的划定

２􀆰 ２􀆰 ４１􀆰 １􀆰 ８　 ３􀆰 ２ 章表 Ａ 的各个项目的易燃固体应依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３３􀆰 ２􀆰 １
的试验程序，划为第Ⅱ和Ⅲ类包装，同时遵照下列标准；

ａ）易燃固体，试验时长度 １００ ｍｍ 的样品燃烧时间低于 ４５ ｓ，划定为：
第Ⅱ类包装：如果火焰通过湿润区域；
第Ⅲ类包装：如果湿润区域抑制火焰蔓延至少 ４ ｍｉｎ。
ｂ）金属粉末或金属合金粉末划定为：
第Ⅱ类包装：如果试验时反应在 ５ ｍｉｎ 或少于 ５ ｍｉｎ 内传播到整个样品长度；
第Ⅲ类包装：如果试验时反应传播到整个样品长度超过 ５ ｍｉｎ；
摩擦时能够引起燃烧的固体，应按照类似于现有项目或相应的特别规定划定包装类别。

自反应物质

定义

２􀆰 ２􀆰 ４１􀆰 １􀆰 ９　 根据《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所示规定，自反应物质是即使没有氧

气（空气）参与作用，也极易发生激烈放热分解反应的热不稳定物质。 符合下列条件的物质不

应视作第 ４􀆰 １ 类自反应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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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按照第 １ 类物质所对应的标准，此物质为爆炸品；
ｂ）按照第 ５􀆰 １ 类所对应的分类程序（见 ２􀆰 ２􀆰 ５１􀆰 １），此物质为氧化物。 此氧化性物质的混

合物若含有 ５％或更多的可燃有机成分，则应按照注 ２ 中界定的分类程序进行等级划分；
ｃ）按照第 ５􀆰 ２ 类所对应的标准，此类物质为有机过氧化物（见 ２􀆰 ２􀆰 ５２􀆰 １ ）；
ｄ）其分解热小于 ３００ Ｊ ／ ｇ；
ｅ）其重量为 ５０ ｋｇ 的包件的自加速分解温度（见下文注 ２）大于 ７５℃；
注 １：分解热可采用差示扫描量热法或绝热量热法等此类国际公认的方法来确定。
注 ２：符合第 ５􀆰 １ 类对应标准的氧化性物质混合物，如含有 ５％ 或更多可燃有机物，但却不

符合上文 ａ）、ｃ）、ｄ）或 ｅ）所述的标准，应当遵照自反应物质分类程序对其进行类别划分。
显示 Ｂ 型至 Ｆ 型自反应物质特性的混合物，应划归为第 ４􀆰 １ 类自反应物质。
显示 Ｇ 型自反应物质特性的混合物，应按照《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２０􀆰 ４􀆰 ３（ｇ）所阐

释的原则，划归为第 ５􀆰 １ 类物质（见 ２􀆰 ２􀆰 ５１􀆰 １ ）。
注 ３：自加速分解温度指的是：物质在运输包装中可能会发生的自加速分解的最低温度。

自加速分解温度相关的定义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分 ２０ 和 ２８􀆰 ４。
注 ４：任何显示出自反应物质特性的物质必须划为自反应物质，即便该物质的实验结果显

示其按照 ２􀆰 ２􀆰 ４２􀆰 １􀆰 ５ 的划分规定可以划归为第 ４􀆰 ２ 类。
性质

２􀆰 ２􀆰 ４１􀆰 １􀆰 １０　 自反应物质的分解可经由热能参与、与催化性杂质（酸、重金属化合物和碱等）
接触，以及经由摩擦或碰撞而发生。 分解速度随温度上升而加快，且因该物质的特性而异。 自

反应物质的分解可能会释放出毒性气体或蒸气，尤其是在尚未着火的情况下。 必须对某些自

反应物质的温度加以控制。 某些自反应物质可能爆炸性分解，特别是当这些物质存放在封闭

的情况下。 这一特性可通过添加稀释剂或使用适当的容器来加以改变。 某些自反应物质可猛

烈燃烧。 例如，以下所述各种类型的化合物便可归纳为自反应物质：
脂族偶氮化合物（—Ｃ—Ｎ 􀪅􀪅 Ｎ—Ｃ—）；有机叠氮化合物（—Ｃ—Ｎ３ ）；重氮盐（—ＣＮ２ ＋

Ｚ—）；亚硝替化合物（—Ｎ—Ｎ 􀪅􀪅 Ｏ）；芳族硫代酰肼（—ＳＯ２—ＮＨ—ＮＨ２）。
此清单并不详尽无遗，具有其他反应基的物质和某些混合物可能也有相似的性质。

分类

２􀆰 ２􀆰 ４１􀆰 １􀆰 １１　 自反应物质根据其危险程度分为从 Ａ 型到 Ｇ 型共七种类型：Ａ 型自反应物质

不可放置在其实验所用的包装容器内运输；第 ４􀆰 １ 类自反应物质所适用的条款和规定不适用

于 Ｇ 型自反应物质。 Ｂ、Ｃ、Ｄ、Ｅ、Ｆ 型自反应物质的归类直接取决于单个包件所允许运装的该

物质的最大数量。 分类原则及所采用的分类程序、试验方法、试验报告的标准与样本详见《试
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分。
２􀆰 ２􀆰 ４１􀆰 １􀆰 １２　 已经分类且可使用包装容器装运的自反应物质，列于 ２􀆰 ２􀆰 ４１􀆰 ４ ；可用中型散装

容器运输的自反应物质列于 ４􀆰 １􀆰 ４􀆰 ２（包装规范 ＩＢＣ５２０）；根据 ４􀆰 ２ 章所述标准，用可移动罐

柜输的自反应物质列于 ４􀆰 ２􀆰 ５􀆰 ２（可移动罐柜可移动罐柜包装规范 Ｔ２３）。 针对所列出的每种

可供运输的物质，危险货物一览表在 ３􀆰 ２ 章表格 Ａ 中都标示出了对应的类属条目（从 ＵＮ３２２１
至 ＵＮ３２４０），并提供了相应的次要危险种类以及包含相关运输信息的备注。

类属条目中所标注出的内容包括：
———自反应物质类型（Ｂ、Ｃ、Ｄ、Ｅ、Ｆ 型），见 ２􀆰 ２􀆰 ４１􀆰 １􀆰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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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反应物质的物理状态（液态或固态）。
２􀆰 ２􀆰 ４１􀆰 ４ 所列的自反应物质，其分类以具备工业纯的物质为基础（标明物质浓度小于

１００％的情形除外）。
２􀆰 ２􀆰 ４１􀆰 １􀆰 １３　 未列入 ２􀆰 ２􀆰 ４１􀆰 ４、４􀆰 １􀆰 ４􀆰 ２（包装规范 ＩＢＣ５２０）或未列入 ４􀆰 ２􀆰 ５􀆰 ２（可移动罐柜

包装规范 Ｔ２３）的自反应物质，应由原产地国的主管部门根据实验报告完成其分类和类属条目

的划归工作。 批准书的内容必须包括分类结果和相关的运输条件说明。 如原产地国为非国际

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的成员国，则分类和运输条件应由货运所到达的第一个国际铁路货物联运

协定成员国的主管部门予以批复。
２􀆰 ２􀆰 ４１􀆰 １􀆰 １４　 可将锌化合物等活化剂加入某些自反应物质以改变其反应能力。 根据活化剂

的类型和浓度，这类做法可以降低这些自反应物质的热稳定性和改变其爆炸性质。 如果加入

活化剂的自反应物质的某种性质发生改变，则应当依据分类程序对其新的配制品进行评估。
２􀆰 ２􀆰 ４１􀆰 １􀆰 １５　 未列入 ２􀆰 ２􀆰 ４１􀆰 ４ 的自反应物质或自反应物质配制品，若不具备其试样实验结

果的完整资料，且其试样须运至指定地点作进一步试验或评估，则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
该试样应划归为 Ｃ 型自反应物质的某项条目：

———现有数据表明该试样的危险性不大于 Ｂ 型自反应物质的危险性；
———试样已按照包装方法 ＯＰ２ 的要求包装完毕，且每一车辆所载的试样数量不超过１０ｋｇ。
需要进行温度调节的试样，不得对其采用铁路运输。

减敏

２􀆰 ２􀆰 ４１􀆰 １􀆰 １６　 为确保运输时的安全，可采用稀释剂对自反应物质进行减敏处理。 如已标明物

质的百分比含量，则此数据指的是该物质化整为零的重量百分比。 如使用稀释剂对自反应物

质进行减敏处理，则应按照运输过程中所采用的稀释剂浓度和种类，对该自反应物质进行稀释

剂减敏试验。 若稀释剂在物质从包装内泄漏出来时会导致自反应物质浓度达到危险程度，则
不得使用该稀释剂。 所有稀释剂均应与自反应物质相容。 正因如此，与自反应物质相容的稀

释剂指的是那些对自反应物质的热稳定性和危险种类无不利影响的固态或液态物质。
２􀆰 ２􀆰 ４１􀆰 １􀆰 １７　 （备用）
固态减敏爆炸品

２􀆰 ２􀆰 ４１􀆰 １􀆰 １８　 固态减敏爆炸物是经水或酒精湿润或经其他物质稀释后爆炸特性受到抑制的

一种物质。 ３􀆰 ２ 章表格 Ａ 中所示固态减敏爆炸品的危险货物品名联合国编号为：ＵＮ１３１０，
ＵＮ１３２０，ＵＮ１３２１， ＵＮ１３２２， ＵＮ１３３６， ＵＮ１３３７， ＵＮ１３４４， ＵＮ１３４７， ＵＮ１３４８， ＵＮ１３４９， ＵＮ１３５４，
ＵＮ１３５５，ＵＮ１３５６， ＵＮ１３５７， ＵＮ１５１７， ＵＮ１５７１， ＵＮ２５５５， ＵＮ２５５６， ＵＮ２５５７， ＵＮ２８５２， ＵＮ２９０７，
ＵＮ３３１７，ＵＮ３３１９， ＵＮ３３４４， ＵＮ３３６４， ＵＮ３３６５， ＵＮ３３６６， ＵＮ３３６７， ＵＮ３３６８， ＵＮ３３６９， ＵＮ３３７０，
ＵＮ３３７６，ＵＮ３３８０ 和 ＵＮ３４７４。
与自反应物质相关的物质

２􀆰 ２􀆰 ４１􀆰 １􀆰 １９　 与自反应物质相关的物质指的是：
（ａ）根据系列实验 １ 和 ２ 的结果，此类物质暂被划归第 １ 类物质，但根据系列实验 ６ 的结

果，该类物质又被排除在第 １ 类物质之外；
（ｂ）此类物质不属于第 ４􀆰 １ 类自反应物质；
（ｃ）此类物质不属于第 ５􀆰 １ 或 ５􀆰 ２ 类物质。
此类物质也可划归为第 ４􀆰 １ 类物质，其对应的危险货物品名联合国编号为：ＵＮ２９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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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３２４１，ＵＮ３２４２ 和 ＵＮ３２５１。
２􀆰 ２􀆰 ４１􀆰 ２　 禁止运送的物质

２􀆰 ２􀆰 ４１􀆰 ２􀆰 １　 具有化学性质不稳定的第 ４􀆰 １ 类危险物质，须对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其

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极具危险性的分解或聚合反应，只有在此条件下才可对其进行运输。 为此，
一定要确保容器和罐内不含有能够激活分解或聚合反应的物质。
２􀆰 ２􀆰 ４１􀆰 ２􀆰 ２　 ＵＮ３０９７ 的易燃固体氧化物，若未满足第 １ 类物质所对应的要求，则属于禁运物

质（见 ２􀆰 １􀆰 ３􀆰 ７ 所述的细则）。
２􀆰 ２􀆰 ４１􀆰 ２􀆰 ３　 下列物质属禁运物质：

———Ａ 型自反应物质（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分 ２０􀆰 ４􀆰 ２ａ）；
———含有白磷和（或）黄磷的硫化磷；
———３􀆰 ２ 章表格 Ａ 中并未列示出的固态减敏爆炸品；
———熔融状态下的无机易燃物质，ＵＮ２４４８ 的熔融硫磺除外。
下列须对其进行温控的自反应物质属于铁路禁运物质：
———水的重量比小于 ５０％的叠氮化钡；
———自加速分解温度低于 ５５℃的自反应物质：
ＵＮ３２３１：Ｂ 型自反应液体；
ＵＮ３２３２：Ｂ 型自反应固体；
ＵＮ３２３３：Ｃ 型自反应液体；
ＵＮ３２３４：Ｃ 型自反应固体；
ＵＮ３２３５：Ｄ 型自反应液体；
ＵＮ３２３６：Ｄ 型自反应固体；
ＵＮ３２３７：Ｅ 型自反应液体；
ＵＮ３２３８：Ｅ 型自反应固体；
ＵＮ３２３９：Ｆ 型自反应液体；
ＵＮ３２４０：Ｆ 型自反应固体。

２􀆰 ２􀆰 ４１􀆰 ３　 类属条目列表

次要危险性 分类码 联合国编号 物质或物品名称

易燃固体 无次要危险

有机物质 Ｆ１

有机熔

融物 Ｆ２

无机物 Ｆ３

３１７５ 　 含易燃液体的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１３５３
　 纤维，浸过轻度硝化的硝化纤维素，未另作

规定的

１３５３
　 纤维织品，浸过轻度硝化的硝化纤维素，未
另作规定的

１３２５ 　 有机易燃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７６ 　 有机熔融易燃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３０８９ 　 金属粉，易燃，未另作规定的а）、ｂ）

３１８１ 　 有机化合物的金属盐，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８２ 　 金属氢化物，易燃，未另作规定的ｃ ）

３１７８ 　 无机易燃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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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次要危险性 分类码 联合国编号 物质或物品名称

易燃固体

氧化物

有毒物质 ＦＴ

腐蚀性物质 ＦＣ

Ｆ０

有机物 ＦＴ１

无机物 ＦＴ２

有机物 ＦＣ１

无机物 ＦＣ２

３０９７
　 易燃固体，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属禁运物

品，见 ２􀆰 ２􀆰 ４１􀆰 ２􀆰 ２）

２９２６ 　 有机易燃固体，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７９ 　 无机易燃固体，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９２５ 　 有机易燃固体，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８０ 　 无机易燃固体，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固态减敏

爆炸品

无次要危险性 Ｄ

有毒的 ＤＴ

３３１９
　 固态硝化甘油减敏混合物，减敏的未另作规定的，
硝化甘油的质量百分比大于２％，但不超过１０％

３３４４
　 固态减敏季戊四醇四硝酸酯（季戊炸药）混

合物，未另作规定的，季戊四醇四硝酸酯的质

量百分比大于 １０％ ，但不超过 ２０％

３３８０ 　 固态减敏爆炸品，未另作规定的

　 ３􀆰 ２ 章表格 Ａ 所示各类物质属于第 ４􀆰 １ 类物

质，可对其进行运输作业

自反应物质 ＳＲ

无须控温 ＳＲ１

须控温 ＳＲ２

　 Ａ 型自反应液体，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４１􀆰 ２􀆰 ３

　 Ａ 型自反应固体，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４１􀆰 ２􀆰 ３

３２２１ 　 Ｂ 型自反应液体

３２２２ 　 Ｂ 型自反应固体

３２２３ 　 Ｃ 型自反应液体

３２２４ 　 Ｃ 型自反应固体

３２２５ 　 Ｄ 型自反应液体

３２２６ 　 Ｄ 型自反应固体

３２２７ 　 Ｅ 型自反应液体

３２２８ 　 Ｅ 型自反应固体

３２２９ 　 Ｆ 型自反应液体

３２３０ 　 Ｆ 型自反应固体

　 Ｇ 型自反应液体

　 适用于第 ４􀆰 １ 类物质的各项条款细则对此不

构成约束力，见 ２􀆰 ２􀆰 ４１􀆰 １􀆰 １１
　 Ｇ 型自反应固体适用于第 ４􀆰 １ 类物质的各项

条款细则对此不构成约束力，见 ２􀆰 ２􀆰 ４１􀆰 １􀆰 １１

３２３１
　 Ｂ 型自反应液体，控制温度的（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４１􀆰 ２􀆰 ３）

３２３２
　 Ｂ 型自反应固体，控制温度的（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４１􀆰 ２􀆰 ３）

３２３３
　 Ｃ 型自反应液体，控制温度的（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４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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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次要危险性 分类码 联合国编号 物质或物品名称

自反应物质 ＳＲ 须控温 ＳＲ２

３２３４
　 Ｃ 型自反应固体，控制温度的（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４１􀆰 ２􀆰 ３）

３２３５
　 Ｄ 型自反应液体，控制温度的（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４１􀆰 ２􀆰 ３）

３２３６
　 Ｄ 型自反应固体，控制温度的（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４１􀆰 ２􀆰 ３）

３２３７
　 Ｅ 型自反应液体，控制温度的（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４１􀆰 ２􀆰 ３）

３２３８
　 Ｅ 型自反应固体，控制温度的（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４１􀆰 ２􀆰 ３）

３２３９ 　 Ｆ 型自反应液体（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４１􀆰 ２􀆰 ３）

３２４０
　 Ｆ 型自反应固体，控制温度的（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４１􀆰 ２􀆰 ３）

　 　 注：ａ）易发生自燃的粉末状或其他易燃形态种类的金属和金属合金属于第 ４􀆰 ２ 类物质。
ｂ）遇水即释放出可燃气体的粉末状或其他易燃形态种类的金属和金属合金属于第 ４􀆰 ３ 类物质。
ｃ）遇水即释放出可燃气体的金属氢化物属于第 ４􀆰 ３ 类物质。 硼氢化铝或置于装置内的硼氢化铝属于

第 ４􀆰 ２ 类物质， ＵＮ２８７０。

２􀆰 ２􀆰 ４１􀆰 ４　 已分类划归对应的危险货物品名联合国编号并已获准装运的自反应物质一览表

在“包装方法”一栏中，编码“ＯＰ１”至“ＯＰ８”指 ４􀆰 １􀆰 ４􀆰 １（包装规范 Ｐ５２０）所述包装方法。
同样也可参照 ４􀆰 １􀆰 ７􀆰 １ 中的相应内容。 须交付运输的自反应物质应列出其分类要求。 允许用

中型散装容器装运的物质，请参照 ４􀆰 １􀆰 ４􀆰 ２（包装规范 ＩＢＣ５２０）。 遵照 ４􀆰 ２ 章的规定允许用可

移动罐柜装运的物质，请参照 ４􀆰 ２􀆰 ５􀆰 ２（可移动罐柜包装规范 Ｔ２３）。
注：本表格的分类据以工业纯的物质（注明浓度低于 １００％ 的情形除外）所表现出的各方

面性质为基础。 对于其他浓度的物质，可按照《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分的分类程序另行

分类。

物质名称 浓度（％ ） 包装方法 联合国编号 备注

　 Ｂ 型偶氮甲酰胺配制品，控制温度的 ＜１００ ３２３２ 禁止运输

　 Ｃ 型偶氮甲酰胺配制品 ＜１００ ＯＰ６ ３２２４ （３）

　 Ｃ 型偶氮甲酰胺配制品，成分控制温度的 ＜１００ ３２３４ 禁止运输

　 Ｄ 型偶氮甲酰胺配制品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５）

　 Ｄ 型偶氮甲酰胺配制品，控制温度的 ＜ １００ ３２３６ 禁止运输

　 ２，２′⁃偶氮二（２，４⁃二甲基⁃４⁃甲氧基戊腈） １００ ３２３６ 禁止运输

　 ２，２′⁃偶氮二（２，４⁃二甲基戊腈） １００ ３２３６ 禁止运输

　 ２，２′⁃偶氮二（２⁃甲基丙酸乙酯） １００ ３２３５ 禁止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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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物质名称 浓度（％ ） 包装方法 联合国编号 备注

　 １，１′⁃偶氮二（环已基甲腈）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２，２′⁃偶氮二（异丁腈） １００ ３２３４ 禁止运输

　 ２，２′⁃偶氮二（异丁腈），水基膏状 ≤５０％ ＯＰ６ ３２２４

　 ２，２′⁃偶氮二（２⁃甲基丁腈） １００ ３２３６ 禁止运输

　 苯⁃１，３⁃二磺酰肼，膏状 ５２ ＯＰ７ ３２２６

　 苯⁃１，３⁃二磺酰肼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氯化锌⁃４⁃苄（乙）氨基⁃３⁃乙氧基重氨苯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氯化锌⁃４⁃苄（甲）氨基⁃３⁃乙氧基重氨苯 １００ ３２３６ 禁止运输

　 氯化锌⁃３⁃氯⁃４⁃二乙氨基重氮苯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２⁃重氮⁃１⁃萘酚⁃４⁃磺酰氯 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２２２ （２）

　 ２⁃重氮⁃１⁃萘酚⁃５⁃磺酰氯 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２２２ （２）

　 （２ ∶ １）四氯锌酸⁃２，５⁃二丁氯基⁃４⁃（４⁃吗啉基）⁃重氮苯 １００ ＯР８ ３２２８

　 １⁃三氯锌酸⁃４⁃二甲氨基重氮苯 １００ ＯＰ８ ３２２８

　 氯化锌⁃２，５⁃二乙氧基⁃４⁃吗啉代重氮苯 ６７～１００ ３２３６ 禁止运输

　 氯化锌⁃２，５⁃二乙氧基⁃４⁃吗啉代重氮苯 ６６ ３２３６ 禁止运输

　 四氟硼酸⁃２，５⁃二乙氧基⁃４⁃吗啉代重氮苯 １００ ３２３６ 禁止运输

　 硫酸⁃２，５⁃二乙氧基⁃４⁃（４⁃吗啉基）⁃重氮苯 １００ ＯР７

　 氯化锌⁃２，５⁃二乙氧基⁃４⁃苯璜酰重氮苯 ６７ ３２３６ 禁止运输

　 二甘醇双（碳酸烯丙酯）＋过二碳酸二异丙酯
≥８８＋
≤１２

３２３７ 禁止运输

　 氯化锌⁃２，５⁃二乙氧基⁃４⁃（４⁃甲苯磺酰）重氮苯 ７９ ３２３６ 禁止运输

　 氯化锌⁃４⁃二甲氧基⁃６⁃（２⁃二甲氨乙氧基）⁃２⁃重氮甲苯 １００ ３２３６ 禁止运输

　 Ｎ，Ｎ′⁃二亚硝基⁃Ｎ，Ｎ′⁃二甲基对苯二甲酰胺，膏状 ７２ ＯＰ６ ３２２４

　 Ｎ，Ｎ′⁃二亚硝基五甲撑四胺 ８２ ＯＰ６ ３２２４ （７）

　 Ｄ 型 ２⁃重氮⁃１⁃萘酚磺酸酯混合物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９）

　 二苯醚⁃４，４′⁃二磺酰肼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氯化锌⁃４⁃二丙氨基重氮苯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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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物质名称 浓度（％ ） 包装方法 联合国编号 备注

　 氯化锌⁃２⁃（Ｎ⁃氧羰基苯氨基）⁃３⁃甲氧基⁃４⁃（Ｎ⁃甲基环已

氨基）重氮苯
６３～９２ ３２３６ 禁止运输

　 氯化锌⁃２⁃（Ｎ⁃氧羰基苯氨基）⁃３⁃甲氧基⁃４⁃（Ｎ⁃甲基环已

氨基）重氮苯
６２ ３２３６ 禁止运输

　 Ｎ⁃甲酰⁃２⁃硝甲基⁃１，３⁃全氢化噻嗪 １００ ３２３６ 禁止运输

　 氯化锌⁃２⁃（２⁃羟乙氧基）⁃１（吡咯烷⁃１⁃基）重氮苯 １００ ３２３６ 禁止运输

　 氯化锌⁃３⁃（２⁃羟乙氧基）⁃４（吡咯烷⁃１⁃基）重氮苯 １００ ３２３６ 禁止运输

　 硫酸氢⁃２⁃（Ｎ⁃乙羰基甲氨基）⁃４⁃（３，４⁃二甲基苯磺酰）重
氮苯

９６ ３２３６ 禁止运输

　 ４⁃甲苯磺酰肼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氟硼酸⁃３⁃甲基⁃４⁃（吡咯烷⁃１⁃基）重氮苯 ９５ ３２３４ 禁止运输

　 ２⁃重氮⁃１⁃萘酚⁃４⁃磺酸钠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２⁃重氮⁃１⁃萘酚⁃５⁃磺酸钠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４⁃亚硝基苯酚 １００ ３２３６ 禁止运输

　 自反应液体试样 ＯＰ２ ３２２３ （８）

　 自反应液体试样，温度控制的 ３２３３ 禁止运输

　 自反应固体试样 ＯＰ２ ３２２４ （８）

　 自反应固体试样，温度控制的 ３２３４ 禁止运输

　 丙酮—连苯三酚共聚物 ２⁃重氮⁃１⁃萘酚⁃５⁃磺酸盐 １００ ОР８ ３２２８

　 硝酸（二份）钯四氨合物 １００ ３２３４ 禁止运输

　 　 注：（１）（备用）
（２）要求标识出“爆炸品”次要危险标签（见 ５􀆰 ２􀆰 ２􀆰 ２􀆰 ２ 中的样板 １）。
（３）偶氮甲酰胺配制品的成分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２０􀆰 ４􀆰 ２ｃ）所示各项标准。
（４）（备用）
（５）偶氮甲酰胺配制品的成分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２０􀆰 ４􀆰 ２ｄ）所示各项标准。
（６）（备用）
（７）含有沸点不低于 １５０℃的具有相容性的稀释剂。
（８）见 ２􀆰 ２􀆰 ４１􀆰 １􀆰 １５。
（９）本条目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２􀆰 ４􀆰 ２􀆰 ３􀆰 ３􀆰 ２（ｄ）所示各项标准，适用于 ２⁃重氮⁃１⁃萘酚⁃４⁃磺酸酯以

及 ２⁃重氮⁃１⁃萘酚⁃５⁃磺酸酯混合物。

２􀆰 ２􀆰 ４２　 第 ４􀆰 ２ 类 易于自燃的物质

２􀆰 ２􀆰 ４２􀆰 １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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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４２􀆰 １􀆰 １　 第 ４􀆰 ２ 类物质包括：
———发火物质，即指：即便少量与空气接触也能在 ５ ｍｉｎ 内燃烧的物质，包括混合物和溶

液（液体或固体）在内。 此类物质极易自燃。
———自热物质和物品指：无须从外部输送能量便可在与空气接触的条件下发生自热反应

的物质，包括混合物与溶液在内。 此类物质仅在数量大（以公斤计）的条件下且在某个长久的

时间段内（数小时或数天）才会燃烧。
２􀆰 ２􀆰 ４２􀆰 １􀆰 ２　 第 ４􀆰 ２ 类物质和物品可划分为以下几类：

Ｓ　 易于自燃的物质，无次要危险性

　 　 Ｓ１　 有机，液态

　 　 Ｓ２　 有机，固态

　 　 Ｓ３　 无机，液态

　 　 Ｓ４　 无机，固态

　 　 Ｓ５　 金属有机物

ＳＷ　 易自燃物质，遇水即释放出易燃气体

ＳＯ　 易自燃物质，氧化性

ＳＴ　 易自燃物质，有毒

　 　 ＳＴ１　 液态，有毒，有机

　 　 ＳＴ２　 固态，有毒，有机

　 　 ＳＴ３　 液态，有毒，无机

　 　 ＳＴ４　 固态，有毒，无机

ＳＣ　 易自燃物质，腐蚀性１

　 　 ＳＣ１　 液态，腐蚀性，有机

　 　 ＳＣ２　 固态，腐蚀性，有机

　 　 ＳＣ３　 液态，腐蚀性，无机

　 　 ＳＣ４　 固态，腐蚀性，无机

性质

２􀆰 ２􀆰 ４２􀆰 １􀆰 ３　 物质的自热是该物质与空气中的氧逐渐发生反应产生热的过程。 如果热产生的

速度超过热损耗的速度，物质的温度便会上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诱导期后，可自发起火或

自燃。
分类

２􀆰 ２􀆰 ４２􀆰 １􀆰 ４　 划归第 ４􀆰 ２ 项的物质与物品，已列于 ３􀆰 ２ 章的表格 Ａ 中。 ３􀆰 ２ 章表格 Ａ 中未列

示品名的物质与物品，应遵照第 ２􀆰 １ 章的规定，可基于现有经验或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三部分 ３３􀆰 ３ 所得出的实验结果，划归 ２􀆰 ２􀆰 ４２􀆰 ３ “未另作规定的”项下的对应的具体条目中。
第 ４􀆰 ２ 项“未另作规定的”的条目划分应以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３３􀆰 ３ 所得出的实

验结果为基础。 若实际的经验能够确保更缜密的分类结果，则还应同时将实际的经验考虑

在内。
２􀆰 ２􀆰 ４２􀆰 １􀆰 ５　 按《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３３􀆰 ３ 所述的试验程序将未列出其品名的物质或

物品划入 ２􀆰 ２􀆰 ４２􀆰 ３ 所列某个条目时，应采用如下标准：
ａ）具有自燃性（发火物质）的固态物质，若从 １ ｍ 高处落下或倾倒之后 ５ ｍｉｎ 内即可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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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应划入第 ４􀆰 ２ 类。
ｂ）具有自燃性（发火物质）的液体，如满足如下条件，则应划入第 ４􀆰 ２ 类：
１）该物质经由惰性载体润湿后，可在 ５ ｍｉｎ 内起火；
２）该物质经由 Ｗｈａｔｍａｎ Ｎｏ􀆰 ３ 滤纸吸水纸润湿后，即可在 ５ ｍｉｎ 内起火或碳化。
ｃ）划归第 ４􀆰 ２ 类的物质应当符合这样的标准：该物质边长为 １０ ｃｍ 的立方体样品在实验

温度为 １４０℃的环境下，在 ２４ｈ 内会发生自燃或温度升高的现象，且反应后的温度高于２００℃。
我们将体积为 ２７ ｍ３ 的木炭立方体状样品的自燃温度 ５０ ℃ 作为此标准之基准。 在体积为

２７ ｍ３时，自燃温度超过 ５０℃的物质不得划入第 ４􀆰 ２ 类。
注 １：装运包装体积不大于 ３ ｍ３ 的物质，如以其边长 １０ ｃｍ 的立方体样品在 １２０ ℃的条件

下进行实验，且其在 ２４ ｈ 内没有产生样品自燃或温度超过 １８０ ℃的现象，则此类物质不受第

４􀆰 ２ 类要求的限制。
注 ２：装运包装容积不大于 ４５０ Ｌ 的物质，如以其边长 １０ ｃｍ 的立方体样品在 １００℃的条件

下进行实验，且其在 ２４ ｈ 内没有产生样品自燃或温度超过 １６０ ℃的现象，则此类物质不受第

４􀆰 ２ 类要求的限制。
注 ３：金属有机物根据其性质，可按 ２􀆰 ３􀆰 ５ 中的分类流程图，酌情划入带有各种次要危险

的第 ４􀆰 ２ 或第 ４􀆰 ３ 类物质。
２􀆰 ２􀆰 ４２􀆰 １􀆰 ６　 当对第 ４􀆰 ２ 类的物质加入添加物，致使这些物质的危险等级不同于 ３􀆰 ２ 章表格

Ａ 中列示的各类物质所属危险等级时，则应当根据这些含有添加物的混合物的实际危险程度，
将其归入对应的条目。

注：制剂和废料等溶液和混合物质的分类还可参照 ２􀆰 １􀆰 ３ 的内容。
２􀆰 ２􀆰 ４２􀆰 １􀆰 ７　 基于《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３３􀆰 ３ 的试验程序和 ２􀆰 ２􀆰 ４２􀆰 １􀆰 ５ 所述标准，同
样可以判定：按品名列示出的某个物质，其所表现出的特性是否足以表明该物质不受其所属类

别对应细则的约束。
包装组的划定

２􀆰 ２􀆰 ４２􀆰 １􀆰 ８　 基于《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３３􀆰 ３ 所述的试验程序，划归 ３􀆰 ２ 章表格 Ａ 各

项条目的物质和物品，划入包装类别Ⅰ、Ⅱ或Ⅲ及如下标准：
ａ）自燃（发火）物质划入Ⅰ类包装；
ｂ）自燃物质与物品，若以其边长 ２􀆰 ５ ｃｍ 的立方体样品在 １４０ ℃的条件下进行试验，且其

在 ２４ ｈ 内即产生自燃或温度超过 ２００℃的现象，则此类物质与物品划入Ⅱ类包装；若物质在容

积为 ４５０ Ｌ 条件下的自燃温度超过 ５０℃，则该物质不属于Ⅱ类包装；
ｃ）具有低程度自热的物质，若其边长为 ２􀆰 ５ ｃｍ 的立方体样品在既定的条件下未显示出

ｂ）分项所述的各项特性，但其边长为 １０ ｃｍ 的立方体样品在实验温度为 １４０℃的条件下，在 ２４
ｈ 内即产生自燃或温度超过 ２００℃的现象，那么此类物质划入Ⅲ类包装。
２􀆰 ２􀆰 ４２􀆰 ２　 禁止运输物质

下列物质为禁止运输物质：
———ＵＮ３２５５，次氯酸叔丁酯。
———划归为 ＵＮ３１２７，自热固体，氧化性，若不满足第 １ 类物质所适用的要求 （见

２􀆰 １􀆰 ３􀆰 ７），则属于禁止运输物质。
２􀆰 ２􀆰 ４２􀆰 ３　 类属条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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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危险性 分类号 联合国编号 物质或物品名称

易于自燃的物质

无次要
危险性 Ｓ

有机物

无机物

金属有机物

液体 Ｓ１

固体 Ｓ２

液体 Ｓ３

固体 Ｓ４

Ｓ５

２８４５ 　 有机发火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８３ 　 有机自热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１３７３ 　 动物或植物或合成纤维或纤维织品，未另作
规定的（含油）

２００６ 　 塑料，以硝化纤维素为基料，自热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３１３ 　 有机颜料，自热性

２８４６ 　 有机发火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３０８８ 　 有机自热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９４ 　 无机发火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８６ 　 无机自热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１３８３ 　 发火金属，未另作规定的

１３８３ 　 发火合金，未另作规定的

１３７８ 　 金属催化剂，湿的，含有可见的过量液体

２８８１ 　 金属催化剂，干的

３１８９ 　 自热金属粉，未另作规定的ａ）

３２０５ 　 碱土金属醇化物，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００ 　 无机发火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９０ 　 无机自热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３３９１ 　 固态有机金属物，发火

３３９２ 　 液态有机金属物质，发火

３４００ 　 固态有机金属物质，自热性

遇水发生反应 ＳＷ
３３９３ 　 固态有机金属物质，发火，遇水反应

３３９４ 　 液态有机金属物质，发火，遇水反应

氧化物 ＳＯ ３１２７ 　 自热固体，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禁止运
输，见 ２􀆰 ２􀆰 ４２􀆰 ２）

毒性 ＳＴ

腐蚀性 ＳＣ

有机物

无机物

有机物

无机物

液体 ＳＴ１ ３１８４ 　 有机自热液体，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固体 ＳＴ２ ３１２８ 　 有机自热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液体 ＳＴ３ ３１８７ 　 无机自热液体，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固体 ＳＴ４ ３１９１ 　 无机自热固体，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液体 ＳＣ１ ３１８５ 　 有机自热液体，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固体 ＳＣ２ ３１２６ 　 有机自热固体，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液体 ＳＣ３ ３１８８ 　 无机自热液体，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液体 ＳＣ３ ３２０６ 　 碱金属醇化物，自热性，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固体 ＳＣ４ ３１９２ 　 无机自热固体，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注：ａ）不易自燃的金属灰状和金属粉末状无毒物质，若其与水发生作用时释放出可燃气体，则应划归第４􀆰３项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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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４３　 第 ４􀆰 ３ 项———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２􀆰 ２􀆰 ４３􀆰 １　 定义

２􀆰 ２􀆰 ４３􀆰 １􀆰 １　 遇水可释放出易燃气体（这类气体与空气相互作用，可形成爆炸混合物）的物

质，以及含有此类物质的物品，均归为第 ４􀆰 ３ 项。
２􀆰 ２􀆰 ４３􀆰 １􀆰 ２　 第 ４􀆰 ３ 项物质和物品分为如下几类：

Ｗ　 遇水放出可燃气体的无次要危险性的物质，以及含有此类物质的物品：
　 　 Ｗ１　 液态

　 　 Ｗ２　 固态

　 　 Ｗ３　 物品

ＷＦ１　 遇水放出可燃气体的液态易燃物质

ＷＦ２　 遇水放出可燃气体的固态易燃物质

ＷＳ　 遇水放出可燃气体的固态自热物质

ＷＯ　 遇水放出可燃气体的固态氧化物质

ＷＴ　 遇水放出可燃气体的有毒物质

　 　 ＷＴ１　 液态

　 　 ＷＴ２　 固态

ＷＣ　 遇水放出可燃气体的具有腐蚀性的易燃物质①

　 　 ＷＣ１　 液态

　 　 ＷＣ２　 固态

ＷＦＣ　 遇水放出可燃气体的具有腐蚀性的易燃物质

性质

２􀆰 ２􀆰 ４３􀆰 １􀆰 ３　 某些物质与水接触会释放出易燃气体，这种气体与空气结合能够形成爆炸性混

合物。 这类混合物极易被明火、产生火花的手动工具或未经防护的照明灯等普通火源点燃。
所产生的冲击波和火焰可能对人类和环境造成危害。 应当遵照 ２􀆰 ２􀆰 ４３􀆰 １􀆰 ４ 的规定，采用相应

的试验方法来测定物质与水的反应是否会生成危险数量的可燃气体。 该试验方法不适用于发

火物质。
分类

２􀆰 ２􀆰 ４３􀆰 １􀆰 ４　 划归第 ４􀆰 ３ 项的物质和物品已分别列示于 ３􀆰 ２ 章表 Ａ 中。
３􀆰 ２ 章表格 Ａ 中未按照品名列示的物质与物品，应当按照第 ２􀆰 １ 章的所述细则并基于《试

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３３􀆰 ４ 所示的试验程序，将这类物质与物品分类划分至 ２􀆰 ２􀆰 ４３􀆰 ３ 的相

关条目中；若实际的经验能够确保更缜密的分类结果，则还应同时将实际的经验考虑在内。
２􀆰 ２􀆰 ４３􀆰 １􀆰 ５　 依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３３􀆰 ４ 所述的试验程序将未标示品名的物质划

归 ２􀆰 ２􀆰 ４３􀆰 ３ 项下的某一条目时，应采用如下标准：
若满足如下条件，则该物质应当归为第 ４􀆰 ３ 类：
ａ）在试验程序中的某个阶段，发生释出气体自燃的现象；
ｂ）可燃气体的释放速度大于 １ Ｌ ／ （ｋｇ·ｈ）。
注：金属有机物根据其性质，可按 ２􀆰 ３􀆰 ５ 中的分类流程图，酌情划入带有各种次要危险的

第 ４􀆰 ２ 或第 ４􀆰 ３ 项物质。
２􀆰 ２􀆰 ４３􀆰 １􀆰 ６　 当对第 ４􀆰 ３ 项的物质加入添加物，致使这些物质的危险等级不同于 ３􀆰 ２ 章表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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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列示的各类物质所属危险等级时，则应当根据这些含有添加物的混合物之实际危险程度，将
其归入对应的条目。

注：制剂和废料等溶液和混合物质的分类还可参照 ２􀆰 １􀆰 ３ 的内容。
２􀆰 ２􀆰 ４３􀆰 １􀆰 ７　 基于《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３３􀆰 ４ 的试验程序和 ２􀆰 ２􀆰 ４３􀆰 １􀆰 ５ 所述标准，同
样可以判定：按品名列示出的某个物质，其所表现出的特性是否足以表明该物质不受第 ４􀆰 ３ 类

对应细则的约束。
包装类别的划定

２􀆰 ２􀆰 ４３􀆰 １􀆰 ８　 基于《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３３􀆰 ４ 所述的试验程序，划归 ３􀆰 ２ 章表 Ａ 各项

条目的物质和物品，划入Ⅰ、Ⅱ或Ⅲ类包装，并遵照如下标准：
ａ）划入Ⅰ类包装的物质须满足这些条件：此类物质在环境温度下遇水会起剧烈反应且总

体上具有释放易自燃气体的趋势；或者，此类物质在环境温度下遇水极易起反应，且反应时释

放可燃气体的速度等于或大于 １０ Ｌ ／ （ｋｇ·ｍｉｎ）；
ｂ）划入Ⅱ类包装的物质须满足这些条件：此类物质在环境温度下遇水极易起反应，且反

应时释放可燃气体的最大速度等于或大于 ２０ Ｌ ／ （ｋｇ·ｈ），并且此类物质不符合Ⅰ类包装所对

应的标准；
ｃ）划入Ⅲ类包装的物质须满足这些条件：此类物质在环境温度下遇水缓慢地生成反应，

且反应时释放可燃气体的最大速度大于 １ Ｌ ／ （ｋｇ·ｈ），并且此类物质不符合Ⅰ类包装或Ⅱ类

包装所对应的标准。
２􀆰 ２􀆰 ４３􀆰 ２　 禁运物质

遇水反应固体，氧化性（ＵＮ３１３３），若无法满足第 １ 类物质所对应的要求，则属于禁运物质。
２􀆰 ２􀆰 ４３􀆰 ３　 类属条目列表

次要危险性 分类 联合国编号 物质或物品名称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无次要危险性 Ｗ

液体 Ｗ１

固体 Ｗ２а）

１３８９ 　 碱金属汞齐，液态

１３９１ 　 碱金属分散体

１３９１ 　 碱土金属分散体

１３９２ 　 碱土金属汞齐，液态

１４２０ 　 钾金属合金，液态

１４２２ 　 钾钠合金，液态

３３９８ 　 液态有机金属物质，遇水反应

１４２１ 　 碱金属合金，液态，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４８ 　 遇水反应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１３９０ 　 氨基碱金属

３１７０ 　 铝熔炼副产品

３１７０ 　 铝再焙副产品

３４０１ 　 固态碱金属汞齐

３４０２ 　 固态碱土金属汞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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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次要危险性 分类 联合国编号 物质或物品名称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无次要危险性 Ｗ

固体 Ｗ２а）

物品 Ｗ３

３４０３ 　 固态钾金属合金

３４０４ 　 固态钾钠合金

３３９５ 　 固态有机金属物质，遇水反应

１３９３ 　 碱土金属合金，未另作规定的

１４０９ 　 金属氢化物，遇水反应，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０８ 　 金属物质，遇水反应，未另作规定的

２８１３ 　 遇水反应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９２ 　 含钠电池组

３２９２ 　 含钠电池

液体，易燃 ＷＦ１

３４８２ 　 碱金属分散体，易燃

３４８２ 　 碱土金属分散体，易燃

３３９９ 　 液态有机金属物质，遇水反应，易燃

固体，易燃 ＷＦ２
３３９６ 　 固态有机金属物质，遇水反应，易燃

３１３２ 　 遇水反应固体，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固体，自热 ＷＳｂ）

３３９７ 　 固态有机金属物质，遇水反应，自热性

３２０９ 　 金属物质，遇水反应，自热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３５ 　 遇水反应固体，自热性，未另作规定的

固体，氧化性 ＷＯ ３１３３
　 遇水反应固体，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禁止

运输，见 ２􀆰 ２􀆰 ４３􀆰 ２）

有毒 ＷＴ
液体 ＷＴ１ ３１３０ 　 遇水反应液体，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固体 ＷＴ２ ３１３４ 　 遇水反应固体，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腐蚀性 ＷＣ
液体 ＷＣ１ ３１２９ 　 遇水反应液体，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固体 ＷＣ２ ３１３１ 　 遇水反应固体，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易燃，腐蚀性 ＷＦＣｃ） ２９８８

　 氯硅烷，遇水反应，易燃，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此分类号有且仅有其所对应的上述类属条

目列表；如有需要，可遵照 ２􀆰 １􀆰 ３􀆰 １０ 中的货物

危险性高低排列表，将物质或物品划归相关分

类号的某个类属条目）

　 　 注：ａ）遇水不释放可燃气体，并且不发火或自燃，但易燃的金属和金属合金，应属于为第 ４􀆰 １ 项物质。 具

有发火特性的碱土金属和碱土合金属于第 ４􀆰 ２ 项物质。 具有发火特性的金属灰状和金属粉末属于第 ４􀆰 ２ 项

物质。 具有发火特性的金属和金属合金属于第 ４􀆰 ２ 项物质。 铁、铜等重金属磷化合物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

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相关规定的约束。
ｂ）具有发火特性的金属和金属合金属于第 ４􀆰 ２ 项物质。
ｃ）闪点低于 ２３℃的氯硅烷，若遇水不释放可燃气体，则可归为第 ３ 类物质。 闪点高于 ２３℃的氯硅烷，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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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水不释放可燃气体，则可归为第 ８ 类物质。

２􀆰 ２􀆰 ５１　 第 ５􀆰 １ 项氧化性物质

２􀆰 ２􀆰 ５１􀆰 １　 标准

２􀆰 ２􀆰 ５１􀆰 １􀆰 １　 第 ５􀆰 １ 项包括某些物质，其自身未必可燃，但能通过产生氧气来引发或促使其他

物质燃烧，此外还包括含此类物质的物品。
２􀆰 ２􀆰 ５１􀆰 １􀆰 ２　 第 ５􀆰 １ 项物质和含此类物质的物品可细分如下：

Ｏ 氧化物，无次要危险性，或含以下物质的物品：
　 　 Ｏ１ 液体

　 　 Ｏ２ 固体

　 　 Ｏ３ 物品

ＯＦ 氧化物，固态，易燃

ＯＳ 氧化物，固态，自热

ＯＷ 氧化物，固态，遇水产生易燃气体

ＯＴ 氧化物，有毒

　 　 ＯＴ１ 液体

　 　 ＯＴ２ 固体

ＯＣ 氧化物，腐蚀性

　 　 ＯＣ１ 液体

　 　 ＯＣ２ 固体

ＯＴＣ 氧化物，有毒，腐蚀性

２􀆰 ２􀆰 ５１􀆰 ３　 第 ５􀆰 １ 类物质和物品列在 ３􀆰 ２ 章表 Ａ 中。 对于 ３􀆰 ２ 章表 Ａ 中未提及名称的物质和

物品，应依据 ２􀆰 １ 章的规定，按照 ２􀆰 ２􀆰 ５１􀆰 １􀆰 ６～２􀆰 ２􀆰 ５１􀆰 １􀆰 ９ 的实验方法和标准以及《试验和标

准手册》第Ⅲ部分 ３４􀆰 ４ 节的内容进行划分。 当实验结果与已知经验相冲突时，在已知经验基

础上做出的判断优先于实验结果。
２􀆰 ２􀆰 ５１􀆰 ４　 如果属于第 ５􀆰 １ 项物质名称出现在 ３􀆰 ２ 章表 Ａ 中，该物质的溶液或混合物由于混

合后的危险性分类不同于表中的分类结果，则该溶液或混合物应根据其真实的危险程度进行

分类。
注：针对于溶液和混合物的分类（如制剂和废弃物），见 ２􀆰 １􀆰 ３。

２􀆰 ２􀆰 ５１􀆰 １􀆰 ５　 可以依据《试验和标准手册》 第三部分 ３４􀆰 ４ 的实验程序以及 ２􀆰 ２􀆰 ５１􀆰 １􀆰 ６ ～
２􀆰 ２􀆰 ５１􀆰 １􀆰 ９ 所列出的标准，决定 ３􀆰 ２ 章表 Ａ 中所提到物质的性质是否属于本分类。
氧化性固体

分类

２􀆰 ２􀆰 ５１􀆰 １􀆰 ６　 当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３４􀆰 ４􀆰 １（试验 Ｏ􀆰 １）或 ３４􀆰 ４􀆰 ３（试验 Ｏ􀆰 ３）所
进行的试验程序，将 ３􀆰 ２ 章表 Ａ 中未提到的氧化性固体划分到 ２􀆰 ２􀆰 ５１􀆰 ３ 的某一个条目中时，
应遵循以下的标准：

ａ）在试验 Ｏ􀆰 １ 中，如果当某个固体物质的试样与纤维素的比例在 ４ ∶１或 １ ∶１ （质量）时，此
试样可以被点燃、燃烧或者其平均燃烧时间小于等于按 ３ ∶７ 混合（质量）的溴酸钾和纤维素的

混合物的平均燃烧时间，那么此固体物质应被划分在第 ５􀆰 １ 类中；
ｂ）在试验 Ｏ􀆰 ３ 中，如果当某个固体物质的试样与纤维素的比例在 ４ ∶１或 １ ∶１ （质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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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试样的平均燃烧率大于等于按 １ ∶２混合（质量）的过氧化钙和纤维素的混合物的平均燃烧

率，那么此固体物质应被划分在第 ５􀆰 １ 项中。
包装类别的划分

２􀆰 ２􀆰 ５１􀆰 １􀆰 ７　 ３􀆰 ２ 章表 Ａ 各项中的氧化性固体应在《试验和标准手册》中 ３４􀆰 ４􀆰 １（试验 Ｏ􀆰 １）
或者 ３４􀆰 ４􀆰 ３（试验 Ｏ􀆰 ３）第Ⅲ部分所述的试验程序的基础上，被划分到Ⅰ、Ⅱ、Ⅲ类包装中，并
应遵照以下标准：

ａ）试验 Ｏ􀆰 １：
ⅰ）Ⅰ类包装：试验中与纤维素的比例在 ４ ∶ １ 或 １ ∶ １（质量）时的平均燃烧时间小于溴酸

钾和纤维素的比例为 ３ ∶ ２（质量）时的平均燃烧时间的任何物质；
ⅱ）Ⅱ类包装：试验中与纤维素的比例在 ４ ∶ １ 或 １ ∶ １（质量）时的平均燃烧时间等于或小

于溴酸钾和纤维素的比例为 ２ ∶ ３ （质量）时的平均燃烧时间，同时也不符合Ⅰ类包装标准的

任何物质；
ⅲ）Ⅲ类包装：试验中与纤维索的比例在 ４ ∶ １ 或 １ ∶ １（质量）时的平均燃烧时间等于或小

于溴酸钾和纤维素的比例为 ３ ∶ ７（质量）时的平均燃烧时间，同时也不符合Ⅰ和Ⅱ类包装标准

的任何物质。
ｂ）试验 Ｏ􀆰 ３：
ⅰ）Ⅰ类包装：试验中与纤维素的比例在 ４ ∶ １ 或 １ ∶ １ （质量）时的平均燃烧率大于过氧

化钙和纤维素的比例为 ３ ∶ １（质量）时的平均燃烧率的任何物质；
ⅱ） Ⅱ类包装：试验中与纤维素的比例在 ４ ∶ １ 或 １ ∶ １（质量）时的平均燃烧率等于或大

于过氧化钙和纤维素的比例为 １ ∶ １（质量）时的平均燃烧率，同时也不符合Ⅰ类包装的标准的

任何物质；
ⅲ）Ⅲ类包装：试验中与纤维素的比例在 ４ ∶ １ 或 １ ∶ １（质量）时的平均燃烧率等于或大于

过氧化钙和纤维素的比例为 １ ∶ ２（质量）时的平均燃烧率，同时也不符合Ⅰ类包装和Ⅱ类包装

的标准的任何物质。
氧化性液体

分类

２􀆰 ２􀆰 ５１􀆰 １􀆰 ８　 当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Ⅲ部分 ３４􀆰 ４􀆰 ２ 节所进行的试验结果，将 ３􀆰 ２ 章表 Ａ
中未提及名称的氧化性液体划分到 ２􀆰 ２􀆰 ５１􀆰 ３ 的某一个条目中时，应遵循以下的标准：

如果试验中，一个液体物质与纤维素以 １ ∶ １（质量）混合时，压力升高 ２ ０７０ ｋＰａ（表压）甚
至更多，并且平均压力升高时间等于或少于 ６５％液态硝酸和纤维素以 １􀆰 １（质量）混合时的平

均压力升高时间，此物质应被划分在第 ５􀆰 １ 类。
包装类别的划分

２􀆰 ２􀆰 ５１􀆰 １􀆰 ９　 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３４􀆰 ４􀆰 ２ 节的试验程序的基础上，将 ３􀆰 ２ 章表 Ａ
各项中的氧化性液体划分到组Ⅰ、Ⅱ、Ⅲ组中时，应遵照以下标准：

ａ）Ⅰ类包装：与纤维素以 １ ∶ １（质量）混合时，会自燃或其平均压力升高时间小于 ５０％ 的

高氯酸与纤维素的 １ ∶ １ 混合物（质量）的平均压力升高时间的任何物质；
ｂ）Ⅱ类包装：与纤维素以 １ ∶ １（质量）混合时，平均压力升高时间小于或等于 ４０％的氯酸钠溶液

与纤维素的 １ ∶ １ 混合物的平均压力升高时间的任何物质，而这些物质又不符合包装类别Ⅰ的标准；
ｃ） Ⅲ类包装：与纤维素以 １ ∶ １（质量）混合时，平均压力升高时间小于或等于 ６５％的硝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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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与纤维素的 １ ∶ １（质量）混合物的平均压力升高时间的任何物质，而这些物质又不符合Ⅰ
和Ⅱ的包装标准。
２􀆰 ２􀆰 ５１􀆰 ２　 不受理运输的物质

２􀆰 ２􀆰 ５１􀆰 ２􀆰 １　 第 ５􀆰 １ 项化学性质不稳定的物质不受理运输，除非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运输中

的危险性降解或聚合。 要特别确保容器中不含任何会激活这类反应的物质。
２􀆰 ２􀆰 ５１􀆰 ２􀆰 ２　 以下物质和混合物不受理运输：
一氧化性固体，自热，属于 ＵＮ３１００；氧化性固体，遇水反应，属于 ＵＮ３１２１；氧化性固体，易燃，属
于 ＵＮ３１３７；除非它们符合第 １ 类的要求（见 ２􀆰 １􀆰 ３􀆰 ７）；

———过氧化氢，不稳定，或含超过 ６０％过氧化氢的水溶液，不稳定；
———四硝基甲烷，含可燃性杂质；
———含超过 ７２％ （质量）酸的高氯酸溶液，或高氯酸和任何水以外的液体的混合物；
———含超过 １０％的氯酸溶液，或氯酸和任何水以外的液体的混合物；
———卤代氟化合物，除了第 ５􀆰 １ 项的 ＵＮ１７４５ 五氟化溴、ＵＮ１７４６ 三氯化溴、ＵＮ２４９５ 五氟

化碘以及第 ２ 类的 ＵＮ１７４９ 三氟化氯和 ＵＮ２５４８ 五氟化氯；
———氯酸铵及其水溶液，以及氯酸盐和铵盐的混合物；
———亚氯酸铵及其水溶液，以及亚氯酸盐和铵盐的混合物；
———次氯酸盐和铵盐的混合物；
———溴酸铵及其水溶液，以及溴酸盐和铵盐的混合物；
———高锰酸铵及其水溶液，以及高锰酸和铵盐的混合物；
———含 ０􀆰 ２％可燃物质（包括一切含碳有机物）的硝酸铵，除非它是第 １ 类物质或物品的

组成成分；
———化肥中所含硝酸铵的量（测定硝酸铵含量时，混合物中与铵离子等当量的所有的硝

酸根离子的量都应作为硝酸铵含量计算）或所含某可燃物质的量超过了特殊规定 ３０７ 中的指

定值的，应用在第 １ 类准许运输条件的除外；
———亚硝酸铵及其水溶液，以及无机亚硝酸盐和铵盐的混合物；
———硝酸钾、亚硝酸钠和铵盐的混合物。

２􀆰 ２􀆰 ５１􀆰 ３　 类属条目列表

次要危险性 分类码 联合国编号 物质或物品名称

氧化性物质和含有此类物质的物品

无次要

危险性 Ｏ
Ｏ１ 液体

３２１０ 　 无机氯酸盐水溶液，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１１ 　 无机高氯酸盐水溶液，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１３ 　 无机溴酸盐水溶液，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１４ 　 无机高锰酸盐水溶液，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１６ 　 无机过硫酸盐水溶液，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１８ 　 无机硝酸盐水溶液，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１９ 　 无机亚硝酸盐水溶液，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３９ 　 氧化性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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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次要危险性 分类码 联合国编号 物质或物品名称

氧化性物质和含有此类物质的物品

无次要

危险性 Ｏ

Ｏ２ 固体

物品 Ｏ３

１４５０ 　 无机溴酸盐，未另作规定的

１４６１ 　 无机氯酸盐，未另作规定的

１４６２ 　 无机亚氯酸盐，未另作规定的

１４７７ 　 无机硝酸盐，未另作规定的

１４８１ 　 无机过氧化物，未另作规定的

１４８２ 　 无机高锰酸盐，未另作规定的

１４８３ 　 无机过氧化物，未另作规定的

２６２７ 　 无机亚硝酸盐，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１２ 　 无机次氯酸盐，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１５ 　 无机过硫酸盐，未另作规定的

１４７９ 　 氧化性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３３５６ 　 化学氧气发生器

固体，可燃 ＯＦ ３１３７ 　 氧化性固体，易燃，未另作规定的（不允许运输，见２􀆰２􀆰５１􀆰２）

固体，自燃 ＯＳ ３１００ 　 氧化性固体，自热，未另作规定的（不允许运输，见２􀆰２􀆰５１􀆰２）

固体，遇水反应 ＯＷ ３１２１ 　 氧化性固体，遇水反应，未另作规定的（不允许运输，见２􀆰２􀆰５１􀆰２）

有毒 ＯＴ
液体 ＯＴ１ ３０９９ 　 氧化性液体，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固体 ＯＴ２ ３０８７ 　 氧化性固体，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有腐蚀性 ＯＣ
液体 ＯＣ１ ３０９８ 　 氧化性液体，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固体 ＯＣ２ ３０８５ 　 氧化性固体，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有毒，有腐蚀性 ＯＴＣ
　 （无适用的此分类的类属；如果需要可依据 ２􀆰 １􀆰 ３􀆰 １０ 中

的危险性优先顺序确定一个该分类适用的类属条目）

２􀆰 ２􀆰 ５２　 第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

２􀆰 ２􀆰 ５２􀆰 １　 标准

２􀆰 ２􀆰 ５２􀆰 １􀆰 １　 第 ５􀆰 ２ 项包括有机过氧化物和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
２􀆰 ２􀆰 ５２􀆰 １􀆰 ２　 第 ５􀆰 ２ 项物质细分如下：

Ｐ１ 有机过氧化物，不需要温控；
Ｐ２ 有机过氧化物，需要温控（不允许铁路运输）。

定义

２􀆰 ２􀆰 ５２􀆰 １􀆰 ３　 有机过氧化物是包含有二价—０—０—结构有机物质，可看作是过氧化氢的衍生

物，即其中一个或两个氢原子被有机基所取代。
性质

２􀆰 ２􀆰 ５２􀆰 １􀆰 ４　 有机过氧化物在正常温度或高温下容易放热分解。 分解可因受热、与杂质（如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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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化合物、胺）接触、摩擦或碰撞而引起。 分解速度随着温度增加，并随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而不

同。 分解可能产生有害或易燃气体或蒸气。 某些有机过氧化物在运输时必须控制温度。 特别是在

封闭条件下，有些有机过氧化物可能起爆炸性分解。 这一特性可通过添加稀释剂或使用适当的容

器加以改变。 许多有机过氧化物燃烧猛烈。 应当避免眼睛与有机过氧化物接触。 有些有机过氧化

物，即使短暂地接触，也会对角膜造成严重的伤害，或者对皮肤具有腐蚀性。
注意：关于测定过氧化物的可燃性的试验方法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３２􀆰 ４ 中有描述。

由于过氧化物遇热后反应剧烈，建议在闪点测试试验中采用小计量，具体可见 ＩＳＯ ３６７９：１９８３。
分类

２􀆰 ２􀆰 ５２􀆰 １􀆰 ５　 任何有机过氧化物都必须考虑划入第 ５􀆰 ２ 项，除非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含量

如下：
ａ） 当过氧化氢含量不超过 １􀆰 ０％时，其有机过氧化物的有效氧含量不超过 １􀆰 ０％ ；
ｂ） 当过氧化氢含量超过 １􀆰 ０％ ，但不超过 ７􀆰 ０％ 时，其有机过氧化物的有效氧含量不超

过 １􀆰 ０％ 。
注：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的有效氧含量（％ ）用以下公式计算

１６×􀰑（ｎｉ×
ｃｉ
ｍｉ

）

式中　 ｎｉ———有机过氧化物 ｉ 每个分子的过氧基数目；
ｃｉ———有机过氧化物 ｉ 的浓度（质量％ ）；
ｍｉ———有机过氧化物 ｉ 的分子量。

２􀆰 ２􀆰 ５２􀆰 １􀆰 ６　 有机过氧化物按其危险性程度分为 Ａ ～ Ｇ 七种类型。 Ａ 型不得装在用于试验的

容器里运输，Ｇ 型不受第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规定的限制。
Ｂ、Ｃ、Ｄ、Ｅ、Ｆ 型的分类与一个容器允许装载的最大数量直接相关。 关于对未列入

２􀆰 ２􀆰 ５２􀆰 ４的物质的分类原理，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分有介绍。
２􀆰 ２􀆰 ５２􀆰 １􀆰 ７　 已经分类并且允许包装运输的有机过氧化物列在 ２􀆰 ２􀆰 ５２􀆰 ４ 列表中，允许装在中

型散装容器中运输的列在 ４􀆰 １􀆰 ４􀆰 ２ 中（包装规范 ＩＢＣ５２０），允许装在储罐中运输并且符合 ４􀆰 ２
和 ４􀆰 ３ 章的物质列在 ４􀆰 ２􀆰 ５􀆰 ２ 中（移动罐柜说明 Ｔ２３）。 对于每一种被列入的物质，都被划归

在 ３􀆰 ２ 章表 Ａ 中的类属条目（ＵＮ３１０１～３１２０）中，并且介绍了次要危险性和有关的运输信息。
类属条目具体说明：
———有机过氧化物类型（Ｂ、Ｃ、Ｄ、Ｅ、Ｆ 型）（见 ２􀆰 ２􀆰 ５２􀆰 １􀆰 ６）；
———物理状态（液态或固态）。
表中所列配制品的混合物可以划入与其最危险的成分相同的有机过氧化物类型并按为这

一类型有机过氧化物规定的运输条件运输。 不过，由于两种稳定的成分可能形成热稳定性低

的混合物，所以混合物的自加速分解温度（ＳＡＤＴ）必须予以确定。
２􀆰 ２􀆰 ５２􀆰 １􀆰 ８　 未列入 ２􀆰 ２􀆰 ５２􀆰 ４ 和 ４􀆰 １􀆰 ４􀆰 ２（包装规范中的 ＩＢＣ５２０）的或者 ４􀆰 ２􀆰 ５􀆰 ２（可移动罐

柜规范 Ｔ２３）的有机过氧化物的分类和类属条目的划定，应由启运国相关专业职能部门做出。
其批准文件应包含分类和有关运输条件的内容。 如果启运国为非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的缔

约方，则有关物质的分类和运输条件的制定由此货物到达的第一个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缔

约方有关职能部门执行。
２􀆰 ２􀆰 ５２􀆰 １􀆰 ９　 未列入 ２􀆰 ２􀆰 ５２􀆰 ４ 列表中的有机过氧化物或者有机过氧化物新配制品的样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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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没有完整的试验数据，但为了进一步试验或评估而需要运输，则可划入 Ｃ 型有机过氧化物

的一个适当条目，并且要满足下列条件：
———有数据显示样品不会比 Ｂ 型有机过氧化物更危险；
———样品包装符合 ＯＰ２ 包装方法，每个运输单元所载数量限于 １０ ｋｇ；
———需要控温的样品，不允许采用铁路运输。

有机过氧化物的退敏

２􀆰 ２􀆰 ５２􀆰 １􀆰 １０　 为了确保运输中的安全，有机过氧化物在许多情况下要通过添加有机液体或固

体、无机固体或水退敏。 在提到某物质的百分比时，指的是质量百分比，四舍五入到最近的整

数。 通常，退敏应做到在发生泄漏时，有机过氧化物不会浓缩到危险的程度。
２􀆰 ２􀆰 ５２􀆰 １􀆰 １１　 除非个别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另有说明，下列定义适用于退敏作用的稀释剂：

———Ａ 型稀释剂，是与有机过氧化物相容、沸点不低于 １５０ ℃的有机液体。 Ａ 型稀释剂可

以用来对所有有机过氧化物退敏。
———Ｂ 型稀释剂，是与有机过氧化物相容、沸点低于 １５０ ℃但不低于 ６０ ℃，闪点不低于

５℃的有机液体。
Ｂ 型稀释剂可用来对所有有机过氧化物进行退敏，但其沸点必须至少比 ５０ ｋｇ 包件的自加

速分解温度（ＳＡＤＴ）高 ６０℃。
２􀆰 ２􀆰 ５２􀆰 １􀆰 １２　 Ａ 型或 Ｂ 型以外的稀释剂，可添加于 ２􀆰 ２􀆰 ５２􀆰 ４ 的列表中所列的有机过氧化物

配制品中，但它们必须是相容的。 但是，如果全部或部分的 Ａ 型或 Ｂ 型稀释剂被另一种不同

性质的稀释剂取代，则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需要根据第 ５􀆰 ２ 项的正常认可程序重新评估。
２􀆰 ２􀆰 ５２􀆰 １􀆰 １３　 水只可用作对 ２􀆰 ２􀆰 ５２􀆰 ４ 列表中所列有机过氧化物的退敏，或根据 ２􀆰 ２􀆰 ５２􀆰 １􀆰 ８
由相关职能部门定义的“可使用水”或“在水中稳定扩散”的有机过氧化物进行退敏。 未列于

２􀆰 ２􀆰 ５２􀆰 ４ 的有机过氧化物样品或配制品，如果符合 ２􀆰 ２􀆰 ５２􀆰 １􀆰 ９ 的要求，也可用水为其退敏。
２．２􀆰 ５２􀆰 １􀆰 １４　 有机固体和无机固体可用于对有机过氧化物进行退敏，但它们必须是相容的。
所谓相容液体和固体，是指那些对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的热稳定性和危险性类别没有任何不

利影响的物质。
２􀆰 ２􀆰 ５２􀆰 １􀆰 １５～ ２􀆰 ２􀆰 ５２􀆰 １􀆰 １８　 （备用）
２􀆰 ２􀆰 ５２􀆰 ２　 不受理运输的物质

根据第 ５􀆰 ２ 项，下列有机过氧化物不允许运输：
———Ａ 型有机过氧化物（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分，２０􀆰 ４􀆰 ３ａ）
下列需要温度控制的有机过氧化物，严禁采用铁路方式运输：
———Ｂ 型和 Ｃ 型有机过氧化物自加速分解温度（ＳＡＤＴ）低于 ５０℃：
ＵＮ３１１１，Ｂ 型有机过氧化物，液态，控温；
ＵＮ３１１２，Ｂ 型有机过氧化物，固态，控温；
ＵＮ３１１３，Ｃ 型有机过氧化物，液态，控温；
ＵＮ３１１１，Ｃ 型有机过氧化物，固态，控温。
———ＳＡＤＴ≤５０℃密闭条件下加热时表现出中等效应，或 ＳＡＤＴ≤４５ ℃密闭条件下加热时

表现出微弱效应或无效应的 Ｄ 型有机过氧化物：
ＵＮ３１１５，Ｄ 型有机过氧化物，液态，控温；
ＵＮ３１１６，Ｄ 型有机过氧化物，固态，控温。

１－１３８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ＳＡＤＴ≤ ４５℃的 Ｅ 型和 Ｆ 型有机过氧化物：
ＵＮ３１１７，Ｅ 型有机过氧化物，液态，控温；
ＵＮ３１１８，Ｅ 型有机过氧化物，固态，控温；
ＵＮ３１１９，Ｆ 型有机过氧化物，液态，控温；
ＵＮ３１２０，Ｆ 型有机过氧化物，固态，控温。

２􀆰 ２􀆰 ５２􀆰 ３　 类属条目目录

次要

危险性
分类码

联合国

编号
物质或物品名称

有机过氧化物

不需要

温度

控制

Ｐ１

　 Ａ 型有机过氧化物，液体不允许运输，见 ２􀆰 ２􀆰 ５２􀆰 ２

　 Ａ 型有机过氧化物，固体不允许运输，见 ２􀆰 ２􀆰 ５２􀆰 ２

３１０１ 　 Ｂ 型有机过氧化物，液体

３１０２ 　 Ｂ 型有机过氧化物，固体

３１０３ 　 Ｃ 型有机过氧化物，液体

３１０４ 　 Ｃ 型有机过氧化物，固体

３１０５ 　 Ｄ 型有机过氧化物，液体

３１０６ 　 Ｄ 型有机过氧化物，固体

３１０７ 　 Ｅ 型有机过氧化物，液体

３１０８ 　 Ｅ 型有机过氧化物，固体

３１０９ 　 Ｆ 型有机过氧化物，液体

３１１０ 　 Ｆ 型有机过氧化物，固体

　 Ｇ 型有机过氧化物，液体，不受第 ５􀆰 ２ 项物质的规定限制，见 ２􀆰 ２􀆰 ５２􀆰 １􀆰 ６

　 Ｇ 型有机过氧化物，固体，不受第 ５􀆰 ２ 项物质的规定限制，见 ２􀆰 ２􀆰 ５２􀆰 １􀆰 ６

需要温

度控制
Ｐ２

３１１１ 　 Ｂ 型有机过氧化物，液态，控温（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５２􀆰 ２）

３１１２ 　 Ｂ 型有机过氧化物，固态，控温（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５２􀆰 ２）

３１１３ 　 Ｃ 型有机过氧化物，液态，控温（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５２􀆰 ２）

３１１４ 　 Ｃ 型有机过氧化物，固态，控温（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５２􀆰 ２）

３１１５ 　 Ｄ 型有机过氧化物，液态，控温（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５２􀆰 ２）

３１１６ 　 Ｄ 型有机过氧化物，固态，控温（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５２􀆰 ２）

３１１７ 　 Ｅ 型有机过氧化物，液态，控温（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５２􀆰 ２）

３１１８ 　 Ｅ 型有机过氧化物，固态，控温（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５２􀆰 ２）

３１１９ 　 Ｆ 型有机过氧化物，液态，控温（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５２􀆰 ２）

３１２０ 　 Ｆ 型有机过氧化物，固态，控温（禁止运输，见 ２􀆰 ２􀆰 ５２􀆰 ２）

１－１３９

　 第 ２ 部分　 分　 　 类　



２􀆰 ２􀆰 ５２􀆰 ４　 目前已确定的包装有机过氧化物列表（ＵＮ 编号）
注：在“包装方法”一列，代码“ ＯＰ１”到“ ＯＰ８ ”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４􀆰 １􀆰 ４􀆰 １ 使用包装（中

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除外）的包装规范中的包装规范 Ｐ５２０，也见 ４􀆰 １􀆰 ７􀆰 １。 被运输的有机

过氧化物的分类以及控制温度和应急温度（源自 ＳＡＤＴ）应满足列表中的要求。 对于允许用中

型散装容器桶包装的物质，见 ４􀆰 １􀆰 ４􀆰 ２ 使用中型散装容器的包装规范中的包装规范 ＩＢＣ５２０，
对于按照 ４􀆰 ２ 和 ４􀆰 ３ 章所述可以采用储罐运输的有机过氧化物，见 ４􀆰 ２􀆰 ５􀆰 ２ 可移动罐柜规范

中的说明 Ｔ２３。

有机过氧化物 浓度（％ ）
Ａ 型

稀释剂

（％ ）

Ｂ 型

稀释剂

（％ ）

惰性

固体

（％ ）

水

（％ ）
包装

方法

ＵＮ 编号

（通用

条目）

次要危险

性和备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过氧化乙酰丙酮 ≤４２ ≥４８ ≥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２）

　 过氧化乙酰丙酮
≤３２
膏状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２０）

　 过氧化乙酰磺酸环己烷 ≤８２ ≥１２ ３１１２ 禁止运输

　 过氧化乙酰磺酸环己烷 ≤３２ ≥６８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叔戊基过氧化氢 ≤８８ ≥６ ≥６ ＯＰ８ ３１０７

　 过氧化乙酸叔戊酯 ≤６２ ≥３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５

　 过氧化苯甲酸叔戊酯 ≤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３

　 过氧化叔戊基⁃２⁃乙基己酸酯 ≤１００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化（２⁃乙基己基）碳酸叔

戊酯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５

　 过氧化新葵酸叔戊酯 ≤７７ ≥２３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化新葵酸叔戊酯 ≤４７ ≥５３ ３１１９ 禁止运输

　 过氧化叔戊基新戊酸酯 ≤７７ ≥２３ ３１１３ 禁止运输

　 叔戊基过氧化⁃３，５，５⁃三甲基

己酸酯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５

　 过氧化叔丁基异丙苯 ＞４２～１００ ＯＰ８ ３１０７

　 过氧化叔丁基异丙苯 ≤５２ ≥４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８

　 ４，４⁃二（叔丁基过氧化）戊酸

正丁酯
＞５２～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４，４⁃二（叔丁基过氧化）戊酸

正丁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８

　 叔丁基过氧化氢 ＞７９～９０ ≥１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１３）

　 叔丁基过氧化氢 ≤８０ ≥２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４），１３）

　 叔丁基过氧化氢 ≤７９ ＞１４ ＯＰ８ ３１０７ １３），２３）

１－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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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有机过氧化物 浓度（％ ）
Ａ 型

稀释剂

（％ ）

Ｂ 型

稀释剂

（％ ）

惰性

固体

（％ ）

水

（％ ）
包装

方法

ＵＮ 编号

（通用

条目）

次要危险

性和备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叔丁基过氧化氢 ≤７２ ≥２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９ １３）

　 叔丁基过氧化氢＋二叔丁基

过氧化物
＜８２＋＞９ ≥７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１３）

　 单过氧马来酸叔丁酯 ＞５２～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２ ３）

　 单过氧马来酸叔丁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６ ３１０３

　 单过氧马来酸叔丁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８

　 单过氧马来酸叔丁酯 ≤５２　 膏状 ＯＰ８ ３１０８

　 过氧化乙酸叔丁酯 ＞５２～７７ ≥２３ ＯＰ５ ３１０１ ３）

　 过氧化乙酸叔丁酯 ＞３２～５２ ≥４８ ＯＰ６ ３１０３

　 过氧化乙酸叔丁酯 ≤３２ ≥６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９

　 过氧化苯甲酸叔丁酯 ＞７７～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３

　 过氧化苯甲酸叔丁酯 ＞５２～７７ ≥２３ ＯＰ７ ３１０５

　 过氧化苯甲酸叔丁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６

　 过氧丁基延胡素酸叔丁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５

　 过氧丁烯酸叔丁酯 ≤７７ ≥２３ ＯＰ７ ３１０５

　 过氧二乙基乙酸叔丁酯 ≤１００ ３１１３ 禁止运输

　 过氧化（２⁃乙基己酸）叔丁酯 ＞５２～１００ ３１１３ 禁止运输

　 过氧化（２⁃乙基己酸）叔丁酯 ＞３２～５２ ≥４８ ３１１７ 禁止运输

　 过氧化（２⁃乙基己酸）叔丁酯 ≤５２ ≥４８ ３１１８ 禁止运输

　 过氧化（２⁃乙基己酸）叔丁酯 ≤３２ ≥６８ ３１１９ 禁止运输

　 过氧化 （ ２⁃乙基己酸） 叔丁

酯＋２，２⁃ 双⁃（叔丁基过氧）丁烷
≤１２＋≤１４ ≥１４ ≥６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６

　 过氧化 （ ２⁃乙基己酸） 叔丁

酯＋２，２⁃ 双⁃（叔丁基过氧）丁烷
≤３１＋≤３６ ≥３３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２⁃乙基己基碳酸叔丁酯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５

　 过氧化异丁酸叔丁酯 ＞５２～７７ ≥２３ ３１１１ 禁止运输

　 过氧化异丁酸叔丁酯 ≤５２ ≥４８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１－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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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有机过氧化物 浓度（％ ）
Ａ 型

稀释剂

（％ ）

Ｂ 型

稀释剂

（％ ）

惰性

固体

（％ ）

水

（％ ）
包装

方法

ＵＮ 编号

（通用

条目）

次要危险

性和备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过氧异丙基碳酸叔丁酯 ≤７７ ≥２３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１⁃（２⁃叔丁基过氧异丙基）⁃３⁃
异丙烯基苯

≤７７ ≥２３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１⁃（２⁃叔丁基过氧异丙基）⁃３⁃
异丙烯基苯

≤４２ ≥５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８

　 过氧⁃２⁃甲基苯甲酸叔丁酯 ≤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３

　 过氧化新葵酸叔丁酯 ＞７７～１００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化新葵酸叔丁酯 ≤７７ ≥２３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化新葵酸叔丁酯 水中扩散稳定 ３１１９ 禁止运输

　 过氧化新葵酸叔丁酯
水中扩散

稳定（冷冻）
３１１８ 禁止运输

　 过氧化新葵酸叔丁酯 ≤３２ ≥６８ ３１１９ 禁止运输

　 过氧新庚酸叔丁酯 ≤７７ ≥２３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新庚酸叔丁酯 水中扩散稳定 ３１１７

　 过氧化叔丁基新戊酸酯 ＞６７～７７ ≥２３ ３１１３ 禁止运输

　 过氧化叔丁基新戊酸酯 ＞２７～６７ ≥３３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化叔丁基新戊酸酯 ≤２７ ≥７３ ３１１９ 禁止运输

　 过氧硬脂酰碳酸叔丁酯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６

　 过氧⁃３，５，５⁃三甲基己酸叔丁

酯
＞３２～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５

　 过氧⁃３，５，５⁃三甲基己酸叔丁

酯
≤４２ ≥５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６

　 过氧⁃３，５，５⁃三甲基己酸叔丁

酯
≤３２ ≥６８ ОР８ ３１０９

　 ３⁃氯过氧苯甲酸 ＞５７～８６ ≥１４ ＯＰ１ ３１０２ ３）

　 ３⁃氯过氧苯甲酸 ≤５７ ≥３ ≥４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３⁃氯过氧苯甲酸 ≤７７ ≥６ ≥１７ ＯＰ７ ３１０６

　 枯基过氧化氢 ＞９０～９８ ≥１０ ＯＰ８ ３１０７ １３）

　 枯基过氧化氢 ≤９０ ≥１０ ＯＰ８ ３１０９ １３）， １８）

　 过氧新癸酸枯酯 ≤８７ ≥１３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新癸酸枯酯 ≤７７ ≥２３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新癸酸枯酯 水中扩散稳定 ３１１９ 禁止运输

１－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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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有机过氧化物 浓度（％ ）
Ａ 型

稀释剂

（％ ）

Ｂ 型

稀释剂

（％ ）

惰性

固体

（％ ）

水

（％ ）
包装

方法

ＵＮ 编号

（通用

条目）

次要危险

性和备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过氧新庚酸枯酯 ≤７７ ≥２３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新庚酸枯酯 ≤７７ ≥２３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化环己酮 ≤９１ ≥９ ＯＰ６ ３１０４ １３）

　 过氧化环己酮 ≤７２ ≥２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５）

　 过氧化环己酮 ≤７２　 膏状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５），２０）

　 过氧化环己酮 ≤３２ ≥６８ 无 ２９）

　 过氧化二丙酮醇 ≤５７ ≥２６ ≥８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化二乙酰 ≤２７ ≥７３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化二叔戊基（二叔戊基

过氧化物）
≤１００ ＯＰ８ ３１０７

　 ２，２⁃双（过氧化叔戊基）丁烷 ≤５７ ≥４３ ОР７ ３１０５

　 １，１⁃双⁃（叔戊基过氧）环己烷 ≤８２ ≥１８ ＯＰ６ ３１０３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５１～１００ ≤４８ ＯＰ２ ３１０２ ３）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７７～９４ ≥６ ＯＰ４ ３１０２ ３）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７７ ≥２３ ＯＰ６ ３１０４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６２ ≥２８ ≥１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６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５２～６２
膏状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２０）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３５～５２ ≥４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６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３６～４２ ≥１８ ≤４０ ＯＰ８ ３１０７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５６􀆰 ５　 膏状 ≥１５ ＯＰ８ ３１０８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５２　 膏状 ＯＰ８ ３１０８ ２０）

　 过氧化二苯甲酰 水中扩散稳定 ＯＰ８ ３１０９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３５ ≥６５ 无 ２９）

　 过氧化二叔丁基（二叔丁基

过氧化物）
＞５２～１００ ＯＰ８ ３１０７

　 过氧化二叔丁基（二叔丁基

过氧化物）
≤５２ ≥４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９ ２５）

　 过氧壬二酸二叔丁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２，２⁃双⁃（叔丁基过氧）丁烷 ≤５２ ≥４８ ＯＰ６ ３１０３

１－１４３

　 第 ２ 部分　 分　 　 类　



续上表

有机过氧化物 浓度（％ ）
Ａ 型

稀释剂

（％ ）

Ｂ 型

稀释剂

（％ ）

惰性

固体

（％ ）

水

（％ ）
包装

方法

ＵＮ 编号

（通用

条目）

次要危险

性和备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环己烷 ≤７２ ≥２８ ОР５ ３１０３ ３０）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环己烷

＋过氧⁃ ２⁃乙基己酸叔丁酯

≤４３
＋ ≤１６

≥４１ ОР７ ３１０５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环己烷 ＞８０～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１ ３）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环己烷 ＞５２～８０ ≥２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环己烷 ＞４２～５２ ≥４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环己烷 ≤４２ ≥１３ ≥４５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环己烷 ≤２７ ≥２５ ＯＰ８ ３１０７ ２１）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环己烷 ≤４２ ≥５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９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环己烷 ≤１３ ≥１３ ≥７４ ＯＰ８ ３１０９

　 过氧重碳酸二正丁酯 ＞２７～５２ ≥４８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重碳酸二正丁酯 ≤２７ ≥７３ ３１１７ 禁止运输

　 过氧重碳酸二正丁酯
水中扩散稳

定（冷冻）
３１１８ 禁止运输

　 过氧重碳酸二仲丁酯 ＞５２～１００ ３１１３ 禁止运输

　 过氧重碳酸二仲丁酯 ≤５２ ≥４８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重碳酸二⁃（４⁃叔丁基环

己基）酯
≤１００ ３１１４ 禁止运输

　 过氧重碳酸二⁃（４⁃叔丁基环

己基）酯
水中扩散

稳定
３１１９ 禁止运输

　 二⁃（叔丁基过氧异丙基）苯 ＞４２～１００ ≤５７ ＯＰ７ ３１０６

　 二⁃（叔丁基过氧异丙基）苯 ≤４２ ≥５８ 无 ２９）

　 二⁃（叔丁基过氧）邻苯二甲酸

酯
＞４２～５２ ≥４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５

　 二⁃（叔丁基过氧）邻苯二甲酸

酯
≤５２　 膏状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２０）

　 二⁃（叔丁基过氧）邻苯二甲酸

酯
≤４２ ≥５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７

　 ２，２⁃双⁃（叔丁基过氧）丙烷 ≤５２ ≥４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２，２⁃双⁃（叔丁基过氧）丙烷 ≤４２ ≥１３ ≥４５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３，３，５⁃
三甲基环己烷

＞９０～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１ ３）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３，３，５⁃
三甲基环己烷

≤９０ ≥１０ ОР５ ３１０３ ３０）

１－１４４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有机过氧化物 浓度（％ ）
Ａ 型

稀释剂

（％ ）

Ｂ 型

稀释剂

（％ ）

惰性

固体

（％ ）

水

（％ ）
包装

方法

ＵＮ 编号

（通用

条目）

次要危险

性和备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３，３，５⁃
三甲基环己烷

＞５７～９０ ≥１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３，３，５⁃
三甲基环己烷

≤７７ ≥２３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３，３，５⁃
三甲基环己烷

≤５７ ≥４３ ＯＰ８ ３１１０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３，３，５⁃
三甲基环己烷

≤５７ ≥４３ ＯＰ８ ３１０７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３，３，５⁃
三甲基环己烷

≤３２ ≥２６ ≥４２ ＯＰ８ ３１０７

　 过氧重碳酸二（十六烷基）酯 ≤１００ ３１１６ 禁止运输

　 过氧重碳酸二（十六烷基）酯 水中扩散稳定 ３１１９ 禁止运输

　 乙二酸过氧化物 ≤１００ ３１１４ 禁止运输

　 过氧化二⁃４⁃氯苯甲酰 ≤７７ ≥２３ ＯＰ５ ３１０２ ３）

　 过氧化二⁃４⁃氯苯甲酰 ≤５２　 膏状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２０）

　 过氧化二⁃４⁃氯苯甲酰 ≤３２ ≥６８ 无 ２９）

　 过氧化二枯基 ＞５２～１００ ＯＰ８ ３１１０ １２）

　 过氧化二枯基 ≤５２ ≥４８ 无 ２９）

　 ２， ２⁃双⁃（ ４， ４⁃二⁃（叔丁基过

氧）环已基丙烷
≤４２ ≥５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２， ２⁃双⁃（ ４， ４⁃二⁃（叔丁基过

氧）环已基丙烷
≤２２ ≥７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７

　 过氧化二⁃２，４⁃二氯苯甲酰 ≤５２　 膏状 ３１１８ 禁止运输

　 过氧新庚酸叔丁酯 ≤７７ ≥２３ ＯＰ５ ３１０２ ３）

　 过氧化二⁃２，４⁃二氯苯甲酰
≤５２　 膏状

含硅油
ＯＰ７ ３１０６

　 过氧重碳酸⁃二⁃（２⁃乙氧基乙

基）酯
≤５２ ≥４８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重碳酸二⁃（２⁃乙基己基）
酯

＞７７～１００ ３１１３ 禁止运输

　 过氧重碳酸二⁃（２⁃乙基己基）
酯

≤７７ ≥２３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重碳酸二⁃（２⁃乙基己基）
酯

≤６２
水中扩散稳定

３１１９ 禁止运输

　 过氧重碳酸二⁃（２⁃乙基己基）
酯

≤５２ 水中

扩散稳定
３１２０ 禁止运输

１－１４５

　 第 ２ 部分　 分　 　 类　



续上表

有机过氧化物 浓度（％ ）
Ａ 型

稀释剂

（％ ）

Ｂ 型

稀释剂

（％ ）

惰性

固体

（％ ）

水

（％ ）
包装

方法

ＵＮ 编号

（通用

条目）

次要危险

性和备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２，２⁃二氢过氧丙烷 ≤２７ ≥７３ ＯＰ５ ３１０２ ３）

　 过氧化⁃二⁃（１⁃羟基环已基）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６

　 过氧化二异丁酰 ＞３２～５２ ≥４８ ３１１１ 禁止运输

　 过氧化二异丁酰 ≤３２ ≥６８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二氢过氧化二异丙苯 ≤８２ ≥５ ≥５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２４）

　 二氢过氧化二异丙苯 ＞５２～１００ ３１１２ 禁止运输

　 二氢过氧化二异丙苯 ≤５２ ≥４８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二氢过氧化二异丙苯 ≤３２ ≥６８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化二月桂酰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６

　 过氧化二月桂酰
≤４２

水中扩散稳定
ＯＰ８ ３１０９

　 过氧重碳酸二⁃（３⁃甲氧基丁

基）
≤５２ ≥４８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化二⁃（２⁃甲基苯甲酰） ≤８７ ≥１３ ３１１２ 禁止运输

　 过氧化二⁃（３⁃甲基苯甲酰） ＋
过氧 化 苯 甲 酰 （ ３⁃甲 基 苯 甲

酰）＋过氧化二苯甲酰

≤２０＋
≤１８＋
≤４

≥５８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２，５⁃二甲基⁃２，５⁃双⁃（苯甲酰

过氧）己烷
＞８２～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２ ３）

　 ２，５⁃二甲基⁃２，５⁃双⁃（苯甲酰

过氧）己烷
≤８２ ≥１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２，５⁃二甲基⁃２，５⁃双⁃（苯甲酰

过氧）己烷
≤８２ ≥１８ ＯＰ５ ３１０４

　 ２，５⁃二甲基⁃２，５⁃双⁃（叔丁基

过氧）已烷
＞９０～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２，５⁃二甲基⁃２，５⁃双⁃（叔丁基

过氧）已烷
＞５２～９０ ≥１０ ОР７ ３１０５

　 ２，５⁃二甲基⁃２，５⁃双⁃（叔丁基

过氧）已烷
≤４７　 膏状 ＯＰ８ ３１０８

　 ２，５⁃二甲基⁃２，５⁃双⁃（叔丁基

过氧）已烷
≤５２ ≥４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９

　 ２，５⁃二甲基⁃２，５⁃双⁃（叔丁基

过氧）已烷
≤７７ ≥２３ ＯＰ８ ３１０８

　 ２，５⁃双⁃二甲基⁃２，５⁃双⁃（叔丁

基过氧）⁃３⁃己炔
＞５２～８６ ≥１４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２６）

１－１４６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有机过氧化物 浓度（％ ）
Ａ 型

稀释剂

（％ ）

Ｂ 型

稀释剂

（％ ）

惰性

固体

（％ ）

水

（％ ）
包装

方法

ＵＮ 编号

（通用

条目）

次要危险

性和备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２，５⁃双⁃二甲基⁃２，５⁃双⁃（叔丁

基过氧）⁃３⁃己炔
≤５２ ≥４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２，５⁃双⁃二甲基⁃２，５⁃双⁃（叔丁

基过氧）⁃３⁃己炔
＞８６～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１ ３）

　 ２，５⁃二甲基⁃２，５⁃双⁃（过氧化⁃
２⁃乙基己酰）⁃３⁃已烷

≤１００ ３１１３ 禁止运输

　 ２，５⁃二甲基⁃２ ，５⁃二氢过氧己

烷
≤８２ ≥１８ ＯＰ６ ３１０４

　 ２，５⁃二甲基⁃２，５⁃双⁃（ ３，３，５⁃
三甲基已酰过氧）已烷

≤７７ ≥２３ ＯＰ７ ３１０５

　 过氧新庚酸⁃１，１⁃二甲基⁃３⁃羟
基丁基酯

≤５２ ≥４８ ３１１７ 禁止运输

　 过氧重碳酸二肉豆蔻酯（过
氧重碳酸二（十四烷基）酯）

≤１００ ３１１６ 禁止运输

　 过氧重碳酸二肉豆蔻酯（过
氧重碳酸二（十四烷基）酯）

≤４２
水中扩散稳定

３１１９ 禁止运输

　 二⁃（２⁃新癸酰过氧异丙基）苯 ≤５２ ≥４８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化二正壬酰 ≤１００ ３１１６ 禁止运输

　 过氧化二正辛酰 ≤１００ ３１１４ 禁止运输

　 二氧化物油酸 ≤１３ ≥８７ — 无 ２９）

　 过氧重碳酸二⁃（２⁃苯氧基乙

基）
＞８５～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２ ３）

　 过氧重碳酸二⁃（２⁃苯氧基乙

基）
≤８５ ≥１５ ＯＰ７ ３１０６

　 过氧化二丙酰 ≤２７ ≥７３ ３１１７ 禁止运输

　 过氧重碳酸二正丙酯 ≤１００ ３１１３ 禁止运输

　 过氧重碳酸二正丙酯 ≤７７ ≥２３ ３１１３ 禁止运输

　 过氧化二琥珀酸 ＞７２～１００ ＯＰ４ ３１０２ ３），１７）

　 过氧化二琥珀酸 ≤７２ ≥２８ ３１１６ 禁止运输

　 过氧化二⁃（３，５，５⁃三甲基己

酰）
＞５２～８２ ≥１８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１－１４７

　 第 ２ 部分　 分　 　 类　



续上表

有机过氧化物 浓度（％ ）
Ａ 型

稀释剂

（％ ）

Ｂ 型

稀释剂

（％ ）

惰性

固体

（％ ）

水

（％ ）
包装

方法

ＵＮ 编号

（通用

条目）

次要危险

性和备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过氧化二⁃（３，５，５⁃三甲基己酰） ＞３８～５２ ≥４８ ＋１０ ＋１５ ３１１９ 禁止运输

　 过氧化二⁃（３，５，５⁃三甲基己酰）
≤５２

水中扩散稳定
３１１９ 禁止运输

　 过氧化二⁃（３，５，５⁃三甲基己酰） ≤３８ ≥６２ ３１１９ 禁止运输

　 ３，３⁃双⁃（叔戊基过氧）丁酸乙酯 ≤６７ ≥３３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３，３⁃双⁃（叔丁基过氧）丁酸乙酯 ＞７７～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３，３⁃双⁃（叔丁基过氧）丁酸乙酯 ≤７７ ≥２３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３，３⁃双⁃（叔丁基过氧）丁酸乙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６

　 过氧新癸酸叔己酯 ≤７１ ≥２９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新戊酸叔己酯 ≤７２ ≥２８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重碳酸异丙基仲丁酯＋
过氧重碳酸二仲丁酯＋过氧重

碳酸二异丙酯

≤３２＋
≤１５～１８＋
≤１２～１５

≥３８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重碳酸异丙基仲丁酯＋
过氧重碳酸二仲丁酯＋过氧重

碳酸二异丙酯

≤５２＋
≤２８＋
≤２２

３１１１ 禁止运输

　 异丙基枯基过氧化氢 ≤７２ ≥２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９ １３）

　 对⁃孟基过氧化氢 ＞７２～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１３）

　 对⁃孟基过氧化氢 ≤７２ ≥２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９ ２７）

　 过氧化甲基环己酮 ≤６７ ≥３３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过氧化甲基乙基（甲）酮 见注 ８） ≥４８ ＯＰ５ ３１０１ ３），８），１３）

　 过氧化甲基乙基（甲）酮 见注 ９） ≥５５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９）

　 过氧化甲基乙基（甲）酮 见注 １０） ≥６０ ＯＰ８ ３１０７ １０）

　 过氧化甲基异丁基（甲）酮 ≤６２ ≥１９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２２）

　 有机过氧化物，液体，样品 ＯＰ２ ３１０３ １１）

　 有机过氧化物，液体，样品，控
温

３１１３ 禁止运输

　 有机过氧化物，固体，样品 ＯＰ２ ３１０４ １１）

　 有机过氧化物，固体，样品，温
度

３１１４ 禁止运输

　 过氧乙酸（过乙酸），Ｄ 型，稳
定

≤４３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１３），１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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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有机过氧化物 浓度（％ ）
Ａ 型

稀释剂

（％ ）

Ｂ 型

稀释剂

（％ ）

惰性

固体

（％ ）

水

（％ ）
包装

方法

ＵＮ 编号

（通用

条目）

次要危险

性和备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过氧乙酸（过乙酸），Ｅ 型，稳定 ≤４３ ＯＰ８ ３１０７ １３），１５），１９）

　 过氧乙酸（过乙酸），Ｆ 型，稳定 ≤４３ ＯＰ８ ３１０９ １３），１６），１９）

　 过氧化氢蒎烷 ＞５６～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１３）

　 过氧化氢蒎烷 ≤５６ ≥４４ ＯＰ８ ３１０９

　 １，１，３，３⁃四甲基丁基过氧化

氢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１，１，３，３⁃四甲基过氧⁃２⁃乙基

己酸丁酯
≤１００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１，１，３，３⁃四甲基过氧新癸酸

丁酯
≤７２ ≥２８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１，１，３，３⁃四甲基过氧新癸酸

丁酯

≤５２
水中扩散稳定

３１１９ 禁止运输

　 １，１，３，３⁃四甲基过氧新癸酸

丁酯
≤３７ ≥６３ ３１１５ 禁止运输

　 ３，６，９⁃三乙基⁃３，６，９⁃三甲基⁃
１，４，７⁃三过氧代烷

≤４２ ≥５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２８）

　 叔戊基异丙基碳酸酯过氧化

物
≤７７ ≥２３ ОР５ ３１０３

　 １􀆰 ６⁃二⁃（叔丁基过氧羟基羰

基）乙烷
≤７２ ≥２８ ОР５ ３１０３

　 过氧重碳酸二肉豆蔻酯
≤４２

水中扩散稳定
３１１９ 禁止运输

　 １⁃（２⁃新癸酰过氧异丙基⁃酸）⁃
１，３⁃ 二甲基⁃丁基新戊酸

≤５２ ≥４５ ≥１０ ОР７ ３１１５

　 月桂酸 ≤１００ ОР８ ３１１８

　 聚叔丁基和聚醚过氧碳酸酯 ≤５２ ≥４８ ОР８ ３１０７

　 １，１，３，３⁃四甲基过氧新癸酸

丁酯
≤７７ ≥２３ ３３１５

　 ３⁃羟基⁃１，１⁃二甲基丁基过氧

新癸
≤７７ ≥２３ ３３１５ 禁止运输

　 ３⁃羟基⁃１，１⁃二甲基丁基过氧

新癸

≤５２
水中扩散稳定

３１１９ 禁止运输

　 ３⁃羟基⁃１，１⁃二甲基丁基过氧

新癸
≤５２ ≥４８ ３１１７ 禁止运输

　 过氧化甲基异丙基（甲）酮 见备注 ３１） ≥７０ ОР８ ３１０９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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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有机过氧化物 浓度（％ ）
Ａ 型

稀释剂

（％ ）

Ｂ 型

稀释剂

（％ ）

惰性

固体

（％ ）

水

（％ ）
包装

方法

ＵＮ 编号

（通用

条目）

次要危险

性和备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３，３，５，７，７⁃五甲基⁃１，２，４⁃三
氧杂环庚烷

≤１００ ОР８ ３１０７

　 ３，６，９⁃三乙基⁃３，６，９⁃三甲基⁃
１，４，７⁃三过氧代烷

≤１７ ≥１８ ≥６５ ＯＰ８ ３１１０

　 （［３Ｒ⁃（３Ｒ，５ａＳ，６Ｓ，８ａＳ，９Ｒ，
１０Ｒ， １２Ｓ， １２ａＲ∗∗ ）］⁃萘⁃１０⁃甲
氧基⁃３，６，９⁃三甲基⁃３，１２⁃环氧⁃
１２Ｈ⁃比拉诺［４，３⁃ｊ］⁃１，２⁃二苯）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６

　 　 注：１）Ａ 型稀释剂总可替代 Ｂ 型稀释剂。 Ｂ 型稀释剂的沸点应高于有机过氧化物的自加速分解温度

（ＳＡＤＴ）至少 ６０℃。
２）有效氧含量≤４􀆰 ７％ 。
３）需要贴“爆炸品”次要危险标签（详见 ５􀆰 ２􀆰 ２􀆰 ２􀆰 ２ 图 １）。
４）二⁃叔丁基过氧化物可替代稀释剂。
５）有效氧含量≤９％ 。
６）保留。
７）保留。
８）有效氧含量＞１０％并且≤１０􀆰 ７％ ，含水或不含水。
９）有效氧含量≤１０％ ，含水或不含水。
１０）有效氧含量≤８􀆰 ２％ ，含水或不含水。
１１）见 ２􀆰 ２􀆰 ５２􀆰 １􀆰 ９。
１２）重量小于 ２ ０００ ｋｇ 的容器列入 Ｆ 型有机过氧化物。
１３）需要贴“腐蚀物质”次要危险标签（见 ５􀆰 ２􀆰 ２􀆰 ２􀆰 ２ 图 ８）。
１４）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２０􀆰 ４􀆰 ３（ｄ）的过氧乙酸配制品。
１５）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２０􀆰 ４􀆰 ３（ｅ）的过氧乙酸配制品。
１６）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２０􀆰 ４􀆰 ３（ｆ）的过氧乙酸配制品。
１７）给过氧化物加水会降低其热稳定性。
１８）浓度低于 ８０％时不需要贴“腐蚀性”次要危险标签（见 ５􀆰 ２􀆰 ２􀆰 ２􀆰 ２ 图 ８）。
１９）与过氧化氢、水和酸的混合物。
２０）含有 Ａ 型稀释剂，含水或不含水。
２１） 除了含有≥２５％ （质量比）的 Ａ 型稀释剂外，还含有乙苯。
２２） 除了含有≥１９％ （质量比）的 Ａ 型稀释剂外，还含有甲基异丁基酮。
２３） 含二叔丁基过氧化物＜ ６％ 。
２４）含 １⁃异丙基过氧化氢⁃４⁃异丙基羟基苯≤８％ 。
２５） Ｂ 型稀释剂沸点＞１１０℃。
２６） 过氧化氢含量＜０􀆰 ５％ 。
２７）浓度大于 ５６％时，需要贴“腐蚀物质”次要危险标签（见 ５􀆰 ２􀆰 ２􀆰 ２􀆰 ２ 图 ８）。
２８）具有 ２００～２６０℃范围内的 Ａ 型稀释剂有效活性含氧量≤７􀆰 ６％ 。
２９）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对第 ５􀆰 ２ 类要求的限制。
３０）沸点＞１３０℃的 Ｂ 型稀释剂。
３１）有效氧含量≤６􀆰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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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６１　 第 ６􀆰 １ 项　 毒性物质

２􀆰 ２􀆰 ６１􀆰 １　 标准

２􀆰 ２􀆰 ６１􀆰 １􀆰 １　 第 ６􀆰 １ 项涵盖了如下物质：根据经验或动物实验证实，一次性或短时期内，通过

吸入、皮肤接触或食入相对少量的该物质即能够损害人体健康或引起死亡。
注：转基因微生物或生物，如果其符合第 ６􀆰 １ 项标准，应归入此类。

２􀆰 ２􀆰 ６１􀆰 １􀆰 ２　 第 ６􀆰 １ 项物质可分为：
Ｔ　 无次要危险性的毒性物质

　 Ｔ１　 液态有机物

　 Ｔ２　 固态有机物

　 Ｔ３　 金属有机物

　 Ｔ４　 液态无机物

　 Ｔ５　 固态无机物

　 Ｔ６　 用作杀虫剂的液体

　 Ｔ７　 用作杀虫剂的固体

　 Ｔ８　 样品

　 Ｔ９　 其他毒性物质

ＴＦ　 易燃毒性物质

　 ＴＦ１　 液体

　 ＴＦ２　 用作杀虫剂的液体

　 ＴＦ３　 固体

ＴＳ　 自燃固态毒性物质

ＴＷ　 遇水释放出易燃气体的毒性物质

　 ＴＷ１　 液体

　 ＴＷ２　 固体

ＴＯ　 具有氧化性的毒性物质

　 ＴＯ１　 液体

　 ＴＯ２　 固体

ＴＣ　 具有腐蚀性的毒性物质

　 ＴＣ１　 液态有机物

　 ＴＣ２　 固态无机物

　 ＴＣ３　 液态无机物

　 ＴＣ４　 固态无机物

ＴＦＣ　 易燃腐蚀性毒性物质

ＴＦＷ　 易燃、遇水释放出易燃气体的毒性物质

定义

２􀆰 ２􀆰 ６１􀆰 １􀆰 ３　 经口急性中毒半数致死剂量 ＬＤ５０———统计证实经口摄入可在 １４ 昼夜内致死

５０％成年小白鼠的单次物质剂量。 ＬＤ５０值表示的是实验用毒性物质质量与实验动物质量之比

（ｍｇ ／ ｋｇ）。
经皮急性中毒半数致死剂量 ＬＤ５０———２４ ｈ 不间断接触白兔裸露皮肤情形下最大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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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昼夜内致死半数实验动物的剂量。 接受试验的动物数量应足以得出统计学上显著的结果，
符合良好药理学规范。 结果用毫克每千克动物质量表示（ｍｇ ／ ｋｇ）。

吸入急性中毒半数致死浓度 ＬＣ５０———在成年雄性和雌性白鼠 ６０ ｍｉｎ 内不间断吸入的

情形下，最大可能在 １４ 天内致死半数实验动物的蒸气、悬浮雾滴或粉尘的浓度。 当固态

物质总质量的 １０％ 以上由能够进入呼吸器官的粉尘（例如，该部分颗粒的气体动力学直

径不大于１０ μｍ）组成时，必须对其进行试验。 当液体物质自运输密封泄漏时可能形成悬

浮雾滴时，必须对其进行试验。 无论是对固态还是液态物质进行试验，超过 ９０％ （按重

量）的吸入毒性备试样品必须由上文所述的可进入呼吸器官的颗粒组成。 对粉尘和悬浮

物试验结果表示为毫克每升空气（ ｍｇ ／ Ｌ） ，对蒸气试验结果表示为毫升每立方米空气

（ｍＬ ／ ｍ３） 。
包装的类别和命名

２􀆰 ２􀆰 ６１􀆰 １􀆰 ４　 根据运输时可造成的危险性程度，第 ６􀆰 １ 项物质分为以下三个包装类别：
Ⅰ类包装：强毒性物质；
Ⅱ类包装：毒性物质；
Ⅲ类包装：弱毒性物质。

２􀆰 ２􀆰 ６１􀆰 １􀆰 ５　 属于第 ６􀆰 １ 类的物质、混合物、溶液和物品按名称列在 ３􀆰 ２ 章表 Ａ 中。 未按名称

列入 ３􀆰 ２ 章表 Ａ 的物质、混合物和溶液，根据 ２􀆰 １ 章，应基于 ２􀆰 ２􀆰 ６１􀆰 １􀆰 ６ ～ ２􀆰 ２􀆰 ６１􀆰 １􀆰 １１ 中规

定的标准归类到 ２􀆰 ２􀆰 ６１􀆰 ３ 相应条目及相应包装类别。
２􀆰 ２􀆰 ６１􀆰 １􀆰 ６　 在判断此种或别种物质的毒性程度时，应考虑意外情况下人体中毒的现有数据，
以及具体物质的诸如液体状态、高挥发性、经皮渗入的特殊能力以及显性生物学效应等的特定

属性。
２􀆰 ２􀆰 ６１􀆰 １􀆰 ７　 如果无作用于人体的数据时，物质的毒性将基于下表中来自动物实验的数据进

行确定：

包装类别
经口半数致死剂量

ＬＤ５０（ｍｇ ／ ｋｇ）
经皮半数致死剂量

ＬＤ５０（ｍｇ ／ ｋｇ）
粉尘和悬浮物吸入半数致

死浓度 ＬＣ５０（ｍｇ ／ ｋｇ）

强毒性物质 Ⅰ ≤５ ≤５０ ≤０􀆰 ２

毒性物质 Ⅱ ＞５，且≤５０
—

＞５０，且≤２００
＞０􀆰 ２，且≤２

弱毒性物质 Ⅲａ） ＞５０，且≤３００ ＞２００，且≤１０００ ＞２，且≤４

　 　 ａ）即使制备刺激性气体所用物质的毒性数据符合Ⅲ类包装的标准，它们仍属于Ⅱ类包装。

２􀆰 ２􀆰 ６１􀆰 １􀆰 ７􀆰 １　 当某种物质以两种或几种作用形式表现出不同毒性程度时，在分类时采用最

高的毒性程度。
２􀆰 ２􀆰 ６１􀆰 １􀆰 ７􀆰 ２　 若物质满足第 ８ 类的分类准则，粉尘和悬浮雾滴吸入毒性（ＬＣ５０）处于Ⅰ类包

装，仅当口服或皮肤接触至少处于Ⅰ类或Ⅱ类包装范围时，才应归为第 ６􀆰 １ 项。 否则，应归为

第 ８ 类（见 ２􀆰 ２􀆰 ８􀆰 １􀆰 ５）。
２􀆰 ２􀆰 ６１􀆰 １􀆰 ７􀆰 ３　 粉尘和悬浮雾滴吸入的毒性标准根据 ６０ ｍｉｎ 持续吸入时的 ＬＣ５０数据确定，如
果有这些数据，则应使用。 但若仅知道 ４ ｈ 持续吸入的 ＬＣ５０值，则相应的数值可以乘以 ４ 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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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结果用于上述标准中，即乘以 ４ 之后的 ＬＣ５０值（４ ｈ）即视为 等价于 ＬＣ５０值（１ ｈ）。
蒸气吸入毒性

２􀆰 ２􀆰 ６１􀆰 １􀆰 ８　 释放有毒蒸气的液体，应依据其 ２０°Ｃ 正常大所压条件下的饱和蒸气浓度的“Ｖ”
值，归属到以下类别：

包装类别 蒸气浓度

强毒性物质 Ⅰ 　 若 Ｖ≥１０ＬＣ５０且 ＬＣ５０≤１０００ｍＬ ／ ｍ３

毒性物质 Ⅱ 　 若 Ｖ≥ＬＣ５０且 ＬＣ５０≤３０００ｍＬ ／ ｍ３且液体不符合Ⅰ类包装的标准

弱毒性物质 Ⅲａ） 若 Ｖ≥１／ ５ ＬＣ５０且 ＬＣ５０≤５０００ｍＬ ／ ｍ３且液体不符合Ⅰ和Ⅱ类包装的标准

　 　 ａ）即便制备刺激性气体所用物质的毒性数据符合Ⅲ类包装的标准，它们仍属于Ⅱ类包装。

蒸气吸入的毒性标准根据 ６０ ｍｉｎ 持续吸入时的 ＬＣ５０数据确定，如果能获得这些数据，则
应使用。 但是，如果仅知道 ４ ｈ 持续吸入蒸气的 ＬＣ５０值，则相应的数值可以乘以 ２ 并将所得结

果用于上述标准中，即乘以 ２ 之后的 ＬＣ５０值（４ ｈ）即视为半数致死浓度 ＬＣ５０值（１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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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气的吸入毒性———包装类型界限

为简化分类，准则在图中以图形表达。 但是，由于使用图形时出现不可避免的近似值，处
于或靠近包装类别界限的物质应借助标准的数值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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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６１􀆰 １􀆰 ９　 具有吸入毒性的液体混合物应按下列准则分配包装类别：
２􀆰 ２􀆰 ６１􀆰 １􀆰 ９􀆰 １　 如果混合物每一毒性组分的 ＬＣ５０都是已知的，包装类别可用以下方式确

定：
ａ）按以下公式计算混合物的 ＬＣ５０值：

ＬＣ５０（混合） ＝
１

∑
ｎ

ｉ ＝ １

ｆｉ
ＬＣ５０ｉ

式中　 ｆｉ———混合物第 ｉ 组分的摩尔分数；
ＬＣ５０———第 ｉ 组分的平均半数致死浓度，ｍＬ ／ ｍ３。
ｂ）按以下公式计算混合物各组分的挥发度：

Ｖｉ ＝
Ｐ ｉ×１０６

１０１􀆰 ３
，　 ｍＬ ／ ｍ３

式中　 Ｐ ｉ———在 ２０℃温度和标准大气压下第 ｉ 组分的分压，单位 ｋＰａ。
ｃ）按以下公式计算挥发度与 ＬＣ５０的比值：

Ｒ ＝ ∑
ｎ

ｉ ＝ １

Ｖｉ

ＬＣ５０ｉ

ｄ）用得到的 ＬＣ５０（混合物）数值和 Ｒ 值确定混合物的包装类别：
Ⅰ类包装　 Ｒ≥１０，且 ＬＣ５０（混合物）≤１ ０００ ｍＬ ／ ｍ３；
Ⅱ类包装　 Ｒ≥１ ，且 ＬＣ５０（混合物）≤３ ０００ ｍＬ ／ ｍ３，如果混合物不符合归入Ⅰ类包装的标

准；
Ⅲ类包装　 Ｒ≥１ ／ ５，且 ＬＣ５０（混合物）≤５ ０００ ｍＬ ／ ｍ３， 如果混合物不符合归入Ⅰ或Ⅱ类包

装的标准。
２􀆰 ２􀆰 ６１􀆰 １􀆰 ９􀆰 ２　 当有毒组分混合物没有关于 ＬＣ５０的数据时，可以根据下述简化的阈值毒性试

验归入一个包装类别。 如果进行此类阈值试验，则在混合物运输时必须确定并使用最高限制

的包装类型。
２􀆰 ２􀆰 ６１􀆰 １􀆰 ９􀆰 ３　 只有在符合下列标准时混合物才归为Ⅰ类包装：

ａ）将液体混合物样品加热至蒸气状态，使其在空气中扩散从而建立起空气中此混合物

蒸气浓度为 １０００ｍＬ ／ ｍ３的试验环境。 将 １０ 只白鼠（５ 只雄鼠和 ５ 只雌鼠）置于试验环境中

１ ｈ，观察 １４ 天。 如果 １４ 天后 ５ 只或以上白鼠死亡，则预计该混合物 ＬＣ５０值等于或小于

１ ０００ ｍＬ ／ ｍ３。
ｂ）将与液体混合物处于平衡状态的蒸气样品与 ９ 倍体积的空气混合，用以建立试验

环境。 将 １０ 只白鼠（５ 只雄鼠和 ５ 只雌鼠）置于试验环境中 １ ｈ，观察 １４ 天。 如果 １４ 天

后 ５ 只或 ５ 只以上白鼠死亡，则预计该混合物的挥发度等于或大于混合物 ＬＣ５０值的 １０
倍。
２􀆰 ２􀆰 ６１􀆰 １􀆰 ９􀆰 ４　 仅当混合物符合以下两项标准且不符合Ⅰ类包装标准时，才归为Ⅱ类包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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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将液体混合物样品加热至蒸气状态，使其在空气中扩散从而建立起空气中此混合物蒸

气浓度为 ３ ０００ｍＬ ／ ｍ３的试验环境。 将 １０ 只白鼠（５ 只雄鼠和 ５ 只雌鼠）置于试验环境中 １ ｈ，
观察 １４ 天。 如果 １４ 天后 ５ 只或 ５ 只以上白鼠死亡，则预计该混合物 ＬＣ５０ 值等于或小于

３ ０００ ｍＬ ／ ｍ３。
ｂ）将与液体混合物处于平衡状态的蒸气样品与 ９ 倍体积的空气混合，用以建立试验环

境。 将 １０ 只白鼠（５ 只雄鼠和 ５ 只雌鼠）置于试验环境中 １ ｈ，观察 １４ 天。 如果 １４ 天后 ５ 只

或 ５ 只以上白鼠死亡，则预计该混合物的挥发度等于或大于其 ＬＣ５０值。
２􀆰 ２􀆰 ６１􀆰 １􀆰 ９􀆰 ５　 仅当混合物符合以下两项标准且不符合Ⅰ类或Ⅱ类包装标准时，才归为Ⅲ类

包装：
ａ）将液体混合物样品加热至蒸气状态，使其在空气中扩散从而建立起空气中此混合物

蒸气浓度为 ５ ０００ｍＬ ／ ｍ３的试验环境。 将 １０ 只白鼠（５ 只雄鼠和 ５ 只雌鼠）置于试验环境中

１ ｈ，观察 １４ 天。 如果 １４ 天后 ５ 只或 ５ 只以上白鼠死亡，则预计该混合物 ＬＣ５０值等于或小

于 ５ ０００ ｍＬ ／ ｍ３。
ｂ）测量液体混合物蒸气的浓度（挥发度），如果其浓度等于或高于 １ ０００ ｍＬ ／ ｍ３，则预计该

混合物的挥发度等于或大于其 ＬＣ５０值的 １ ／ ５。
２􀆰 ２􀆰 ６１􀆰 １􀆰 １０　 根据经口和经皮中毒毒性标准（见 ２􀆰 ２􀆰 ６１􀆰 １􀆰 ３ ），将混合物列入第 ６􀆰 １ 项并确

定相应包装类别时，如需还须确定混合物急性中毒的 ＬＣ５０。
２􀆰 ２􀆰 ６１􀆰 １􀆰 １０􀆰 １　 如果混合物仅含有一种活性组分，且其 ＬＤ５０是已知的，当没有关于应运输混

合物经口和经皮急性中毒可靠数据时，经口经皮 ＬＤ５０值根据以下方法计算：

标本试剂 ＬＤ５０ ＝活性物质 ＬＤ５０×１００ ／活性物质的百分含量（按重量）

２􀆰 ２􀆰 ６１􀆰 １􀆰 １０􀆰 ２　 如果混合物中含有一种以上的活性组分，则计算其经口经皮 ＬＤ５０可使用三种

方法。 首选方法是获得混合物导致经口经皮急性中毒的可靠数据。 如果没有准确的数据，则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ａ） 将最危险的混合物组分视作浓度等同于全部活性组分的总浓度，据此对混合物进行分

类；
ｂ）使用下列公式：

ＣＡ

ＴＡ
＋
ＣＢ

ＴＢ
＋…＋

ＣＺ

ＴＺ
＝ １００
ＴＭ

式中　 Ｃ———混合物中组分 Ａ、Ｂ、…Ｚ 的百分浓度；
Ｔ———组分 Ａ、Ｂ、…Ｚ 的经口 ＬＤ５０数值；

ＴＭ———混合物的经口 ＬＤ５０数值。
注：若所有组分相对物种的经皮毒性信息可得，则该公式还可用于经皮毒性计算。 该公式

未考虑对数据还原或保护等的影响。
农药的分类

２􀆰 ２􀆰 ６１􀆰 １􀆰 １１　 ＬＣ５０和 ／或 ＬＣ５０数值已知且归于第 ６􀆰 １ 项的所有活性农药物质及其制剂，应
根据 ２􀆰 ２􀆰 ６１􀆰 １􀆰 ６ ～ ２􀆰 ２􀆰 ６１􀆰 １􀆰 ９ 中规定的标准归属于相应的包装类别。 具有次生危险性

的农药物质和制剂，应根据 ２􀆰 １􀆰 ３􀆰 １０ 中的危险特性优先级表进行分类并归属于相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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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类型。
２􀆰 ２􀆰 ６１􀆰 １􀆰 １１􀆰 １

如果农药的经口和经皮 ＬＤ５０值未知，但其活性组分的 ＬＤ５０值是已知的，则制剂的 ＬＣ５０值

可使用 ２􀆰 ２􀆰 ６１􀆰 １􀆰 １０ 条中所述的方法获得。
注：对于大部分常见农药，其 ＬＤ５０的数据可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危险农

药分类及其分类准则》”文件中查到，该文件可从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秘书处获得， 地址为

“１２１１ Ｇｅｎｅｖａ ２７，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尽管此文件可用作农药 ＬＣ５０数据来源，但在农药运输或归划

农药包装类别时，不可使用文件中所列的分类系统；应遵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的要求。
２􀆰 ２􀆰 ６１􀆰 １􀆰 １１􀆰 ２　 运输过程中，应依据农药的活性组分、 物理状态和任何这种农药可能造成的

次生危险（参见 ３􀆰 １􀆰 ２）选择正式的农药名称。
２􀆰 ２􀆰 ６１􀆰 １􀆰 １２　 如果第 ６􀆰 １ 项物质加入添加剂后，造成其危险程度与 ３􀆰 ２ 章表 Ａ 中名列物质的

危险程度不同，则这些混合物或溶液应归属于与其实际危险程度相匹配的条目。
注：关于溶液和混合物（如制剂和废料）的分类还可见 ２􀆰 １􀆰 ３ 。

２􀆰 ２􀆰 ６１􀆰 １􀆰 １３　 根据 ２􀆰 ２􀆰 ６１􀆰 １􀆰 ４～２􀆰 ２􀆰 ６１􀆰 １􀆰 １０ 中所列标准，还可以判断，按名称注明或含有指

定物质的溶液或混合物是否具有特定性质，使其不符合第 ６􀆰 １ 项规定的要求。
２􀆰 ２􀆰 ６１􀆰 １􀆰 １４　 除用作农药的物质和制剂外，不符合 ６７ ／ ５４８ ／ ＥＥＣ⑧或 １９９９ ／ ４５ ／ ＥＣ⑨指令（修订

版）标准从而未根据这些指令（修订版）按剧毒、有毒或有害健康分类的物质、溶液和混合物，
可视为不属于第 ６􀆰 １ 项的物质。
２􀆰 ２􀆰 ６１􀆰 ２　 不准运输的物质

２􀆰 ２􀆰 ６１􀆰 ２􀆰 １　 只有当采取措施避免在运输过程中出现危险性分解或聚合的情况下，才允许运

输化学性质不稳定的第 ６􀆰 １ 项物品。 为此，必须保证在容器或罐车中不含有能够激活这些反

应的任何物质。
２􀆰 ２􀆰 ６１􀆰 ２􀆰 ２　 不应受理运输下列物质和混合物：

———不符合 ＵＮ１０５１，１６１３，１６１４ 和 ３２９４ 号规定的无水氰化氢或其溶液；
———闪点低于 ２３℃ 的羰基金属，ＵＮ１２５９ 的羰基镍和 ＵＮ１９９４ 的五羰基铁除外；
———根据 ２􀆰 ２􀆰 ６１􀆰 １􀆰 ７ 所列标准被认为具有极强毒性的浓缩 ２，３，７，８⁃四氯二苯并对

二恶英；
———ＵＮ２２４９ 的对称式二氯甲醚；
———未添加可抑制分解出毒性可燃性气体添加剂的磷化物制剂。
下列物质不允许铁路运输：
———干粉状叠氮化钡或者水或醇含量低于 ５０％的溶液 ；
———ＵＮ０１３５ 的吸湿雷酸汞。

２􀆰 ２􀆰 ６１􀆰 ３　 类属条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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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危险性 分类码 联合国编码 物质或物品名称

毒性物质

有机物

　 液体ａ） Ｔ１

　 固体ａ），ｂ） Ｔ２

１５８３ 　 三氯硝基甲烷混合物，未另作规定的

１６０２ 　 液态染料，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１６０２ 　 液态染料中间产品，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１６９３ 　 液态催泪性毒气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１８５１ 　 液态医药，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２０６ 　 异氰酸盐，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２０６ 　 异氰酸盐溶液，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４０ 　 液态生物碱，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４０ 　 液态生物碱盐等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４２ 　 液态消毒剂，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４４ 　 液态烟碱化合物，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４４ 　 液态烟碱制剂，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７２ 　 液态毒素，从生物体提取的，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７６ 　 腈等级，毒性，液态，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７８ 　 有机磷化合物，毒性，液态，未另作规定的

３３８１
　 吸入毒性液体，未另作规定的，吸入毒性不大于
２００ｍＬ ／ ｍ３，且饱和蒸气浓度不小于 ５００ ＬＣ５０

３３８２
　 吸入毒性液体，未另作规定的，吸入毒性不大于
１ ０００ｍＬ ／ ｍ３，且饱和蒸气浓度不小于 １０ ＬＣ５０

２８１０ 　 有机毒性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１５４４ 　 固态生物碱，未另作规定的

１５４４ 　 固态生物碱盐等级，未另作规定的

１６０１ 　 固态消毒剂，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１６５５ 　 固态烟碱化合物，未另作规定的

１６５５ 　 固态烟碱制剂，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４３ 　 固态染料，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４３ 　 固态染料中间产品，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４９ 　 固态医药，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４３９ 　 固态腈等级，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４４８ 　 固态催泪毒气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３４６２ 　 固态毒素，从生物体提取的，未另作规定的

３４６４ 　 固态有机磷化合物，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８１１ 　 有机毒性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１－１５７

　 第 ２ 部分　 分　 　 类　



续上表

次要危险性 分类码 联合国编码 物质或物品名称

毒性物质

金属有机物ｃ）、ｄ） Ｔ３

２０２６ 　 苯汞化合物，未另作规定的

２７８８ 　 液态有机锡化合物，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４６ 　 固态有机锡化合物，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８０ 　 有机砷化合物，液态，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８１ 　 液态，羟基金属，未另作规定的

３４６５ 　 固态有机砷化合物，未另作规定的

３４６６ 　 固态羟基金属，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８２ 　 液态，有机金属化合物，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４６７ 　 固态有机金属化合物，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无机物

　 液体ｅ） Ｔ４

　 固体ｆ）、ｇ） Ｔ５

１５５６
　 液态砷化合物，未另作规定的，包括：砷酸盐，未另

作规定的；亚砷酸盐，未另作规定的；硫化砷，未另作

规定的

１９３５ 　 氰化物溶液，未另作规定的

２０２４ 　 液态汞化合物，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４１ 　 液态无机锑化合物，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８７ 　 无机毒性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３４４０ 　 液态砷化合物，未另作规定的

３３８１
　 吸入毒性液体，未另作规定的，吸入毒性不大于

２００ｍＬ ／ ｍ３，且饱和蒸气浓度不小于 ５００ＬＣ５０

３３８２
　 吸入毒性液体，未另作规定的，吸入毒性不大于

１ ０００ｍＬ ／ ｍ３，且饱和蒸气浓度不小于 １０ＬＣ５０

１５４９ 　 固态无机锑化合物，未另作规定的

１５５７
　 固态砷化合物，未另作规定的，包括：砷酸盐，未另

作规定的；亚砷酸盐，未另作规定的；硫化砷，未另作

规定的

１５６４ 　 钡化合物，未另作规定的

１５６６ 　 铍化合物，未另作规定的

１５８８ 　 固态无机氰化物，未另作规定的

１７０７ 　 铊化合物，未另作规定的

２０２５ 　 固态汞化合物，未另作规定的

２２９１ 　 可溶铅化合物，未另作规定的

２５７０ 　 镉化合物

１－１５８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次要危险性 分类码 联合国编码 物质或物品名称

毒性物质

无机物 　 固体ｆ）、ｇ） Ｔ５

２６３０ 　 硒酸盐或亚硒酸盐

２８５６ 　 氟硅酸盐，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８３ 　 硒化合物，固态，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８４ 　 碲化合物，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８５ 　 钒化合物，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８８ 　 无机毒性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农药

　 液体ｈ） Ｔ６

　 固体ｈ） Ｔ７

２９９２ 　 液态氨基甲酸酯农药，毒性

２９９４ 　 液态含砷农药，毒性

２９９６ 　 液态有机氯农药，毒性

２９９８ 　 液态三嗪农药，毒性

３００６ 　 液态硫代氢基甲酸酯农药，毒性

３０１０ 　 液态铜基农药，毒性

３０１２ 　 液态汞基农药，毒性

３０１４ 　 液态取代硝基苯酚农药，毒性

３０１６ 　 液态联吡啶农药，毒性

３０１８ 　 液态有机磷农药，毒性

３０２０ 　 液态有机锡农药，毒性

３０２６ 　 液态香豆素衍生物农药，毒性

３３４８ 　 液态苯氧基乙酸衍生物农药，毒性

３３５２ 　 液态拟除虫菊酯农药，毒性

２９０２ 　 液态农药，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７５７ 　 固态氨基甲酸酯农药，毒性

２７５９ 　 固态含砷农药，毒性

２７６１ 　 固态有机氯农药，毒性

２７６３ 　 固态三嗪农药，毒性

２７７１ 　 固态硫代氨基甲酸酯农药，毒性

２７７５ 　 固态铜基农药，毒性

２７７７ 　 固态汞基农药，毒性

２７７９ 　 固态取代硝基苯酚农药，毒性

２７８１ 　 固态联吡啶农药，毒性

２７８３ 　 固态有机磷农药，毒性

１－１５９

　 第 ２ 部分　 分　 　 类　



续上表

次要危险性 分类码 联合国编码 物质或物品名称

毒性物质

农药 　 固体ｈ） Ｔ７

２７８６ 　 固态有机锡农药，毒性

３０２７ 　 固态香豆素衍生物农药，毒性

３０４８ 　 磷化铝农药

３３４５ 　 固态苯氧基乙酸衍生物农药，毒性

３３４９ 　 固态拟除虫菊酯农药，毒性

２５８８ 　 固态农药，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样品 Ｔ８ ３３１５ 　 化学样品，毒性

其他毒性物质ｉ Ｔ９ ３２４３ 　 含有毒性液体的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易燃 ＴＦ

　 液体ｊ）、ｋ） ＴＦ１

　 农 药 液 体

（闪 点 不 低 于

２３℃）
ＴＦ２

３０７１ 　 液态硫醇，毒性，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３０７１ 　 液态硫醇混合物，毒性，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３０８０ 　 异氰酸酯，毒性，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３０８０ 　 异氰酸酯溶液，毒性，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７５ 　 腈等级，毒性，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７９ 　 有机磷化合物，毒性，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３３８３
　 吸入毒性液体，易燃，未另作规定的，吸入毒性不

大于 ２００ｍＬ ／ ｍ３，且饱和蒸气浓度不小于 ５００ＬＣ５０

３３８４
　 吸入毒性液体，易燃，未另作规定的，吸入毒性不

大于 １ ０００ｍＬ ／ ｍ３，且饱和蒸气浓度不小于 １０ＬＣ５０

２９２９ 　 有机毒性液体，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２９９１ 　 液态氨基甲酸酯农药，毒性，易燃

２９９３ 　 液态含砷农药，毒性，易燃

２９９５ 　 液体有机氯农药，毒性，易燃

２９９７ 　 液态三嗪农药，毒性，易燃

３００５ 　 液态硫代氨基甲酸酯农药，毒性，易燃

３００９ 　 液态铜基农药，毒性，易燃

３０１１ 　 液态汞基农药，毒性，易燃

３０１３ 　 液态取代硝基苯酚农药，易燃，毒性

３０１５ 　 液态联吡啶农药，毒性，易燃

３０１７ 　 液态有机磷农药，毒性，易燃

３０１９ 　 液态有机锡农药，毒性，易燃

１－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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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次要危险性 分类码 联合国编码 物质或物品名称

毒性物质

易燃 ＴＦ

　 农 药 液 体
（闪 点 不 低 于
２３℃）

ＴＦ２

　 固体 ＴＦ３

３０２５ 　 液态香豆素衍生物农药，毒性，易燃

３３４７ 　 液态苯氧基乙酸衍生物农药，毒性，易燃

３３５１ 　 液态拟除虫菊酯农药，毒性，易燃

２９０３ 　 液态农药，毒性，易燃

１７００ 　 催泪性毒气筒

２９３０ 　 有机毒性固体，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固体自热性物质ｃ） ＴＳ ３１２４ 　 毒性固体，自热性，未另作规定的

遇水反应ｄ）
　 液体 ＴＷ１

　 固体ｎ） ＴＷ２

３３８５
　 吸入毒性液体，遇水反应，未另作规定的，吸入毒

性不大于 ２００ ｍＬ ／ ｍ３， 且饱和蒸气浓度不小于
５００ＬＣ５０

３３８６
　 吸入毒性液体，遇水反应，未另作规定的，吸入毒

性不大于 １ ０００ｍＬ ／ ｍ３，且饱和蒸气浓度不小于
１０ＬＣ５０

３１２３ 　 毒性液体，遇水反应，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２５ 　 毒性固体，遇水反应，未另作规定的

氧化性ｌ）
　 液体 ＴＯ１

　 固体 ＴＯ２

３３８７
　 吸入毒性液体，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吸入毒性

不大于 ２００ｍＬ ／ ｍ３，且饱和蒸气浓度不小于 ５００ＬＣ５０

３３８８
　 吸入毒性液体，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吸入毒性

不大于 １ ０００ｍＬ ／ ｍ３，且饱和蒸气浓度不小于 １０ＬＣ５０

３１２２ 　 毒性液体，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０８６ 　 毒性固体，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

腐　
蚀　
性ｍ）

ＴＣ　

有
机
物

无
机
物

　 液体 ＣＴ１

　 固体 ＴＣ２

　 液体 ＴＣ３

　 固体 ＴＣ４

３２７７ 　 氯甲酸酯，毒性，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３６１ 　 氯硅烷，毒性，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３８９
　 吸入毒性液体，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吸入毒性不大于

２００ ｍＬ ／ ｍ３，且饱和蒸气浓度不小于 ５００ＬＣ５０

３３９０
　 吸入毒性液体，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吸入毒性不大于

１ ０００ ｍＬ ／ ｍ３，且饱和蒸气浓度不小于 １０ＬＣ５０

２９２７ 　 有机毒性液体，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９２８ 　 有机毒性固体，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３８９
　 吸入毒性液体，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吸入毒性不大于

２００ ｍＬ ／ ｍ３，且饱和蒸气浓度不小于 ５００ＬＣ５０

３３９０
　 吸入毒性液体，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吸入毒性不大于

１０００ ｍＬ ／ ｍ３，且饱和蒸气浓度不小于 １０ＬＣ５０

３２８９ 　 无机毒性液体，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９０ 　 无机毒性固体，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１－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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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次要危险性 分类码 联合国编码 物质或物品名称

毒性物质

易燃，腐蚀性 ＴＦＣ

２７４２ 　 氯甲酸酯，毒性，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３６２ 　 氯硅烷，毒性，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４８８
　 吸入毒性液体，易燃，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吸入

毒性不大于 ２００ｍＬ ／ ｍ３，且饱和蒸气浓度不小于 ５００
ＬＣ５０

３４８９
　 吸入毒性液体，易燃，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吸入

毒性不大于 １０００ｍＬ ／ ｍ３，且饱和蒸气浓度不小于 １０
ＬＣ５０

易燃，遇水反应 ＴＦＷ

３４９０
　 吸入毒性液体，遇水反应，易燃，未另作规定的，吸
入毒性不大于 ２００ ｍＬ ／ ｍ３，且饱和蒸气浓度不小于

５００ ＬＣ５０

３４９１
　 吸入毒性液体，遇水反应，易燃，未另作规定的，吸
入毒性不大于 １ ０００ｍＬ ／ ｍ３，且饱和蒸气浓度不小于

１０ ＬＣ５０

　 　 注：ａ）用作农药、含有生物碱或尼古丁的物质和配置品，应归为：ＵＮ２５８８，固态农药，毒性，未另作规定；
ＵＮ２９０２，液态农药，毒性，未另作规定；ＵＮ２９０３，液态农药，毒性，未另作规定。

ｂ）用于实验室和实验的制备药品和制剂的活性物质、粉末或其混合物，根据其毒性进行分类（见
２􀆰 ２􀆰 ６１􀆰 １􀆰 ７～２􀆰 ２􀆰 ６１􀆰 １􀆰 １１ ）。

ｃ）自燃弱毒性物质和能够自燃的金属有机物是第 ４􀆰 ２ 项危险品。
ｄ）与水反应的弱毒性物质或与水反应的金属有机物属于第 ４􀆰 ３ 项物质。
ｅ）带有大量水或水醇混合物（含量不小于 ２０％ ）的吸湿雷酸汞属于第 １ 类危险物，ＵＮ０１３５ 。
ｆ）《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不适用于铁氰化物、亚铁氰化物、碱性硫代氰酸盐和硫氰酸

铵。
ｇ）《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不适用于与 ０􀆰 ０７Ｍ 盐酸以 １ ∶ １０００ 的比例搅拌混合一个小

时后温度为 ２３℃ ±２℃时溶解率不大于 ５％的铅盐和铅染料。
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不适用于使用农药浸泡的如厚纸盘、纸带、 棉塞、塑料带等置

于封闭包装内的物品。
ｉ）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制约的固体物质与毒性液体的混合物可按照 ＵＮ３２４３ 进

行运输，在物质装载或在闭合包装、集装箱或车辆封闭时未发现明显液体痕迹情况下， 不对其适用

第 ６􀆰 １ 项标准。 包装应通过Ⅱ类包装水平的密闭性试验。 对于含有属于Ⅰ类包装的液体，不需使

用此条目。
ｊ）强毒性物品和闪点低于 ２３℃有毒易燃液体，属于第 ３ 类物质，但 ２􀆰 ２􀆰 ６１􀆰 １􀆰 ４ ～ ２􀆰 ２􀆰 ６１􀆰 １􀆰 ９ 规定的

高吸入毒性的液体除外。 高吸入毒性的液体，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２ 栏正式运输名称中标明“吸入毒

性”，或由第 ６ 栏中的特别规定 ３５４ 标明。
ｋ）除用作农药的物质和制剂外，燃点从 ２３～６０℃的弱毒性易燃液体属于第 ３ 类物质。
ｌ）弱毒性氧化物属于第 ５􀆰 １ 项物质。
ｍ）弱毒性和弱腐蚀性物质是第 ８ 类物质。
ｎ）ＵＮ１３６０，１３９７，１４３２，１７１４，２０１１ 和 ２０１３ 的金属磷化物是第 ４􀆰 ３ 项物质。

１－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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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６２　 第 ６􀆰 ２ 项　 感染性物质

２􀆰 ２􀆰 ６２􀆰 １　 标准

２􀆰 ２􀆰 ６２􀆰 １􀆰 １　 第 ６􀆰 ２ 项涵盖感染性物质。 感染性物质是含有病原体的物质。 病原体是指

会造成人类或动物感染疾病的微生物（包括细菌、病毒、立克次氏体、寄生虫、真菌）和其

他媒介。
注 １：符合此项的条件的转基因微生物及生物、生物制品、诊断标本和受感染的活体动物，

都应纳入第 ６􀆰 ２ 项。
注 ２：取自植物、动物或细菌源的毒素，如果不含有任何感染性物质或生物，应划 入第 ６􀆰 １

项，ＵＮ３１７２ 或 ３４６２。
２􀆰 ２􀆰 ６２􀆰 １􀆰 ２　 第 ６􀆰 ２ 项物质分为以下几类：

Ｉ１　 影响人类的感染性物质；
Ｉ２　 只影响动物的感染性物质；
Ｉ３　 临床废物；
Ｉ４　 生物物质。

定义

２􀆰 ２􀆰 ６２􀆰 １􀆰 ３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第 ６􀆰 ２ 项中采用下列术语：
“生物制品”，是从活生物体取得的产品，其生产和销售须按国家主管机关的要求，可能需

要特别许可证，用于预防、治疗或诊断人或动物的疾病，或用于与此类 活动有关的发展、试验

或调查目的。 生物制品包括，但不限于疫苗等最终或非最终产品。
“培养物”，是有意使病原体繁殖过程的结果。 这个定义不包括此章节中所定义的人或动

物病患者试样（定义见下）。
“医学或临床废物”，是来自对动物或人的医学治疗或来自生物研究的废物。
“病患者试样”，是直接从人或动物采集的人或动物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排泄物、 分泌物、

血液和血液成分、组织和组织液，以及身体部位等，运输的目的是研究、诊 断、调查活动、治疗

和预防疾病等。
分类

２􀆰 ２􀆰 ６２􀆰 １􀆰 ４　 感染性物质应划入第 ６􀆰 ２ 项，并酌情定为 ＵＮ２８１４，２９００，３２９１ 和 ３３７３。
感染性物质分为以下几类：

２􀆰 ２􀆰 ６２􀆰 １􀆰 ４􀆰 １　 Ａ 类：以某种形式运输的感染性物质，在与之发生接触时，可造成健康的人或

动物的永久性失残、生命危险或致命疾病。 满足这些标准的物质示例，见本条。
注： 发生接触，是在感染性物质泄漏到保护性包装之外，造成与人或动物的实际接

触。
ａ）符合这些标准，可对人或同时对人或动物造成疾病的感染性物质，应定为 ＵＮ２８１４。 只

对动物造成疾病的感染性物质，应定为 ＵＮ２９００。
ｂ）划为 ＵＮ２８１４ 或 ２９００，必须根据已知的原始病人或动物的病历和症状， 当地地方流行

病的情况，或对原始病人或动物具体情况的专业诊断。
注 １：ＵＮ２８１４ 的正式名称是“感染性物质，对人感染”。 ＵＮ２９００ 的正式名称是“感染性物

质，只对动物感染”。
注 ２：下表并不是详尽的。 感染性物质，包括新的或刚刚出现的病原体，虽未列入表中，但

符合同样的标准，也应划入 Ａ 类。 此外，如果对某种物质是否符合标准持有疑虑，也应归入 Ａ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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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３：下表中斜体书写的微生物为细菌、支原体、立克次氏体或真菌。

属于 ＡＢ 类任何形式的感染性物质的示例，除非另作规定 （２􀆰 ２􀆰 ６２􀆰 １􀆰 ４􀆰 １）

联合国编号和名称 微生物名称

　 ＵＮ２８１４ 感染性物质，对人感染

　 炭疽杆菌（仅培养物）
　 流产布鲁氏杆菌（仅培养物）
　 马耳他布鲁氏杆菌（仅培养物）
　 猪布鲁氏杆菌（仅培养物）
　 鼻疽假单胞菌⁃锤骨假单胞菌⁃鼻疽病（仅培养物）
　 类鼻疽杆菌⁃类鼻疽假单胞菌（仅培养物）
　 鹤鹉热衣原体⁃禽菌株（仅培养物）
　 肉毒梭状芽孢杆菌（仅培养物）
　 粗球孢子菌（仅培养物）
　 伯氏考克斯体（仅培养物）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 登革热病毒（仅培养物）
　 东方马脑炎病毒（仅培养物）
　 大肠杆菌，ｖｅ􀆰 ｍ 毒素（仅培养物）⑩

　 埃博拉病毒

　 Ｆｌｅｘａｌ 病毒

　 土拉热弗朗西斯杆菌（仅培养物）
　 瓜瑞纳托病毒

　 汉坦病毒

　 导致出血热合并肾脏综合征的汉坦病毒

　 亨德拉病毒

　 乙型肝炎病毒（仅培养物）
　 乙型疱疹病毒（仅培养物）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仅培养物）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仅培养物）
　 日本乙型脑炎病毒（仅培养物）
　 胡宁病毒

　 科萨努尔森林病病毒

　 拉沙病毒

　 马丘坡病毒

　 马尔堡病毒

　 猴痘病毒

　 结核丝杆菌（仅培养物）⑩尼帕病毒

　 鄂木斯克出血热病毒

　 脊髓灰质炎病毒（仅培养物）
　 狂犬病病毒（仅培养物）
　 普氏立克次体（仅培养物）
　 立氏立克次体（仅培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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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属于 ＡＢ 类任何形式的感染性物质的示例，除非另作规定 （２􀆰 ２􀆰 ６２􀆰 １􀆰 ４􀆰 １）

联合国编号和名称 微生物名称

　 ＵＮ２８１４ 感染性物质，对人感染

　 裂谷热病毒（仅培养物）
　 俄罗斯春夏脑炎病毒（仅培养物）
　 沙比亚病毒

　 Ⅰ型痢疾志贺氏菌（仅培养物）⑩

　 森林脑炎病毒（仅培养物）
　 天花病毒

　 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仅培养物）
　 西尼罗河病毒（仅培养物）
　 黄热病病毒（仅培养物）
　 鼠疫耶氏菌（仅培养物）

　 ＵＮ２９００ 感染性物质，只对动物

感染

　 非洲猪癌病毒（仅培养物）
　 Ⅰ型禽副粘病毒⁃纽卡斯尔病病毒强毒株（仅培养物）
　 猪癌病毒（仅培养物）
　 口蹄疫病毒（仅培养物）
　 牛结性疹病毒（仅培养物）
　 犹支原体山孝⁃牛感染性胸膜肺炎（仅培养物）
　 小反刍动物病病毒（仅培养物）
　 牛癌病毒（仅培养物）
　 羊痘病毒（仅培养物）
　 山羊痘病毒（仅培养物）
　 猪水疱病病毒（仅培养物）
　 水疱性口炎病毒（仅培养物）

２􀆰 ２􀆰 ６２􀆰 １􀆰 ４􀆰 ２　 Ｂ 类：不符合 Ａ 类标准的感染性物质。 Ｂ 类感染性物质应列入 ＵＮ３３７３。
注： ＵＮ３３７３ 的正式名称为“Ｂ 类生物物质”。

２􀆰 ２􀆰 ６２􀆰 １􀆰 ５　 例外

２􀆰 ２􀆰 ６２􀆰 １􀆰 ５􀆰 １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不适用于不含有感染性物质或人或动

物致病风险物质的物质，除非这些物质符合另一个类别的标准。
２􀆰 ２􀆰 ６２􀆰 １􀆰 ５􀆰 ２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不适用于含有人或动物非致病性微生

物的物质，除非这些物质符合另一个类别的标准。
２􀆰 ２􀆰 ６２􀆰 １􀆰 ５􀆰 ３　 若物质中存在的任何病原体都经过了中和或灭活，不会再产生健康风险，
那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不适用于这些物质，除非其满足另一个类别的

标准。
注：已排空自由液体的医疗设备视为符合本段要求，且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

件第 ２ 号限制。
２􀆰 ２􀆰 ６２􀆰 １􀆰 ５􀆰 ４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不适用于含有常见浓度水平（包括

食物和水样本）病原体的物质以及认为不具有高感染风险的物质，除非其满足另一个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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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标准。
２􀆰 ２􀆰 ６２􀆰 １􀆰 ５􀆰 ５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不适用于吸收性材料上的干血滴。
２􀆰 ２􀆰 ６２􀆰 １􀆰 ５􀆰 ６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不适用于粪便潜血检查样品。
２􀆰 ２􀆰 ６２􀆰 １􀆰 ５􀆰 ７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不适用于用于输血或制备输血用或移

植用血液制品的血液或成分血，以及所有移植用组织 或器官以及因此提取的样本。
２􀆰 ２􀆰 ６２􀆰 １􀆰 ５􀆰 ８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不适用于存在病原体可能性极低的人

类或动物标本，若这些标本保存在可防止泄漏的包装中，并且标有“豁免人体标本”或“豁免动

物标本”。
包装若符合以下条件，则视为符合上述要求：
ａ）包装包括三个部分：
———密封主容器；
———密封次要包装；
———一个具有足够强度，可承受其容量、质量和预定用途，且至少有一个表面最小规格达

到 １００ ｍｍ×１００ ｍｍ 的外包装。
ｂ）对于液体，主容器和次级包装之间应放置足以吸收所有内容物的吸收性材料，从

而确保在运输过程中，流出和泄漏的液体物质不会触及外包装，并且不会影响衬垫材料

的完整性。
ｃ）当一个次级包装中放置有多个易碎的主容器时，这些容器应进行单独包装 或分隔，防

止相互接触。
注 １：一种物质是否豁免本段要求需要专业评判来确定。 评判应以已知病史、 症状和

源头（人类或动物）以及当地特有条件个案为依据。 可按本条规定运输的标本样品包括用

于：
———监测胆固醇水平、血糖水平、荷尔蒙水平或特定的前列腺抗体（ＰＳＡ）的血液或尿液监

测；
———用于监测患有非感染性疾病的人类或动物心脏、肝脏或肾脏功能等器官功能或用于

治疗药物的监测；
———用于投保或就业目的，以及旨在确定是否含有药剂或酒精的检测；
———妊娠试验；
———用于检查 癌症的活组织检查；
———以及无任何感染风险的人类或动物抗体检测（如评估接种疫 苗后的免疫性，诊断自

身免疫疾病等）。
注 ２：对于空运，豁免本条要求的标本包装应符合 ａ） ～ ｃ）的条件。

２􀆰 ２􀆰 ６２􀆰 １􀆰 ５􀆰 ９　 以下内容除外：
ａ）医疗废弃物（ＵＮ３２９１）；
ｂ）含有 Ａ 类感染性物质（ＵＮ２８１４ 或 ２９００）或受其污染的医疗器械或设备；
ｃ）含有符合另一个类别定义的危险物品或受其污染的医疗器械或设备。
可能含有用于消毒、清洗、灭菌、维修或设备评估的感染性物质或受其污染的医疗器械或

设备，如果使用了正常运输条件下不会破裂、刺穿或泄露内容物的包装，则此类医疗器械或设

备无须按照本条要求与《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进行操作。 包装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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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 ４ 或 ６􀆰 ６􀆰 ４ 中列出的制造要求。
这些包装应符合 ４􀆰 １􀆰 １􀆰 １ 和 ４􀆰 １􀆰 １􀆰 ２ 中的一般包装要求，且能够保护医疗器械和设备在

从 １􀆰 ２ ｍ 高度落下后不受损伤。
这些包装上应标有“已使用的医疗器械”或“已使用的医疗设备”的标记。 使用外包装时，

这些外包装也应以同样方式标记，若内包装标记清晰可见，则可无须另行标记。
２􀆰 ２􀆰 ６２􀆰 １􀆰 ６（备用）
２􀆰 ２􀆰 ６２􀆰 １􀆰 ７（备用）
２􀆰 ２􀆰 ６２􀆰 １􀆰 ８（备用）
２􀆰 ２􀆰 ６２􀆰 １􀆰 ９　 生物制品

生物制品按《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可分为以下几组：
ａ）根据相应国家部门要求制造和包装，且为最终包装和分销进行运输，并由医疗专业人

士或个人用于个人健康护理的生物制品。 该组中的物质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

第 ２ 号限制。
ｂ）不属于 ａ）所规定，且已知或确定含有 Ａ 类或 Ｂ 类感染性物质的生物制品。 取决于具

体情况，该组物质应列入 ＵＮ２８１４，２９００ 或 ３３７３。
注： 某些许可生物制品可能仅在世界某些区域具有生物危害。 在这种情况下，主管机关

可以要求这些生物制品符合当地的感染性物质规定，或施加其他限制。
２􀆰 ２􀆰 ６２􀆰 １􀆰 １０　 转基因微生物和生物

不符合感染性物质定义的转基因微生物应按照 ２􀆰 ２􀆰 ９ 进行分类。
２􀆰 ２􀆰 ６２􀆰 １􀆰 １１　 医疗废弃物或临床废弃物

２􀆰 ２􀆰 ６２􀆰 １􀆰 １１􀆰 １　 含有 Ａ 类感染性物质的医疗废弃物或临床废弃物应列入 ＵＮ２８１４ 或 ２９００（视
具体情况而定）。 含有 Ｂ 类感染性物质的医疗废弃物或临床废弃物应列入 ＵＮ３２９１。

注：欧盟委员会决定 ２０００ ／ ５３２ ／ Ｅ􀃊􀁉􀁓修订版中所附废弃物列表中编号为 １８ ０１ ０３ 的医

疗废弃物或临床废弃物（来自人类或动物健康护理和 ／ 或相关研究的废弃物；来自分娩护

理、诊断、治疗或人类疾病预防的废弃物；按照特定要求收集和处置，以防止感染的废弃

物）或编号为１８ ０２ ０２ 的医疗废弃物或临床废弃物（来自人类或动物健康护理和 ／ 或相关

研究的废弃物；来自动物疾病的研究、诊断、治疗或预防的废弃物；按照特定要求收集和

处置，以防止感染的废弃物）应根据本条的规定，按照关于患者或动物的医疗或兽医诊断

进行分类。
２􀆰 ２􀆰 ６２􀆰 １􀆰 １１􀆰 ２　 确定含有感染性物质可能性较低的医疗或临床废弃物应属于 ＵＮ３２９１。 确定

编号时，可以考虑国际、地区或国家废弃物目录。
注 １： ＵＮ３２９１ 的正式名称为“医疗废弃物，未指明，未另作规定的”，或“（生物）医疗废弃

物，未另作规定的”，或“管制医疗废弃物，未另作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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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２：在上文分类标准以外，欧盟委员会决定 ２０００ ／ ５３２ ／ ＥＣ􀃊􀁉􀁓修订版中所附废弃物列表中

编号为 １８ ０１ ０４ 的医疗或临床废弃物（来自人类或动物健康护理和 ／ 或相关研究的废弃物；来
自分娩护理、诊断、治疗或人类疾病预防的废弃物；按照特定要求收集和处置，以防止感染的废

弃物）或编号为 １８ ０２ ０３ 医疗或临床废弃物（人类或动物健康护理和 ／ 或相关研究产生的废弃

物；来自动物疾病的研究、诊断、治疗或预防产生的废弃物；按照特定要求收集和处置，以防止

感染的废弃物感染），无须按照《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规定进行操作。
２􀆰 ２􀆰 ６２􀆰 １􀆰 １１􀆰 ３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不适用于之前含感染性物质、后经净化

的医疗或临床废弃物，除非其符合另一个类别的标准。
２􀆰 ２􀆰 ６２􀆰 １􀆰 １１􀆰 ４　 ＵＮ３２９１ 的医疗或临床废弃物属于Ⅱ类包装。
２􀆰 ２􀆰 ６２􀆰 １􀆰 １２　 受感染的动物

２􀆰 ２􀆰 ６２􀆰 １􀆰 １２􀆰 １　 除非感染性物质无法通过其他方式托运，否则不得使用活体动物来运输该物

质。 已经受到人为感染并且已知或怀疑含有感染性物质的活体动物，只能根据主管机关许可

的条款和条件进行运输􀃊􀁉􀁔。
２􀆰 ２􀆰 ６２􀆰 １􀆰 １２􀆰 ２　 受到 Ａ 类病原体或 Ａ 类病原体培养物影响的动物材料，视具体情况应属于

ＵＮ２８１４ 或 ２９００。
除 Ａ 类病原体培养物，受 Ｂ 类病原体影响的动物材料应列入 ＵＮ３３７３。

２􀆰 ２􀆰 ６２􀆰 ２　 不受理运输的货物

不得使用活体脊椎或无脊椎动物运输感染性介质，除非该介质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运输，或
这种运输已经获得主管机关的许可（见 ２􀆰 ２􀆰 ６２􀆰 １􀆰 １２􀆰 １）。
２􀆰 ２􀆰 ６２􀆰 ３　 类属条目列表

分类代码说明 分类代码 联合国编号 物质或物品名称

对人类的影响 Ｉ１ ２８１４ 　 影响人类的感染性物质

仅对动物的影响 Ｉ２ ２９００ 　 感染性物质，只对动物感染

临床废弃物 Ｉ３
３２９１
３２９１
３２９１

　 临床废弃物，各种的，未另作规定的

　 （生物）医疗废弃物，未做另外规定的

　 管制医疗废弃物，未做另外规定的

生物物质 Ｉ４ ３３７３ 　 生物物质，Ｂ 类

２􀆰 ２􀆰 ７　 第 ７ 类　 放射性物质

２􀆰 ２􀆰 ７􀆰 １　 定义

２􀆰 ２􀆰 ７􀆰 １􀆰 １　 放射性物质———是指任何含有放射性核素，其放射性浓度和托运中的总放射性均

超过 ２􀆰 ２􀆰 ７􀆰 ２􀆰 ２􀆰 １～２􀆰 ２􀆰 ７􀆰 ２􀆰 ２􀆰 ６ 中规定数值的物质。
２􀆰 ２􀆰 ７􀆰 １􀆰 ２　 放射性污染

放射性污染———是指表面上存在的放射性物质 β、γ 发射体和低毒性 α 发射体数量超过

０􀆰 ４ Ｂｑ ／ ｃｍ２，或所有其他 ａ 发射体数量超过 ０􀆰 ０４ Ｂｑ ／ ｃｍ２。

１－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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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体动物运输规定源自有关动物运输途中保护的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９１ ／ ６２８ ／ ＥＥＣ 指令（编号为 Ｌ ３４０
ｏｆ １１􀆰 １２􀆰 １９９１ 的欧洲共同体官方日志，第 １７ 页）以及欧洲理事会（部长级委员会）有关特定动物品种运输的

建议。



非固定式放射性污染（可取消）：是指污染可在常规运输条件下从表面上去除。
固定式放射性污染（不可取消）：是指污染在常规运输条件下无法从表面上去除。

２􀆰 ２􀆰 ７􀆰 １􀆰 ３　 特定条款的定义

Ａ１———是指 ２􀆰 ２􀆰 ７􀆰 ２􀆰 ２􀆰 １ 中列表或 ２􀆰 ２􀆰 ７􀆰 ２􀆰 ２􀆰 ２ 衍生列表所述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放

射性数值，用于确定《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要求的放射性限值。
Ａ２———是指 ２􀆰 ２􀆰 ７􀆰 ２􀆰 ２􀆰 １ 中列表或 ２􀆰 ２􀆰 ７􀆰 ２􀆰 ２􀆰 ２ 衍生列表所述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之外的

放射性物质的放射性数值，用于确定《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要求的放射性限值。
裂变核素———是指铀⁃２３３、铀⁃２３５、钚⁃２３９ 和钚⁃２４１。 裂变材料是指含有任一裂变核素的

材料。 以下材料不属于裂变材料：
ａ）未经辐射的天然铀或贫化铀；
ｂ）仅在热反应堆中辐照的天然铀或贫化铀；
ｃ）裂变核素总量低于 ０􀆰 ２５ ｇ 的材料；
ｄ）ａ）、ｂ）和 ／或 ｃ）的任意组合。
只有包件或托运（若散装运输）不存在其他含裂变核素的材料时，方可称为非裂变材料。
低弥散性放射性材料———是指具有有限的弥散性且不是粉末状的固体放射性物质或装在

密封容器内的固体放射性物质。
低比活度放射性物质———是指其本身的比活度有限的放射性物质，或适用估计平均比活

度限值的放射性物质。 在估计平均比活度时不考虑环绕 ＬＳＡ􀃊􀁉􀁕物质外部的屏蔽材料。
低毒性 α 发射体———是指矿石或物理和化学浓缩物中的天然铀；贫化铀；天然钍；铀⁃２３５

或铀⁃２３８；钍⁃２３２；钍⁃２２８ 和钍⁃２３０；或半衰期低于 １０ 天的 α 发射体。
放射性核素的比活度———是指单位质量的该核素的放射性。 对于放射性核素实质上均匀

分布于其中的物质，其比活度须是此物质的单位质量活度。
特殊形式的放射性物质是指：
（ａ）非弥散型固体放射性物质；
（ｂ）含有放射性材料的密封容器。
表面放射性污染物体（ＳＣＯ􀃊􀁉􀁖）———是指一种本身无放射性但其表面分布有放射性物质的

固体物体。
未辐照的钍———是指每克钍⁃２３２ 中含有不超过 １０－７ ｇ 铀⁃２３３ 的钍。
未经辐射的铀———是指每克铀⁃２３５ 含有不超过 ２×１０３ Ｂｑ 的钚，每克铀⁃２３５ 含有不超过９×

１０６ Ｂｑ 的裂变产物以及每克铀⁃２３５ 含有不超过 ５×１０－３ ｇ 的铀⁃２３６。
铀———天然铀、贫化铀、浓缩铀是指：
天然铀———是指含有天然同位素比例 （可用化学方法分离） 的铀 （质量组成大约是

９９􀆰 ２８％的铀⁃２３８ 和 ０􀆰 ７２％的铀⁃２３５）。
贫化铀———是指铀⁃２３５ 质量百分比低于天然铀的铀。
浓缩铀———是指铀⁃２３５ 质量百分比高于 ０􀆰 ７２％的铀。
在所有情况下，都含有极少质量百分比的铀⁃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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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ＳＡ”是英语术语“Ｌｏｗ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低弥散性）的缩写。
􀃊􀁉􀁖 “ＳＣＯ”是英语术语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表面放射性污染物）的缩写。



２􀆰 ２􀆰 ７􀆰 ２　 分类

２􀆰 ２􀆰 ７􀆰 ２􀆰 １　 一般性规定

２􀆰 ２􀆰 ７􀆰 ２􀆰 １􀆰 １　 根据 ２􀆰 ２􀆰 ７􀆰 ２􀆰 ４ 和 ２􀆰 ２􀆰 ７􀆰 ２􀆰 ５，以及 ２􀆰 ２􀆰 ７􀆰 ２􀆰 ３ 中的物质特性，放射性物质应采

用 ２􀆰 ２􀆰 ７􀆰 ２􀆰 １􀆰 １ 表中某一联合国编号。

表 ２􀆰 ２􀆰 ７􀆰 ２􀆰 １􀆰 １　 联合国编号确定

联合国编号 　 正式名称和描述ａ

例外包件（１􀆰 ７􀆰 １􀆰 ５）

ＵＮ２９０８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件———空包装

ＵＮ２９０９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件———用天然铀或贫化铀或天然钍制造的物品

ＵＮ２９１０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件———有限数量的物质

ＵＮ２９１１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件———仪器或物品

ＵＮ３５０７ 　 六氟化铀，放射性物质，例外包件，每个包件小于 ０􀆰 １ ｋｇ，非裂变或例外裂变ｂ，ｃ

低放射性比度放射性材料（２􀆰 ２􀆰 ７􀆰 ２􀆰 ３􀆰 １）

ＵＮ２９１２ 　 放射性物质，低比活度（ＬＳＡ⁃Ⅰ），非裂变或例外裂变ｂ

ＵＮ３３２１ 　 放射性物质，低比活度（ＬＳＡ⁃Ⅱ），非裂变或例外裂变ｃ

ＵＮ３３２２ 　 放射性物质，低比活度（ＬＳＡ⁃Ⅲ），非裂变或例外裂变ｂ

ＵＮ３３２４ 　 放射性物质，低比活度（ＬＳＡ⁃Ⅱ），裂变

ＵＮ３３２５ 　 放射性物质，低比活度（ＬＳＡ⁃Ⅲ），裂变

表面放射性污染物体（ ２􀆰 ２􀆰 ７􀆰 ２􀆰 ３􀆰 ２）

ＵＮ２９１３ 　 放射性物质，表面放射性污染物体（ＳＣＯ⁃Ⅰ或 ＳＣＯ⁃Ⅱ），非裂变或例外裂变

ＵＮ３３２６ 　 放射性物质，表面放射性污染物体（ＳＣ０⁃Ⅰ或 ＳＣＯ⁃Ⅱ），裂变

Ａ 型包件（２􀆰 ２􀆰 ７􀆰 ２􀆰 ４􀆰 ４）

ＵＮ２９１５ 　 放射性物质，Ａ 类包件，非特殊形式，非裂变或例外裂变ｂ

ＵＮ３３２７ 　 放射性物质，Ａ 类包件，裂变，非特殊形式

ＵＮ３３３２ 　 放射性物质，Ａ 类包件，特殊形式，非裂变或例外裂变ｂ

ＵＮ３３３３ 　 放射性物质，Ａ 类包件，非特殊形式，裂变

Ｂ（Ｕ）型包件（２􀆰 ２􀆰 ７􀆰 ２􀆰 ４􀆰 ６）

ＵＮ２９１６ 　 放射性物质，Ｂ（Ｕ）类包件，非裂变或例外裂变ｂ

ＵＮ３３２８ 　 放射性物质，Ｂ（Ｕ）类包件，裂变

Ｂ （Ｍ）型包件（ ２􀆰 ２􀆰 ７􀆰 ２􀆰 ４􀆰 ６）

ＵＮ２９１７ 　 放射性物质，Ｂ（Ｍ）类包件，非裂变或例外裂变ｂ

ＵＮ３３２９ 　 放射性物质，Ｂ（Ｍ）类包件，裂变

１－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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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联合国编号 　 正式名称和描述ａ

Ｃ 型包件（ ２􀆰 ２􀆰 ７􀆰 ２􀆰 ４􀆰 ６）

ＵＮ３３２３ 　 放射性物质，Ｃ 类包件，非裂变或例外裂变ｂ

ＵＮ３３３０ 　 放射性物质，Ｃ 类包件，裂变

特殊条款（２􀆰 ２􀆰 ７􀆰 ２􀆰 ５）

ＵＮ２９１９ 　 放射性物质，按特殊安排运输，非裂变或例外裂变ｂ

ＵＮ３３３１ 　 放射性物质，按特殊安排运输，裂变

六氟化铀（２􀆰 ２􀆰 ７􀆰 ２􀆰 ４􀆰 ５）

ＵＮ２９７７ 　 放射性物质，六氟化铀，裂变

ＵＮ２９７８ 　 放射性物质，六氟化铀，非裂变或例外裂变ｂ

ＵＮ３５０７ 　 放射性物质，六氟化铀，例外包装，每个包装小于 ０􀆰 １ｋｇ，非裂变或例外裂变ｂ，ｃ

　 　 ａ货物正式名称见“货物正式名称和描述”列。 且仅限于大写字母书写的部分。 对于替代货物正式名称

通过“或者”分隔的 ＵＮ２９０９，２９１１，２９１３ 和 ３３２６，仅应使用相关的正式货物名称。
ｂ“例外裂变”仅指 ２􀆰 ２􀆰 ７􀆰 ２􀆰 ３􀆰 ５ 以外的材料。
ｃ对于 ＵＮ３５０７，见 ３􀆰 ３ 章特殊规定 ３６９。

２􀆰 ２􀆰 ７􀆰 ２􀆰 ２　 放射性活度水平

２􀆰 ２􀆰 ７􀆰 ２􀆰 ２􀆰 １　 在下表 ２􀆰 ２􀆰 ７􀆰 ２􀆰 ２􀆰 １ 中列举了具体放射性核素的基本数值：
ａ）Ａ１ 和 Ａ２（单位为 ＴＢｑ）；
ｂ）豁免物质的放射性活度极限值（单位为 Ｂｑ ／ ｇ）；
ｃ）豁免货物的放射性活度极限值（单位为 Ｂｑ）。

表 ２􀆰 ２􀆰 ７􀆰 ２􀆰 ２􀆰 １　 具体放射性核素的基本数值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ＴＢｑ） Ａ２（ＴＢｑ）
豁免材料的放射性活度极

限值（Ｂｑ ／ ｇ）
免检货物的放射性

限值（Ｂｑ）

锕（８９）

锕⁃２２５（ａ） ８×１０－１ ６×１０－３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锕⁃２２７（ａ） ９×１０－１ ９×１０－５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３

锕⁃２２８ ６×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银（４７）

银⁃１０５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银⁃１０８ｍ（ａ） ７×１０－１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１ （ｂ） １×１０６（ｂ）

银⁃１１０ｍ（ａ）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银⁃１１１ ２×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铝（１３）

铝⁃２６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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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ＴＢｑ） Ａ２（ＴＢｑ）
豁免材料的放射性活度极

限值（Ｂｑ ／ ｇ）
免检货物的放射性

限值（Ｂｑ）

镅（９５）

镅⁃２４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４

镅⁃２４２ｍ（ａ）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０ （ｂ） １×１０４（ｂ）

镅⁃２４３（ａ） ５×１００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０（ｂ） １×１０３（ｂ）

氩（１８）

氣⁃３７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６ １×１０８

氩⁃３９ ４×１０１ ２×１０１ １×１０７ １×１０４

氩⁃４１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９

砷（３３）

砷⁃７２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砷⁃７３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砷⁃７４ １×１００ ９×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砷⁃７６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砷⁃７７ ２×１０１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砹（８５）

砹⁃２１１（ａ） ２×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金（７９）

金⁃１９３ ７×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金⁃１９４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金⁃１９５ １×１０１ ６×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金⁃１９８ １×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金⁃１９９ １×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钡（５６）

钡⁃１３１（ａ）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钡⁃１３３ ３×１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钡⁃１３３ｍ ２×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１ ２ ３ ４ ５

钡⁃１４０（ａ） ５×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１（ｂ） １×１０５（ｂ）

铍（４）

铍⁃７ ２×１０１ ２×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铍⁃１０ ４×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６

１－１７２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ＴＢｑ） Ａ２（ＴＢｑ）
豁免材料的放射性活度极

限值（Ｂｑ ／ ｇ）
免检货物的放射性

限值（Ｂｑ）

铋（８３）

铋⁃２０５ ７×１０－１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铋⁃２０６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铋⁃２０７ ７×１０－１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铋⁃２１０ １×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铋⁃２１０ｍ（ａ） ６×１０－１ ２×１０－２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铋⁃２１２（ａ） ７×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１ （ｂ） １×１０５（ｂ）

锫（９７）

锫⁃２４７ ８×１００ ８×１０－４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４

锫⁃２４９（ａ） ４×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溴（３５）

溴⁃７６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溴⁃７７ ３×１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溴⁃８２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碳（６）

碳⁃１１ １×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碳⁃１４ ４×１０１ ３×１００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７

钙（２０）

钙⁃４１ 不限制 不限制 １×１０５ １×１０７

钙⁃４５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７

钙⁃４７（ａ） ３×１００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镉（４８）

镉⁃１０９ ３×１０１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６

镉⁃１１３ｍ ４×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镉⁃１１５（ａ） ３×１００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镉⁃１１５ｍ ５×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铈（５８）

铈⁃１３９ ７×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铈⁃１４１ ２×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铈⁃１４３ ９×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铈⁃１４４（ａ） ２×１０－１ ２×１０－１ １×１０２（ｂ） １×１０５（ｂ）

１－１７３

　 第 ２ 部分　 分　 　 类　



续上表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ＴＢｑ） Ａ２（ＴＢｑ）
豁免材料的放射性活度极

限值（Ｂｑ ／ ｇ）
免检货物的放射性

限值（Ｂｑ）

锎（９８）

锎⁃２４８ ４×１０１ ６×１０－３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锎⁃２４９ ３×１００ ８×１０－４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３

锎⁃２５０ ２×１０１ ２×１０－３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锎⁃２５１ ７×１００ ７×１０－４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３

锎⁃２５２ １×１０－１ ３×１０－３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锎⁃２５３（ａ）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２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锎⁃２５４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３

氯（１７）

氯⁃３６ １×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６

氯⁃３８ ２×１０－１ ２×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锔（９６）

锔⁃２４０ ４×１０１ ２×１０－２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锔⁃２４１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锔⁃２４２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锔⁃２４３ ９×１００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４

锔⁃２４４ ２×１０１ ２×１０－３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锔⁃２４５ ９×１００ ９×１０－４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３

锔⁃２４６ ９×１００ ９×１０－４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３

锔⁃２４７（ａ） ３×１００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４

锔⁃２４８ ２×１０－２ ３×１０－４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３

钴（２７）

钴⁃５５ ５×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钴⁃５６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钴⁃５７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钴⁃５８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钴⁃５８ｍ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７

钴⁃６０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１－１７４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ＴＢｑ） Ａ２（ＴＢｑ）
豁免材料的放射性活度极

限值（Ｂｑ ／ ｇ）
免检货物的放射性

限值（Ｂｑ）

铬（２４）

铬⁃５１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铯（５５）

铯⁃１２９ ４×１００ ４×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铯⁃１３１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铯⁃１３２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铯⁃１３４ ７×１０－１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铯⁃１３４ｍ ４×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５

铯⁃１３５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７

铯⁃１３６ ５×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铯⁃１３７（ａ） ２×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１（ｂ） １×１０４（ｂ）

铜（２９）

铜⁃６４ ６×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铜⁃６７ １×１０１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镝（６６）

镝⁃１５９ ２×１０１ ２×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镝⁃１６５ ９×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摘⁃１６６（ａ） ９×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铒（６８）

铒⁃１６９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７

铒⁃１７１ ８×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铕（６３）

铕⁃１４７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铕⁃１４８ ５×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铕⁃１４９ ２×１０１ ２×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铕⁃１５０（短期） ２×１００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铕⁃１５０（长期） ７×１０－１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铕⁃１５２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铕⁃１５２ｍ ８×１０－１ ８×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铕⁃１５４ ９×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铕⁃１５５ ２×１０１ ３×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１－１７５

　 第 ２ 部分　 分　 　 类　



续上表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ＴＢｑ） Ａ２（ＴＢｑ）
豁免材料的放射性活度极

限值（Ｂｑ ／ ｇ）
免检货物的放射性

限值（Ｂｑ）

铕⁃１５６ ７×１０－１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氟（９）

氟⁃１８ １×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铁（２６）

铁⁃５２（ａ）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铁⁃５５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６

铁⁃５９ ９×１０－１ ９×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铁⁃６０（ａ） ４×１０１ ２×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镓（３１）

镓⁃６７ ７×１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镓⁃６８ ５×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镓⁃７２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钆（６４）

钆⁃１４６（ａ） ５×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钆⁃１４８ ２×１０１ ２×１０－３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钆⁃１５３ １×１０１ ９×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钆⁃１５９ ３×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锗（３２）

锗⁃６８（ａ） ５×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锗⁃７１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８

锗⁃７７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铪（７２）

铪⁃１７２（ａ） ６×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铪⁃１７５ ３×１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铪⁃１８１ ２×１００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铪⁃１８２ 不限制 不限制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汞（８０）

汞⁃１９４（ａ）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汞⁃１９５ｍ（ａ） ３×１００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汞⁃１９７ ２×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汞⁃１９７ｍ １×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１－１７６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ＴＢｑ） Ａ２（ＴＢｑ）
豁免材料的放射性活度极

限值（Ｂｑ ／ ｇ）
免检货物的放射性

限值（Ｂｑ）

汞⁃２０３ ５×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钬（６７）

钬⁃１６６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５

钬⁃１６６ｍ ６×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碘（５３）

碘⁃１２３ ６×１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碘⁃１２４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碘⁃１２５ ２×１０１ ３×１００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碘⁃１２６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碘⁃１２９ 不限制 不限制 １ ×１０２ １×１０５

碘⁃１３１ ３×１００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碘⁃１３２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碘⁃１３３ ７×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碘⁃１３４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碘⁃１３５（ａ） ６×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铟（４９）

铟⁃１１１ ３×１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铟⁃１１３ｍ ４×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铟⁃１１４ｍ（ａ） １×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铟⁃１１５ｍ ７×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铱（７７）

铱⁃１８９（ａ）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铱⁃１９０ ７×１０－１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铱⁃１９２ １×１００（ｃ）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铱⁃１９４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钾（１９）

钾⁃４０ ９×１０－１ ９×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钾⁃４２ ２×１０－１ ２×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钾⁃４３ ７×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氪（３６）

氪⁃７９ ４× 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５

１－１７７

　 第 ２ 部分　 分　 　 类　



续上表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ＴＢｑ） Ａ２（ＴＢｑ）
豁免材料的放射性活度极

限值（Ｂｑ ／ ｇ）
免检货物的放射性

限值（Ｂｑ）

氪⁃８１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７

氪⁃８５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１×１０４

氪⁃８５ｍ ８×１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１０

氪⁃８７ ２×１０－１ ２×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９

镧（５７）

镧⁃１３７ ３×１０１ ６×１００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镧⁃１４０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镥（７１）

镥⁃１７２ ６×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镥⁃１７３ ８×１００ ８×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镥⁃１７４ ９×１００ ９×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镥⁃１７４ｍ ２×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镥⁃１７７ ３×１０１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镁（１２）

镁⁃２８（ａ）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锰（２５）

锰⁃５２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锰⁃５３ 不限制 不限制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９

锰⁃５４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锰⁃５６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钼（４２）

钼⁃９３ ４×１０１ ２×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８

钼⁃９９（ａ） １×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氮（７）

氮⁃１３ ９×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９

钠（１１）

钠⁃２２ ５×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钠⁃２４ ２×１０－１ ２×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镅（４１）

铌⁃９３ ｍ ４×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７

铌⁃９４ ７×１０１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１－１７８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ＴＢｑ） Ａ２（ＴＢｑ）
豁免材料的放射性活度极

限值（Ｂｑ ／ ｇ）
免检货物的放射性

限值（Ｂｑ）

铌⁃９５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铌⁃９７ ９×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钕（６０）

钕⁃１４７ ６×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钕⁃１４９ ６×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镍（２８）

镍⁃５９ 不限制 不限制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８

镍⁃６３ ４×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５ １×１０８

镍⁃６５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镎（９３）

镎⁃２３５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镎⁃２３６（短期） ２×１０１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镎⁃２３６（长期） ９×１００ ２×１０－２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镎⁃２３７ ２×１０１ ２×１０－３ １×１００（ｂ） １×１０３（ｂ）

镎⁃２３９ ７×１００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锇（７６）

锇⁃１８５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锇⁃１９１ １×１０１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锇⁃１９１ｍ ４×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锇⁃１９３ ２×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锇⁃１９４（ａ）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磷（１５）

磷⁃３２ ５×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５

磷⁃３３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５ １×１０８

镤（９１）

镤⁃２３０（ａ） ２×１００ ７×１０－２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镤⁃２３１ ４×１００ ４×１０－４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３

镤⁃２３３ ５×１００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铅（８２）

铅⁃２０１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铅⁃２０２ ４×１０１ ２×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１－１７９

　 第 ２ 部分　 分　 　 类　



续上表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ＴＢｑ） Ａ２（ＴＢｑ）
豁免材料的放射性活度极

限值（Ｂｑ ／ ｇ）
免检货物的放射性

限值（Ｂｑ）

铅⁃２０３ ４×１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铅⁃２０５ 不限制 不限制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７

铅⁃２１０（ａ） １×１００ ５×１０－２ １×１０１（ｂ） １×１０４（ｂ）

铅⁃２１２（ａ） ７×１０－１ ２×１０－１ １×１０１（ｂ） １×１０５（ｂ）

钯（４６）

钯⁃１０３（ａ）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８

钯⁃１０７ 不限制 不限制 １×１０５ １×１０８

钯⁃１０９ ２×１００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钜（６１）

钜⁃１４３ ３×１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钜⁃１４４ ７×１０－１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钜⁃１４５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钜⁃１４７ ４×１０１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７

钜⁃１４８ｍ（ａ） ８×１０－１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钜⁃１４９ ２×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钜⁃１５１ ２×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钋（８４）

钋⁃２１０ ４×１０１ ２×１０－２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镨（５９）

镨⁃１４２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镨⁃１４３ ３×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６

铂（７８）

铂⁃１８８（ａ） １×１００ ８×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铂⁃１９１ ４×１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铂⁃１９３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７

铂⁃１９３ｍ ４×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铂⁃１９５ｍ １×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铂⁃１９７ ２×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铂⁃１９７ｍ １×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钚（９４）

钚⁃２３６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３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８０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ＴＢｑ） Ａ２（ＴＢｑ）
豁免材料的放射性活度极

限值（Ｂｑ ／ ｇ）
免检货物的放射性

限值（Ｂｑ）

钚⁃２３７ ２×１０１ ２×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钚⁃２３８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４

钚⁃２３９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４

钚⁃２４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３

钚⁃２４１（ａ） ４×１０１ ６×１０－２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钚⁃２４２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４

钚⁃２４４（ａ）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４

镭（８８）

镭⁃２２３（ａ） ４×１０－１ ７×１０－３ １×１０２（ｂ） １×１０５（ｂ）

镭⁃２２４（ａ） ４×１０－１ ２×１０－２ １×１０１ （ｂ） １×１０５（ｂ）

镭⁃２２５（ａ） ２×１０－１ ４×１０－３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镭⁃２２６（ａ） ２×１０－１ ３×１０－３ １×１０１（ｂ） １×１０４（ｂ）

镭⁃２２８（ａ） ６×１０－１ ２×１０－２ １×１０１（ｂ） １×１０５（ｂ）

铷（３７）

铷⁃８１ ２×１００ ８×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铷⁃８３（ａ）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铷⁃８４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铷⁃８６ ５×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铷⁃８７ 不限制 不限制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７

铷（ｎａｔ） 不限制 不限制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７

铼（７５）

铼⁃１８４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铼⁃１８４ｍ ３×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铼⁃１８６ ２×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铼⁃１８７ 不限制 不限制 １×１０６ １×１０９

铼⁃１８８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铼⁃１８９（ａ） ３×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铼（ｎａｔ） 不限制 不限制 １×１０６ １×１０９

铑（４５）

铑⁃９９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铑⁃１０１ ４×１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１－１８１

　 第 ２ 部分　 分　 　 类　



续上表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ＴＢｑ） Ａ２（ＴＢｑ）
豁免材料的放射性活度极

限值（Ｂｑ ／ ｇ）
免检货物的放射性

限值（Ｂｑ）

铑⁃１０２ ５×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铑⁃１０２ｍ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铑⁃１０３ｍ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８

铑⁃１０５ １×１０１ ８×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氡（８６）

氡⁃２２２（ａ） ３×１０－１ ４×１０－３ １×１０１（ｂ） １×１０８（ｂ）

钌（４４）

钌⁃９７ ５×１００ ５×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钌⁃１０３（ａ）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钌⁃１０５ １×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钌⁃１０６（ａ） ２×１０－１ ２×１０－１ １×１０２（ｂ） １×１０５（ｂ）

硫（１６）

硫⁃３５ ４×１０１ ３×１００ １×１０５ １×１０８

锑（５１）

锑⁃１２２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４

锑⁃１２４ ６×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锑⁃１２５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锑⁃１２６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钪（２１）

钪⁃４４ ５×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钪⁃４６ ５×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钪⁃４７ １×１０１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钪⁃４８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硒（３４）

硒⁃７５ ３×１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硒⁃７９ ４×１０１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７

硅（１４）

硅⁃３１ ６×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硅⁃３２ ４×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钐（６２）

钐⁃１４５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１－１８２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ＴＢｑ） Ａ２（ＴＢｑ）
豁免材料的放射性活度极

限值（Ｂｑ ／ ｇ）
免检货物的放射性

限值（Ｂｑ）

钐⁃１４７ 不限制 不限制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钐⁃１５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８

钐⁃１５３ ９×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锡（５０）

锡⁃１１３（ａ） ４×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锡⁃１１７ｍ ７×１００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锡⁃１１９ｍ ４×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锡⁃１２１ｍ（ａ） ４×１０１ ９×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锡⁃１２３ ８×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锡⁃１２５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锡⁃１２６（ａ） ６×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锶（３８）

锶⁃８２（ａ） ２×１０－１ ２×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１ ２ ３ ４ ５

锶⁃８５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锶⁃８５ｍ ５×１００ ５×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锶⁃８７ｍ ３×１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锶⁃８９ ６×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锶⁃９０（ａ）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２（ｂ） １×１０４（ｂ）

锶⁃９１（ａ）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锶⁃９２（ａ） １×１００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氚⑴

氚（Ｈ３）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６ １×１０９

钽（７３）

钽⁃１７８（长期） １×１００ ８×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钽⁃１７９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钽⁃１８２ ９×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铽（６５）

铽⁃１５７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７

铽⁃１５８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铽⁃１６０ １×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１－１８３

　 第 ２ 部分　 分　 　 类　



续上表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ＴＢｑ） Ａ２（ＴＢｑ）
豁免材料的放射性活度极

限值（Ｂｑ ／ ｇ）
免检货物的放射性

限值（Ｂｑ）

锝（４３）

锝⁃９５ｍ（ａ）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锝⁃９６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锝⁃９６ｍ（ａ）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锝⁃９７ 不限制 不限制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８

锝⁃９７ｍ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锝⁃９８ ８×１０－１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锝⁃９９ ４×１０１ ９×１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７

锝⁃９９ｍ １×１０１ ４×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碲（５２）

碲⁃１２１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碲⁃１２１ｍ ５×１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碲⁃１２３ｍ ８×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碲⁃１２５ｍ ２×１０１ ９×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碲⁃１２７ ２×１０１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碲⁃１２７ｍ（ａ） ２×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碲⁃１２９ ７×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碲⁃１２９ｍ（ａ） ８×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碲⁃１３１ｍ（ａ） ７×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碲⁃１３２（ａ） ５×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钍（９０）

钍⁃２２７ １×１０１ ５×１０－３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钍⁃２２８（ａ）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０（ｂ） １×１０４（ｂ）

钍⁃２２９ ５×１００ ５×１０－４ １×１００（ｂ） １×１０３（ｂ）

钍⁃２３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４

钍⁃２３１ ４×１０１ ２×１０－２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钍⁃２３２ 不限制 不限制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钍⁃２３４（ａ）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３（ｂ） １×１０５（ｂ）

钍（ｎａｔ） 不限制 不限制 １×１００（ｂ） １×１０３（ｂ）

钛（２２）

钛⁃４４（ａ） ５×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１－１８４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ＴＢｑ） Ａ２（ＴＢｑ）
豁免材料的放射性活度极

限值（Ｂｑ ／ ｇ）
免检货物的放射性

限值（Ｂｑ）

铊（８１）

铊⁃２００ ９×１０－１ ９×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铊⁃２０１ １×１０１ ４×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铊⁃２０２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铊⁃２０４ １×１０１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４

铥（６９）

铥⁃１６７ ７×１００ ８×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铥⁃１７０ ３×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铥⁃１７１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８

铀（９２）

铀⁃２３０（肺快速吸收） （ａ）（ｄ）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１（ｂ） １×１０５（ｂ）

铀⁃２３０（肺中速吸收） （ａ）（ｅ）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３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铀⁃２３０（肺缓慢吸收） （ａ）（ｆ）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３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铀⁃２３２（肺快速吸收） （ｄ）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０（ｂ） １×１０３（ｂ）

铀⁃２３２（肺中速吸收） （ｅ） ４×１０１ ７×１０－３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铀⁃２３２（肺缓慢吸收） （ｆ）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铀⁃２３３（肺快速吸收） （ｄ） ４×１０１ ９×１０－２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铀⁃２３３（肺中速吸收） （ｅ） ４×１０１ ２×１０－２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铀⁃２３３（肺缓慢吸收） （ｆ） ４×１０１ ６×１０－３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铀⁃２３４（肺快速吸收） （ｄ） ４×１０１ ９×１０－２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铀⁃２３４（肺中速吸收） （ｅ） ４×１０１ ２×１０－２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铀⁃２３４（肺缓慢吸收） （ｆ） ４×１０１ ６×１０－３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铀⁃２３５ （ 肺 吸 收 的 所 有 类

型）（ａ）（ｄ）（е） （ｆ） 不限制 不限制 １×１０１（ｂ） １×１０４（ｂ）

铀⁃２３６（肺快速吸收） （ｄ） 不限制 不限制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铀⁃２３６（肺中速吸收） （ｅ） ４×１０１ ２×１０－２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铀⁃２３６（肺缓慢吸收） （ｆ） ４×１０１ ６×１０－３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４

铀⁃２３８ （ 肺 吸 收 的 所 有 类

型） （ｄ）（ｆ） 不限制 不限制 １×１０１（ｂ） １×１０４（ｂ）

铀（ｎａｔ） 不限制 不限制 １×１００ （ｂ） １×１０３（ｂ）

铀（浓缩到 ２０％或以下） （ｇ） 不限制 不限制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３

铀（ｄｅｐ） 不限制 不限制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３

１－１８５

　 第 ２ 部分　 分　 　 类　



续上表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ＴＢｑ） Ａ２（ＴＢｑ）
豁免材料的放射性活度极

限值（Ｂｑ ／ ｇ）
免检货物的放射性

限值（Ｂｑ）

钒（２３）

钒⁃４８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５

钒⁃４９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７

钨（７４）

钨⁃１７８（ａ） ９×１００ ５×１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钨⁃１８１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钨⁃１８５ ４×１０１ ８×１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７

钨⁃１８７ ２×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钨⁃１８８（ａ） ４×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氙（５４）

氙⁃１２２（ａ）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９

氙⁃１２３ ２×１００ ７×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９

氙⁃１２７ ４×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５

氙⁃１３１ｍ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４

氙⁃１３３ ２×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４

氙⁃１３５ ３×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１０

钇（３９）

钇⁃８７（ａ）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钇⁃８８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钇⁃９０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５

钇⁃９１ ６×１０－１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６

钇⁃９１ｍ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钇⁃９２ ２×１０－１ ２×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钇⁃９３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５

镱（７０）

镱⁃１６９ ４×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７

镱⁃１７５ ３×１０１ ９×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７

锌（３０）

锌⁃６５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锌⁃６９ ３×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６

锌⁃６９ｍ（ａ） ３×１００ ６×１０－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１－１８６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ＴＢｑ） Ａ２（ＴＢｑ）
豁免材料的放射性活度极

限值（Ｂｑ ／ ｇ）
免检货物的放射性

限值（Ｂｑ）

锆（４０）

锆⁃８８ ３×１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

锆⁃９３ 不限制 不限制 １×１０３（ｂ） １×１０７（ｂ）

锆⁃９５（ａ） ２×１００ ８×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６

锆⁃９７（ａ） ４×１０－１ ４×１０－１ １×１０１（ｂ） １×１０５（ｂ）

　 　 注：（ａ）母体放射性核素的数值 Ａ１ 和 ／或数值 Ａ２ 包括各种放射性核素沉积物，各种放射性核素构成了半衰

期小于 １０ 天的放射性衰变链，详见下表：

镁⁃２８ 铝⁃２８

氩⁃４２ 钾⁃４２

钙⁃４７ 钪⁃４７

钛⁃４４ 钪⁃４４

铁⁃５２ 锰⁃５２ｍ

铁⁃６０ 钴⁃６０ｍ

锌⁃６９ｍ 锌⁃６９

锗⁃６８ 镓⁃６８

铷⁃８３ 氪⁃８３ｍ

锶⁃８２ 铷⁃８２

锶⁃９０ 钇⁃９０

锶⁃９１ 钇⁃９１ｍ

锶⁃９２ 钇⁃９２

钇⁃８７ 锶⁃８７ｍ

锆⁃９５ 铌⁃９５ｍ

锆⁃９７ 铌⁃９７ｍ， 铌⁃９７

钼⁃９９ 锝⁃９９ｍ

锝⁃９５ｍ 锝⁃９５

锝⁃９６ｍ 锝⁃９６

钌⁃１０３ 铑⁃１０３ｍ

钌⁃１０６ 铑⁃１０６

钯⁃１０３ 铑⁃１０３ｍ

银⁃１０８ｍ 银⁃１０８

银⁃１１０ｍ 银⁃１１０

１－１８７

　 第 ２ 部分　 分　 　 类　



续上表

镉⁃１１５ 铟⁃１１５ｍ

铟⁃１１４ｍ 铟⁃１１４

锡⁃１１３ 铟⁃１１３ｍ

锡⁃１２１ｍ 锡⁃１２１

锡⁃１２６ 锑⁃１２６ｍ

碲⁃１１８ 锑⁃１１８

碲⁃１２７ｍ 碲⁃１２７

碲⁃１２９ｍ 碲⁃１２９

碲⁃１３１ｍ 碲⁃１３１

碲⁃１３２ 碘⁃１３２

碘⁃１３５ 氙⁃１３５ｍ

氙⁃１２２ 碘⁃１２２

铯⁃１３７ 钡⁃１３７ｍ

钡⁃１３１ 铯⁃１３１

钡⁃１４０ 镧⁃１４０

铈⁃１４４ 镨⁃１４４ｍ，镨⁃１４４

钷⁃１４８ｍ 钷⁃１４８

钆⁃１４６ 铕⁃１４６

镝⁃１６６ 钬⁃１６６

铪⁃１７２ 镥⁃１７２

钨⁃１７８ 钽⁃１７８

钨⁃１８８ 铼⁃１８８

铼⁃１８９ 锇⁃１８９ｍ

锇⁃１９４ 铱⁃１９４

铱⁃１８９ 锇⁃１８９ｍ

铂⁃１８８ 铱⁃１８８

汞⁃１９４ 金⁃１９４

汞⁃１９５ｍ 汞⁃１９５

铅⁃２１０ 铋⁃２１０

铅⁃２１２ 铋⁃２１２， 铊⁃２０８， 钋⁃２１２

铋⁃２１０ｍ 铊⁃２０６

铋⁃２１２ 铊⁃２０８， 钋⁃２１２

砹⁃２１１ 钋⁃２１１

１－１８８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氡⁃２２２ 钋⁃２１８， 铅⁃２１４， 砹⁃２１８， 铋⁃２１４， 钋⁃２１４

镭⁃２２３ 氡⁃２１９， 钋⁃２１５， 铅⁃２１１， 铋⁃２１１， 钋⁃２１１， 铊⁃２０７

镭⁃２２４ 氡⁃２２０， 钋⁃２１６， 铅⁃２１２， 铋⁃２１２， 铊⁃２０８， 钋⁃２１２

镭⁃２２５ 锕⁃２２５， 钫⁃２２１， 砹⁃２１７， 铋⁃２１３， 铊⁃２０９， 钋⁃２１３， 铅 ２０９

镭⁃２２６ 氡⁃２２２， 钋⁃２１８， 铅⁃２１４， 砹⁃２１８， 铋⁃２１４， 钋⁃２１４

镭⁃２２８ 锕⁃２２８

锕⁃２２５ 钫⁃２２１， 砹⁃２１７， 铋⁃２１３， 铊⁃２０９， 钋⁃２１３， 铅⁃２０９

锕⁃２２７ 钫⁃２２３

钍⁃２２８ 镭⁃２２４， 氡⁃２２０， 钋⁃２１６， 铅⁃２１２， 铋⁃２１２， 铊⁃２０８， 钋 ２１２

钍⁃２３４ 镤⁃２３４ｍ， 镤⁃２３４

镤⁃２３０ 锕⁃２２６， 钍⁃２２６， 钫⁃２２２， 镭⁃２２２， 氡⁃２１８， 钋⁃２１４

铀⁃２３０ 钍⁃２２６， 镭⁃２２２， 氡⁃２１８， 钋⁃２１４

铀⁃２３５ 钍⁃２３１

钚⁃２４１ 铀⁃２３７

钚⁃２４４ 铀⁃２４０， 镎⁃２４０ｍ

镅⁃２４２ｍ 镅⁃２４２，镎⁃２３８

镅⁃２４３ 镎⁃２３９

锔⁃２４７ 钚⁃２４３

锫⁃２４９ 镅⁃２４５

锎⁃２５３ 锔⁃２４９

（ｂ）母体核素及其长期放射平衡子体详见下表：

锶⁃９０ 　 钇⁃９０

锆⁃９３ 　 铌⁃９３ｍ

锆⁃９７ 　 铌⁃９７

钌⁃１０６ 　 铑⁃１０６

银⁃１０８ｍ 　 银⁃１０８

铯⁃１３７ 　 钡⁃１３７ｍ

铈⁃１４４ 　 镨⁃１４４

钡⁃１４０ 　 镧⁃１４０

铋⁃２１２ 　 铊⁃２０８ （０􀆰 ３６）， 钋⁃２１２ （０􀆰 ６４）

铅⁃２１０ 　 铋⁃２１０， 钋⁃２１０

铅⁃２１２ 　 铋⁃２１２， 铊⁃２０８ （０􀆰 ３６）， 钋⁃２１２ （０􀆰 ６４）

１－１８９

　 第 ２ 部分　 分　 　 类　



续上表

氡⁃２２２ 　 钋⁃２１８， 铅⁃２１４， 铋⁃２１４， 钋⁃２１４

镭⁃２２３ 　 氡⁃２１９， 钋⁃２１５， 铅⁃２１１， 铋⁃２１１， 铊⁃２０７

镭⁃２２４ 　 氡⁃２２０， 钋⁃２１６， 铅⁃２１２， 铋⁃２１２， 铊⁃２０８ （０􀆰 ３６）， 钋⁃２１２ （０􀆰 ６４）

镭⁃２２６ 　 氡⁃２２２， 钋⁃２１８， 铅⁃２１４， 铋⁃２１４， 钋⁃２１４， 铅⁃２１０， 铋⁃２１０， 钋⁃２１０

镭⁃２２８ 　 锕⁃２２８

钍⁃２２８ 　 镭⁃２２４， 氡⁃２２０， 钋⁃２１６， 铅⁃２１２， 铋⁃２１２， 铊⁃２０８ （０􀆰 ３６）， 钋⁃２１２ （０􀆰 ６４）

钍⁃２２９ 　 镭⁃２２５， 锕⁃２２５， 钫⁃２２１， 砹⁃２１７， 铋⁃２１３， 钋⁃２１３， 铅⁃２０９

钍⁃天然
　 镭⁃２２８， 锕⁃２２８， 钍⁃２２８， 镭⁃２２４， 氡⁃２２０， 钋⁃２１６， 铅⁃２１２， 铊⁃２０８ （０，３６）， 钋⁃
２１２ （０􀆰 ６４）

钍⁃２３４ 　 镤⁃２３４ｍ

铀⁃２３０ 　 钍⁃２２６， 镭⁃２２２， 氡⁃２１８， 钋⁃２１４

铀⁃２３２ 　 钍⁃２２８， 镭⁃２２４， 氡⁃２２０， 钋⁃２１６， 铅⁃２１２， 铋⁃２１２， 铊⁃２０８ （０􀆰 ３６），钋⁃２１２ （０􀆰 ６４）

铀⁃２３５ 　 钍⁃２３１

铀⁃２３８ 　 钍⁃２３４， 镤⁃２３４ｍ

铀⁃天然
　 钍⁃２３４， 镤⁃２３４ｍ， 铀⁃２３４， 钍⁃２３０， 镭⁃２２６， 氡⁃２２２， 钋⁃２１８，铅⁃ ２１４， 铋⁃２１４， 钋⁃
２１４， 铅⁃２１０， 铋⁃２１０， 钋⁃２１０

镎⁃２３７ 　 镤⁃２３３

镅⁃２４２ｍ 　 镅⁃２４２

镅⁃２４３ 　 镎⁃２３９

（ｃ）其放射量可以根据在离放射源既定距离的范围内所测得的辐射水平或衰变率来确定。
（ｄ）所给出的数值仅适用于在正常运输条件或发生事故的情况下，以 ＵＦ６、ＵＯ２Ｆ２和 ＵＯ２

（ＮＯ３） ２的化学形式存在的铀化合物。
（ｅ）所给出的数值仅适用于在正常运输条件或发生事故的情况下，以 ＵＯ３、ＵＦ４、ＵＣｌ４和六价

化合物的化学形式存在的铀化合物。
（ｆ）所给出的数值适用于除上述（ｄ）和（ｅ）提到的铀化合物以外的所有铀化合物。
（ｇ）所给出的数值仅适用于非放射性铀。

２􀆰 ２􀆰 ７􀆰 ２􀆰 ２􀆰 ２　 对于单个放射性核素

ａ）表 ２􀆰 ２􀆰 ７􀆰 ２􀆰 ２􀆰 １ 中未列出的，其放射性核素基本值的确定参照 ２􀆰 ２􀆰 ７􀆰 ２􀆰 ２􀆰 １，须经多方

批准。 其免管物质的放射性浓度限值和免管托运货物的放射性活度限值应根据国际原子能机

构维也纳安全公约（１９９６）第 １１５ 号《电离辐射防护和放射源国际基本安全准则》如果每个放

射性核素的化学形式在运输的正常状态和事故状态下均被考虑到，则可按国际放射线防护委

员会的建议允许使用合适的肺吸收类型剂量系数计算出的 Ａ２ 的值。 也可不经主管机关批准

而使用表 ２􀆰 ２􀆰 ７􀆰 ２􀆰 ２􀆰 ２ 所列出的放射性核素基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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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对于含有放射性物质的仪器和制品，或者放射性物质作为仪器及其他工业制品的组成

部分，且满足 ２􀆰 ２􀆰 ７􀆰 ２􀆰 ４􀆰 １􀆰 ３ｃ）要求的，其放射性核素基本值的免管托运货物的放射性活度限

值可参考表 ２􀆰 ２􀆰 ７􀆰 ２􀆰 ２􀆰 １，并应经多方批准。 此免管托运货物的放射性活度限值应根据国际

原子能机构维也纳安全公约（１９９６）第 １１５ 号《电离辐射防护和放射源国际基本安全准则》进
行计算。

表 ２􀆰 ２􀆰 ７􀆰 ２􀆰 ２􀆰 ２　 未知放射性核素或混合物的放射性核素基本值

放射性内装物 Ａ１（ＴＢｑ） Ａ２（ＴＢｑ）
免管物质的

放射性活度限值

（Ｂｑ ／ ｇ）

免管托运货物的

放射性活度限值

（Ｂｑ ／ ｇ）
　 已知仅存在 β 或 γ 的辐

射核素
０􀆰 １ ０􀆰 ０２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已知存在发射 α 的辐射

核素，但不存在中子发射体
０􀆰 ２ ９×１０－５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３

　 已知存在中子辐射核素或

无相关数据
０􀆰 ００１ ９×１０－５ １×１０－１ １×１０３

２􀆰 ２􀆰 ７􀆰 ２􀆰 ２􀆰 ３　 在计算表 ２􀆰 ２􀆰 ７􀆰 ２􀆰 ２􀆰 １ 中未列出的放射性核素的 Ａ１ 和 Ａ２ 值时，若单个放射性

衰变链中的放射性核素以其自然发生的比例存在，并且该衰变链中的子核素的半衰期均不超

过 １０ 天或不长于母核素的半衰期，则把这个放射性衰变链视为单一的放射性核素，所要考虑

的放射性活度和要使用的 Ａ１ 值或 Ａ２ 值必须是与该衰变链的母核素值相对应。 若放射性衰变

链中任一子核素的半衰期超过 １０ 天或长于母核素的半衰期，则必须把母核素和这些子核素视

为不同核素的混合物。
２􀆰 ２􀆰 ７􀆰 ２􀆰 ２􀆰 ４　 对于放射性核素的混合物，第 ２􀆰 ２􀆰 ７􀆰 ２􀆰 ２􀆰 １ 段所指的基础放射性核素值的确

定可按以下公式计算出：

Ｘｍ ＝ １

∑ ｉ

ｆ（ ｉ）
Ｘ（ ｉ）

式中　 ｆ（ ｉ）——— 放射性核素 ｉ 在混合物中的放射性活度或活度浓度的比例；
Ｘ（ ｉ）——— 放射性核素 ｉ 的 Ａ１ 或 Ａ２ 相应值，免管物质或免管托运货物的放射性活度限

值的相应值；
Ｘｍ——— Ａ１ 或 Ａ２ 的推导值，免管物质或免管托运货物的放射性活度限值，相应于混

合物。
２􀆰 ２􀆰 ７􀆰 ２􀆰 ２􀆰 ５　 当每个放射性核素已知、而其中某些放射性核素的单个放射性活度未知时，可
以将这些放射性核素归并成组，并在应用 ２􀆰 ２􀆰 ７􀆰 ２􀆰 ２􀆰 ４ 和 ２􀆰 ２􀆰 ７􀆰 ２􀆰 ４􀆰 ４ 中的公式时可酌情使

用各组中放射性核素的最低放射性核素值。 当总的 α 放射性活度和总的 β ／ γ 放射性活度均

为已知时，可以此作为分组的依据，分别使用 α 发射体或 β ／ γ 发射体的最低放射性核素值。
２􀆰 ２􀆰 ７􀆰 ２􀆰 ２􀆰 ６　 对无相关数据的单个放射性核素或放射性核素混合物， 必须使用表

２􀆰 ２􀆰 ７􀆰 ２􀆰 ２􀆰 ２ 所列的数值。
２􀆰 ２􀆰 ７􀆰 ２􀆰 ３　 其他物质特性的确定

２􀆰 ２􀆰 ７􀆰 ２􀆰 ３􀆰 １　 低比活度（ＬＳＡ）物质

２􀆰 ２􀆰 ７􀆰 ２􀆰 ３􀆰 １􀆰 １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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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７􀆰 ２􀆰 ３􀆰 １􀆰 ２　 低比活度物质必须是下述三类之一：
ａ）Ⅰ类低比活度物质 （ＬＳＡ⁃Ⅰ）
１）含铀和钍的矿石及其浓缩物和其他天然放射性核素并为利用这些核素而进行处理的

矿石；
２）未经辐射的固体或液体形式的天然铀、贫化铀、天然钍或其化合物或混合物；
３）具有无限 Ａ２ 值的放射性物质，包括按照 ２􀆰 ２􀆰 ７􀆰 ２􀆰 ３􀆰 ５ 规定豁免的裂变材料；
４）活度分布普遍且估计平均比活度不超过 ２􀆰 ２􀆰 ７􀆰 ２􀆰 ２􀆰 １ ～ ２􀆰 ２􀆰 ７􀆰 ２􀆰 ２􀆰 ６ 规定的活度浓度

值 ３０ 倍的其他放射性物质，不包括按照 ２􀆰 ２􀆰 ７􀆰 ２􀆰 ３􀆰 ５ 规定豁免的裂变材料。
ｂ）Ⅱ类低比活度物质（ＬＳＡ⁃Ⅱ）
１）氚浓度达到 ０􀆰 ８ＴＢｑ ／ Ｌ 的水；
２）活度分布普遍且估计平均比活度固体和气体不超过 １０－４Ａ２ ／ ｇ，液体不超过的 １０－５Ａ２ ／ ｇ

的其他物质。
ｃ）Ⅲ类低比活度物质（ＬＳＡ⁃Ⅲ）
符合 ２􀆰 ２􀆰 ７􀆰 ２􀆰 ３􀆰 １􀆰 ３ 要求的固体 （例如压缩的废弃物、 活化材料）， 不包括符合

２􀆰 ２􀆰 ７􀆰 ２􀆰 ３􀆰 １􀆰 ３ 要求的粉末，其中：
１）放射性物质遍布于固体或固体物体的集合体中中，或实质上均匀地分布于固态紧固黏

结剂中（例如混凝土、沥青、陶瓷等）；
２）相对难溶解的放射性物质，或实质上是被包含于在较难溶解的物质中，即使包件损坏，

置于水中 ７ 天，每个包件由于滤出作用所造成的放射性物质不会超过 ０􀆰 １Ａ２；
３）该固体（不包括任何屏蔽材料）的估计平均比活度不超过 ２×１０－３Ａ２ ／ ｇ。

２􀆰 ２􀆰 ７􀆰 ２􀆰 ３􀆰 １􀆰 ３　 三类低比活度物质（ＬＳＡ⁃Ⅲ） 必须是具有如此性质的固体，即包件的全部内

装物经受 ２􀆰 ２􀆰 ７􀆰 ２􀆰 ３􀆰 １􀆰 ４ 所规定的试验时，水中的放射性活度不超过 ０􀆰 １Ａ２。
２􀆰 ２􀆰 ７􀆰 ２􀆰 ３􀆰 １􀆰 ４　 三类低比活度物质（ＬＳＡ⁃Ⅲ）必须进行以下试验：

代表包件全部内装物的一个固体物质样品须在环境温度的水中浸没 ７ 天。 试验所用水的

体积必须足以保证 ７ 天的试验期，试验期结束时所剩的未被吸收和未反应的游离水的体积须

至少为固体试验样品本身体积的 １０％ 。 所用水的初始 ｐＨ 值必须为 ６～８，并且在 ２０ ℃时的最

大电导率为 １ ｍＳ ／ ｍ。 在试验样品被浸没 ７ 天之后，须测定游离水的总放射性活度。
２􀆰 ２􀆰 ７􀆰 ２􀆰 ３􀆰 １􀆰 ５　 必须按照 ６􀆰 ４􀆰 １２􀆰 １ 和 ６􀆰 ４􀆰 １２􀆰 ２ 的规定，保证符合 ２􀆰 ２􀆰 ７􀆰 ２􀆰 ３􀆰 １􀆰 ４ 中的性能标准。
２􀆰 ２􀆰 ７􀆰 ２􀆰 ３􀆰 ２　 表面污染物体（ＳＣＯ）

表面污染物体（ＳＣＯ）分为下述两类：
ａ）Ⅰ类表面污染物体（ＳＣＯ⁃Ⅰ）：即下述情况的固体物体：
１）可接近表面每 ３００ ｃｍ２（若表面积小于 ３００ ｃｍ２，则按表面积计）的平均非固定污染，β 和

γ 发射体及低毒性 α 辐射体不超过 ４ Ｂｑ ／ ｃｍ２，或所有其他 α 发射体不超过 ０􀆰 ４ Ｂｑ ／ ｃｍ２；
２）可接近表面上每 ３００ ｃｍ２（若表面积小于 ３００ ｃｍ２，则按表面积计）的平均固定污染，β 和

γ 发射 体 及 低 毒 性 α 辐 射 体 不 超 过 ４ × １０４ Ｂｑ ／ ｃｍ２， 或 所 有 其 他 α 发 射 体 不 超

过４×１０３ Ｂｑ ／ ｃｍ２；
３）不可接近表面上每 ３００ ｃｍ２（若表面积小于 ３００ ｃｍ２，则按表面积计）的平均非固定污染

与固定污染之和：β 和 γ 发射体及低毒性 α 辐射体不超过 ４×１０４ Ｂｑ ／ ｃｍ２，或所有其他 α 发射

体不超过 ４×１０３ Ｂｑ ／ ｃ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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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Ⅱ类表面污染物体（ＳＣＯ⁃Ⅱ）：表面的固定污染或非固定污染超过上文 ａ）中 ＳＣＯ⁃Ⅰ所

规定的适用限值的固体物体，且：
１）可接近表面上每 ３００ ｃｍ２（若小于 ３００ ｃｍ２，则按表面积）的 平均非固定污染，β 和 γ 辐

射体及低毒性 α 辐射体不超过 ４００ Ｂｑ ／ ｃｍ２，或所有其他 α 辐射体不超过 ４０ Ｂｑ ／ ｃｍ２；
２）可接近表面上每 ３００ ｃｍ２（若表面积小于 ３００ ｃｍ２，则按表面积）的平均非固定污染，β

和 γ 发射体及低毒性 α 辐射体 不 超 过 ８ × １０５ Ｂｑ ／ ｃｍ２，或 所 有 其 他 α 辐 射 体 不 超

过８×１０４ Ｂｑ ／ ｃｍ２；
３）不可接近表面上每 ３００ ｃｍ２（若表面积小于 ３００ ｃｍ２，则按表面积）的平均非固定污染与

固定污染之和，β 和 γ 发射体及低毒性 α 辐射体不超过 ８×１０５ Ｂｑ ／ ｃｍ２，或所有其他 α 发射体

不超过 ８×１０４ Ｂｑ ／ ｃｍ２。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１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应至少有一个尺寸不小于 ５ ｍｍ。 当密封容器装有特殊

形式放射性物质时，该密封容器必须制成仅在将其毁坏时才能打开。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容

器的设计必须经单方批准。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２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或设计须使其符合第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４ ～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８
所规定的试验，必须满足下述要求：

ａ）在经受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５ ａ）、ｂ）、ｃ）和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６ ｂ）所规定的冲击、撞击和弯曲试验

时，它不会破碎或断裂；
ｂ）在经受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５ ｄ）或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６ ｂ）所规定的适用耐热试验时，它不会熔化

或弥散；
ｃ）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７ 和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８ 规定的渗漏试验产生的水中放射性活度不超过

２ ｋＢｑ；或者对于封闭辐射源，在进行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 ９９７８：１９９２《辐射防护—密封放射源—
泄漏试验方法》中所规定的体积渗漏评估试验 时，其渗漏率不会超过主管机关认可的适用阈值。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３　 必须按照 ６􀆰 ４􀆰 １２􀆰 １ 和 ６􀆰 ４􀆰 １２􀆰 ２ 的规定，保证符合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２ 中的性能标准。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４ 　 含有或模拟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样品必须经受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５ 中规定的

冲击试验、撞击试验、弯曲试验和耐热试验或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６ 中认可的替代试验。 每种试验可

以使用不同的样品。 每次试验后，须对样品进行渗漏评估或体积渗漏试验，所采用试验方法的

敏感程度要达到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７ 对非弥散固体物质或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８ 对密封物质规定的试验

方法的敏感度。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５　 相关的试验方法为：

ａ）冲击试验：样品需从 ９ ｍ 高处跌落到 ６􀆰 ４􀆰 １４ 规定的目标物上。
ｂ）撞击试验：必须把样品置于一块由坚固的光滑表面支承的铅板上，并使其受一根低碳

钢棒的平坦面的冲击，以产生相当于 １􀆰 ４ ｋｇ 的物体从 １ ｍ 高处 自由下落所产生的冲击力。 钢

棒下部分的直径必须是 ２５ ｍｍ，边缘修成圆形， 半径为（３􀆰 ０±０􀆰 ３）ｍｍ。 铅片的硬度为维氏硬

度值 ３􀆰 ５～４􀆰 ５，且厚度不超过 ２５ ｍｍ，其覆盖面积须大于样品所覆盖的面积。 每次冲击必须使

用新的铅面。 钢棒击打样品以造成最大限度的损坏。
ｃ）弯曲试验：此试验仅适用于最小长度 １０ｍｍ 且长度与最小宽度之比不小于 １０ 的细长形

辐射源。 须把样品牢固地夹紧在一水平位置上，其一半长度伸在夹钳外面。 试样的方位必须

是：当用钢棒的平坦面碰撞试样的自由端时，试样将受到最严重的损坏。 钢棒碰撞样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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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能产生相当于 １􀆰 ４ ｋｇ 的物体从 １ ｍ 高处垂直自由落体所产生的冲击力。 钢棒下部分的直

径必须是 ２５ ｍｍ；其边缘呈圆形，半径为（３􀆰 ０±０􀆰 ３）ｍｍ。
ｄ）耐热试验：须在空气中将样品加热至 ８００ ℃并在此温度下保持 １０ ｍｉｎ，然后让其自然

冷却。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６　 含有或模拟封装在密封容器内的放射性物质样品可以免除下列试验：

ａ）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５ ａ）和 ｂ）所述的试验，其前提是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需另 外经受 ＩＳＯ
２９１９：２０１２《辐射防护—密封放射源—一般性要求和分类》中所规定的试验：

１）如果特殊放射性物质质量小于等于 ２００ ｇ，通过 ４ 级冲击试验；
２） 如果特殊放射向物质质量大于 ２００ ｇ 但小于 ５００ ｇ，通过 ５ 级冲击试验；
ｂ）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５ ｄ）规定的试验，其前提是这些试样另外经受 ＩＳＯ ２９１９：２０１２《辐射防

护—密封放射源—一般性要求和分类》中所规定的 ６ 级耐热试验。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７ 　 含有或模拟非弥散固态物质的样品，须按下述方法进行渗漏评估：

ａ）样品在环境温度的水中浸没 ７ 天。 试验所用水的体积必须足以保证在 ７ 天试验期结束

时所剩的未被吸收或未反应的游离水的体积至少为固体试验样品本身体积的 １０％ 。 所用水

的初始 ｐＨ 值必须为 ６～８，在 ２０℃时的最大电导率为 １ ｍＳ ／ ｍ。
ｂ）然后把水连同样品一起加热至（５０±５）℃，并在此温度下保持 ４ ｈ。
ｃ）然后测定水的放射性活度。
ｄ）然后把样品置于温度不低于 ３０℃、相对湿度不小于 ９０％的静止空气中至少 ７ 天。
ｅ）然后把试样浸没在与上文 ａ）所述者相同的水中并把水连同试样一起加热至（５０±

５）℃，并在此温度下保持 ４ ｈ。
ｆ）然后测定水的放射性活度。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８　 对于含有或模拟装在密封容器内的放射性物质的样品须按下述方法进行渗

漏评估或体积泄漏评估：
ａ）渗漏评估必须包括下述步骤：
１）把样品浸没在环境温度的水中。 所用水的初始 ｐＨ 值为 ６～８，且在 ２０ ℃时的最大电导

率为 １ ｍＳ ／ ｍ；
２）将水同样品一起加热至（５０±５）℃，并在此温度下保持 ４ ｈ；
３）然后测定水的放射性活度；
４）然后样品须在温度不低于 ３０℃，相对湿度不低于 ９０％的静止空 气中至少 ７ 天；
５）须重复 １）、２）和 ３）的程序。
ｂ）作为替代方案的体积泄漏评估必须包括主管机关认可的 ＩＳＯ ９９７８：１９９２《辐射防护—

密封放射源—渗漏试验方法》中所规定的任何一种试验。
２􀆰 ２􀆰 ７􀆰 ２􀆰 ３􀆰 ４　 低弥散性放射性物质

２􀆰 ２􀆰 ７􀆰 ２􀆰 ３􀆰 ４􀆰 １　 低弥散性放射性物质的包装设计需经多方批准。 低弥散物质包装内总数量

应按 ６􀆰 ４􀆰 ８􀆰 １４ 约定计算，并满足以下要求：
ａ）在离未屏蔽放射性物质 ３ ｍ 处的放射等级不超过 １０ ｍＳｖ ／ ｈ；
ｂ）若另经 ６􀆰 ４􀆰 ２０􀆰 ３ 和 ６􀆰 ４􀆰 ２０􀆰 ４ 表述的试验，释放到空中的气态和不大于 １００ μｍ 空气动

力学当量直径的颗粒不超过 １００Ａ２。 每次试验可采用不同的样本；
ｃ）若另经 ２􀆰 ２􀆰 ７􀆰 ２􀆰 ３􀆰 １􀆰 ４ 表述的试验，在水中的放射性活度应不超过 １００Ａ２。 在应用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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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时，也应考虑 ｂ）类试验的损坏性影响。
２􀆰 ２􀆰 ７􀆰 ２􀆰 ３􀆰 ４􀆰 ２　 低弥散性放射性物质应进行如下实验：

含有或模拟低弥散物质试验的样品应另外经过 ６􀆰 ４􀆰 ２０􀆰 ３ 表述的耐热试验和 ６􀆰 ４􀆰 ２０􀆰 ４ 表述

的冲击试验。 每次试验可采用不用的样品。 完成每项试验后，此样品还须按 ２􀆰 ２􀆰 ７􀆰 ２􀆰 ３􀆰 １􀆰 ４ 表述

进行渗漏试验。 每次试验后应确定 ２􀆰 ２􀆰 ７􀆰 ２􀆰 ３􀆰 ４􀆰 １ 适合的要求是否满足。
２􀆰 ２􀆰 ７􀆰 ２􀆰 ３􀆰 ４􀆰 ３ 　 须按照 ６􀆰 ４􀆰 １２􀆰 １ 和 ６􀆰 ４􀆰 １２􀆰 ２ 的规定，保证符合 ２􀆰 ２􀆰 ７􀆰 ２􀆰 ３􀆰 ４􀆰 １ 和 ２􀆰 ２􀆰 ７􀆰 ２􀆰 ３􀆰 ４􀆰 ２
规定的性能标准。
２􀆰 ２􀆰 ７􀆰 ２􀆰 ３􀆰 ５　 易裂变材料

含有裂变材料的包件应按表 ２􀆰 ２􀆰 ７􀆰 ２􀆰 １􀆰 １ 中的“易裂变”项归类，除非按以下 ａ） ～ ｅ）规定

之一得到豁免并符合 ７􀆰 ５􀆰 １１ 中的 ＣＷ３３（４􀆰 ３）运输要求。 规定中列明允许的未经包装的材

料，所有规定只适用于满足 ６􀆰 ４􀆰 ７􀆰 ２ 要求的包件中的材料。
ａ）由铀浓缩成铀⁃２３５ 至最大 １％ 质量含量，且钚和铀⁃２３３ 总含量不超过铀⁃２３５ 质量的

１％ ，其易裂变核素基本在材料上均匀分布。 另外，铀⁃２３５ 如果以金属、氧化物或炭化物的形态

存在，不应以晶格状排列。
ｂ）由硝酸双氧铀液体溶液浓缩成铀⁃２３５ 至最大 ２％ 质量含量，且钚和铀⁃２３３ 总含量不超

过铀总质量的 ０􀆰 ００２％ ，且最小氮铀原子比（Ｎ ／ Ｕ）为 ２。
ｃ）由铀浓缩成铀⁃２３５ 至最大 ５％质量含量的条件是：
１）每个包件铀⁃２３５ 不超过 ３􀆰 ５ ｇ；
２）每件包件钚和铀⁃２３３ 总含量不超过铀⁃２３５ 质量的 １％ ；
３）包件运输应符合 ７􀆰 ５􀆰 １１ ＣＷ３３（４􀆰 ３） ｃ）的托运限量要求。
ｄ）每件包件易裂变核素总质量不大于２ｇ 且另需符合７􀆰 ５􀆰 １１ ＣＷ３３ （４􀆰 ３）ｄ）的托运限量要求。
ｅ）每件包件易裂变核素总质量不大于 ４５ ｇ 且另需符合 ７􀆰 ５􀆰 １１ ＣＷ３３ （４􀆰 ３） ｅ）的托运限

量要求。
ｆ）易裂变材料满足 ７􀆰 ５􀆰 １１ ＣＷ ３３（４􀆰 ３） ｆ）、２􀆰 ２􀆰 ７􀆰 ２􀆰 ３􀆰 ６ 和 ５􀆰 １􀆰 ５􀆰 ２􀆰 １ 的要求。

２􀆰 ２􀆰 ７􀆰 ２􀆰 ３􀆰 ６　 易裂变材料不需按 ２􀆰 ２􀆰 ７􀆰 ２􀆰 ３􀆰 ５ ｆ）归类为“易裂变材料”，应在不需积聚控制的

情况下满足以下临界条件：
ａ）６􀆰 ４􀆰 １１􀆰 １ ａ）；
ｂ）与 ６􀆰 ４􀆰 １１􀆰 １２ ｂ）和 ６􀆰 ４􀆰 １１􀆰 １３ ｂ）中的包件规定评估要求相一致。

２􀆰 ２􀆰 ７􀆰 ２􀆰 ４　 包件或未包装物质分类

包件中放射性物质的数量应不超过下列包装类别有关的限制。
２􀆰 ２􀆰 ７􀆰 ２􀆰 ４􀆰 １　 例外包件的分类

２􀆰 ２􀆰 ７􀆰 ２􀆰 ４􀆰 １􀆰 １　 一个包件如果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可归类为例外包件。
ａ）盛装过放射性物质的空包装。
ｂ）含有不超过表 ２􀆰 ２􀆰 ７􀆰 ２􀆰 ４􀆰 １􀆰 ２ 第 ２ 和 ３ 栏列明的活度限值的仪器或制品。
ｃ）含有由天然铀、贫化铀或天然钍制成的制品。
ｄ）含有不超过表 ２􀆰 ２􀆰 ７􀆰 ２􀆰 ４􀆰 １􀆰 ２ 第 ４ 栏列明的活度限值放射性物质。
ｅ）含有不超过表 ２􀆰 ２􀆰 ７􀆰 ２􀆰 ４􀆰 １􀆰 ２ 第 ４ 栏列明的活度限值，且小于 ０􀆰 １ ｋｇ 的六氟化铀。

２􀆰 ２􀆰 ７􀆰 ２􀆰 ４􀆰 １􀆰 ２　 一个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包件如放射性水平在其外部表面的任何一点都不超

过 ５ μＳｖ ／ ｈ，可归类为例外包装。

１－１９５

　 第 ２ 部分　 分　 　 类　



表 ２􀆰 ２􀆰 ７􀆰 ２􀆰 ４􀆰 １􀆰 ２　 例外包件的放射性活度限值

内装物的物理状态
仪器或制品

物项限值ａ 包件限值ａ

放射性物质

包件限值ａ

（１） （２） （３） （４）
固体

特殊形式 １０－２Ａ１ Ａ１ １０－３Ａ１

其他形式 １０－２Ａ２ Ａ２ １０－３Ａ２

液体 １０－３Ａ２ １０－１Ａ２ １０－４Ａ２

气体

氚 ２×１０－２Ａ２ ２×１０－１Ａ２ ２×１０－２Ａ２

特殊形式 １０－３Ａ１ １０－２Ａ１ １０－３Ａ１

其他形式 １０－３Ａ２ １０－２Ａ２ １０－３Ａ２

　 　 注：ａ 对于放射性核素的混合物，见 ２􀆰 ２􀆰 ７􀆰 ２􀆰 ２􀆰 ４～２􀆰 ２􀆰 ７􀆰 ２􀆰 ２􀆰 ６。

２􀆰 ２􀆰 ７􀆰 ２􀆰 ４􀆰 １􀆰 ３　 仪器、其他工业制品或作为其一个组成部分的放射性物质，仅在以下条件下，
可归入“ＵＮ２９１１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件———仪器或制品”：

ａ）距任何未包装仪器和制品的外表面上任一位置 １０ ｃｍ 处的辐射水平不超过 ０􀆰 １ ｍＳｖ ／ ｈ。
ｂ）除以下情况，每一仪器或工业制品均贴有“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放射性）标记：
１）辐射发光的钟表或装置；
２）根据 １􀆰 ７􀆰 １􀆰 ４ ｅ）得到调节机构批准或单件不超过表 ２􀆰 ２􀆰 ７􀆰 ２􀆰 ２􀆰 １（第 ５ 栏）免管托运货

物的放射性活度限值的消费产品，且其运输产品的包件的某一个内表面贴上“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放射性）标记，以便在打开包件时能一眼看到表明放射性物质存在的警告；

３）其他仪器和制品因太小而无法粘贴“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放射性）标记的，其运输产品的

包件的某一个内表面贴上“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放射性）标记，以便在打开包件时能一眼看到表

明放射性物质存在的警告。
ｃ）放射性物质完全由非放射性部件封装起来（不得把只能盛装放射性物质的装置视为仪

器或制品）。
ｄ）每个物品和每个包件应满足表 ２􀆰 ２􀆰 ７􀆰 ２􀆰 ４􀆰 １􀆰 ２ 中第 ２、３ 栏中对应项的活度限值要求。

２􀆰 ２􀆰 ７􀆰 ２􀆰 ４􀆰 １􀆰 ４　 非 ２􀆰 ２􀆰 ７􀆰 ２􀆰 ４􀆰 １􀆰 ３ 所规定形式的放射性物质，如放射性活度不超过表

２􀆰 ２􀆰 ７􀆰 ７􀆰 ２􀆰 ４􀆰 １􀆰 ２ 第 ４ 栏中规定的限值并满足下述条件时，可归入“ＵＮ２９１０ 放射性物质，例外

包件———物质数量有限 ”：
ａ）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包件能保存其放射性内装物；
ｂ）以两种方式中的任一种在包件上粘贴“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放射性）标记：
１）在某一个内表面，以便在打开包件时能一眼看到表明放射性物质存在的警告；
２）如内表面不可行，可粘贴在包件的外面。

２􀆰 ２􀆰 ７􀆰 ２􀆰 ４􀆰 １􀆰 ５　 六氟化铀，如放射性活度不超过表 ２􀆰 ２􀆰 ７􀆰 ７􀆰 ２􀆰 ４􀆰 １􀆰 ２ 第 ４ 栏中规定的限值并

满足下述条件时，可归入“ＵＮ３５０７ 六氟化铀，放射性物质，例外包件”———每件包件少于

０􀆰 １ ｋｇ，非裂变或裂变例外：
ａ）在包件中的六氟化铀质量小于 ０􀆰 １ ｋｇ；
ｂ）满足 ２􀆰 ２􀆰 ７􀆰 ２􀆰 ４􀆰 ５􀆰 １ 和 ２􀆰 ２􀆰 ７􀆰 ２􀆰 ４􀆰 １􀆰 ４ ａ）中的 ａ）和 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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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７􀆰 ２􀆰 ４􀆰 １􀆰 ６　 天然铀、贫化铀或天然钍制成的制品，以及制品中的单独放射性物质仅是未

受辐射的天然铀、未受辐射的贫化铀或未受辐射的天然钍，且铀或钍的外表面被由金属或其他

坚固材料制成的非放射性包套封装的情况下，该制品可归类为“ＵＮ２９０９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

件———天然铀、贫化铀或天然钍制成的制品”。
２􀆰 ２􀆰 ７􀆰 ２􀆰 ４􀆰 １􀆰 ７　 先前曾装过放射性物质的空容器可归类为“ＵＮ２９０８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

件———空包装”，但须符合下述条件：
ａ）保持良好的状态并且绝对密闭。
ｂ）其结构中的任何铀或钍的外表面均被金属或其他坚固材料制成的非放射性包套所覆盖。
ｃ）内部的非固定污染水平，如平均面积超过 ３００ ｃｍ２，应不超过：
１）β 和 γ 发射体以及低毒性 α 发射体 ４００ Ｂｑ ／ ｃｍ２；
２）其他 α 发射体 ４０ Ｂｑ ／ ｃｍ２。
ｄ）其上面按 ５􀆰 ２􀆰 ２􀆰 １􀆰 １１􀆰 １ 的规定显示的任何标签均已去除或覆盖。

２􀆰 ２􀆰 ７􀆰 ２􀆰 ４􀆰 ２　 低比活度物质（ＬＳＡ）的归类

放射性物质如满足低比活度物质 ２􀆰 ２􀆰 ７􀆰 １􀆰 ３ 中的定义以及 ２􀆰 ２􀆰 ７􀆰 ２􀆰 ３􀆰 １、 ４􀆰 １􀆰 ９􀆰 ２ 和

７􀆰 ５􀆰 １１ ＣＷ３３（２）的条件，可归类为低比活度物质（ＬＳＡ）。
２􀆰 ２􀆰 ７􀆰 ２􀆰 ４􀆰 ３　 表面污染物体的归类（ＳＣＯ）

放射性物质如满足表面污染物体在 ２􀆰 ２􀆰 ７􀆰 １􀆰 ３ 中的定义以及 ２􀆰 ２􀆰 ７􀆰 ２􀆰 ３􀆰 ２、４􀆰 １􀆰 ９􀆰 ２ 和

７􀆰 ５􀆰 １１ ＣＷ３３ （２）的条件，可归类为表面污染物体（ＳＣＯ）。
２􀆰 ２􀆰 ７􀆰 ２􀆰 ４􀆰 ４　 Ａ 型包件的归类

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包件满足以下条件可被归为 Ａ 型包件。
Ａ 型包件中含有的活度不得大于其中的一项：
ａ）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Ａ１；
ｂ）所有其他放射性物质———Ａ２。
对于成分和个别放射性活度均为已知的放射性核素混合物，下述关系式必须适用于 Ａ 型

包件的放射性内装物：
∑ｉ

Ｂ（ ｉ）
Ａ１（ ｉ）

＋∑ｊ
Ｃ（ ｊ）
Ａ２（ ｊ）

≤１

式中　 Ｂ（ ｉ）———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放射性核素 ｉ 的放射性活度；
Ａ１（ ｉ）——— 放射性核素 ｉ 的 Ａ１ 值；
Ｃ（ ｊ） ——— 非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放射性核素 ｊ 的放射性活度；
Ａ２（ ｊ）——— 放射性核素 ｊ 的 Ａ２ 值。

２􀆰 ２􀆰 ７􀆰 ２􀆰 ４􀆰 ５　 六氟化铀分类法

２􀆰 ２􀆰 ７􀆰 ２􀆰 ４􀆰 ５􀆰 １ 　 六氟化铀应属于：
ａ）ＵＮ２９７７ 放射性物质，六氟化铀，易裂变；
ｂ）ＵＮ２９７８ 放射性物质，六氟化铀，非易裂变或者例外裂变；
ｃ）ＵＮ３５０７ 六氟化铀，放射性物质，例外包装，包装小于 ０􀆰 １ ｋｇ， 非易裂变或者不属于易裂变。

２􀆰 ２􀆰 ７􀆰 ２􀆰 ４􀆰 ５􀆰 ２　 六氟化铀的包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对于 ＵＮ２９７７ 和 ＵＮ２９７８ 而言，六氟化铀的质量不应与该包装结构可容许质量有差别，

而对于 ＵＮ３５０７，六氟化铀的质量应小于 ０􀆰 １ 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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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在可使用该包装的工厂系统所示的最高温度条件下，六氟化铀的质量不应超过导致膨

胀余位不足 ５％的数值；
ｃ）六氟化铀应为固体形式，运输过程中包装内部压力不得超过大气压。

２􀆰 ２􀆰 ７􀆰 ２􀆰 ４􀆰 ６　 Ｂ（Ｕ），Ｂ（Ｍ）或 Ｃ 型包装分类

２􀆰 ２􀆰 ７􀆰 ２􀆰 ４􀆰 ６􀆰 １ 　 ２􀆰 ２􀆰 ７􀆰 ２􀆰 ４（２􀆰 ２􀆰 ７􀆰 ２􀆰 ４􀆰 １～２􀆰 ２􀆰 ７􀆰 ２􀆰 ４􀆰 ５）中未使用其他形式进行分类的包装

应该根据设计原产国主管机关颁发的包装批准证书进行分类。
２􀆰 ２􀆰 ７􀆰 ２􀆰 ４􀆰 ６􀆰 ２ 　 Ｂ（Ｕ）、Ｂ（Ｍ）或 Ｃ 型包装应符合批准证书的规定。
２􀆰 ２􀆰 ７􀆰 ２􀆰 ４􀆰 ６􀆰 ３ 　 （备用）
２􀆰 ２􀆰 ７􀆰 ２􀆰 ４􀆰 ６􀆰 ４　 （备用）
２􀆰 ２􀆰 ７􀆰 ２􀆰 ５　 特殊条件

根据 １􀆰 ７􀆰 ４，放射性物质在运输时应归类为特殊条件运输品。
２􀆰 ２􀆰 ８　 第 ８ 类　 腐蚀性（腐蚀）物质

２􀆰 ２􀆰 ８􀆰 １　 标准

２􀆰 ２􀆰 ８􀆰 １􀆰 １　 第 ８ 类包括的物质和物品，由于自身化学特性可影响皮肤上皮组织或黏膜，或者在

发生泄漏或溢出时可对其他货物或车辆造成损害和破坏，同时会产生其他危险。 此类物质还包

括遇水可形成腐蚀性液体或者在自然条件下于潮湿空气可形成腐蚀性气体或悬浮物的物质。
２􀆰 ２􀆰 ８􀆰 １􀆰 ２ 　 第 ８ 类物质和物品细分如下：

Ｃ１～Ｃ１１　 无次要危险性的腐蚀性物质及含有这些物质的物品

Ｃ１～Ｃ４　 具有酸性的物质

　 Ｃ１　 无机、液体

　 Ｃ２　 无机、固体

　 Ｃ３　 有机、液体

　 Ｃ４　 有机、固体

Ｃ５～Ｃ８　 具有碱性的物质

　 Ｃ５　 无机、液体

　 Ｃ６　 无机、固体

　 Ｃ７　 有机、液体

　 Ｃ８　 有机、固体

Ｃ９～Ｃ１０　 其他腐蚀性物质

　 Ｃ９　 液体

　 Ｃ１０　 固体

Ｃ１１　 物品

ＣＦ　 腐蚀性物质，易燃

　 ＣＦ１　 液体

　 ＣＦ２　 固体

ＣＳ　 腐蚀性物质，自热

　 ＣＳ１　 液体

　 ＣＳ２　 固体

ＣＷ　 腐蚀性物质，遇水放出易燃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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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Ｗ１　 液体

　 ＣＷ２　 固体

ＣＯ　 腐蚀性物质，氧化性

　 ＣＯ１　 液体

　 ＣＯ２　 固体

ＣＴ　 腐蚀性物质，毒性，以及含腐蚀性有毒物质的物品

　 ＣＴ１　 液体

　 ＣＴ２　 固体

　 ＣＴ３　 制品

ＣＦＴ　 腐蚀性物质，易燃，液体，毒性

ＣＯＴ　 腐蚀性物质，氧化性、毒性

包装分类和用途

２􀆰 ２􀆰 ８􀆰 １􀆰 ３　 根据运输时所确定的危险等级，第 ８ 类物质包装种类如下：
Ⅰ类包装：高度腐蚀性物质；
Ⅱ类包装：腐蚀性物质；
Ⅲ类包装：轻度腐蚀性物质。

２􀆰 ２􀆰 ８􀆰 １􀆰 ４　 第 ８ 类所包含的物质和物品在 ３􀆰 ２ 章表 Ａ 中列出。 第Ⅰ、Ⅱ和Ⅲ类包装的物质根

据现有的经验并考虑如吸入危险（见 ２􀆰 ２􀆰 ８􀆰 １􀆰 ５）和遇到水反应（包括形成危险的降解产物）这
些额外因素进行分类。
２􀆰 ２􀆰 ８􀆰 １􀆰 ５　 符合第 ８ 类标准的物质或制剂，在吸入粉尘或悬浮物（ＬＣ５０）时其毒性级别处于Ⅰ
类包装规定范围内，但在口服或者通过皮肤接触时———只在第三类包装规定范围内或者更低

时，属于第 ８ 类。
２􀆰 ２􀆰 ８􀆰 １􀆰 ６　 ３􀆰 ２ 章表 Ａ 中未指出名的物质，包括混合物，基于对人皮肤层破坏作用的持续时

间可按照第 ａ）、ｂ）分项列出的标准将其划到 ２􀆰 ２􀆰 ８􀆰 ３ 相应位置及相应包装种类，如下。
不被认为具有破坏人皮肤层能力的液体以及在运输时可变成液体的固体应该考虑它

们是否能对某些金属表面造成腐蚀。 在确定包装类别时应该考虑被分析物质由于事故对

人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没有这些信息，应该利用按照 ＯＥＣＤ４０４􀃊􀁉􀁗和 ４３５􀃊􀁉􀁘测试导则完成的

测试过程中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分类。 根据 ＯＥＣＤ ４３０􀃊􀁉􀁙或 ４３１􀃊􀁉􀁚测试导则确认为没有腐蚀性

的物质，根据《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不进行额外的测试可以被认为对皮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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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化学品测试导则，Ｎｏ􀆰 ４０４“皮肤强烈刺激 ／腐蚀性”（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ｅｓ⁃
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Ｎｏ􀆰 ４０４，，Ａｃｕｔｅ Ｄｅｒｍａｌ Ｉｒｒ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２００２。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化学品测试导则，Ｎｏ􀆰 ４３５“活体外（ Ｉｎ Ｖｉｔｒｏ）皮肤腐蚀隔膜测试法” （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Ｎｏ􀆰 ４３５ ＂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ｋｉｎ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
２００６。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化学品测试导则，Ｎｏ􀆰 ４３０“活体外（ Ｉｎ Ｖｉｔｒｏ）皮肤腐蚀”：皮肤电阻率测试法

（ＴＥＲ）”（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Ｎｏ􀆰 ４３０“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Ｓｋｉｎ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ＴＥＲ）”），２００４。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化学品测试导则，Ｎｏ􀆰 ４３１“活体外（ Ｉｎ Ｖｉｔｒｏ）皮肤腐蚀”：人皮肤建模（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Ｎｏ􀆰 ４３１“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Ｓｋｉｎ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Ｓｋｉ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ｅｓｔ”），２００４。



具有腐蚀性作用。
ａ）Ⅰ类包装适用于接触时间三分钟或较短时间，观察期 ６０ ｍｉｎ 内可看出对完整皮肤层组

织造成破坏的物质；
ｂ）Ⅱ类包装适用于接触时间超过 ３ ｍｉｎ 但不超过 ６０ ｍｉｎ，观察期 １４ 日内可看出对完整皮

肤层组织造成破坏的物质；
ｃ）Ⅲ类包装适用物质如下：
———接触时间超过 ６０ ｍｉｎ，但不超过 ４ ｈ，观察期 １４ 日内可看出对完整皮肤层造成

破坏；
———认为不具有完整皮肤层破坏能力的物质，应该对两种材料进行测试，５５ ℃造成钢或

铝表面的腐蚀速度超过 ６􀆰 ２５ ｍｍ ／年。 测试用钢为 Ｓ２３５ＪＲ ＋ ＣＲ （ １􀆰 ００３７，符合 Ｓｔ ３７⁃２）、
Ｓ２７５Ｊ２Ｇ３＋ＣＲ（１􀆰 ０１４４，符合 Ｓｔ ４４⁃３）、ＩＳＯ ３５７４、Ｕｎｉｆｉ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Ｓ） Ｇ１０２００ 或

ＳＡＥ １０２０ 型钢，而就铝测试而言：７０７５⁃Ｔ６ 或 ＡＺ５ＧＵ⁃Ｔ６ 型无包层铝。 可行性测试见《测试和

标准指南》第三部分，第 ３７ 节。
注：如果初始测试钢或铝证明所测试的物质是具有腐蚀性的，那么不需要对其他金属作进

一步的测试。
下表概括 ２􀆰 ２􀆰 ８􀆰 １􀆰 ６ 中所规定的标准。

包装分类 作用期 观察期 效　 　 应

Ⅰ ≤３ｍｉｎ ≤６０ｍｉｎ 　 完整皮肤层遭到破坏

Ⅱ ＞３ｍｉｎ 且≤１ｈ ≤１４ 日 　 完整皮肤层遭到破坏

Ⅲ ＞１ ｈ 且≤４ｈ ≤１４ 日 　 完整皮肤层遭到破坏

Ⅲ — —
　 在试验温度为 ５５ ℃时，两种

物质的试验的钢铝表面的腐蚀

速度大于每年 ６􀆰 ２５ ｍｍ

２􀆰 ２􀆰 ８􀆰 １􀆰 ７　 如果由于添加剂的介入，第 ８ 类物质被列入与 ３􀆰 ２ 章表 Ａ 中按名称列出的物质不

同的危险等级，那么这些混合物或溶液应该被划到这些根据其实际危险程度所属的分类。
注：溶液和混合物（比如制剂和残渣）分类详见 ２􀆰 １􀆰 ３。

２􀆰 ２􀆰 ８􀆰 １􀆰 ８　 根据 ２􀆰 ２􀆰 ８􀆰 １􀆰 ６ 所述的标准，按名称指出或者含有按名称物质的任何一种溶液或

混合物的特性是否可以确定第 ８ 类物质规定的要求不适用于这种溶液或混合物。
２􀆰 ２􀆰 ８􀆰 １􀆰 ９　 物质、溶液和混合物可以认为不属于第 ８ 类物质，如果它们

———不符合 ６７ ／ ５４８ ／ ＥＥＣ􀃊􀁉􀁛或 １９９９ ／ ４５ ／ ＥＣ􀃊􀁊􀁒指令标准（修订），因此不能按照这些（修订）
指令像腐蚀性物质一样进行分类；

———对钢或铝没有腐蚀作用。
注：联合国标准规则中指出的 ＵＮ１９１０ 氧化钙和 ＵＮ２８１２ 固态铝酸钠超出《国际铁路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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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７ 年 ０６ 月 ２７ 日№ ６７ ／ ５４８ ／ ＥＥＣ 欧洲经济委员会指令，关于危险品相关分类、包装和标记法律法规

及行政条例的意见（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Ｎｏ􀆰 Ｌ １９６ ｏｆ １６．０８．１９６７， ｐａｇｅ １）。
􀃊􀁊􀁒 １９９９ 年 ０５ 月 ３１ 日欧洲议会和委员会 １９９９ ／ ４５ ／ ＥＣ 指令，关于危险制剂相关分类、包装和标记法律法

规及行政条例的意见（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Ｎｏ􀆰 Ｌ ２００ ｏｍ ３０􀆰 ０７􀆰 １９９９，ｃｍｐ􀆰 １⁃６８）。



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条款权限之外。
２􀆰 ２􀆰 ８􀆰 ２　 禁运物质

２􀆰 ２􀆰 ８􀆰 ２􀆰 １　 第 ８ 类不稳定化学品在运输时如果采取必要措施以预防发生危险降解或者聚合

作用则允许进行运输。 为此要保证容器和罐内不含可以激活这些反应的物质。
２􀆰 ２􀆰 ８􀆰 ２􀆰 ２　 下列物质不允许运输：

———ＵＮ１７９８ 王水；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废硫酸混合物；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硝硫酸或者未脱硝残酸和硝酸的混合物；
———含有质量超过 ７２％纯酸的高氯酸水溶液，或者高氯酸与其他任何一种（水除外）液体

的混合物。
下列物质不允许使用铁路进行运输：
———纯度不低于 ９９􀆰 ９５％的不稳定三氧化硫（不含抑制剂）。

２􀆰 ２􀆰 ８􀆰 ３　 类属条目列表

次要危险性 分类码
联合国

编码
物质或物品名称

　 无次要危险的腐蚀性物质或包含下列物质的物品

含酸性

的物质

无

机

物

有

机

物

液

体
Ｃ１

固

体
Ｃ２

液

体
Ｃ３

固

体
Ｃ４

２５８４ 　 液态烷基磺酸，含游离酸大于 ５％

２５８４ 　 液态芳基磺酸，含游离酸大于 ５％

２６９３ 　 亚硫酸氢盐水溶液，未另作规定的

２８３７ 　 硫酸氢盐水溶液

３２６４ 　 无机酸性腐蚀性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１７４０ 　 二氟氢化物，固态，未另作规定的

２５８３ 　 烷基磺酸，固态，含游离酸大于 ５％

２５８３ 　 芳基磺酸，固态，含游离酸大于 ５％

３２６０ 　 无机酸性腐蚀性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２５８６ 　 液态烷基磺酸，含游离酸不大于 ５％

２５８６ 　 液态芳基磺酸，含游离酸不大于 ５％

２９８７ 　 氯硅烷，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４５ 　 液态烷基苯酚，未另作规定的（包括 Ｃ２⁃Ｃ１２ 的同系物）

３２６５ 　 有机酸性腐蚀性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２４３０ 　 固态烷基苯酚，未另作规定的（包括 Ｃ２⁃Ｃ１２ 的同系物）

２５８５ 　 固态烷基磺酸，含游离酸不大于 ５％

２５８５ 　 固态芳基磺酸，含游离酸不大于 ５％

３２６１ 　 有机酸性腐蚀性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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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次要危险性 分类码
联合国

编码
物质或物品名称

具有

特性

碱性物

无

机

物

有

机

物

液

体
Ｃ５

固

体
Ｃ６

液

体
Ｃ７

固

体
Ｃ８

１７１９ 　 苛性碱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２７９７ 　 碱性电池液

３２６６ 　 无机碱性腐蚀性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６２ 　 无机碱性腐蚀性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２７３５ 　 液态胺，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７３５ 　 液态聚胺，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６７ 　 有机碱性腐蚀性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５９ 　 固态胺，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５９ 　 固态聚胺，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６３ 　 有机碱性腐蚀性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其他腐

蚀性

物质

液

体
Ｃ９

　 固ａ）

体
Ｃ１０

１９０３ 　 液态消毒剂，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８０１ 　 液态染料，腐蚀性，未另作其他规定的

３０６６ 　 油漆添加剂（包括油漆稀释剂或消光剂）

３０６６
　 涂料（包括色漆、喷漆、搪瓷、着色剂、虫胶、清漆、抛光剂、液态

填料或液态喷漆基料）

２８０１ 　 液态合成染料半成品，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１７６０ 　 腐蚀性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４７ 　 固态腐蚀性染料，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４７ 　 固态染料中间产品，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２４４ 　 含腐蚀性液体的固体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１７５９ 　 腐蚀性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物质 Ｃ１１

１７７４ 　 含腐蚀性液体的灭火器起动剂

３０２８ 　 干蓄电池，含有固态氢氧化钾，蓄电

２７９４ 　 蓄电池，湿的，装有酸液，蓄电

２７９５ 　 蓄电池，湿的，装有碱液，蓄电

２８００ 　 蓄电池，湿的，密封的，蓄电

３０２８ 　 干蓄电池，含有固态氢氧化钾，蓄电

３４７７ 　 含有腐蚀性物质的燃料箱

３４７７ 　 装在设备内的含有腐蚀性物质的燃料箱

３４７７ 　 与设备包装为一体的含有腐蚀性物质的燃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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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次要危险性 分类码
联合国

编码
物质或物品名称

　 具有次要危险的腐蚀性物质

易燃物质ｂ）

ＣＦ

液

体
ＣＦ１

固体 ＣＦ２

３４７０
　 涂料，腐蚀性，易燃（包括色漆、喷漆、搪瓷、着色剂、虫胶、清漆、
抛光剂、液态填料或液态喷漆基料）

３４７０ 　 涂料的相关材料，腐蚀性，易燃（包括涂料稀释剂或冲淡剂）

２７３４ 　 液态胺，腐蚀性，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２７３４ 　 液态聚胺，腐蚀性，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２９８６ 　 氯硅烷，腐蚀性，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２９２０ 　 腐蚀性液体，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２９２１ 　 腐蚀性固体，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自热物质

ＣＳ

液体 ＣＳ１ ３３０１ 　 腐蚀性液体，自热性，未另作规定的

固体 ＣＳ２ ３０９５ 　 腐蚀性固体，自热性，未另作规定的

遇水反应

物质 ＣＷ

液体 ＣＷ１ ３０９４ 　 腐蚀性液体，遇水反应，未另作规定的

固体 ＣＷ２ ３０９６ 　 腐蚀性固体，遇水反应，未另作规定的

氧化物质

ＣＯ

液体 ＣＯ１ ３０９３ 　 腐蚀性液体，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

固体 ＣＯ２ ３０８４ 　 腐蚀性固体，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

毒性物质ｄ）

ＣＴ

固体ｃ）

固体ｄ）

ＣＴ１

ＣＴ２

ＣＴ３

３４７１ 　 二氟氢化物溶液，未另作规定的

２９２２ 　 腐蚀性液体，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９２３ 　 腐蚀性固体，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５０６ 　 含汞的工业物品

液体易燃物质ｄ） ＣＦＴ
　 没有带分等级码的汇总条目。 在必要情况下，根据 ２􀆰 １􀆰 ３􀆰 １０ 中的危险物

表，将带有某些分等级码列入汇总条目

毒性氧化物ｄ），ｅ） ＣＯＴ
　 没有带分等级码的汇总条目。 在必要情况下，根据 ２􀆰 １􀆰 ３􀆰 １０ 中的危险物

表，将带有某些分等级码列入汇总条目

注：ａ）超出《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条款权限之外的固体和腐蚀性液体的混

合物，在物质装载或关闭包装、集装箱或交通工具时无可见残余液体痕迹可根据 ＵＮ３２４４ 进行

运输而不使用第 ８ 类分类标准。 每一个包装应该符合通过用于第二类包装密封性测试的构造

形式。
ｂ）与水或潮湿空气接触释放出易燃气体的氯硅烷是 ４􀆰 ３ 项物质。
ｃ）具有毒性的氯甲酸盐是 ６􀆰 １ 项物质。
ｄ）第 ２􀆰 ２􀆰 ６１􀆰 １􀆰 ４～２􀆰 ２􀆰 ６１􀆰 １􀆰 ９ 条明确的具有剧毒的腐蚀性物质是 ６􀆰 １ 项物质。
ｅ）ＵＮ２５０５ 氟化铵、ＵＮ１８１２ 固体氟化钾、ＵＮ１６９０ 固体氟化钠、ＵＮ２６７４ 氟硅酸钠、ＵＮ２８５６

氟硅酸盐未另作规定的、ＵＮ３４１５ 氟化钠溶液和 ＵＮ３４２２ 氟化钾溶液是 ６􀆰 １ 项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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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９　 第 ９ 类其他危险物质和物品

２􀆰 ２􀆰 ９􀆰 １　 标准

２􀆰 ２􀆰 ９􀆰 １􀆰 １　 运输时具有危险性、不属于其他类别的物质和物品属于第 ９ 类。
２􀆰 ２􀆰 ９􀆰 １􀆰 ２　 第 ９ 类物质和物品细分如下：

Ｍ１　 细粉尘在呼入时对健康具有危险性的物质

Ｍ２　 在火灾时可以释放出二恶英的物质和仪器

Ｍ３　 可释放易燃气体的物质

Ｍ４　 锂电池

Ｍ５　 救生设备

Ｍ６～Ｍ８　 对环境有害的物质

Ｍ６　 液体水环境污染物

Ｍ７　 固体水环境污染物

Ｍ８　 基因改变的微生物和生物

Ｍ９～Ｍ１０　 高温运输的物质

Ｍ９　 液体

Ｍ１０　 固体

Ｍ１１　 运输时具有危险性但不符合其他类别定义的物质

定义和分类

２􀆰 ２􀆰 ９􀆰 １􀆰 ３　 ３􀆰 ２ 章表 Ａ 中所列属于第 ９ 类的物质和物品。 根据 ２􀆰 ２􀆰 ９􀆰 １􀆰 ４ ～ ２􀆰 ２􀆰 ９􀆰 １􀆰 １４ 规

定，将 ３􀆰 ２ 章表 Ａ 中未按名称指出的物质和物品划入该表或 ２􀆰 ２􀆰 ９􀆰 ３ 相应位置。
呼入的细粉尘对身体有害

２􀆰 ２􀆰 ９􀆰 １􀆰 ４　 呼入的细粉尘对身体有害，这种物质包括石棉和含石棉混合物。
在火灾时可以释放出二恶英的物质和仪器

２􀆰 ２􀆰 ９􀆰 １􀆰 ５　 在火灾时可以释放出二恶英的物质和仪器包括多氯联苯、多氯三联苯、多卤代联苯、
三联苯及含有这些物质的混合物，以及仪器，如变压器、电容器及含有这些物质或混合物的设备。

注：《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规定的条款不适用于含有不超过 ５０ ｍｇ ／ ｋｇ 多氯

联苯或多氯三联苯的混合物。
可释放易燃气体的物质

２􀆰 ２􀆰 ９􀆰 １􀆰 ６　 可释放易燃气体的物质，包括燃烧温度不超过 ５５℃的含有易燃液体的聚合物。
锂电池

２􀆰 ２􀆰 ９􀆰 １􀆰 ７　 任何形式的锂电池和电池组、含在设备中的电池和电池组，或者同设备一起被包

装的电池和电池组，根据具体情况应列入 ＵＮ３０９０，３０９１，３４８０ 或 ３４８１。 如果符合下列规定它

们可以进行运输：
ａ）可以证明每一个电池或每一个电池组符合《实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３８􀆰 ３ 所有测试

要求；
注：电池在构造方面应该符合《实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 ３８􀆰 ３ 所列出的测试要求，而不

取决于电池组包含的电池属于所经过测试的构造形式。
ｂ）每一个电池和每一个电池组必须配备一个安全排气装置或者设计成这种形式以防止

正常运输条件下出现损害和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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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每一个电池和每一个电池组必须配备一个有效装置以防止外部短路；
ｄ）每一个含有多个电池或多个平行连接式电池的电池组应该配备一个防止危险反流的

有效装置（例如二极管、熔断器等）；
ｅ）电池和电池组应该根据如下质量控制体系进行生产：
Ⅰ）设计质量和产品生产组织结构及人员职责的规定；
Ⅱ）质量检查、测试、监督、质量保证以及工艺流程技术规程；
Ⅲ）技术监督程序，应该包括相应的电池生产过程短路预防和检测措施；
Ⅳ）质量报表体系，例如以检查记录、测试数据、校准数据和证书的形式。 测试数据应该

存档并提交咨询主管机关；
Ⅴ）控制系统，以确保质量监督系统有效运作；
Ⅵ）文件控制及其审查流程；
Ⅶ）不符合 а）条所提及的测试类型的电池或电池组检查设备和方法；
Ⅷ）人员培训计划和相关人员资格鉴定程序；
Ⅸ）确保最终产品不被损坏的程序。
注：内部质量管理体系是可接受的。 不需要第三方证明，但是以上Ⅰ～Ⅸ）条所述的程序

应适当地进行记录和跟踪。 质量管理体系副本提交咨询主管机关。
如果符合 ３􀆰 ３ 章第 １８８ 特殊条款的要求，则锂电池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条款限制。
注：ＵＮ３１７１ 电池供电车辆，或者 ＵＮ３１７１ 电池供电设备，只包括使用液体电池组、钠电池

组、锂金属电池组或锂离子电池组的供电车辆，以及使用液体电池组或钠电池组的设备，安装

这些电池组后可以进行运输。
对于联合国编号，供电车辆指的是用于运输一个或者多个人或物的自走式设备。 电力牵

引式汽车、摩托车、三轮摩托车、三轮和四轮交通工具及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轮椅、果园拖拉

机、船和飞行器是这些交通工具的实例。
剪草机、清洗机或船模型和飞行器模型是这些设备的实例。 使用锂金属电池组或者锂离

子电池的设备根据具体情况属于 ＵＮ３０９１ 装在设备中的锂金属电池组，或 ＵＮ３０９１ 同设备一起

被包装的锂金属电池组，或 ＵＮ３４８１ 装在设备中的锂离子电池组，或 ＵＮ３４８１ 同设备一起被包

装的锂离子电池组。
内部使用内燃发动机、液体电池组、钠电池组、锂金属电池组或锂离子电池组的混动电动

汽车与被安装的电池组一起运输，根据具体情况应列入 ＵＮ３１６６ 使用易燃气体的动力车辆，或
ＵＮ１６６ 使用易燃液体的动力车辆。 含有燃料电池的动力车辆，根据具体情况应列入 ＵＮ３１６６
燃料电池、易燃气体动力车辆或 ＵＮ３１６６ 燃料电池、易燃液体动力车辆。
救生设备

２􀆰 ２􀆰 ９􀆰 １􀆰 ８　 救生设备包括符合 ３􀆰 ３ 章第 ２３５ 或 ２９６ 特殊条款中的描述车辆设备和组件。
对环境有害的物质

２􀆰 ２􀆰 ９􀆰 １􀆰 ９　 （备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对环境有害的物质（水环境污染物）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１　 一般定义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１􀆰 １　 对环境有害的物质，包括污染水环境的液体或固体物质、这些物质的溶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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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包括制剂和残渣。
对于 ２􀆰 ２􀆰 ９􀆰 １􀆰 １０：
物质———自然状态或任何工艺流程获得的化学元素及其化合物，包括用于保证产品稳定

性的添加剂，以及工艺流程形成的杂质，但不包括可进行分离但不降低物质稳定性或者不改变

其组成的溶剂。
环境毒性———某些生物学性质的化合物和化学物质对水生生物产生有害影响的能力。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１􀆰 ２　 水环境指的是其中生活着生物体􀃊􀁊􀁓的水生生态系统（河流、海洋、大洋、湖、
沼泽、人工水库），物质（混合物）的危险性根据其在水环境中毒性进行确定，并要考虑到额外

的降解和生物累积数据。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１􀆰 ３ 　 ２􀆰 ２􀆰 ９􀆰 １􀆰 １０ 中描述的分类程序适用于所有物质和混合物。 在某些情况下，
如对于金属或者溶解性差的无机化合物可根据方法规则􀃊􀁊􀁔进行变化 ／溶解度附加测试。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１􀆰 ４ 　 本节中使用的缩略语或术语说明如下：

———ＢＣＦ：生物富集系数；
———ＢＯＤ：生化需氧量；
———ＣＯＤ：化学需氧量；
———ＧＬＰ：优良实验室规范；
———ＥＣｘ：产生 ｘ％的反应浓度；
———ＥＣ５０：引起 ５０％最大反应的物质有效浓度；
———ＥｒＣ５０：生长速度下降的 ＥＣ５０；
———ＫＯＷ：辛醇 ／水分布系数；
———ＬＣ５０：水中物质的浓度，可造成一组实验动物 ５０％死亡；
———Ｌ（Ｅ）Ｃ５０：ＬＣ５０或 ＥＣ５０；
———ＮＯＥＣ（最大无影响浓度）：
实验浓度，略低于实验测得的可产生统计学显著不良效果的最低浓度。 相比实验测得的

浓度 ＮＯＥＣ 不会引起统计学显著不良效果。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颁布的测试导则：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２　 数据方面的定义和要求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２􀆰 １　 对环境（水环境）有害的物质，其基本分类元素是：
ａ）水环境急性环境毒性；
ｂ）水环境慢性环境毒性；
ｃ）生物累积或实际生物累积能力；
ｄ）适用于有机化学品的降解（生物或非生物）。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２􀆰 ２ 　 在研究数据时优先选择利用国际水准测试方法获得的数据。 也可以使用

依靠国家方法获得数据，如果这些方法被认为是等效的。 对于淡水和海水环境毒性数据可以

认为是等效的。 在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测试导则的基础上或者使用等效方法按照优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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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规范优先地获得数据。 如果没有这些数据，那么分类应以现有最可靠的数据为基础。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２􀆰 ３　 水环境急性环境毒性是指物质在水环境中短时间作用下损害生物体的固有

属性。
就分类而言，急性（短期）危险性是指由化学品在水环境环境中、短时间作用下对生物体

产生的急性环境毒性所决定。
急性环境毒性在水环境中通常使用对鱼 ９６ ｈ 作用条件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２０３ 测试

导则或者等值法）ＬＣ５０的值、对水生贝壳类动物 ４８ ｈ 作用条件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２０２ 测

试导则或者等值法）ＥＣ５０的值与 ／或对藻类 ７２ 或 ９６ ｈ 作用条件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２０１
测试导则或者等值法）ＥＣ５０的值进行测定。 这些物种被作为其他水生生物的替代者。 如果有

适合的测试方法，也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物种的数据，如浮萍。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２􀆰 ４　 水环境慢性环境毒性是指物质对水生生物在这些物质作用下产生有害影响

的固有属性，根据生物体生命周期进行测定。
就分类而言，长期危险性是指化学品长期作用在水环境中，它的危险性由该化学品慢性毒

性所决定。
对比急性环境毒性有关数据慢性环境毒性数据不足，且相应测试程序在较小程度上标准

化，允许使用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２１０（鱼类声明早期阶段）或 ２１１（水蚤繁殖）与 ２０１（藻
类生长抑制）测试导则获得的慢性环境毒性相关数据。 还允许使用其他国际公认的测试方

法。 应使用 ＮＯＥＣ 数据或其他 ＥＣｘ 等值数据。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２􀆰 ５　 生物累积是指物质在生物体内通过各种作用方式吸收、变化和消除的过程

（即通过空气、水、沉淀 ／土壤和食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生物累积能力通常使用辛醇 ／水分布系数进行来确定，该系数使

用 ｌｏｇＫｏｗ表示，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１０７ 或 １１７ 测试导测进行测定。 虽说该系数能反映

出生物累积能力，可实验法获得的生物浓缩比是更准确的指数，如果有的话必须优先选择。 生

物浓缩比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３０５ 测试导则进行测定。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２􀆰 ６　 降解是指有机物的分解，例如分解为二氧化碳、水和盐。

环境降解可以是生物或非生物降解（如水解）。 快速的生物降解可以通过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 ３０１ 测试导则规定的生物降解能力测试（Ａ⁃Ｆ）来确定。 对大多数类型的环境来说，这
些测试采用的快速降解水平可以被认为是真实有效的。 由于这些测试的进行是相对淡水而言

的，还应该考虑到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３０６ 测试导则获得的海洋环境的测试结果。 如果

没有这些数据，那么不低于 ０􀆰 ５ 的 ＢＯＤ５ 生化需氧量大小（５ 天） ／ ＣＯＤ 化学需氧量系数被认为

是快速降解的证明。
非生物降解，如水解，生物和非生物初级降解，非水环境降解和已证明的环境快速降解可

以在测定快速降解􀃊􀁊􀁕能力时一同被考虑。
如果满足以下标准，该物质会被认为具有环境快速降解能力：
ａ）经过 ２８ 日的研究取得以下降解水平：
１）７０％———在溶解有机碳基础上的测试条件下；
２）理论上的最高水平 ６０％———在缺氧或排出二氧化碳基础上的测试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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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在降解时起 １０ 日内达到这些生物降解水平，降解开始后，当降解达 １０％ 时开始计算这

一时间，除非该物质确定是复杂的、成分结构类似的多组分物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足够

理由可以否认 １０ 日测试条件，为达到所需水平可以使用 ２８ 日周期􀃊􀁊􀁖。
ｂ）在只有 ＢＯＤ 生化需氧量大小和 ＣＯＤ 化学需氧量数据时，系数 ＢＯＤ５ 生化需氧量大小 ／

ＣＯＤ 化学需氧量≥０􀆰 ５。
ｃ）在有可靠的科学数据时，物质或混合物在水环境中 ２８ 个观察日内被降解（生物或非生

物的）水平超过 ７０％ 。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　 物质分类等级和标准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 １　 如果这些物质符合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 １ 急性环境毒性 １ 类标准、慢性环境毒

性 １ 类标准或慢性环境毒性 ２ 类标准则应列为“环境（水环境）危险品”，这些标准准确描述了

分类等级，详见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 ２。
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 １ 水环境危险品的等级（见注 １）

ａ）水生环境（短暂）急性危害性

等级：急性生态毒性 １ 级（见注 ２）

９６ ｈ 作用的 ＬＣ５０（对鱼） ≤１ｍｇ ／ Ｌ

４８ ｈ 作用的 ＥＣ５０（对甲壳纲动物） ≤１ｍｇ ／ Ｌ

７２ ｈ 或 ９６ ｈ 作用的 ＥＣ５０（对藻等级或其他水生植物） ≤１ｍｇ ／ Ｌ（见注 ３）

ｂ）对水生环境具有长期危险性（见图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 １）
１）无法快速降解的物质（见注 ４），具备足够的物质慢性生态毒性方面的资料。

等级：慢性生态毒性 １ 级（见注 ２）

慢性生态毒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Ｋｘ（对鱼） ≤０􀆰 １ ｍｇ ／ Ｌ

慢性生态毒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Ｋｘ（对甲壳纲动物） ≤０􀆰 １ ｍｇ ／ Ｌ

慢性生态毒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Ｋｘ（对藻等级或其他水生植物） ≤０􀆰 １ ｍｇ ／ Ｌ

等级：慢性生态毒性 ２ 级

慢性生态毒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Ｋｘ（对鱼） ≤１ｍｇ ／ Ｌ

慢性生态毒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Ｋｘ（对甲壳纲动物） ≤ｍｇ ／ Ｌ

慢性生态毒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Ｋｘ（对藻等级或其他水生植物） ≤１ｍｇ ／ Ｌ

２）能够快速降解的物质，具备足够的物质慢性生态毒性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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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慢性生态毒性 １ 级（见注 ２）。
３）没有足够慢性生态毒性资料的物质。

等级：慢性生态毒性 １ 级（见注 ２）

９６ ｈ 试验时 ＬＣ５０（对鱼） ≤１ｍｇ ／ Ｌ

４８ ｈ 试验时 ＥＣ５０（对甲壳纲动物） ≤１ｍｇ ／ Ｌ

７２ ｈ 或 ９６ ｈ 试验时 ＥＣ５０（对藻或其他水生植物） ≤１ｍｇ ／ Ｌ（见注 ３）

无法快速降解的物质和 ／或通过试验方法确定生物富集

系数≥５００（或，当不存在此系数时 ｌｏｇ Ｋｏｗ≥４）（见注 ４ 和 ５）。

等级：慢性生态毒性 ２ 级

９６ ｈ 试验时 ＬＣ５０（对鱼） ＞１ 但≤１０ｍｇ ／ Ｌ

４８ ｈ 试验时 ＥＣ５０（对甲壳纲动物） ＞１ 但≤１０ｍｇ ／ Ｌ

７２ ｈ 或 ９６ ｈ 试验时 ＥＣ５０（对藻或其他水生植物） ＞１ 但≤１０ｍｇ ／ Ｌ（见注 ３）

７２ ｈ 或 ９６ ｈ 试验时 ＥＣ５０（对藻等级或其他水生植物） ＞１ 但≤１０ｍｇ ／ Ｌ（参见附件 ３）

无法快速降解的物质和 ／或通过试验方法确定生物富集系数≥５００（或，当不存在此系数时 ｌｏｇ Ｋｏｗ≥４）

注 １：此类生物体，如鱼类、水生贝壳类动物和藻类在测试时作为一种包含广泛营养级和

生物分类群的模型使用，其测试方法是标准化的。 还可以考虑其他生物体相关数据，但前提是

它们代表等效的物种和测试参数。
注 ２：在“急性环境毒性 １ 类”和 ／ 或“慢性环境毒性 １ 类”所属物质分类过程中，为使用求

和法必须指明因数 Ｍ 的相应值（见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４）。
注 ３：对于藻类，当环境毒性 ＥｒＣ５０ ［ ＝ ＥＣ５０（生长率） ］相比下致使一个最敏感的物种

减少超过 １００ 倍危险性只在这一作用基础上进行分类的情况下，应该考虑这种环境毒性

对于水生植物是否是典型的。 必须使用专业的结论来反证。 分类应以 ＥｒＣ５０为基础。 在

ＥＣ５０基础不能被指出且没有记录任意 ＥｒＣ５０ 值的情况下，分类应以现有 ＥＣ５０ 指数的最低

值为基础。
注 ４：缺少快速降解能力是基于缺少生物降解潜能，或者可证明缺少快速降解能力。 在通

过实验或者计算途径获得的降解性有关数据缺少的情况下，物质应该被认为是没有快速降解

能力的物质。
注 ５：生物累积潜能基于通过实验途径获得的 ＢＣＦ≥５００ 的值，或者在没有该值时基于值

ｌｏｇＫｏｗ≥４，前提是 ｌｏｇＫｏｗ可以适当说明相应物质生物累积的潜能。 ｌｏｇＫｏｗ测量值优先于评估

值，而 ＢＣＦ 测量值优先于 ｌｏｇＫｏ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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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有所有
三级营养级生物慢性生态

毒性的足够数据？

是
按照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 １ 中 ｂ）１）
或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 １ 中 ｂ）２） 的

标准根据快速降解的程度进行分等级
→

否

是否具有一级
或两级营养级生物慢性生态

毒性的足够数据？

↓

是 →
评估：

ａ） 照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 １ 中 ｂ）１） 或

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 １ 中 ｂ）２） 的标准

（根据快速降解的程度），以及

ｂ） 根据按照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 １ 中 ｂ）３）
的标准，当具有其他两级营养级生物

的急毒性数据时，并根据最严格的结

果进行分等级根据按照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 １ 中 ｂ）３） 的标准进行分等级

否

是否有足够
的急性生态毒性数据？

↓

是 →

图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 １　 对水环境具有长期危险性的物质分类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 ２　 在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 ２ 的分类表中概述了物质危险性分类标准。

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 ２　 水环境危险品分类表

分类等级

急性危险（见注 １）

长期危险（见注 ２）

具有足够的关于慢性生态毒性的数据

不能快速降解的

物质（见注 ３）
能够快速降解的

物质（见注 ３）

没有足够的关于慢性生

态毒性的数据（见注 １）

等级：急性生态毒性 １ 级 等级：慢性生态毒性 １ 级 等级：慢性生态毒性 １ 级 等级：慢性生态毒性 １ 级

Ｌ（Ｅ）Ｃ５０≤１􀆰 ００ ＮＯＥＣ 或 ＥＫｘ≤０􀆰 １ ＮＯＥＣ 或 ＥＫｘ≤０􀆰 ０１
Ｌ（Ｅ）Ｃ５０≤１􀆰 ００ 以及无法快速

降解，和 ／ 或生物富集系数≥５００，
或在没有生物富集系数时 ｌｏｇＫｏｗ≥４

等级：慢性生态毒性 ２ 级 等级：慢性生态毒性 ２ 级 等级：慢性生态毒性 ２ 级

０􀆰 １＜ＮＯＥＣ 或
ＥＫｘ≤１

０􀆰 ０１＜ＮＯＥＣ 或
ＥＫｘ≤０􀆰 １

１􀆰 ００＜Ｌ（Ｅ）Ｃ５０≤１０􀆰 ０ 以及无法快速

降解，和 ／ 或生物富集系数≥５００，
或在没有生物富集系数时 ｌｏｇＫｏｗ≥４

注 １：急性环境毒性范围以鱼类、水生贝壳类动物和 ／ 或藻类及其他水生植物的 ＬＣ５０（ｍｇ ／
Ｌ）值为基础。 在缺少实验数据时使用“结构⁃活性”数量关系（ＱＳＡＲ）􀃊􀁊􀁗评估。

注 ２：在浓度高于水溶性或 １ｍｇ ／ Ｌ 时，对于所有三个营养水平如果没有足够的慢性环境毒

性数据，物质应根据不同的慢性环境毒性等级进行分类。 “足够”是指数据充分地包括相应指

数。 通常谈论的是关于测试过程获得的数据。 可以使用评估数据以减少测试量，例如（Ｑ）
ＳＡＲ（结构—活性数量关系），或在特殊情况下鉴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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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３：慢性环境毒性范围以 ＮＯＥＣ 值或鱼类或水生贝壳类动物 ＥＣｘ（ｍｇ ／ Ｌ）当量值，或其他

公认的慢性环境毒性指数为基础。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混合物分类等级和标准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１　 在混合物分类系统中使用与物质相同的分类等级：“急性环境毒性 １ 类”和
“慢性环境毒性 １ 和 ２ 类”。 对于水环境危险混合物特性分类而言，为使用所有可用数据必须

依照以下假设并在适当的情况下使用它：
混合物＂相关组分＂是浓度 ０􀆰 １％ （按质量）或更高（如果组分列为急性和 ／或慢性环境毒性 １

类），及 １％（按质量）或更高（其他组分）的组分，如果没有根据认为（例如在高毒性组分的情况下）
该组分浓度小于 ０􀆰 １％，即便如此也可以根据混合物水环境的危险性确认其分类。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２　 水环境危险性根据层级原则进行分类，取决于混合物及其组分的现有信息。
分级法要素包括：

ａ） 基于被测试混合物的分类；
ｂ） 基于外推原则的分类；
ｃ） 使用“分类组分求和”和 ／或“相加公式”。
下方流程图（图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２）显示了应该遵守的分类程序。

是否具有关于混合物整体在水生环境中生态毒性的实验数据

是
是否具有关于混合物

整体在水生环境中生

态毒性的实验数据

→否

具有类似混合物的

数据用于评估危险性

↓

是 使用外推原则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
→

根据急性 ／ 长期生

态毒性进行等级划分
→

否

具有在水生

环境中生态

毒性的数据

或关于所有

成分分类的

数据

↓

是

使用求和法（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１ ～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４）

ａ） 所有列为“慢性生态毒性” 成分的含量百分比

ｂ） 所有列为“急性生态毒性” 成分的含量百分比

ｃ） 对于已具有急性生态毒性数据的成分，含量

百分比使用相加公式（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５􀆰 ２）。
将得到的 Ｌ（Ｅ）Ｋ５０ 或 ＥｑＮＯＥＣｍ 数值换

算为相应的急性或慢性生态毒性等级

→

根据急性

／ 长期生态

毒性进行

等级划分

→

否

用现在的关于
已知成分危害

性的数据

↓

是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５ 使用求和法和相加公式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１ ～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４），
使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５

→
根据急性 ／
长期生态毒

性进行分类

→

图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２　 混合物分级法，依据急性和长期水环境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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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３　 存在混合物环境毒性数据时混合物的分类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３􀆰 １　 如果混合物为确定其水环境毒性整体经过测试，那么这些信息应该

根据物质采用的标准用于混合物分类。 通常情况下，分类以鱼类、水生贝壳类动物及藻

类 ／植物有关数据为基础（见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２􀆰 ３ 和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２􀆰 ４） 。 当没有足够的混合

物急性或慢性环境毒性数据时，应该使用“外推原则”或“求和法” （见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４ ～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３􀆰 ２　 对于混合物长期危险性分类要求其额外的降解性信息，在某些情况

下要求生物累积信息。 因为混合物降解性和生物累积数据一般不存在并且很难解释，混
合物降解性和生物累积测试结果不能被使用。 这些测试只对个别物质进行，而不是混

合物。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３􀆰 ３　 列入“急性环境毒性 １ 类”等级

ａ） 如果具有足够的混合物环境毒性测试数据（ＬＣ５０或 ＥＣ５０），根据该数据 Ｌ（Ｅ）Ｃ５０≤１
ｍｇ ／ Ｌ：根据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 １ ａ）将混合物列入“急性环境毒性 １ 类”等级；

ｂ） 如果具有足够的混合物急性环境毒性测试数据（ＬＣ５０或 ＥＣ５０），根据该数据 Ｌ（Ｅ）Ｃ５０＞
１ ｍｇ ／ Ｌ 或者超过水溶性指数：根据《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没有必要将混合物列

入高危险性等级。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３􀆰 ４　 列入“慢性环境毒性 １ 和 ２ 类”等级

ａ）如果具有足够的混合物慢性环境毒性数据（ＥＣｘ或 ＮＯＥＣ），根据该数据被测试混合物

ＥＣｘ或 ＮＯＥＣ≤１ｍｇ ／ Ｌ：
１）如果现有数据允许得出混合物所有被考虑组分可快速降解的结论， 根据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 １ ｂ） ２）将混合物列入“慢性环境毒性 １ 或 ２ 类”等级（可快速降解）。
２）在所有其他情况下，根据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 １ ｂ） １）将混合物列入“慢性环境毒性 １ 或 ２

类”等级（不能快速降解）。
ｂ） 如果具有足够的混合物慢性环境毒性数据（ＥＣｘ或 ＮＯＥＣ），根据该数据被测试混合物

ＥＣｘ或 ＮＯＥＣ＞１ ｍｇ ／ Ｌ 或者超过水溶性指数。
根据《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没有必要将混合物列入长期危险性等级。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４　 混合物的分类，当没有混合物环境毒性数据时：外推原则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４􀆰 １　 如果混合物整体没有进行测试以确定其水环境危险性，但具有个别组分

和类似被测试混合物相关合理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应该根据所采用的外推规则进行使用。 这

种方法允许在分类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使用现有数据评估混合物的危险性而不需要进行额外的

动物测试。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４􀆰 ２　 稀释

如果一种新的混合物通过被测试混合物或者被测试物质借助稀释剂稀释形成，相比

最危害环境的原始组分这种稀释剂被列入水环境危险性等值或更低等级，且假设这种稀

释剂对其他水环境组分不会产生影响，那么这种混合物应该作为原始测试混合物或者原

始测试物质等值混合物来分类。 可以使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５ 中采用的方法作为第二

选择。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４􀆰 ２􀆰 １　 混合物可作为原始混合物或者原始物质等值混合物来分类，如果它的

形成是通过稀释其他已分类的混合物或物质并借助稀释剂完成的，相比最危害环境的原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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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这种稀释剂被列入水环境危险性等值或更低等级，且这种稀释剂对其他水环境组分不会产

生影响。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４􀆰 ２􀆰 ２　 如果混合物的形成是通过稀释其他已分类的混合物或物质并借助水或

对环境无害的材料完成的，那么这种混合物的环境毒性根据原始混合物或原始物质的环境毒

性来计算。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４􀆰 ３　 产品批次差别

如果混合物由同一制造商或在其监控下进行生产，那么被测试批次混合物的水环境危险

性与其他未测试批次产品的危险性相当，应该以此为出发点。 在有理由认为存在显著差别，会
改变这一未测试批次对水环境的危险性时，要求进行重新分类。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４􀆰 ４　 被列入最严格分类等级“慢性环境毒性 １ 类”和“急性环境毒性 １ 类”的
混合物的浓度

如果被测试混合物被列入“慢性环境毒性 １ 类”和 ／或“急性环境毒性 １ 类”等级，而被列

入这一环境毒性等级的混合物组分浓度增加，那么较浓的未测试混合物在同一个分类等级，而
原始被测试混合物不需要进行附加测试。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４􀆰 ５　 一种环境毒性等级内部插值

如果有三种组分相同的混合物（Ａ、Ｂ 和 Ｃ），如果混合物 Ａ 和 Ｂ 经过测试并属于同一环境

毒性级别，而未经测试的混合物 Ｃ 含有与混合物 Ａ 和 Ｂ 相同的环境毒性活性组分，但是浓度

上处于混合物 Ａ 和混合物 Ｂ 环境毒性活性组分中间浓度，那么混合物 Ｃ 应该列入与混合物 Ａ
和 Ｂ 同一级别。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４􀆰 ６　 混合物在较大程度上类似

如果：
ａ） 存在两种混合物：
１）Ａ＋Ｂ；
２）Ｃ＋Ｂ。
ｂ） Ｂ 组分浓度在这两种混合物中基本上相同。
ｃ） １）混合物中 Ａ 组分浓度等于 ２）混合物 Ｃ 组分浓度。
ｄ） 组分 Ａ 和 Ｃ 的水环境危险性有关数据都存在且基本相同，即这些组分属于同一危险

性等级且不影响组分 Ｂ 的水环境环境毒性。
如果混合物 １）或 ２）根据测试数据分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中第二种混合物可以被列

入相同危险性等级。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５　 当具有混合物所有成分或某些成分的生态毒性数据时，混合物的分类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５􀆰 １　 依照分类成分的浓度求和法对混合物进行分类。 分为急性生态毒性成分

或慢性生态毒性成分的百分比含量直接列入求和法。 求和法说明见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１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４。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５􀆰 ２　 混合物可由分类的（“急性生态毒性 １ 类”等级和 ／或“慢性生态毒性 １ 型

或 ２ 类”等级）成分和已经检测所获得的足够的生态毒性数据的成分混合而成。 如果已有混

合物中至少一种成分的足够的生态毒性数据，那么根据生态毒性数据特点对这些成分的总生

态毒性使用以下加和公式 ａ）或 ｂ）进行计算：
ａ） 根据水生环境中急性生态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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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

Ｌ（Ｅ）Ｃ５０ｍ
＝ ∑

ｎ

Ｃｉ

Ｌ（Ｅ）Ｃ５０ｉ

式中　 Ｃｉ———成分 ｉ 浓度（质量百分比）；
Ｌ（Ｅ）Ｃ５０ｉ———成分 ｉ 的 ＬＣ５０或 ＥＣ５０（ｍｇ ／ Ｌ）；

ｎ———成分数量；ｉ 为从 １ 到 ｎ 个；
Ｌ（Ｅ）Ｃ５０ｍ———Ｌ（Ｅ）Ｃ５０已有检测数据的部分混合物。

用此种方式所计算出的生态毒性是用于将混合物该部分归入急性危险类别，之后将该类

别用于求和法中。
ｂ） 根据水生环境中慢性生态毒性：

∑Ｃｉ ＋ ∑Ｃ ｊ

ＥｑＮＯＥＣｍ
＝ ∑

ｎ

Ｃｉ

ＮＯＥＣｉ
＋ ∑

ｎ

Ｃ ｊ

０􀆰 １ × ＮＯＥＣ ｊ

式中　 Ｃｉ———能够迅速分解成分，所属成分 ｉ 浓度（质量百分比）；
Ｃ ｊ———不能迅速分解成分，所属成分 ｊ 浓度（质量百分比）；

ＮＯＥＣｉ———对于能够快速分解（ｍｇ ／ Ｌ）成分，所属成分 ｉ 的 ＮＯＥＣ 最大无影响浓度（或所公

认的其他慢性生态毒性指标）；
ＮＯＥＣ ｊ———对于不能快速分解（ｍｇ ／ Ｌ）成分，所属成分 ｊ 的 ＮＯＥＣ 最大无影响浓度（或所公

认的其他慢性生态毒性指标）；
ｎ———成分数量；ｉ 和 ｊ 为从 １ 到 ｎ 个；

ＥｑＮＯＥＣｍ———已有检测数据的部分混合物。
于是当量生态毒性反映出的一个事实就是与快速分解的物质相比，不能快速分解的物质

属于高一级危险类别（更加严重的危险）。
所计算出的当量生态毒性是用于根据快速分解物质标准［（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 １ｂ）２）中的表

格）］将混合物该部分归入长期危险类别里，之后将该类别用于求和法中。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５􀆰 ３　 如果加和公式用于混合物的某一部分，那么最好是对每个成分使用

同一分类群（例如鱼类、贝类或藻类）的生态毒性值来计算所指出的混合物这一部分的毒

性，然后使用所获得生态毒性最低值（也就是使用这三类群里最敏感干的那一群） 。 如果

每一成分的生态毒性数据不属于同一分类群，那么对每一成分生态毒性值的选择应向对

物质分类生态毒性值那样，也就是应该（对最敏感的试验生物）使用所获得的生态毒性最

低值。 以这种方式所计算出的急性和慢性生态毒性是为了用于根据为物品所采用的同

一标准将混合物该部分归入“急性生态毒性 １ 类”等级和 ／或“慢性生态毒性 １ 类或 ２ 类”
等级。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５􀆰 ４　 如果对混合物可以用几种方法进行分类，则采用能够给予最为严格的评

定的方法。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求和法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１　 分类程序

通常较为严格的分类取代不太严格的分类，例如归入“慢性生态毒性 １ 类”取代归入“慢
性生态毒性 ２ 类”。 作为结果，分类过程如果产生“慢性生态毒性 １ 类”即告结束。 不存在比

“慢性生态毒性 １ 类”等级更为严格的分类，因此无必要将分类过程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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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２　 归入“急性生态毒性 １ 类”等级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２􀆰 １　 首先考虑的是归入“急性生态毒性 １ 类”等级的所有成分。 如果所列成

分浓度（％ ）之和超过 ２５％ ，那么整个混合物则属于“急性生态毒性 １ 类”等级。 在获得能将混

合物归入“急性生态毒性 １ 类”等级的计算结果后分类过程即告结束。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２􀆰 ２　 在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２􀆰 ２ 中根据其急性危险程度并通过对已分类的

成分浓度合计方式对混合物的分类做了归纳。

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２􀆰 ２　 根据其急性危险程度并通过对已分类的成分浓度合计方式对混合物的分类

已分类的成分浓度之和（％ ） 混合物属于

急性毒性 １ 类×Ｍａ≥ ２５％ 急性生态毒性 １ 类等级

　 　 ａ因数 Ｍ 值见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４。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３　 归入“慢性生态毒性 １ 类或 ２ 类”等级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３􀆰 １　 要考虑的是归入“慢性生态毒性 １ 类”等级的所有成分。 如果所列成分

浓度（％ ）之和超过 ２５％ ，那么混合物就属于“慢性生态毒性 １ 类”等级。 在获得能将混合物归

入“慢性生态毒性 １ 类”等级的计算结果后分类过程即告结束。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３􀆰 ２　 如果混合物不属于“慢性生态毒性 １ 类”等级，那么就要研究将其归入

“慢性生态毒性 ２ 类”等级的可能性。 如果归入“慢性生态毒性 １ 类”等级的所有成分浓度

（％ ）１０ 倍之和与归入“慢性生态毒性 ２ 类”等级的所有成分浓度之和（％ ）超过 ２５％ ，那么混

合物就属于“慢性生态毒性 ２ 类”等级。 在获得能将混合物归入“慢性生态毒性 ２ 类”等级的

计算结果后分类过程即告结束。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３􀆰 ３　 在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３􀆰 ３ 中根据其长期危险性并通过对已分类的成

分浓度合计方式对混合物的分类做了归纳。

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３􀆰 ３　 根据其长期危险性并通过对已分类的成分浓度合计方式对混合物的分类

已分类的成分浓度之和（％ ） 混合物属于

“慢性生态毒性 １ 类 ”´Ｍａ≥２５％ “慢性生态毒性 １ 类”等级

（Ｍ×１０×“慢性生态毒性 １ 类”＋“慢
性生态毒性 ２ 类”）≥２５％

“慢性生态毒性 ２ 类”等级

　 　 注：ａ因数 Ｍ 值见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４。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４　 含高生态毒性成分的混合物

归入“急性生态毒性 １ 类”等级或“慢性生态毒性 １ 类”等级的成分，在浓度大大低于

１ ｍｇ ／ Ｌ 时具有急性生态毒性，并且 ／或者在浓度大大低于 ０􀆰 １ ｍｇ ／ Ｌ 时（如果不是快速分

解成分）和 ０􀆰 ０１ ｍｇ ／ Ｌ 时（如果是快速分解成分）具有慢性生态毒性，可对混合物的生态

毒性产生影响，因此当用求和法进行分类时要给其设置更大的值。 如果混合物含有属于

“急 性 生 态 毒 性 １ 类 ” 等 级 或 “ 慢 性 生 态 毒 性 １ 类 ” 等 级 的 成 分， 那 么 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２ 和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３ 中所描述的分层法中应使用成分浓度加权平

均值，该值是通过将属于“急性生态毒性 １ 类”等级和“慢性生态毒性 １ 类”等级的成分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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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值乘以相应的因数而得出。 例如，属于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２􀆰 ２ 中左列栏“急性生态毒

性 １ 类”等级的成分浓度和属于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３􀆰 ３ 中左列栏“慢性生态毒性 １ 类”
成分浓度乘以相应的因数。 由于上述成分的因数是根据生态毒性值来确定的 （见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４） 。 为了采用求和法对所含属于“急性生态毒性 １ 类”等级或“慢性生

态毒性 １ 类”等级成分的混合物进行分类，必须知道因数 Ｍ 值。 当已有混合物中所有高

生态毒性成分的生态毒性数据时以及已有确凿证据证实其他成分，包括没有急性或慢性

生态毒性数据的那些成分，生态毒性小或无生态毒性，而且不会提高所审查的混合物对

环境的危险时，作为选择可以使用加和公式（见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５􀆰 ２） 。

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４　 混合物中高毒性成分的因数

急性生态毒性 因数 Ｍ 慢性生态毒性 因数 Ｍ

Ｌ（Ｅ）Ｃ５０值 ＮＯＥＣ 值
不能快速

分解成分ａ

能快速

分解成分ｂ

０􀆰 １＜Ｌ（Ｅ）Ｃ５０≤１ １ ０􀆰 ０１＜ＮＯＥＣ≤０􀆰 １ １ —

０􀆰 ０１＜Ｌ（Ｅ）Ｃ５０≤ ０􀆰 １ １０ ０􀆰 ００１＜ＮＯＥＣ≤０􀆰 ０１ １０ １

０􀆰 ００１＜Ｌ（Ｅ）Ｃ５０≤０􀆰 ０１ １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ＮＯＥＣ≤０􀆰 ００１ １００ １０

０􀆰 ０００ １＜Ｌ（Ｅ）Ｃ５０≤

０􀆰 ００１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１＜ＮＯＥＣ≤
０􀆰 ０００ １

１ 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０ ００１＜Ｌ（Ｅ）Ｃ５０≤

０􀆰 ０００ １
１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１＜ＮＯＥＣ≤
０􀆰 ０００ ０１

１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以十进制继续） （以十进制继续）

　 　 注：　 ａ不能快速分解
ｂ能够快速分解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６􀆰 ５　 对含有无可靠数据成分的混合物的分类

如果混合物中一个或若干个成分没有可靠的水生环境中的急性和 ／或慢性生态毒性

数据，那么就可作出所审查的混合物不可能属于危险类别的结论。 对此类混合物进行分

类应根据已知成分并额外注明“混合物的百分比含量，包括对水生环境构成未知危险的

成分” 。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５　 根据欧盟法规 １２７２／ ２００８／ ＥＣ􀃊􀁊􀁘分类为对环境（水生环境）有害物质的物品或混

合物

如果根据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 和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无分类数据，那么物品或混合物：
ａ ）如果根据欧盟法规 １２７２ ／ ２００８ ／ ＥＣ 将其归入“急性水毒性 １ 型”或“慢性水毒性 １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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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关于物质和混合物分类、标签和包装的法规№１２７２ ／ ２００８ ／ ＥＣ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Ｎｏ􀆰 Ｌ ３５３ ｏｆ ３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



或“慢性水毒性 ２ 类”，或者假如上述法规允许，根据欧盟指令 ６７ ／ ５４８ ／ ＥＥＣ􀃊􀁊􀁙或 １９９９ ／ ４５ ／ ＥＣ􀃊􀁊􀁚

将其归入代码 Ｒ５０、Ｒ５０ ／ ５３ 或 Ｒ５１ ／ ５３，则应分类为对环境（水生环境）有害的物质。
ｂ） 如果不能满足小项 ａ）的要求，则可视为对环境（水生环境）无害的物质。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６　 根据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３、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４ 或 ２􀆰 ２􀆰 ９􀆰 １􀆰 １０􀆰 ５ 被分类成对环境（水生环

境）有害物质的物品或混合物的归类

被分类成对环境（水生环境）有害物质的物品或混合物，未归入《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
附件第 ２ 号中所规定的任何其他条目，应按以下方式对其进行分类：

ＵＮ３０７７ 对环境有害的固体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ＵＮ３０８２ 对环境有害的液态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以上物品指定为Ⅲ类包装。

微生物或转基因生物

２􀆰 ２􀆰 ９􀆰 １􀆰 １１　 转基因微生物和转基因生物系其遗传物质因基因工程并借助在自然界里无

法完成的过程被刻意改变的微生物和生物。 如果其不符合毒性物质或传染性物质的定

义，但能引起动植物或微生物通常非自然繁殖结果的变化，指定其危险类别为第 ９ 类

（ＵＮ３２４５） 。
注 １：传染性转基因微生物和转基因生物归属于第 ６􀆰 ２ 类物品 （ ＵＮ２８１４，２９００ 和

３３７３） 。
注 ２：转基因微生物和转基因生物如果其使用得到产地国、过境国和目的国􀃊􀁊􀁛相关主管机

关的准许，则不受制于《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
注 ３：活体动物不应用于属于第 ９ 类的转基因微生物的运送，当该物品不能用其他方式运

送的情形除外。 转基因的活体动物应根据产地国和目的国主管机关所规定的要求和条件

运送。
２􀆰 ２􀆰 ９􀆰 １􀆰 １２　 （备用）
高温条件下所运送的物品

２􀆰 ２􀆰 ９􀆰 １􀆰 １３　 高温条件下所运送的物品包括在温度 １００℃及以上但低于其闪点的条件下以液

体形式所运送的或所提交运送的物品。 在温度不低于 ２４０℃时所运送的或所提交运送的固体

品也归入其中。
注：高温条件下所运送的物品只有在不符合任何其他危险类别标准的情况下可归入第

９ 类。
构成运送危险但不符合其他危险类别定义的其他物品

２􀆰 ２􀆰 ９􀆰 １􀆰 １４　 不符合其他危险类别的以下物品属于第 ９ 类：
闪点低于 ６０℃的固体铵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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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理事会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关于危险物质分类、包装和标签的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的协调统一的

指令（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Ｎｏ􀆰 Ｌ １９６ ｏｆ １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６７）。
􀃊􀁊􀁚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有关危险货物的分类、包装和标签的成员国法律、法规和管理规

定的协调统一的指令（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Ｎｏ􀆰 Ｌ ２００ ｏｆ ３０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９）。
􀃊􀁊􀁛 见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转基因物质环境释放及撤销欧盟理事会指令 ９０ ／ ２２０ ／ ＥＥＣ 的指令№ ２００１ ／

１８ ／ ＥＣ（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Ｎｏ􀆰 Ｌ １０６， ｏｆ １７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１， ｐｐ􀆰 ８⁃１４），在其中的 Ｃ 部分中

规定了向欧共体国家提供许可的程序。



危险较低的连二亚硫酸盐；
高挥发性液体；
可释放出毒气的物品；
含有过敏源的物品；
化学工具箱和急救药箱：
双电层电容器（电池容量大于 ０􀆰 ３Ｗｈ）。
注：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不适用于联合国规章范本中所列明的

货物：
ＵＮ１８４５ 固体二氧化碳（干冰）􀃊􀁋􀁒

ＵＮ２０７１ 硝酸铵基化肥

ＵＮ２２１６ 鱼粉（鱼屑），稳定的

ＵＮ２８０７ 磁化材料

ＵＮ３１６６ 内燃发动机

ＵＮ３１６６ 易燃气体动力车辆

ＵＮ３１６６ 易燃液体动力车辆

ＵＮ３１６６ 燃料电池、易燃气体动力发动机

ＵＮ３１６６ 燃料电池、易燃液体动力发动机

ＵＮ３１６６ 燃料电池、易燃气体动力车辆

ＵＮ３１６６ 燃料电池、易燃液体动力车辆

ＵＮ３１７１ 以蓄电池为动力的运输工具

ＵＮ３１７１ 电池供电车辆或电池供电设备（另见 ２􀆰 ２􀆰 ９􀆰 １􀆰 ７ 结尾处注）
ＵＮ３３３４ 空运受管制的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ＵＮ３３３５ 空运受管制的固体，未另作规定的

ＵＮ３３６３ 设备中的危险物质

ＵＮ３３６３ 仪器中的危险物质。
包装类别用途

２􀆰 ２􀆰 ９􀆰 １􀆰 １５　 如果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４ 栏中指定第 ９ 类物质和物品的包装类别，那么这些物质

和物品具有以下危险程度：
Ⅱ类包装：中等危险性物质；
Ⅲ类包装：低危险性物质。

２􀆰 ２􀆰 ９􀆰 ２　 禁止运输的物质和物品

禁止运输以下物质和物品：
———不符合 １８８、２３０ 和 ３１０ 或 ３􀆰 ３ 章 ６３６ 特殊规定要求的锂电池；
———仪器装置所用的未清理的空容器，如变压器。
电容器和液压设备，含属于 ＵＮ２３１５，３１５１，３１５２ 或 ３４３２ 下的物质。

２􀆰 ２􀆰 ９􀆰 ３　 类属条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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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生危险性 分类码 联合国编码 物质或物品名称

吸入性粉尘，可以危害健康 Ｍ１
２２１２ 石棉，闪石（铁石绵、透闪石、

阳起石、直闪石、青石棉）

２５９０ 石棉、温石棉

遇火会形成二吖恶英的物质及装置 Ｍ２

２３１５ 多氯联苯，液态

３４３２ 固态多氯联苯

３１５１ 液态多卤二联苯或液态
单甲基卤化二苯基甲烷

３１５１ 液态多卤三联苯

３１５２ 固态多卤二联苯或
固态单甲基卤二苯基甲烷

３１５２ 固态多卤三联苯

释放出易燃蒸气的物质 Ｍ３
２２１１ 聚苯乙烯珠粒料，可膨

胀，会放出易燃气体

３３１４ 塑料造型化合物，呈揉塑团、薄片
或挤压出的绳索状，会放出易燃蒸气

锂电池 Ｍ４

３０９０ 锂金属电池组（包括锂合金电池组）

３０９１ 装在设备中的锂金属电池组

３０９１ 或同设备包装在一起的
锂金属电池组（包括锂合金电池组）

３４８０ 锂离子电池组（包括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３４８１ 装在设备中的锂离子电池组

３４８１ 同设备包装在一起的锂离子
电池组（包括聚合锂离子电池组）

救生设备 Ｍ５

２９９０ 救生设备，自动膨胀式

３０７２ 非自动膨胀式救生设
备，装备中含有危险物品

３２６８ 安全装置，电启动

危害环境的物质

水污染物，液态 Ｍ６ ３０８２ 对环境有害的液态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水污染物，固态 Ｍ７ ３０７７ 对环境有害的固态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基因改变的微

生物和生物
Ｍ８

３２４５ 基因改变的微生物

３２４５ 基因改变的生物体

高温物质

液态 Ｍ９ ３２５７
高温液体，未另作规定的，温
度等于或高于 １００℃ 、低于其

闪点（包括燔融金属、燔融盐类等）

固态 Ｍ１０ ３２５８
高温固体，未另作规定的，温

度等于或髙于 ２４０℃

１－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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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次生危险性 分类码 联合国编码 物质或物品名称

运输过程中的其他

危险物质或物品，但不符合其

他类别的

Ｍ１１

１８４１ 乙醛合氨

１９３１ 连二亚硫酸锌（亚硫酸氢锌）

１９４１ 二溴二氟甲烷

１９９０ 苯甲醛

２９６９ 蓖麻籽

２９６９ 蓖麻粉

２９６９ 蓖麻油渣

２９６９ 蓖麻片

３３１６ 化学品箱

３３１６ 急救箱

３３５９ 熏蒸过的货物运输装置

３４９９ 双电层电容器（储能量大于 ０􀆰 ３Ｗｈ）

３５０８ 电容器，非对称的（储能量大于 ０􀆰 ３Ｗｈ）

３５０９ 废弃空容器，未清洁

１－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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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３ 章　 试 验 方 法

２􀆰 ３􀆰 ０　 概述

如 ２􀆰 ２ 章或本章未另行规定，那么为危险品分类使用的是《试验与标准手册》中所规定的

检测方法。
２􀆰 ３􀆰 １　 对 Ａ 型高爆炸药渗油的检测

２􀆰 ３􀆰 １􀆰 １　 除了《试验与标准手册》中所规定的检测外，如果 Ａ 型高爆炸药（ＵＮ００８１）含 ４０％以

上的液体硝酸酯，则应对其进行渗油检测。
２􀆰 ３􀆰 １􀆰 ２　 高爆炸药渗油检测仪（图 ２􀆰 １ ～图 ２􀆰 ３）由中空青铜套筒构成。 套筒高 ４０ ｍｍ，内径

１５􀆰 ７ ｍｍ，筒壁上有 ２０ 个直径为 ０􀆰 ５ ｍｍ 的小孔（４ 排，每排各 ５ 个）。 青铜活塞设有圆筒，其长

度为 ４８ｍｍ，在总长为 ５２ｍｍ 情形下，在垂直竖立的套筒里可以滑动。 活塞直径为 １５􀆰 ６ｍｍ，给
其附上 ２􀆰 ２２ ｋｇ 的负载物，以便使套筒底部压力达到 １２０ ｋＰａ（１􀆰 ２０ ｂａｒ）。
２􀆰 ３􀆰 １􀆰 ３　 用 ５～８ ｇ 高爆炸药制作一个长 ３０ ｍｍ、直径 １５ ｍｍ 的小圆柱。 小圆柱用薄布包裹并

放入套筒里，然后从上面放置负重活塞，以便高爆炸药承受到 １２０ ｋｇ（１􀆰 ２ ｂａｒ）的压力。 设定时

间，时间过后从套筒小孔外侧会出现第一批硝化甘油油珠。
２􀆰 ３􀆰 １􀆰 ４　 如果至液体首次渗出超过 ５ ｍｉｎ，则视为高爆炸药顺利通过检测。 检测在温度 １５ ～
２５℃条件下进行。

对高爆炸药渗油的检测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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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　 钟罩形负载物，重 ２ ２２０ ｇ，安装在青铜活塞上（单位：ｍｍ）

120e

φ15.6

48 52

图 ２􀆰 ２　 青铜活塞（单位：ｍｍ）

在图 ２􀆰 １⁃２􀆰 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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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３　 青铜套筒（单位：ｍｍ）

１）４ 排，每排各 ５ 个小孔，直径 ０􀆰 ５ ｍｍ；
２） 铜材；
３）带有底侧中心锥的铅片；
４）４ 个孔，尺寸为 ４６ｍｍ×５６ ｍｍ，周向排列，间距相等。

２􀆰 ３􀆰 ２　 对第 ４􀆰 １ 类硝化纤维混合物的检测

２􀆰 ３􀆰 ２􀆰 １　 在温度 １３２℃时加热 ３０ ｍｉｎ 硝化纤维不应分解出可见的黄褐色氮氧化物气体。 自

燃温度应高于 １８０℃。 见 ２􀆰 ３􀆰 ２􀆰 ３～２􀆰 ３􀆰 ２􀆰 ８、２􀆰 ３􀆰 ２􀆰 ９ ａ）和 ２􀆰 ３􀆰 ２􀆰 １０。
２􀆰 ３􀆰 ２􀆰 ２　 在温度 １３２℃时加热 ６０ｍｉｎ３ ｇ 塑化硝化棉不应分解出可见的黄褐色氮氧化物气体。
自燃温度应高于 １７０℃。 见 ２􀆰 ３􀆰 ２􀆰 ３～２􀆰 ３􀆰 ２􀆰 ８、２􀆰 ３􀆰 ２􀆰 ９ ａ）和 ２􀆰 ３􀆰 ２􀆰 １０。
２􀆰 ３􀆰 ２􀆰 ３　 当对是否可以准许某些物品铁路运送产生意见分歧时应采取以下检测程序。
２􀆰 ３􀆰 ２􀆰 ４　 当为了检查本节上述所规定的稳定条件而进行检测时如果使用的是其他检测方法

或程序，那么这些方法或程序应给出的结果与采用下列方法可能获得的结果相类似。
２􀆰 ３􀆰 ２􀆰 ５　 当进行下面所述的稳定性检测时，通过加热放有所要检测样品的干燥箱内温度与所

规定的温度不应相差 ２℃以上。 检测时间为 ３０ ｍｉｎ 或 ６０ ｍｉｎ，应精确至 ２ ｍｉｎ。 干燥箱的设置

要使其内部温度在放入样品后 ５ ｍｉｎ 内达到所规定的数值。
２􀆰 ３􀆰 ２􀆰 ６　 在进行 ２􀆰 ３􀆰 ２􀆰 ９ 和 ２􀆰 ３􀆰 ２􀆰 １０ 所规定的检测前作为样品所拿的物品，应在室温条件下在含

有熔融颗粒状氯化钙的真空干燥器里干燥至少 １５ｈ；物品应放置薄薄一层；为此，非粉末状的和非纤

维状的物品应捣碎或磨碎或破碎成小块。 干燥箱的压力应低于 ６􀆰 ５ ｋＰａ（０􀆰 ０６５ｂａｒ）。
２􀆰 ３􀆰 ２􀆰 ７　 干燥前在 ２􀆰 ３􀆰 ２􀆰 ６ 所规定的条件下，２􀆰 ３􀆰 ２􀆰 ２ 中所提及的物品应在通风良好的干燥

箱里在温度 ７０℃的条件下进行预干燥。 预干燥应持续至物品在 １５ｍｉｎ 内不再失去 ０􀆰 ３％的自

身初始重量为止。
２􀆰 ３􀆰 ２􀆰 ８　 ２􀆰 ３􀆰 ２􀆰 １ 中所规定的低氮硝化纤维应首先在 ２􀆰 ３􀆰 ２􀆰 ７ 中所规定的条件下进行预干

燥，然后为了完成干燥硝化纤维放置在含有浓硫酸的干燥器里至少 １５ ｈ。
２􀆰 ３􀆰 ２􀆰 ９　 对加热时的化学稳定性的检测

ａ）对 ２􀆰 ３􀆰 ２􀆰 １ 中所列物品的检测

———两只玻璃试管，每只长 ３５０ ｍｍ，内径 １６ｍｍ，壁厚 １􀆰 ５ ｍｍ，给其中的每一只放入 １ 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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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氯化钙所干燥的物品。 如果需要应将物品磨碎成每粒重量不大于 ０􀆰 ０５ ｇ 的小碎块。 然后将

两只试管盖严，使塞子不产生阻力，放进干燥箱里使其 ４ ／ ５ 的长度能够看见。 在干燥箱里在恒

温 １３２℃的条件下存放 ３０ ｍｉｎ。 观察在这一期间内是否会分解出黄褐色气体的氮氧化物，在
白色背景下清晰易辨。

———如果未产生此类气体视为物品稳定。
ｂ）对塑化硝化棉的检测（见 ２􀆰 ３􀆰 ２􀆰 ２）
———将 ３ ｇ 塑化硝化棉放入类似小项 ａ）中所指出的玻璃试管，之后将试管放入干燥箱里

并在恒温 １３２℃条件下存放。
———装有塑化硝化棉的试管在干燥箱里存放 ６０ ｍｉｎ。 在此情形下不应分解出黄褐色气体

的氮氧化物，在白色背景下清晰易辨。
２􀆰 ３􀆰 ２􀆰 １０　 自燃温度（见 ２􀆰 ３􀆰 ２􀆰 １ 和 ２􀆰 ３􀆰 ２􀆰 ２）

ａ）自燃温度是通过对浸入伍德合金槽中的玻璃试管里的 ０􀆰 ２ ｇ 物品的加热来确定。 当温

度达到 １００°С 时将试管插入槽中。 然后槽中温度每分钟逐渐提高 ５℃。
ｂ）试管应长 １２５ ｍｍ，内径 １５ ｍｍ，壁厚 ０􀆰 ５ ｍｍ。 应将其浸入 ２０ ｍｍ 深处。
ｃ）检测重复 ３ 次，并且每次记录物品自燃温度、燃烧速度、爆燃或爆炸。
ｄ）在 ３ 次检测中最低温度为自燃温度。

２􀆰 ３􀆰 ３　 对第 ３、６􀆰 １ 和 ８ 项类易燃液体的检测

２􀆰 ３􀆰 ３􀆰 １　 闪点的确定

２􀆰 ３􀆰 ３􀆰 １􀆰 １　 可以使用以下方法来测定易燃液体的闪点：
国际标准：
ＩＳＯ １５１６ 闪 ／非闪的测定—平衡闭杯法（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ａｓｈ ／ ｎｏ ｆｌａｓｈ—Ｃｌｏｓｅｄ ｃｕｐ ｅｑｕｉ⁃

ｌｉｂｒｉｕｍ ｍｅｔｈｏｄ ）
ＩＳＯ １５２３ 闪点的测定—平衡闭杯法（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ａｓｈ 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ｓｅｄ ｃｕｐ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Ｏ ２７１９ 闪点的测定—彭斯克⁃马丁闭杯法（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ａｓｈ ｐｏｉｎｔ—Ｐｅｎｓｋｙ—Ｍａｒｔｅｎｓ

ｃｌｏｓｅｄ ｃｕｐ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Ｏ １３７３６ 闪点的测定—阿贝尔闭杯法（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ａｓｈ ｐｏｉｎｔ—Ａｂｅｌ ｃｌｏｓｅｄ—ｃｕｐ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Ｏ ３６７９ 闪点的测定—快速平衡闭杯法（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ａｓｈ ｐｏｉｎｔ—Ｒａｐｉｄ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ｃｌｏｓｅｄ ｃｕｐ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Ｏ ３６８０　 闪 ／非闪的测定—快速平衡闭杯法（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ａｓｈ ／ ｎｏ ｆｌａｓｈ—Ｒａｐｉｄ ｅｑｕｉ⁃

ｌｉｂｒｉｕｍ ｃｌｏｓｅｄ ｃｕｐ ｍｅｔｈｏｄ）
国家标准：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标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００ Ｂａｒｒ

Ｈａｒｂｏｒ Ｄｒｉｖｅ， ＰＯ Ｂｏｘ Ｃ７００， Ｗｅｓｔ Ｃｏｎｓｈｏｈｏｃｋｅｎ，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ＵＳＡ １９４２８－２９５９）：
标准 ＡＳＴＭ Ｄ３８２８⁃０７ａ
标准 ＡＳＴＭ Ｄ５６⁃０５
标准 ＡＳＴＭ Ｄ３２７８⁃９６（２００４）ｅ１
标准 ＡＳＴＭ Ｄ９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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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标准化委员会标准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ｄ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ＦＮＯＲ， １１， ｒｕｅ ｄｅ
Ｐｒｅｓｓｅｎｓé， Ｆ⁃９３５７１ Ｌａ Ｐｌａｉｎｅ Ｓａｉｎｔ⁃Ｄｅｎｉｓ Ｃｅｄｅｘ）：

标准 ＮＦ Ｍ ０７⁃０１９
标准 ＮＦ Ｍ ０７⁃０１１ ／ ＮＦ Ｔ ３０⁃０５０ ／ ＮＦ Ｔ ６６⁃００９
标准 ＮＦ Ｍ ０７⁃０３６
德国标准化学会标准（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ｆüｒ Ｎｏｒｍｕｎｇ， Ｂｕｒｇｇｒａｆｅｎｓｔｒ􀆰 ６， Ｄ⁃１０７８７ Ｂｅｒｌｉｎ）：
标准 ＤＩＮ ５１７５５（闪点低于 ６５℃）
俄罗斯联邦技术调控与计量署：（俄罗斯，１１９９９１，城市公用信箱⁃１，莫斯科，Ｂ⁃４９，列宁大

街 ９ 号）：
标准 ＧＯＳＴ １２􀆰 １􀆰 ０４４⁃８９ 劳动安全标准体系

物品和材料的火灾爆炸危险性、指标及其测定方法目录

２􀆰 ３􀆰 ３􀆰 １􀆰 ２　 为了测定染料、胶水和含有稀释剂的类似黏性材料的闪点，根据以下标准应使用

的只能是适于黏性材料闪点测定的检测仪器和方法：
ａ）根据标准 ＩＳＯ ３６７９： １９８３；
ｂ） 根据标准 ＩＳＯ ３６８０： １９８３；
ｃ） 根据标准 ＩＳＯ １５２３： １９８３；
ｄ） 根据标准 ＥＮ ＩＳＯ １３７３６ 和 ＥＮ ＩＳＯ ２７１９，Ｂ 法。

２􀆰 ３􀆰 ３􀆰 １􀆰 ３　 ２􀆰 ３􀆰 ３􀆰 １􀆰 １ 中所列举的标准应只用于这些标准中所规定的闪点范围。 在选择标

准时必须考虑到所要检测物品与仪器材料之间发生化学反应的可能性。 根据安全技术规则仪

器应放置在能够防范过堂风的地方。 为了安全起见在对有机过氧化物和自我反应物以及有毒

物质进行检测时应采用使用约 ２ ｍｇ 小样的方式。
２􀆰 ３􀆰 ３􀆰 １􀆰 ４　 如果按非平衡法所确定的闪点为 ２３±２℃或 ６０±２℃，那么应针对每个温度范围用

平衡法检查结果。
２􀆰 ３􀆰 ３􀆰 １􀆰 ５　 当针对易燃液体分类产生意见分歧时，如果进行验证检测以便测定闪点时所获结

果与第 ２􀆰 ２􀆰 ３􀆰 １ 条所规定的临界温度（分别为 ２３℃和 ６０℃）相差未超过 ２℃，应采纳发货人所

建议的分类方式。 如果温差大于 ２℃，必须再次进行验证检测并根据两次验证检测结果采用

最低温度。
２􀆰 ３􀆰 ３􀆰 ２　 初始沸点的确定

可以采用以下方法来测定易燃液体的初始沸点：
国际标准：
ＩＳＯ ３９２４ 石油产品—沸点范围测定—气体色谱法（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ｒａｎｇ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Ｏ ４６２６ 挥发性有机液体—作为原材料所使用的有机溶剂沸点范围的测定（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ｌｉｑｕｉｄ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ｓｏｌｖｅ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ａｓ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ＳＯ ３４０５ 石 油 产 品—常 压 蒸 馏 特 性 的 测 定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ｔ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国家标准：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标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００ Ｂａｒｒ

Ｈａｒｂｏｒ Ｄｒｉｖｅ， ＰＯ Ｂｏｘ Ｃ７００， Ｗｅｓｔ Ｃｏｎｓｈｏｈｏｃｋｅｎ，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ＵＳＡ １９４２８－２９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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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ＡＳＴＭ Ｄ８６－０７ａ，
标准 ＡＳＴＭ Ｄ１０７８－０５。
可接受的补充方法：
欧盟委员会规则（ＥＣ） № ４４０ ／ ２００８􀃊􀁋􀁓附件 Ａ 部分中所规定的方法 Ａ􀆰 ２。

２􀆰 ３􀆰 ３􀆰 ３　 对测定过氧化物百分比含量的检测

用以下方法对所用检测的液体中的过氧化物进行测定：
向三角瓶中倒入 ５ ｇ 所要检测的液体，计量精度要达 ０􀆰 ０１ ｇ，之后加入 ２０ ｃｍ３ 的醋酐和 １ ｇ

固体碘化钾粉末；将其摇匀，１０ ｍｉｎ 后加热 ３ ｍｉｎ，至温度 ６０℃。 ５ ｍｉｎ 钟内混合液会冷却，然后

加入 ２５ ｍ３ 的水。 混合液放置 ３０ ｍｉｎ，然后用硫代硫酸钠溶液滴定游离碘，不用添加指示剂；
完全脱色说明反应结束。 可按以下公式计算出样品中的过氧化物百分比含量 （换算成

Ｈ２Ｏ２）：
１７ｎ
１００ｐ

式中　 ｎ———硫代硫酸钠溶液数量，ｍ３；
ｐ———所要检测的液体数量，ｇ。

２􀆰 ３􀆰 ４　 对测定流动性的检测

为了测定液体、黏性和膏状物品和混合物的流动性采用以下检测方法。
２􀆰 ３􀆰 ４􀆰 １　 检测设备

符合国际标准 ＩＳＯ ２１３７—１９８５ 的透度计，设有重（４７􀆰 ５＋０􀆰 ０５） ｇ 的导杆；杜拉铝网状盘，
重（１０２􀆰 ５＋０􀆰 ０５） ｇ 带有锥形孔（见图 ２􀆰 ４）；内径为 ７２～８０ ｍｍ 的容器用于接收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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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４　 透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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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委员会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规则（ＥＣ） № ４４０ ／ ２００８，根据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有关化学品的注册、评
估、准许和限制规则（ＥＣ） № １９０７ ／ ２００６ （ＲＥＡＣＨ）规定了检测方法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Ｎｏ􀆰 Ｌ １４２ ｏｆ ３１􀆰 ０５􀆰 ２００８， ｐ􀆰 １－７３９ ａｎｄ Ｎｏ􀆰 Ｌ １４３ ｏｆ ０３􀆰 ０６􀆰 ２００８， ｐ􀆰 ５５）



２􀆰 ３􀆰 ４􀆰 ２　 检测程序

测量前将样品置于可穿透容器中至少 ３０ ｍｉｎ。 然后将容器盖严并留至测量开始。 将在盖

严的可穿透容器中的样品加热至 ３５＋０􀆰 ５℃并在测量前 ２ｍｉｎ 内放置透度计台上。 之后将网状

盘的尖头 Ｓ 与液体表面接触并测量渗透的深度。
２􀆰 ３􀆰 ４􀆰 ３　 检测结果的评估

物体是膏状的，如果尖头 Ｓ 与样品表面接触后测量仪所显示的渗透深度为：
ａ）在浸入（５±１） ｓ 时为（１５􀆰 ０±０􀆰 ３） ｍｍ；
ｂ）在浸入（５±１） ｓ 时为（１５􀆰 ０±０􀆰 ３） ｍｍ， 但是在追加的浸入（５５±０􀆰 ５） ｓ 时不超过（５􀆰 ０±

０􀆰 ５） ｍｍ。
注：在对拥有一定流动性温度的样品进行检测时在可穿透的容器中往往不可能形成一个

薄薄的表面，进而确保尖头 Ｓ 在与表面接触时测量所需的严格的初始条件。 此外，在对某些样

品检测时网状盘的影响是表面弹性变形的原因并在前几秒钟内伪造出更深的浸入。 在上述情

形下根据小项 ｂ）采取结果评估较为适宜。
２􀆰 ３􀆰 ５　 对第 ４􀆰 ２ 和第 ４􀆰 ３ 项金属有机物的分类

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Ⅲ部分第 ３３ 节中的方法 １ ～ ５ 所测定的其性能，根据图 ２􀆰 ３􀆰 ５ 中

所示的流程图可将金属有机物归入第 ４􀆰 ２ 或第 ４􀆰 ３ 项。
注 １：根据危险性优先表的补充性质和要求（见第 ２􀆰 １􀆰 ３􀆰 １０ 条）金属有机物可归入相应的

危险类别里。
注 ２：含有金属有机物的易燃溶液，在其浓度上不会导致自燃，或在与水相互作用时不会

分解出易燃气体，应归入第 ３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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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有机物 ／ 混合
物 ／ 溶液ｂ

是自燃物品吗？
检测 ２（固体）
检测 ３（液体）

↓

是 与水产生反应吗？
检测 ５→

否 →

固体 固体自燃金属有机物
ＵＮ３３９１→

液体
液体自燃金属有机物

ＵＮ３３９２→

是 →

固体
固体自燃与水产生反

应的金属有机物
ＵＮ３３９３

→

液体

液体自燃与水产生反
应的金属有机物

ＵＮ３３９４
→

与水产生反应吗？
检测 ５

↓
是

第 ４􀆰 ３ 项
Ⅰ、Ⅱ 或 Ⅲ 类包装

是固体物吗？
→

是 是自我加热物品吗？
检测 ４→

否

是易燃固体物吗？
检测 １

↑

否
固体与水产生反应的

金属有机物
ＵＮ３３９５

→

是
固体易燃与水产生
反应的金属有机物

ＵＮ３３９６
→

是
固体易燃与水产生
反应的金属有机物

ＵＮ３３９７
→

否
物品是 ≤ ６０℃

的溶剂？→

否
液体与水产生反应的

金属有机物
ＵＮ３３９８

→

是
液体易燃与水产生
反应的金属有机物

ＵＮ３３９９
→

否

是自我加热固体物吗？
检测 ４

↓

是
固体自我加热的与水产生

反应的金属有机物
ＵＮ３４００

→

否

物品不能归入第 ４􀆰 ２
类或第 ４􀆰 ３ 项

↓

图 ２􀆰 ３􀆰 ５　 将金属有机物归入第 ４􀆰 ２ 和第 ４􀆰 ３ 类ａ的流程图
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Ⅲ部分第 ３３ 节中已列明检测方法 １⁃５。
ｂ 将物品归入第 ６􀆰 １ 项和第 ８ 类时应考虑到危险特性优先表的要求（见 ２􀆰 １􀆰 ３􀆰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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